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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个人破产是个魅力话题。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个人破产是商业与社会文明的先声。有了个

人破产，人们就有了个人信用的刻度，商业交往就有了可确定性预期，市

场经济的假设就有了基石。

从制度发展史来看，个人破产制度是几乎所有商事法律制度的逻辑起

点。有了个人破产，个人的经济交往与投融资行为，进而合伙，进而公

司，再进而资本市场与金融活动，就有了基础规则，其他规则的丰富色彩

都建构在破产风险规则的底色之上。

从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来看，个人破产制度是共同富裕的一个底

层制度，让 “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能依法适时豁免沉重债务负担，重新

振作起来，去进行新的人生创业与试错选择。

中国行进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有３０年历史了，这一过程中，许多
重要的经济商事法律制度都建构起来，但似乎这种建构缺乏破产信用制度

的基础，市场经济的有效性因而未充分展示出来。２００６年，我国第一部全
新的破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出台，虽然弥补了市场主

体信用法的少许遗憾，但因没有就个人破产立法，只能称其为 “半部破产

法”，市场经济大厦最厚重的那块基石终是缺乏。

制度缺钙，依托制度的体制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转型期，人们很快发现个人破产制度的重要性，近年来，政商学界呼吁个

人破产立法的呼声不绝于耳。２０１９年 ７月 １６日，国家发改委等十三部委
公布 《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 “分步推进建

立自然人破产制度”。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认识到个人破产的重要性。

２０２０年８月 ２６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推出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

例》，并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开始实施；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９日，全国首宗个人破
产案件由深圳中院裁定。个人破产在深圳特区率先 “破冰”。２０２１年，企
业破产法 （修改）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 ２０２１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初次审
议项目，至此，个人破产制度是否纳入其中，中国个人破产法该如何设

计，成为法学法律界讨论热点和全社会关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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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及未来的实践，绕不开个人破产管理人这个关键

角色。个人破产管理人是个人破产程序中的中心角色，是个人破产程序的

主要推动者和破产事务的具体执行者。在一般印象中，个人破产管理人和

企业破产管理人同样是承担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债权债务清理及处理相关

破产事务工作，似乎并无差别，但考察国内外现有相关制度实践，两者在

定位、主体、履职、监督等方面却差异不小。进一步说，个人破产管理

人，不仅需要具有企业破产管理人的能力素质，还应具有关怀破产者个人

人生命运的悲悯情怀与从事细致入微法律服务工作的专业特质。如果说企

业破产管理人目前学界已有许多研究成果，但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专题研究

则是稀缺的。而李向辉、钟颖主编的这本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理论与

实践》关注到这个前沿问题，对个人破产的管理人制度展开了较为系统、

深入而又具前瞻性的研究，弥补了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研究方面的不足。

阅读书稿之后，我感觉本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结合个人破产的特点，较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个人破产管理人

制度的核心问题。 “相较企业破产程序，个人破产程序存在一些不同的特

点，故对于破产管理人的要求有所不同”，这是文章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

例如，多数个人破产案件的债权债务关系简单、资产规模较小，但是职责

重、收益低，故而个人破产案件可能会面临破产管理人缺乏履职意愿的现

实问题；个人破产案件的债务人是自然人，涉及自然人生存价值与债权人

利益保护之间的平衡，故而会设置一定的免责考察期，其间如何确保对债

务人的监督到位，需要充分发挥破产管理人的作用。在分析个人破产案件

特殊性的基础上，全书分别对选任制度、履职制度、报酬制度、监督制度

这四个破产管理人制度的主要内容，从基本原理、制度实践以及立法构造

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既有理论的分析，又包含本土制度构建的

探讨。

二是对国内试点和域外经验作了较好的梳理和总结。当前，深圳出台

了个人破产的相关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开始了个人破产试点。虽然案件不

多，但已经在逐步积累经验。相较而言，国外个人破产实践多年，相关制

度实践经验非常丰富成熟，可为我国的制度设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书

视野开阔，一方面，总结了现有的深圳破产试点经验、江浙地区类个人破

产实践经验；另一方面，梳理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的个

人破产制度经验。这些系统的总结和梳理是非常有价值的，可为国内相关

研究的深入和立法工作的开展提供很好的参考素材。

·２·



序　言

三是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制度构建提出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建议。

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设计，世界各国存在多种模式，国内外学界也

有过较多探讨，存在不少争议。例如，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任职主体，

就存在官方管理人与市场管理人、机构管理人与个人管理人之争，对此，

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设置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再如，英美法系国家

和大陆法系国家根据个人破产程序的开始时间不同，分别形成了破产受理

开始主义和破产宣告开始主义，故国外对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时间也存在

不同的做法。诸如此类问题，书中从理论分析、国内外实践经验借鉴、本

土司法制度等多个方面分析，对于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应该如何构

建，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制度设计方案，可为个人破产试点探索和立法设计

提供参考。

欣闻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成立了个人破产法律事务中心，专门对个

人破产的相关问题开展研究，我的博士后钟颖博士也参与到该工作之中。

本书是中心成立后的首份研究成果，也是国内第一部专门以个人破产管理

人为主题的专著。相信这本书的出版既可以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基

础，也会引发业界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更多讨论。期待北京市尚公

律师事务所个人破产法律事务中心在个人破产领域多耕耘、勤劳作，产出

更多有益的研究成果，为中国个人破产制度的立法及其落地运行做出

贡献。

是为序。

李曙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主任）

２０２３年２月２５日于蓟门法大

·３·





前　　言

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６日，国家发改委公布 《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

革方案》，明确提出要 “分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２０２０年 ８月 ２６

日，深圳市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 《深圳经济特区个

人破产条例》，成为我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开启了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

地方探索。此后，江苏、浙江、山东等地陆续开始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

序 （类个人破产制度）的试点，引发社会广泛反响。２０２２年５月 ６日，全

国人大常委会发布 《２０２２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其中计划初次审议的法律
案中，“企业破产法 （修改）”位列其中。这意味着，我国企业破产法施行

１５年后将迎来首次修改。在此背景下，借机将个人破产制度纳入破产法

中，补全另外 “半部破产法”的呼声强烈。个人破产制度是否纳入其中，

以及如何设计，这些问题引发了各界的广泛讨论。

破产管理人是指在破产程序开始后专司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债权债务

清理的事务性工作机构。① 它的设置对于破产案件的办理至关重要，是破

产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相较企业破产程序，个人破产程序存在一些不同

的特点，故对于破产管理人的要求有所不同。在企业破产案件中，大多数

债务人企业都存在着财产数额大、债权债务关系错综复杂等现象，接管债

务人企业财产、梳理债权债务关系成为企业破产管理人的重要职责之一。

处于中立地位的破产管理人参与企业破产程序，以法律形式赋予管理人接

管、处置债务人企业财产等职权，这样既能够保证破产程序中的公平、公

开、公正，又可以促进企业破产程序快速、有序地推进，减少司法资源浪

费，维护司法公信力和权威。但是个人破产则不同，多数个人破产案件存

在着债权债务关系简单、资产规模较小、涉及自然人生存价值等特点。检

索数据显示，《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自 ２０２１年 ３月 １日正式施行

起，首月内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共收到 ２６０件个人破产申请，申报的负债

·１·

① 邹海林：《破产法———程序理念与制度结构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１３６页。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规模中，５００万元以上的有１８人，３００万元至 ５００万元的 １６人，１００万元
至３００万元的８０人，１００万元以下的高达 １４６人。个人破产案件资产规模
小导致了个人破产程序相较于企业破产程序会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简化。但

同时，个人破产程序又呈现出周期普遍冗长、债务人财产隐蔽零散等与企

业破产程序显著不同的特征。因此，世界各国均基于个人破产的特点和本

国国情，构建了相对独立的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

国外学者对个人破产制度及破产管理人相关理论研究已有一定的积

累，早期主要关注破产法史、破产法改革等内容。随着个人破产案件的逐

年增加，专耕于个人破产制度及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相关文献也随之增加。

这些研究发现了个人破产及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特殊性，并提出了完善

和改革的路径，为本书研究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提供了有资之鉴。如，

ＦａｔａｌＦｌａｗｓ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ＴｈｅＣｕｒｉｏｕｓＣａｓｅ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ｘｔ（个人破产融资的致命缺陷）（ＪａｓｏｎＪ．Ｋｉｌｂｏｒｎ）揭露了
俄罗斯新个人破产法出台后传统的破产管理人制度与低价值回报的个人破

产案件之间的矛盾，指出应当从减少形式主义破产事务和直接授权指派个

人破产管理人两条路径改革个人破产程序。国外研究对个人破产制度的具

体规则及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设置模式予以回应，但从个案表层问题的解决

视角进行研究的较多，从理论提升层次问题的解决视角进行研究的较少，

导致一些研究在具体适用上难以为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提供理论指引。因此，国内学者仍需结合我国国情、我国破产制度、社会

现实等独特性，对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不断深入研究。

国内学者对个人破产制度设置的必要性、个人破产制度的具体构建等

研究成果颇丰，但囿于国内个人破产制度的缺位，对于个人破产管理人制

度的研究则较为匮乏，仅有部分学者对此予以关注。杜若薇 （２０２１）基于
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缺失的背景，认为应当充分认识到个人破产管理人在个

人破产程序中的重要性，并提出应当综合考量我国破产司法实践、破产管

理人法律地位和具体设置、个人破产执业可行性、官方破产管理人等问

题，从法律层面给出符合现阶段我国个人破产制度运行的设计方案。殷慧

芬 （２０２１）指出，自然人破产程序的公正、顺利运行，有赖于独立、中立
又专业的管理人的规范高效履职，其结合域外、域内地区个人破产管理人

设置经验，提出应当从建立必要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简易化、集约化、信

息化程序设计，加强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管等方面纾解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

履职困境。徐阳光 （２０２０）在总结英国个人破产立法和个人破产管理人设
置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应当确立个人破产制度并结合我国国情设计个

·２·



前　言

人破产管理体制。学者们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研究和探讨，为本书的进一

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综合来看，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研究仍

存在以下局限性：首先，研究视角单一。学者们从理论层面研究个人破产

管理人制度及其配套措施的较多，但对个人破产立法、司法实践研究较

少。其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单一。在研究内容上，我国个人破产管理

人制度研究仍处于奠基阶段，既有研究集中于个人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和

设置模式上，对同样重要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履职制度、监管制

度等疑难问题研究甚少。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偏重于理论研究、规范

分析等，结合实践、案例等运用实证研究工具进行定量分析的较少。最

后，提出的对策可操作性不强。在个人破产管理人设置模式、报酬计算方

式、履职激励等方面，学者们提出的对策或较为理论化、抽象化，或对司

法、行政机关要求过高而难以适用。

本书采取 “总—分”结构，遵循从理论到制度的研究路径。其中，第

一章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内涵、特征、法律地位、主要功能等基础理论问

题作了深入的阐释，为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展开奠定基础。第二章至第

五章，分别对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四个核心部分内容展开深入分析，既

有理论的分析，又包含本土制度构建的探讨。

第一章是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基础理论的探讨。本章从个人破产管理

人的一般理论出发，在明确真正的个人破产制度起源于 《十二铜表法》的

程式诉讼和非常诉讼时期的基础上，对英国、美国和日本的个人破产制度

以及我国政策要求、地方层面的制度探索进行综述，继而对英国、美国个

人破产管理人制度进行综述。同时，本章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内涵和特征

进行界定和说明，明确个人破产管理人指的是在个人破产中破产和解、破

产重整、破产清算等破产程序中负责管理、处分债务人财产和其他破产事

务的组织和个人，具有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专业性等特点。本章对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的代理说、职务说、破产财团代表说、破产管

理机构法人人格说、信托受托人说等理论学说进行介绍，指出我国个人破

产管理人法律地位应在能够落实个人破产制度的价值目标，并保护、凸显

管理人特征的基础上确定。个人破产管理人具有接管功能、咨询功能、监

督功能和利益衡平功能，在个人破产制度中设置个人破产管理人可以避免

债权人的非理性对程序推进的不利影响、可以提高破产案件的效率、对推

进个人破产制度有所裨益，因而有其设置必要性。

第二章是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制度的研究。目前，我国个人破

产法律制度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为兼顾社会接纳个人破产制度和个人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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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破产管理人，应当完善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准入机制。在任职资格上，无

论是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必须由取得执业资格的个人或者会计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破产清算公司担任的规定，还是欧美国家对破产管理人设定

统一的破产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规定，抑或是各国不同的消极资格设置，

其本质都是通过对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资格进行设定，达到保障管理人队

伍专业性、中立性、独立性的目的。在选任方式上，存在法院选任、债权

人会议选任、法院和债权人会议共同选任、第三方独立机构选任等方式。

我国当前试点城市所采取的选任方式是立法者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创设出的

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选任模式，即以债权人推荐选任为主，破产事务

管理部门选任为兜底的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在选任时间上，破产宣

告开始主义、破产受理开始主义下的选任时间制度有其利弊，我国试点城

市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时间制度主要采纳破产受理开始主义，便于破产管

理人高效、严密地完成对破产财产的接管工作，防止给债务人留下转移财

产的机会，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第三章是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制度的研究。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

制度是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中的核心关键环节，具体包括履职内容、法律

责任制度、执业保险责任制度和履职保障制度。目前，我国个人破产管理

人在宏观上存在缺乏法律确权和指引、微观上存在管理人权责不明晰等困

境，迫切需要对上述制度进行研究。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主要职责内容包括

其在个人破产程序启动前的咨询建议职责、和解辅助职责，以及程序中的

提出豁免财产清单意见、免责考察期中的监督调查、调查财产交易情况并

采取针对性措施等法定职责。为保障个人破产管理人勤勉尽责，借鉴企业

破产法中管理人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提出应当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行政

法律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予以规定。选任是个人破产管理

人履职的开始，变更、解任则是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变更或结束的象征。

根据一般理论，个人破产管理人变更、解任制度主要包括自行辞任、债权

人会议申请变更、法院依职权变更三种方式。执业保险制度是对个人破产

管理人履职风险的一种降低，针对个人破产案件可能更多任用个人管理人

的制度预期，以及其程序周期普遍冗长、债务人财产隐蔽零散等特殊性风

险，可以参照适用现行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依法强制个人管理人参加执业责

任保险，并继续完善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制度设计，使得个人破产管理人

执业风险分担落到实处。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保障，是为实现清除个人破

产管理人履职阻碍、提升破产程序推进效率、降低破产制度运行成本而设

计的 “府院联动”机制和个人破产管理人调查权能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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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是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研究。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

制度具有督促管理人在最大限度上维护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帮助

个人破产债务人从债务困境中获得新生的实体功能，也具有激励管理人积

极主动地维护和管理破产债务人的财产，以有效推进个人破产程序有序进

行的程序功能。本章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

立法经验，结合我国企业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实施现状和个人破产管理

人报酬制度的试点经验，提出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具体构造。在确

定主体上，由法院决定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为主，参考债权人会议意见为

辅。在资金保障上，保持与企业破产案件一致， “有产可破”的个人破产

案件，参照企业破产的相关规定执行； “无产可破”的个人破产案件，应

主要依靠破产管理基金，基金的资金来源短期内主要靠政府财政补贴，长

期上则应依靠交叉补贴制度的真正贯彻实施。在计酬方式上，应该考虑具

体情形确定按时间、按比例、固定金额等多种计酬方式的模式，注重引入

按时间计酬的方式。在支付时间上，预支付方式对激励个人破产管理人履

职有其可行性。在支付限制上，不宜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支付设计过

多限制条件，反之应基于个人破产工作或费用支出对债务人的有益性和必

要性的督促，在报酬计算方式或监管方式中加以合理安排。

第五章是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的研究。以进一步促进个人破

产管理人依法履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在

推动个人破产程序高质效运行、维护债权人合法利益以及促进管理人职业

良性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监督制度

包含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本章主要从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主体及其对应

监督方式的角度，结合管理人监督的域外制度经验，以及我国企业破产法

现行规范与个人破产试点规则，探讨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多元化监督体系

及监督制度的建立与优化方向，提出了监督主体、监督内容以及监督程序

三位一体的制度设计。在司法程序监督中，法院对管理人资质选任和职责

履行进行监督，并建议朝着剥离行政管理性监督权利、划分管理人及法院

职权边界等方向优化。在债权人监督中，债权人会议和债权人委员会是主

要监督方式，为使债权人监督实质化可以从提高债权人对管理人选任的参

与度、明确债权人委员会的地位与权限、控制法院对重要事务的干预程度

等路径完善监督机制。在行政管理监督中，可以结合域外经验探索破产行

政管理机构设立和监管模式。在行业自治监管中，可以从建立全国性管理

人协会、建立管理人资质管理制度等方向加强行业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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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层面，本书除采用传统的规范分析方法之外，重点采用以

下两种研究方法：其一，实证分析方法。虽然目前全国层面的个人破产制

度尚未出台，但已有相关个人破产的试点探索，其中涉及破产管理人的相

关制度设计和实践。例如，在 ２０２２年 ８月 １１日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印
发 《深圳市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管理办法 （试行）》，出台国内首部个人破

产管理人名册编制法律文件，建立起规范破产事务管理署编制深圳市个人

破产管理人名册各项工作的基本制度，并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０日发布了全国
首部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再如，温州率先在全国探索在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工作中建立公职管理人制度，于２０２０年 ４月 ２４日正式印发 《在个人债

务集中清理工作中探索建立公职管理人制度的府院联席会议纪要》，以纪

要的形式，对公职管理人制度这一项全新的制度设计予以了明确。因此，

本书将采取实证研究方法，对地方个人破产管理人方面的实践探索展开分

析，为相关制度提供参考。其二，比较研究方法。国外个人破产制度实施

多年，其中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制度设计已经较为成熟，例如在英国，

探索出以破产执业者为核心，官方接管人为替代，破产服务局为监督的破

产管理人设置模式。再如，美国以私人执业的破产管理人为核心的联邦托

管人兜底的个人破产管理人设置模式。因此，本书将重点对英国、美国、

日本等国家的个人破产制度展开针对性的制度比较研究，以期为我国个人

破产管理人制度的设计提供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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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
的基础理论

一、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概念界定

个人破产制度，是指作为债务人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

足以清偿所有债务或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时，由法院依

法宣告其破产，对其财产进行依法清算、分配或者债务调整，对其债务进

行豁免以及确定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① 建立

个人破产制度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善良债务人的保护，也是对社会分配、社

会保障制度的落实。在个人破产制度中， “个人破产中个人的债权债务关

系较为明晰，管理监督较为简单”成为质疑个人破产管理人设置必要性的

一大依凭。② 但个人破产涉及不同的社会、政治、文化问题，牵扯的社交

关系颇为复杂，破产情况多样，处理方式较难统一等现实问题也不能忽

视。无论是在个人破产程序还是企业破产程序中，债权债务关系均有可能

或简单或复杂，并不能因为某些个人破产案例中出现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

而否认个人破产中管理人设置的必要性。个人破产管理人具有的临时接

管、信托、监督等功能，能够让个人破产程序运行得更为通畅，也能够为

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利益以及衡平社会公共利益提供助力。

（一）个人破产制度的概况

公元前２３７８年，古巴比伦自由民因饱受债务奴隶制压迫，为争取自由

而拉开了免除以人身作为债务清偿的奴隶制改革序幕，至汉谟拉比统治时

期，为缓和阶级矛盾，汉谟拉比制定法典保护债务人的利益，其中 《汉谟

·１·

①

②

王利明：《市场主体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 ４期，
第１３０页。

杜若薇：《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设置》，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第
２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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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比法典》第１１７条规定 “倘若自由民因负有法律义务，将其妻、其子或

其女作为人质抵押，则他们 （指其妻、其子或其女）在债权者之家服役应

为三年；至第四年应恢复其自由”，该规定被一些学者视为个人破产制度

的起源。除此外，《汉谟拉比法典》中避免债务奴隶制的有关规定如限制

高利率盘剥、为债务人还债大开方便之门、保护债务人的土地和田园、减

缓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重负等均被认为是暗含着保护个人债务人，

免除债务人责任的意图。① 《汉谟拉比法典》制定前，如果债务人没有足够

的财产还债或者足够的田产抵押，那么债务人本人甚至其妻、子女都将沦

为债权人的奴隶，失去尊严也一并失去重新做人的机会，将一辈子成为债

权人的奴隶。而在 《汉谟拉比法典》出台尤其是第 １１７条规定被写进法典

之后，个人债务人即便因无法偿债而沦为债权人的奴隶，其成为债权人的

奴隶的时间最长也仅为三年，并且在此期间并不同于原来的奴隶制，债务

人有自己的尊严和人格，不受债权人或买主的虐待，其本质上属于以劳务

抵债。由此可看出，《汉谟拉比法典》规定个人在资不抵债时能够通过劳

务抵债，并在最长三年后进行债务豁免，具有个人破产制度核心之个人债

务豁免的雏形，但其并非个人破产制度的起源。

抵押人质、以劳务抵债并不是破产制度的核心，破产制度至少需要满

足债务人财产在债权人之间进行公平有效的分配这个基本要件，而 《汉谟

拉比法典》及 《十二铜表法》中的执行制度均未曾涉及，真正的个人破产

制度起源于 《十二铜表法》的程式诉讼和非常诉讼时期。在 《十二铜表

法》的程式诉讼时期，“善良而不幸”的债务人可以通过主动交付财产获

得财产委付执行方式，主要是对人执行。财产委付执行方式，是债务人

（被告）在愿意交出财产避免拘捕的前提下，可以将财产委付给债权人

（原告）进行出卖，出卖的价金用以偿债，同时债权人还被要求给债务人

留下部分财产以维系债务人基本生活。② 从财产委付的具体执行方式来看，

其在执行对象、执行手段、执行程序、免责制度等方面均有个人破产制度

之特征：在执行对象上，财产委付执行方式执行的不再是债务人及其妻、

子女的人身，而是对其财产进行处置；在执行手段上，将债务人的财产交

付给债权人进行变卖换取价金以清偿债务，与现代破产制度中破产财产变

·２·

①

②

于殿利：《古巴比伦社会存在债务奴隶制吗？》，载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７３页。
刘静著：《个人破产制度研究———以中国的制度构建为中心》，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

版，第３３—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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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分配本质相通；在免责制度上，债务人是以其现有的全部财产进行清

偿，超过部分不再清偿；在债务人财产豁免制度上，除了清偿债务，同样

要求酌情留存部分财产供债务人生存，与现代破产制度中债务人财产中应

当为债务人及其家属维系基本生活需要保留必需生活费用的财产豁免制度

目的相同。

比财产委付执行方式更具有个人破产制度内涵的是 “财产拍卖”和

“财产零卖”。财产拍卖是在债权人申请、债务人出逃而出现人身执行不能

或者债务人私自转移财产等情况下采取的一种债务人财产执行方式。在财

产拍卖执行方式中，主要遵循以下几个环节：（１）债权人向大法官提出申
请后，由其接管债务人财产，避免债务人财产被转移或处分；（２）申请财
产拍卖的债权人应当将其接管债务人财产的相关事项进行公告，其他债权

人可以加入该程序，债务人的亲友可以代为清偿或辩护；（３）个人破产财
产管理人可以向法官申请变更； （４）在公告期后，债务人仍未清偿债务
的，成为破产人；（５）大法官召集债权人组成债权人会议，选举债务人财
产拍卖人负责拍卖清单、拍卖条件和买受人担保等事务，并进行公告；

（６）以债务总额拍卖出去的百分数为基础，各债权人按照各自的债务百分
比获得清偿；（７）直至破产人死亡，破产人仍有以其日后获得的财产对债
权人进行清偿的义务，直至债务完全清偿。① 相较于现代个人破产制度，

该财产拍卖程序类似于破产变价和破产分配程序，在债务人财产变价方式

上，财产拍卖程序采取的是将债务人财产清单公布后，以债务总额的百分

数为竞拍标准，是一种整体变卖的方式；在破产财产分配上，同样是通过

拍卖所得的总额以各债权人的债权额按百分比进行分配；在追加分配上，

债务人成为破产人之后，债权人在发现债务人还有其他可供分配的财产时

仍然可以进行拍卖分配。该财产拍卖执行方式与财产委付执行方式不同的

地方在于，其可以满足当债权人众多时，债务人财产公平、有序分配的目

的。除财产拍卖外的对物执行方式中还有一种是财产零卖，该行为主要是

直接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拍卖获得价金，不同于财产拍卖的地方在于，该

项程序是由债务人财产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进行逐项拍卖，并规定了拍卖

所得价金的具体清偿顺序，拍卖直至清偿所有债务时停止。

以上三种方式均体现了现代个人破产制度的特征和基本要素，基本能

够实现公平有效地清偿债务、管理债务人财产、债务人财产变价、债务人

财产分配等个人破产制度目的。综观之，破产法的发端是个人破产制度，

·３·

① 周
!

：《罗马法原论》（下册），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版，第９７８—９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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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的适用范围直至法人制度出现后才延伸至法人组织、社会团体等主

体，个人破产制度在破产法中占据重要地位。① 同时，罗马法的相关制度

为现代个人破产制度奠定了基础，也对西方国家的个人破产制度产生了重

大影响，英国、美国等国家的个人破产制度即为例证。

其一，英国个人破产制度。借鉴了 １３４１年 《米兰条例》和 １４１５年
《佛罗伦萨条例》的１５４２年英国破产法是英国第一部破产法，早期英国破
产法仅适用于商人破产，在１８６１年修订中英国破产法摒弃了商人破产主义
实行自然人也可以适用破产的一般破产主义，② 英国 《１９８６年破产法》是
英国第一部将个人破产和企业破产整合的破产立法，随后该破产法经历了

一系列的修改和完善，确立了个人破产制度，英国个人破产制度的主要内

容如下：（１）符合条件的债务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债务纾缓令，在经过一定
期限后对其未能清偿的债务进行豁免，个人免责期限通常是一年；（２）个
人破产案件中，由政府任命审裁员受理个人破产申请，该审裁员为英国破

产法中的官方接管人，破产服务局建立专门的个人破产登记和查询系统以

便个人破产事项登记备案和公众查询；（３）英国个人破产制度中破产管理
人包括官方接管人和破产执业者，在正式委任破产执业者之前的个人破产

案件由官方接管人履行破产管理人职责，负责破产程序的推进；（４）破产
人可以保留本人业务工具及本人、妻、子女生活所必需的财产、因人身损

害或情感问题获得的请求权等财产和权利不受破产变价和分配；（５）破产
人被宣告破产后，其将会失去担任债权人检查委员会、担任破产执业人、

担任任何公司董事、参与任何公司经营管理、担任议员、担任律师等资

格；③ （６）个人破产人在宣告破产后仍然具有民事权利能力，自破产宣告
之日起五年债务人自动免责，其因缺乏清偿能力而未清偿的债务免于承

担，前述被限制的权利恢复。英国作为英美法系破产制度的起源，形成了

流畅的体系，具备了个人破产制度的基本要素，其立法理念、立法模式、

管理制度、免责制度、破产失权和复权制度等方面均值得我国借鉴学习。

其二，美国个人破产制度。１７７６年美国独立之前主要适用英国破产
法，１９７８年美国联邦破产法典采用一般破产主义，适用于所有自然人和法
人，美国沿用该法典至今。美国个人破产制度主要内容如下：（１）个人破

·４·

①

②

③

齐树洁主编：《破产法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５０２—５０３页。
黄梓蓉：《以香港为借鉴构建内地个人破产制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２０２０年硕士学位论

文，第４页。
文秀峰：《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研究———兼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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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既可以由债务人申请，也可以由债权人强制申请，债权人申请前提是债

务人怠于申请且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２）破产案件包括个人破产案件均

由联邦法院中的破产法院审理，其他任何州法院均无权受理破产案件；①

（３）个人破产制度包括个人破产清算和个人破产重整，个人破产清算程序

与企业破产清算程序大体相似，个人破产重整适格主体是有固定收入的自

然人，其确定的、已折算成金钱的无担保债务不能超过１０万美元，担保债

务不能超过３５万美元；② （４）对个人破产人的债务豁免制度进行专章规

定。对个人债务人的财产作法定破产财产和非法定破产财产区分，对非法

定破产财产部分债务人可以自由处置，即为破产人的自由财产，主要包括

债务人及其扶养人生存所必需的动产、不动产，不超过一定金额的生活和

职业必需品，债务人的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等，旨在保障破产人及其家属

的基本生活需要；（５）个人破产免责制度采取当然免责模式，即当破产债

务人被宣告破产之时，其债务获得免除，但若存在债权人或管理人提出异

议的情况，则法院可以在审理后作出拒绝免责或同意免责的决定。美国个

人破产制度行之已久，在实践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判例，体系框架和条款

设计均趋于成熟，对我国建立健全个人破产制度具有深刻意义。

其三，日本个人破产制度。日本自１９９６年起，对相关破产法规进行了

多次全面修改，现行日本破产法属于清算型破产法律制度，不仅适用于企

业也适用于个人；还有重整型 《民事再生法》和 《公司更生法》。③ 日本

个人破产制度主要规定在日本 《破产法》和 《民事再生法》中。日本的个

人破产制度主要内容如下：（１）个人申请破产时应当提交与本人财产、家

庭收入、日常收支等有关的详细资料，以供法院判断是否受理破产申请。

不同于英美法系，日本个人破产制度中，在法院裁定受理的同时可以对强

制执行、财产保全、行为保全措施以及有关财产的诉讼程序发出中止命

令，为提高法院应对各债权人提出的多样强制执行效率，还可以颁布 “全

面禁止令”，以排除债务人的财产被申请强制执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④

·５·

①

②

③

④

刘静：《个人破产制度研究———以中国的制度构建为中心》，中国检察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
第８２页。

［美］大卫·Ｇ爱泼斯坦等著：《美国破产法》，韩长印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第６５８页。

齐砺杰：《债务危机、信用体系和中国的个人破产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
版，第２５４页

［日］谷口安平主编： 《日本倒产法概述》，佐藤孝弘、田言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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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为了保护债务人在破产程序进行过程中的基本生活需要，规定了自由
财产制度，如债务人通过个人劳动获得的新财产、被破产财产放弃的财产

等均属于债务人的自由财产，不被纳入破产财产范围。（３）破产程序终结

后，债务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责任豁免，即免责程序的启动。日本个人破产

制度中的免责程序独立于破产程序，破产人并不会在清算结束、破产程序

终结后享受剩余债务的自动免责，需要法院通过额外的正式裁定对破产人

进行免责。但应当注意的是，在债务人自愿申请破产的情况下，只要当事

人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则债务人在提交破产申请的同时，视同提交了免责

申请。（４）日本个人破产制度中，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后将会受到不得

担任律师、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受托人、公证人、公司董事等资格限制，

即为失权。（５）同时，日本个人破产制度也规定了可以通过一定的复权程

序取消上述资格限制。复权分为基于一定条件发生复权效力的当然复权和

经破产人申请法院予以许可的复权两种。① 根据日本 《破产法》第 ２５５条

的规定，法院作出的免责许可裁定生效、再生计划批准裁定生效以及破产

程序开始后满１０年，破产人当然复权。根据日本 《破产法》第 ２５６条规

定，破产人通过清偿债务或者其他方法使其对破产债权人负担的全部债务

豁免的，经其申请，法院作出复权裁定后破产人复权。（６）日本个人破产

制度引入了个人重整型程序 《民事再生法》，规定了小规模个人再生、工

资所得者等再生程序，其特点在于债务人基于其诚信和公平下自主管理财

产，监督人仅为保障债务人遵守公平诚信义务。日本个人破产制度在尊重

自然人破产能力的基础上，倾向于支持债务人重整，更多体现出一种仁慈

和友好。

个人破产制度是对善良债务人的一种法律保护，使其在符合法律规定

的情况下公平有效地解决债务问题，能够通过破产获得免责及 “重新生

活”的机会。市场经济中自然人成为主要的交易主体之一，也频繁出现了

自然人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而引发纠纷的现象，自然人债务人一旦背负债

务就是一辈子甚至被恶意追债的社会乱象层出不穷，个人债务人再难以在

社会中正常立足更遑论东山再起；同时，自然灾害给大范围个人造成严重

经济损失时，个人无法清偿债务、债权人利益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比比皆

·６·

① 齐砺杰：《债务危机、信用体系和中国的个人破产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
版，第２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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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① 然而，由于缺乏破产制度，司法机关对资不抵债、无力清偿债务的

债务人只能执行 “限制高消费”等措施，实际上，该类举措不但不能保护

债权人的利益，也无法激励债务人积极主动清偿债务。个人破产制度中体

现债务人救济的自由财产制度、免责制度等，均是市场经济发展背景下鼓

励个人创业所需要的，个人破产制度能够减轻个人创业的后顾之忧、依法

激励债务人清偿债务、有效助力解决我国 “执行难”问题、规范个人民商

事行为。

因此，我国正积极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国家层面，２０１９年２月 ２７
日，最高人民法院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深化人民法院司法体制综合配套

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五个五年改革纲要 （２０１９—２０２３）》中明确提
出：“研究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度及相关配套机制，着力解决针对个人的

执行不能案件。”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２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多部门印发的
《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中再次提出：“分步推进建立自然

人破产制度。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重点解决企业破产产生的自然人连

带责任担保债务问题。明确自然人因担保等原因而承担与生产经营活动相

关的负债可依法合理免责。逐步推进建立自然人符合条件的消费负债可依

法合理免责，最终建立全面的个人破产制度。”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１１日，中共中
央、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

中首次提出个人破产制度立法，要求： “健全破产制度，改革完善企业破

产法律制度，推动个人破产立法，建立健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法规，实

现市场主体有序退出。”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有代表提出关于

修改企业破产法的议案，建议修改企业破产法，完善破产财产、债权人保

护、管理人、重整及清算转重整、跨境破产、法律责任等内容，增加个人

破产、府院协调、预重整、破产简易程序和金融机构破产专章等。全国人

大财经委牵头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修订草案）》起草组，

对修法涉及的重大问题开展专题调研，积极推进起草工作，议案提出的建

议多数在修订草案中已有体现。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

定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的议

案，这意味着个人破产制度将可能被企业破产法吸纳，个人破产制度在法

律层面确立。

地方层面也对个人破产制度进行了探索。２０２０年 ８月 ２６日，深圳市

·７·

① 李继业、马丽丽：《个人破产法与破产管理人制度探析》，载 《人民论坛》２０１２年第 ８
期，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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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我国首部个人破产立法——— 《深圳经济特

区个人破产条例》，该条例是深圳经济特区继 《深圳经济特区企业破产条

例》后再一次为我国破产制度开创的一大先河，旨在保护 “诚实而不幸”

的债务人，依法赋予其 “重生”的机会，彰显了 “人民至上” “以人民为

本”的理念，为我国其他地区陆续研究制定个人破产制度提供了有资之

鉴。２０２０年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

人破产）工作指引 （试行）》，２０２０年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 《关于

个人债务清理的实施意见 （试行）》，２０２２年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
《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操作指引 （试行）》，这些个人债务清理试点相

关规定均对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的基本原则、管辖、申请和受理、财产

申报、管理人、财产调查和核实、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债务清理等内

容作出了规定，为探索和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提供了业务参考。当

然，要实现个人破产制度最终从地方试点到全国铺开，最高人民法院审委

会专委刘贵祥认为，还需要在个人破产知识的传播与观念的改善、个人破

产及相关制度的国家层面立法、破产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等方面做好

工作。①

（二）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制度概况

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制度如何设计？这一问题在国内学界中较少被

关注，更多的是考量企业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制度，这与我国个人破产

制度尚未建立健全有关。但仍有部分学者对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提出了思

考：有学者从个人破产程序是否需要管理人出发，思虑个人破产程序中管

理人个人执业以及官方管理人制度建构，充分吸收了英国、美国等国家个

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经验；② 也有学者在提出我国需要个人破产立法的基

础上，探索适用于个人破产和企业破产的破产管理人制度；③ 还有学者在

研究分析英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基础上，详细剖析了英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

度中的三大主体关系，并提出对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构建的启示，④

·８·

①

②

③

④

刘贵祥：《个人破产制度全国铺开前还需 “三步走”》，载 《新京报》２０２２年 ３月 １０日，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ｊ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ｄｅｔａｉｌ／１６４６９０８１１９１４１５８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

杜若薇：《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设置》，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第
２１１—２２２页。

李继业、马丽丽：《个人破产法与破产管理人制度探析》，载 《人民论坛》２０１２年第 ８
期，第６６—６７页。

徐阳光：《个人破产立法的英国经验与启示》，载 《法学杂志》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２４—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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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观诸域外，英美法系对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有较多实践经验和理论

研究，对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进行比较研究，能够

为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设计奠定基础。

其一，英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英国于 １５７０年建立了破产专员制
度，１７３２年允许可以由债权人授权委托第三人管理破产事务，１８８３年正式
将破产程序中的司法职能与破产管理职能区分，建立公私结合的破产管理

机制，同时确立由破产服务局对破产程序进行全程监管。根据英国破产法

的规定，内阁大臣可以委任首位个人破产管理人或者根据官方接管人的请

求拒绝任命管理人，同时内阁大臣对破产管理人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官

方接管人是英国破产程序中一类特殊主体，其办公室遍布英国并由分区经

理管理，每个官方接管人在个人破产案件中被任命为接管人之后具备法定

公职人员和法院工作人员双重身份。官方接管人是英国破产服务局内一个

相对独立的组织部门，其根据英国破产法的相关规定在个人破产清算程序

开展工作，在破产执业者被任命为破产管理人之前，官方接管人负责个人

破产清算案件的进行，其隶属于英国高等法院或对个人破产案件有管辖权

的地方法院。而个人破产制度中破产执业者是指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破产管

理人、临时接管人、临时管理人，个人自愿安排中的代理人或者监察人、

遗产破产中的管理人。在英国，要成为破产执业者应当通过破产职业统一

资格考试并得到 “受认可专业团体”① 的许可，遵守法律规定、行业准则

以及内阁大臣、破产服务局、受认可的专业团体以及其他行业协会的规

定。② 破产执业者与内阁大臣、受认可的专业团体以及破产服务局之间有

着密切的联系：破产执业者能否从事个人破产业务需要得到受认可的专业

团体的授权，包括 “完全授权”和 “部分授权”， “完全授权”是指破产

执业者能够从事个人破产业务和公司破产业务， “部分授权”是指破产执

业者只能够从事个人破产业务或者公司破产业务；受认可的专业团体的权

利来自于内阁大臣的命令，内阁大臣宣布其认为符合条件的受认可的专业

团体并允许这些受认可的专业团体向破产执业者发布完全授权或部分授

权；破产服务局对整个破产行业进行监管，包括对受认可的专业团体以及

破产执业者，是完全的 “监管者”。

其二，美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因独立前沿用英国破产法等原因，

·９·

①

②

“受认可的专业团体”（ＰＲＢｓ）是指有资格对其成员进行执业授权并监督破产执业者的专
业机构，一般都是法律和会计领域的行业协会。

徐阳光：《个人破产立法的英国经验与启示》，载 《法学杂志》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３０—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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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深受英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影响，但在长期

发展过程中，其呈现出和英国不一样的三元格局，即破产法官、破产管理

机构和市场破产执业者共同负责个人破产案件的破产管理事务。破产法官

受理破产案件，专门负责破产案件的司法裁判，与破产管理完全分离，但

是整体的破产程序均由破产法官主持，破产法官发出债务免除令是破产案

件受理、破产管理开始的时间。破产管理机构又被称之为联邦托管人，该

机构类似于英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中的官方接管人。联邦托管人属于政

府职能部门，其职能包括负责破产管理、在破产受理前任命个人破产案件

中的临时托管人、监督破产程序等，但是联邦托管人主要是在私人托管人

拒绝或者无力履行破产管理人之职责时替补担任破产管理人，具有官方执

法人和替补管理人的双重身份。联邦托管人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官方破产管

理服务，除此之外，市场从业者也可以成为破产管理人，负责破产案件的

具体工作，其是美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中的主要角色。① 破产管理人的

报酬一般以债务人所需清偿的债务数额的一定百分比支付，报酬内容包括

联邦托管人的酬金、私人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管理过程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

及 “联邦托管人系统基金”三部分，其中联邦托管人的酬金不得超过联邦

政府职员的一定工资标准，“联邦托管人系统基金”主要用于支付联邦托

管人系统中联邦托管人的薪资以及办公费用。

总之，英美两国均对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制度进行了相应探索，

在破产管理人的主体资格、破产管理人的任职条件、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和

报酬、破产管理人的监督等方面都为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提供了资

鉴。英国成立专门的破产事务管理局和行业监管并举的破产管理体制有其

优势，美国考虑破产程序受理前后债务人财产管理的空缺设计临时托管人

有其必要。同时，英美两国均将官方破产管理人与私主体破产管理人相结

合，并对私主体破产管理人资质作出了一定的规定，以保障个人破产制度

的顺利运行和市场主体的有效参与。以上经验均对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制

度有所裨益，能够为我国思量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提供参考。

（三）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内涵厘定

个人破产管理人是个人破产程序中负责破产事务的管理人。在介绍界

定个人破产管理人内涵之前，需要明确一点，何为个人破产？ “个人”并

·０１·

① 傅颖：《个人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制度设置研究》，广西大学 ２０２２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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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律概念，其不同于 “自然人”，在域外文献中 “个人破产”译为 “ｉｎ
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而非 “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ｂａｎｋｒｕｐｔ”。因为个人破产制度并不

仅仅指自然人破产，还包括合伙、个人独资企业等非法人组织破产，这些

组织的破产责任在相关法律规定下可能会直接由该组织内的某些承担实体

义务的自然人承受，最终导致该自然人破产。而这种背景下的非法人组织

破产与自然人破产联系紧密，也就会使非法人组织的破产程序和自然人破

产程序紧急联系，但实际上以非法人组织身份进行的破产程序又与非法人

组织中的自然人进行的破产程序有所差异。所以， “个人”的外延不仅仅

包括 “自然人”，也包括非法人组织，个人破产应包括在经济实体中因承

担无限责任导致的个人破产和法律意义上的自然人破产。① 但观之 《深圳

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其第 ２条规定：“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且参加

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

债务能力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可以依照本条例进行破产清

算、重整或者和解。”换言之，《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仅适用于法

律意义上的 “自然人”，不包括非法人组织等经济实体。

破产管理人制度起源于古罗马的破产管财人制度，由法官根据债权人

的申请将债务人的财产交由申请的债权人占有和处分，若有多个债权人，

则处分所得财产用于清偿所有债权人的债权。正如前述提及的财产委付、

财产拍卖和财产零卖中负责债务人财产托管、拍卖的负责人，即是现代破

产管理人制度的雏形。破产管理人制度是世界各国破产法中一项非常重要

的制度，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称谓，如破产管财人、破产接管

人、破产托管人、破产受托人等。② 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中将破产管理人

称之为 “管理人”，而不是 “破产管理人”。因为在 １９８７年 《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有企业法 （试行）》中，破产管理人使用的称谓是 “破产清算组”，

即该破产管理人仅负责破产清算程序中的相关工作。而 “清算组”的表述

是沿用了公司法中 “清算机构”的表述，但是这在具体践行过程中不仅会

造成 “破产清算组”和 “清算机构”的混淆，同时也会产生企业的解散清

算程序和企业破产清算程序的混淆，这是不妥当的，因此在新法修改过程

中将 “破产清算组”修改为 “管理人”。此表述的修改，不仅厘清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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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文秀峰：《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研究———兼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５—１８页。
傅颖：《个人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制度设置研究》，广西大学 ２０２２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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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散清算和破产清算的管理，也明确了破产管理人的工作任务不仅局限于

破产清算程序，也包括破产重整程序和破产和解程序。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

义上的个人破产管理人仅负责个人破产清算程序中的具体工作和安排，也

为破产管理人。广义上的个人破产管理人不仅在个人破产清算程序中负责

相关工作，在个人破产重整、和解程序中也承担相应的管理工作。广义上

的个人破产管理人自破产程序受理之日起、被指定为破产管理人之时始，

其纵贯整个个人破产程序。① ２０２１年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１６
条规定：“自人民法院公开破产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债权人可以单独或

者共同向人民法院推荐破产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人选。”而除总则

和破产清算程序外，在第八章重整、第九章和解、第十章简易程序中均使

用 “管理人”，也即在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的管理人内涵采

广义，工作内容包括破产清算、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等破产程序中负责相

关具体任务。根据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个人破产申请受理后，

人民法院将会根据债权人的推荐或者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提出的人选指定管

理人，该管理人将在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后负责该破产案件的相

关事务，直至破产程序结束。个人破产重整程序中，管理人仍旧为最初人

民法院指定的管理人，负责监督债务人重整、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向法院

申请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监督执行被批准的重整计划等；在破产和解程序

中，除暂不需要指定管理人的情形外，管理人仍旧可以负责个人破产和解

程序。

综上，个人破产管理人宜采广义理解。个人破产管理人指的是在个人

破产中破产和解、破产重整、破产清算等破产程序中负责管理、处分债务

人财产和其他破产事务的组织和个人。② 个人破产管理人内涵应当包括破

产清算程序、破产和解程序、破产重整程序中的所有管理者，因为破产清

算、破产和解、破产重整均是在个人破产申请被受理后可能启动的法定破

产程序，在这些破产程序中承担管理职责的个人或其他组织都应当被纳入

个人破产管理人内涵。

（四）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基本特征

个人破产管理人作为个人破产程序中破产事务的管理者，其工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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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欣新：《论新破产法中管理人制度的设置思路》，载 《法学杂志》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３４页。
齐树洁主编：《破产法》，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版，第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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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债权人利益、债务人利益、破产管理人自身的利益等多种利益和多个

利益主体，而根据法律规定，其又必须满足个人破产制度的核心要素，综

合来看，个人破产管理人应当具有以下特征：

１独立性
独立性是指管理人独立于债权人、债务人、指定其产生的法院以及其

他行政机关，管理人依法独立履行其职责，进行个人破产程序各项活动，

不受任何主体的领导和干扰，也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的支配，但是其需要受

到法院、债权人、债务人以及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等的监督。个人破产管理

人的独立性主要是指其在法律地位上的独立性，更多强调其不受任何主体

的干扰。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独立性要求：

其一，个人破产管理人独立地履行职责。个人破产管理人要想独立地

履行职责需要三方配合：一是管理人应当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进行破产财

产整理、变价和分配工作，应当积极主动地履行其管理人职能，配合法院

的破产程序推进工作，不能将其职责任务推诿给法官、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或者其他主体。二是法院应当根据其审理破产案件、推动破产程序的实质

要求，安排管理人的工作任务，同时对其工作内容进行监督，不得为减轻

自身负累而要求管理人履行非其分内之责。三是破产事务管理部门不能插

手管理人的破产管理事项，每个破产案件中被指定的管理人是整个破产程

序中的管理者，其他任何破产管理机构或个人均不能插手破产事务，破产

事务管理部门仅能进行监督，对其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制止并加以处罚。

其二，个人破产管理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在国内外个人破产制度中

对管理人承担的法律责任均作出了相应规定，此即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独立

性的直接肯定。具体到相应的法律责任中，管理人未依法依规勤勉尽责、

忠实执行职务，给债务人、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管理人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职责的，应当依法承担

降低报酬、变更管理人、暂停任职资格、从管理人名册除名等后果；管理

人与他人恶意串通，妨害破产程序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行政处罚和刑

事责任。前述赔偿责任、惩罚措施、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均需要个人破

产管理人独立承担，其因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应当由任何一方主体

代为承担，均由其独立承担责任。

２中立性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中立性是个人破产制度价值目标实现的客观要求和

落实个人破产各项程序的具体需要。一方面，个人破产程序中，涉及债权

人、债务人、债务人的雇工等多方主体的利益，个人破产程序更甚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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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程序的是，这些利益主体之间的纠葛更为复杂、更难以协调。但个人

破产制度要求保护债务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合理调整债务人、债权人

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促进诚信债务人

经济再生。管理人只有坚持其中立地位，才能够在错综复杂的个人破产法

律关系中忠实履职，客观冷静地推进各项个人破产程序，保护多方主体的

利益。根据现代破产法学理论的观点，个人破产制度本质是一种对破产个

人的救济，是对债务人、债权人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衡平，那么为了实现

这种平衡并推进个人破产程序，管理人的中立性是破产程序对管理人的必

然要求。① 另一方面，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居

于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各方主体莫衷一是，但破产程序需要管理人履行职

责加以推进。而在法官、债务人、债权人等多方主体对管理人地位观点不

一时，管理人的中立性得以明确，能够保证管理人不受其他任何主体的干

预，依法履行其职责，保障破产程序的有效推进。

因此，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不应站位于任何一方主体，其应当保

留自身的中立性，坚守其核心职责是推进破产程序，实现破产财产最大

化，维护、衡平多方主体的利益。要实现破产管理人的中立性，则要求：

其一，个人破产管理人应当与债权人、债务人、破产财产没有任何利

害关系。个体行为往往会受到主观意志的影响，当管理人与破产程序中的

某类主体或者某类利益相关，其可能会本能地站在自己偏向的一方，根据

自己的偏好以不同的标准、观念对待不同的主体，最终可能会阻碍甚至破

坏破产程序的客观公正性。正因如此，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选择应当

与债权人、债务人、破产财产等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只有超脱于利害关系

之外，管理人才能够客观地整理破产财产、变价分配破产财产，并对破产

重整计划或和解计划作理性分析，也才可能更独立地作出判断。

其二，个人破产管理人应当只服从于个人破产相关法律法规。个人破

产管理人的职责和权力均来源于个人破产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其

应当遵守相关规定，也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管理破产程序的相关

事务。需要注意的是，破产管理人既不服从于法院也不服从于破产事务部

门等行政机关。破产管理人虽然是由法院指定，但是破产管理人的权限并

不由法院授予，法院也仅仅是根据个人破产法律法规对个人破产管理人作出

指定，以便其推进个人破产程序。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虽然负责编制调整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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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名册、对管理人进行培训、监督管理人履行职责、撤销管理人执业资

格等，但是破产事务管理部门仅是对个人破产管理人进行监督的政府部门，

管理人履行职责、处理个人破产中的民商事法律关系、执行破产清算程序等

均不受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干扰，也并不服务于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３公正性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独立性和中立性都是为了保证其公正性的基石。如

果说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是法律法规对管理人的客观要求，

那么公正性则是个人破产制度对管理人的主观要求。①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

公正性要求：

其一，个人破产管理人应当依法维护债务人、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

系人的权益。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职责非常广泛，如调查核实债务人及其相

关人员信息、通知债权人申报、调查管理债务人财产、撤销不当清偿行为

等是对债权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如提出债务人豁免财产清

单、代表债务人参加相关诉讼等是对债务人及其亲属利益的保护，如对重

整计划、和解协议、债务人考察期行为等的监督是对债权人、相关利害关

系人乃至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正如前述，个人破产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了个人破产管理人对每一方主体利益维护的职责，易言之，个人破产

管理人不代表任何一方的利益，其应当 “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依

法维护债务人、债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益。

其二，个人破产管理人应当遵循程序公正原则。个人破产制度是实体

和程序的结合，更多强调程序，破产程序在个人破产制度中占据着一席之

地，而程序公正也是审理案件的一大基本要求。因此，在个人破产程序

中，个人破产管理人应当遵循程序公正的要求，实现破产程序公开、透

明。个人破产管理人应当遵守个人破产制度的相关程序规定，当法律有明

确规定时，就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执行。如，个人破产管理人应当及时公

告通知其他债权人申报债权，保障其他债权人能够及时参与个人破产程

序，又如，个人破产管理人在发现债务人有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

或者其他损害债权人财产权益的行为时，应当遵守规定及时告知债权人

并向法院提出申请。当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或者规定较为模糊时，个人破

产管理人作为具有相关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主体，应当尽力为债权人、

债务人等主体进行解答，并以符合程序公正、最具效率的方式实施破产

程序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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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泽桐：《破产管理人制度研究》，吉林大学２００８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４４—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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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专业性
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破产清算、破产重整

计划、债务人财产整理与变价、财产分配方案的拟定和执行等均由个人破

产管理人进行，其在破产程序中的职责已然要求其具备一定的专业性。在

个人破产程序中，理论上债务人财产的整理和变价等应当相对企业破产而

言更为简易，而实际上个人破产程序中对个人破产管理人职责的要求更为

繁琐和细致。在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即有体现：条例中为管

理人列举式规定了十一项职责，除企业破产程序中如财产调查和审查、债

权申报通知、接管债务人财产、制作债务人财产报告、拟订财产分配方

案、召开债权人会议、监督重整计划及和解协议的执行等传统的职责外，

还规定了个人破产管理人应当调查核实债务人及其相关人员的基本情况、

提出豁免财产清单意见和管理监督债务人考察期间的行为三项特殊的规

定。对比之下，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的职责类型更为多样、繁琐，对管

理人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方面，专业性的个人破产管理人能够最大化债务人财产。个人破产

程序的运行如何影响的不仅仅是债务人的生存，更是债权人的利益。而多

方利益的衡平重点在于债务清偿程度如何，而债务清偿主要在于债务人财

产的变价和分配，而债务人财产的变价和分配又依赖于拥有深厚财务、金

融、会计知识的专业管理人。专业的个人破产管理人能够运用其专业知

识，将债务人财产合理合规地整理成册，结合其具有的法律知识、财会知

识、实践经验，将债务人的破产财产进行合理变价并分配，减轻法官、债

务人、债权人等主体的负累。如在英国破产法中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专业

性也提出了要求，需要通过统一的资格考试，同时需要获得受认可专业团

体的授权。

另一方面，专业性的个人破产管理人能够提高个人破产程序运行效

率。众所周知，个人破产程序繁杂，其自受理之日起持续时间长、涉及的

民商事法律关系众多、债务人主观情绪明显等特征均会影响破产程序的顺

利推进。而具有专业性的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加入，能够发挥其专业技能和

团队合作能力，解决个人破产中可能出现的婚姻家庭关系、遗产继承关系

等民商事法律问题，并以专业的态度面对破产个人流露的主观情绪，做好

法院、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协调，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个人破产程序的

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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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一）法律地位的相关理论学说

明确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对落实个人破产制度和破产管理人履

行职责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意义。在学界，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

位的学说颇丰，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代理说、职务说、破产财团说、破产

信托人说等。各学说均有其理论依据和实践支撑，需要加以剖析研究，明

确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

１代理说
代理说主要秉持在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参与、处

理破产事务，其处理破产事务等权利均来源于被代理人的授权，以被代理

人的名义处理破产事务，履行管理人职责，代理效果归属于被代理人，其

行为效力也由被代理人承担，其法律地位是被代理人的代理人。① 代理说

的理论基础来源于民事委托代理，在破产程序中主要分为债务人代理说、

债权人代理说和共同代理说。

（１）债务人代理说认为，管理人的代理权来自债务人。债务人的破产
申请被受理后，主体资格依然存在，其财产只是暂时交由管理人保管，并

未丧失其债务人财产的所有权；破产财产变价、分配以及破产清算程序中

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的处分也是为了公平有效地清偿债务，本质上是变价

清算，管理人仅仅是债务人为回避利害关系而委托的履行清算程序的第三

方主体。同时，管理人的变价、分配和清算等程序的效力及于债务人，已

经清偿的债务，债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已经变价的财产，债务人不再

拥有所有权等。而这些都不会对管理人产生效力，管理人只需要对未忠实

尽职承担责任。因此，管理人是债务人的代理人。

（２）债权人代理说认为，管理人的代理权来自债权人。一方面，债务
人申请破产或者债权人申请债务人破产后，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的推

荐指定管理人。债务人财产是债权人的债权获得清偿的重要保障，而管理

人则是债权人推选出来以代为管理债务人财产的主体，负责对债务人财产

整理编册、变价分配等。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的处分行为最直接的效果便

是清偿债权人的债权，管理人的职责多为代理债权人对债务人财产进行管

·７１·

① 汤维建：《破产程序与破产立法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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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另一方面，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或者破产程序期间可能会实施欺

诈、隐瞒、不当清偿或者其他有损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管理人均可代理债

权人向相对人行使撤销权。因债务人的可能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并未侵

犯管理人的利益，管理人没有向相对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律依据，但是法律

却规定管理人可以行使，甚至管理人可以代表债权人行使对破产财产的质

权、抵押权等，本质上都是管理人在代理债权人行使此项权利。因此，管

理人是债权人的代理人。

（３）共同代理说认为，管理人的代理权来自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共同授
权。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并不仅仅代表一方行使权利，如前所述，管理

人需要代为保管债务人的财产、变价处分债务人的财产、代表债务人向法

院提出重整申请等，此时管理人主要是代理债务人行使权利，管理人是债

务人的代理人；管理人同时也需要代表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破产财产质

权、破产财产抵押权等，此时管理人代表的是债权人团体的利益，管理人

是债权人的代理人。因此，管理人不能被视为任何一方单独的代理人，而

是债务人和债权人双方的共同代理人。

２职务说
职务说是与代理说长期对立的一种学说，该学说最早源自１８９２年德国

帝国民事判例集中所记载的一则判例，德国、日本等多数学者主张该学

说。① 该学说又被分为公法上的职务说和私法上的职务说。

（１）公法上的职务说。公法上的职务说认为，管理人是由人民法院指
定的管理债务人财产等破产事务的主体，同时管理人要受到破产事务专门

管理部门的授权、监督和管理，其对债务人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等均是在

履行其公法上的职务。管理人在未被指派为管理人之前或为行政部门的公

务人员，由行政部门支付报酬，那其从始至终便具有公务职责；或为市场

中从事破产事务的执业主体，其本不具有管理人资格，只有当其进入破产

事务管理人部门的名册或者获得授权、得到人民法院的指定时，其才能够

进入破产程序成为管理人，本质上在执行其公法上的职务。与此同时，公

职务说认为破产程序本质上是一种概括性的强制执行程序，是全体债权人

对债务人财产进行的破产清算，不属于私法上的清算关系，因此管理人实

施清算等权利只专属于管理人，即管理人实施的破产清算行为，债务人和

·８１·

① 陈泽桐：《破产管理人制度研究》，吉林大学２００８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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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均无权干预。①

（２）私法上的职务说。私法上的职务说认为，管理人虽然是在履行职

务而管理和处分债务人财产，对破产程序中相关事项承担管理职责，但是

其并非履行公职，而是以私人名义进行的，属于私法上的职务。除了有的

国家中规定的官方接管人具有完全的公职外，在破产程序中承担主要管理

职责的管理人均是市场第三方主体，多为律师事务所或会计师事务所，其

并非公职人员，因此也不承担公务。同时，管理人并不受破产事务管理部

门和法院的指导，其依据法律履行职责，其报酬也由债务人财产变价支付

或由债权人支付。从管理人履行职务的身份性质、报酬给付等角度来看，

其均不具有公务身份，而是以私人身份进入破产程序履行管理职务。

３破产财团代表说

为了弥补代理说和职务说中存在的局限，破产财产代表说产生，该学

说最早起源于德国。破产财团代表说最大的突破在于，其赋予了债务人财

产拟制的法律人格，将债务人财产的法律地位从权利客体提升至权利主

体，而管理人则为该权利主体的代表主体。② 易言之，破产财团代表说认

为，债务人财产因破产宣告而成为破产财产以供破产清算清偿债务，而这

些债务人财产将被人格化为类似于财团法人性质的破产财产，由管理人担

任该被人格化的破产财产的代表机关。在破产财团代表说下，管理人完全

独立于债权人和债务人，不受其干预，也完全不受人民法院和破产事务管

理部门的干涉，被人格化了的债务人财产才是管理人产生的唯一源头。该

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代理说和职务说的局限性，如管理人作为破产财

团的代表机关，管理人因履行职务侵害他人权益时可以由破产财团的财产

承担赔偿责任，因为管理人是破产财团的法定代理人，代理破产财团履行

职务。③

４破产管理机构法人人格说

破产管理机构法人人格说是日本通说，由日本学者伊藤真创设，该学

说不同于代理说、职务说和破产财团代表说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其承认了

管理人的中立性、独立性特征，管理人不再代表任何主体的意志，也不再

从属于任何机关履行职务。破产管理机构法人人格说认为，管理人是独立

·９１·

①

②

③

张军：《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第７８页。

张在范：《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载 《北方论丛》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１４９页。
廖焰迪：《我国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之探析》，载 《福建商贸协会２０１９年座谈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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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管理机构，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独立地处分债务人财产并处理相关破

产事务。该学说下，管理人需要根据法院的主持和安排履行相应阶段的职

责，依法维护各方主体的利益，不能有失偏颇。

５信托受托人说

信托最初是指一方主体基于对另一方主体的信任，将自己的财产托付

给其代为打理，后来演变为委托人想让专业人士管理自己的资产使其保值

或升值。目前，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

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

目的，进行管理和处分的行为。具体到破产程序中，即为法院、债务人、债

权人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基于对某个管理人的信任，将债务人财产交由其负

责管理，在之后的破产程序中均由管理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管理人的名

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者特定的目的，对破产财产进行管理和处分。

信托受托人说是英美法系主张的学说，也起源于英美法系中的一项衡

平法义务，甚至是英美法系明确规定的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在美国联邦

《破产法》中明确规定，破产管理人是破产财产的代表，破产管理人作为

破产财产的代表对破产财产承担被信任者的义务，其需要秉持破产财产最

大化的原则，采取相关措施保护所有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在英国 《破产

法》中也有相似规定，即接管人履行其职责、行使其职权时，将其视为破

产人的代理人。在信托受托人的主张下，法院、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其他

利害关系人是并列的几大主体，管理人不再是其中任何一方的代理人，也

不是履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其是在法院、债权人、债务人以及其

他利害关系人之间建立的一种信托关系。① 信托受托人说不同于代理说，

在信托关系中，破产申请被受理后破产财产即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债务

人的所有财产都被归入该法人实体中，而破产管理人即为该法人实体的受

托人，因此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和应诉。但是这只是一种法律上的假

定代理关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代理，这种代理关系被代理人无权终止

破产管理人也不受被代理人监督，其对被代理人承担的是信托关系中的受

托人义务。② 信托受托人说将信托制度与破产制度相结合，对个人破产管

理人的法律地位确定及个人破产制度的落实有重大意义。

·０２·

①

②

冯兵、朱俊伟：《论我国破产管理人制度的构建》，载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 ５
期，第９０页。

张军：《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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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地位理论学说的评述

前述有关个人破产管理人法律地位的相关学说均有其理论依据和特

色，但仔细剖析仍存在一些不足，具言之：

代理说不论是债务人代理说、债权人代理说还是共同代理说在逻辑上

都是难以自洽的。一方面，在民事代理中，代理人不能超过被代理人的意

志和授权范围履行职责。但是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实施的监督债务人考

察期的行为显然超过债务人的授权和意志范围，管理人实施的给予债务人

及其亲属基本生活保障的豁免财产可能也不在债权人的考量授权范围之

内。同时，根据管理人的特征可知，管理人的职责来源于法律的规定，受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人独立于任何主体，依据法律规定履行职

责。另一方面，代理说违背了民事代理基本法律理论。在民事代理中，代

理人的代理事项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不包括事实行为，但是在管理人的职责

中如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调查、对债务人及其亲属相关信息进行调查等均

属于事实行为，不属于代理范围。除此之外，民事代理中禁止双方代理，

即民事法律关系中的相对方不能委托同一代理人。共同代理说认为管理人

是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共同代理人是站不住脚的。①

职务说不论是公职务说还是私职务说均主张破产程序是概括性强制执

行程序，尤其是公职务说，强调国家权力对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破产程序

的介入，管理人是在履行强制执行的职务，具有公法关系而不是私法关

系。但是综观职务说和破产程序中管理人职责，发现职务说难以自圆其

说：其一，管理人虽然是由人民法院指定，受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管理和

监督，但是管理人并不具有任何国家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中的职务，人

民法院只是履行了法律规定其指定专门人员管理破产事务的职责，破产事

务管理部门对管理人的管理是基于保障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和管理人执业

市场的公平有效目的。没有任何机关赋予管理人公职，管理人履行公务这

一说法也就不攻自破。其二，管理人具有独立性，与履行职务的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的从属性不同。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需要参与与债务人相关的

诉讼，具有独立的诉讼参与权，独立地成为诉讼中的原告或者被告。但如

若按照职务说的观点，管理人是履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那么意味

着在相关诉讼中国家机关将成为诉讼当事人，这与诉讼的基本观念不同。

·１２·

① 傅颖：《个人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制度设置研究》，广西大学 ２０２２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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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管理人未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相关职责应当独立承担相应的法

律责任，国家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均不受影响，这与国家工作人员责任承

担的理念也有所不符。①

破产财团代表说虽然能够弥补代理说和职务说一定的不足，但是其也

存在一些桎梏。首先便是债务人财产的法人拟制，破产财团代表说是建立

在债务人财产被拟制为破产财团法人的基础上，但是在各国法律中均没有

关于此拟制的相关规定，该拟制在现实中能否践行无从得知。除此之外，

根据破产财团代表说的主张，管理人是根据破产财团的授权和意志履行职

务，以破产财团的名义从事破产事务管理活动。但是，管理人是独立的，

其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参加诉讼，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承担相关法律责

任，也即管理人横贯整个破产程序都是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履行职责，这

与破产财团代表说的主张存在冲突。

破产管理机构法人人格说肯定了管理人的中立性和独立性特征，强调

管理人应当维护各方主体的利益，推进破产程序的有序进行。但是，破产

管理机构法人人格说在管理人因未忠实尽职履行相应职责而承担法律责任

的情况下难以解释。②

信托受托人回答了代理说、职务说以及破产财团代表说等不能回应的

问题，满足了管理人不受破产程序中任何当事人的影响和控制的要求，维

持了其独立性。同时，信托制度使得破产程序中多方主体之间的关系简

化，管理人能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实现个人破产程序目的。但是正如

前述，该学说起源于英美法系，与我国的兼容性较弱。一方面，信托受托

人说起源于英美法系中的衡平法义务，而我国并非衡平法国家，法律差异

将导致该学说在我国难以融合适用。另一方面，信托制度对社会信用要求

较高，目前我国虽然正在积极建立信用中国等平台，采取多种措施多方位

提高社会征信基础，但仍处于发展阶段，难以匹配对社会征信基础要求较

高的信托制度，强行适用可能会适得其反。

目前，我国学者对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的主张主要有两类：一类主

张管理人是破产财团代表人，但同时支持引入英美法系中的信托制度弥补

现有立法之不足；一类主张破产管理人为独立机构，因无法将管理人纳入

·２２·

①

②

张军：《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载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第７８—７９页。

傅颖：《个人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制度设置研究》，广西大学 ２０２２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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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法律主体范畴中，将其独立出来，适用特别规定。① 虽然目前观点并

未达成一致，但是管理人设置的意义便是帮助实现个人破产程序的价值目

标。保护债权人、债务人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我国破产法和个人破产制度的

价值目标，要求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以该价值目标为核心，公正有效地推

进破产程序。因此，在确定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定位时，应当能够落实

个人破产制度的价值目标，并保护、凸显管理人独立性、中立性、公正

性、专业性等特征。

三、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主要功能

个人破产制度的核心目的是为个人 “重生”，维护正当债权债务关系，

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有其必要性。然而，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完善、统

一，个人破产程序复杂，需要独立、专业的主体介入以便程序推进。个人

破产管理人具有多元功能，能够有效帮助个人破产制度实现其价值目标，

设立个人破产管理人以与法院配合推进个人破产程序成为必然。个人破产

程序中的管理人一般具有以下功能。

（一）接管功能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接管功能包括临时接管功能和正式接管功能。临时

接管功能主要出现在英美法系中的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中。在个人破产程

序中有不同的阶段，在每个阶段管理人都需要承担一定的职责，在英美法

系中，法院尚未指定管理人或托管人之前，会指定一名没有利害关系的人

员担任个人破产案件的临时接管人，该临时接管人不同于正式管理人接管

债务人财产。英美法系主要实行 “破产程序受理开始主义”，即破产申请

提交后、债权人会议未召开之前，法院为了防止破产财产因无人管理而出

现问题，或者债务人恶意转让财产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等，指定一名没有利

害关系的人担任临时接管人，在确定正式的管理人之前暂时接管债务人财

产。在美国和英国，临时接管人一般是由官方管理人担任，隶属于专门的

破产管理机构，具有公务性质和独立性。美国 《联邦破产法》规定，在依

据相关规定发出债务免除令后、指定正式接管人之前，联邦托管人应当立

即任命一名无利害关系的人员担任案件中的临时托管人，主要负责正式接

管人确定前所涉及的所有破产管理事务。在我国个人破产程序中尚未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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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在范：《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载 《北方论丛》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１４９—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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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我国企业破产法中第１３条规定了我国破产管理人同时
拥有临时管理人和破产管理人双重身份，可以认为我国个人破产程序中的

管理人也应当具备临时接管功能，以解决个人破产程序开始后债务人财产

接管和资产调查工作衔接不畅的问题。①

临时接管一般在确立正式管理人后结束，此时管理人正式接管债务人

财产，履行破产职责。个人破产程序之主要目的是清算债务人财产，实现

变价分配以清偿债务，管理人最重要的任务便是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并对其

进行调查整理。虽然在个人破产案件中，经常存在债务人财产较少、无产

可破等情况，但债务清偿主要依凭债务人财产得以清偿，管理人接管债务

人财产能够有效避免债务人恶意偿债、欺诈隐瞒等行为出现，损害债权人

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在履行破产程序过程中，管理人需要对债务人

财产进行审查、将债务人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进行分离、合理支配债务人

财产、避免债权人侵夺财产等，均为对债务人财产的依法接管，避免债务

人财产损失。除此之外，管理人还需要接管债务人的所有印章、账簿和其

他文件资料，对保护债务人也具有极大的意义。因此，接管这一制度功

能，是保障债务人、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关键。

（二）咨询功能

个人破产程序是一类涉及多方法律关系的程序，其程序内容烦琐复

杂，具有极强的专业性要求，从而需要具有专业性知识和技能的个人破产

管理人进入，以在推进破产程序时给其他参与主体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但

正如前述，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并非某类主体的代表人，其具有独立

性和中立性，运用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债务人、债权人、法院等主体提供咨

询服务。

首先，个人破产管理人具有给债务人提供咨询的功能。债务人一般对

破产程序如何推进知之甚少，尤其是个人债务人，但其却是个人破产程序

中非常重要的一类主体。管理人一般是具有个人破产程序方面专业知识的

专家，为保障债务人的利益，其有义务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为债务人提供

相应的帮助，助力债务人清偿债务。根据美国个人破产制度的规定，管理

人要为债务人履行清偿计划提供咨询和帮助。在我国个人破产程序中，管

理人也具有为债务人提供咨询服务的功能。如在个人破产财产豁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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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杜若薇：《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设置》，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第
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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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债务人制作豁免财产清单后，管理人应当对豁免财产清单提出意见，

即管理人可以对债务人豁免财产清单提供一些专业性建议和判断。又如，

在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过程中，管理人可以为重整计划和和解协议的制定

提供专业性建议。

其次，个人破产管理人具有给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提供咨询的功

能。在个人破产程序中，主要是通过管理债务人财产进行变价分配清偿债

权人的债权额。在债权申报过程中，债权人及利害关系人可能对能否申

报、如何申报等事项存疑，便需要管理人对此提供帮助。在涉及债权人及

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债务人实施恶意清偿、不合理交易、无偿担保、提

前清偿等行为时，若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无法判断行为性质，则管理

人可以以其专业知识对债务人行为定性，并决定是否行使撤销权或追

回权。

最后，个人破产管理人具有给法院提供咨询的功能。个人破产程序中

需要对债务人财产进行调查核实，还需要厘清债务人与其他利害关系人之

间的法律关系，接管并整理债务人财产，这些破产事务都具有一定的专业

性，交由专业的管理人负责能够为法院提供直观的参考结果，并以专业知

识为法院答疑解惑。除此之外，管理人需要进入个人破产清算、破产重

整、破产和解等程序中。在这些程序中如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可行性、债

务人免责考察的效果、重整计划的可行性、和解协议的可行性等均需要管

理人进行前置审查并报请法院，在一定程度上为法院提供了咨询服务，减

轻了法院的负累。

（三）监督功能

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的监督功能主要体现在两个阶段：一是破产程

序进行阶段；二是破产程序终结后的考察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又同时包

含管理人对债务人的监督以及破产管理机构对管理人的监督。

在破产程序进行阶段，根据广义上的监督功能内涵，监督功能具体表

现为管理人对债务人的监督和官方破产管理机构对市场管理人的监督。在

破产重整阶段，债务人将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业务，债务人

在重整期间是否存在恶意清偿、免除债务、不合理抵押担保等行为均将受

到管理人的监督。同时，当破产重整计划通过后，管理人也将继续监督债

务人执行重整计划。除此之外，管理人还需要监督和解协议的执行、及时

在重整不能等情况下向法院申请债务人破产，此类行为均是管理人在履行

监督职能。而官方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执行期间对管理人的监督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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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监督管理人履行职责，当管理人有履职不当时及时采取措施避免损

害债务人、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如在英国破产程序中，管理

人需要接受破产管理部门的监督，破产管理部门有权要求管理人提供账册

或相关资料，对其履职行为进行普遍性监督。

破产程序终结后的考察阶段，不同于企业破产程序终结后管理人的职

务履行结束，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还需要在债务人的考察期内继续履

职，对债务人行为进行监督。如在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规

定，破产管理事务部门要对债务人在考察期内的个人收入、支出和财产状

况进行登记申报，管理人要审核债务人提交的年度个人收入、支出和财产

报告，同时债务人的考察期是否通过还需要管理人和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

意见。对个人破产程序中的债务人设置考察期并进行监督，是督促债务人

尽快达到免责获得 “重生”、保障债权人利益的有益之举。

（四）利益衡平功能

个人破产管理人能够有效衡平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债权人与

债权人之间的利益。个人破产制度核心目的是给 “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

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会导致有些债权人在尚未完善的个人

破产制度下失去获得清偿的机会，因此个人破产管理人的首要职责便是衡

平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债权人作为债务可能难以被清偿的利益受

损一方，天然地会与债务人存在矛盾，管理人需要依法采取措施力促双方

利益衡平。在破产申请受理后，管理人接管财产时允许债务人提交豁免财

产清单并审查，便是衡平债务人与债权人利益的例证。除此之外，在个人

破产程序中，管理人行使撤销权、追回权等也是衡平债权人与债务人利益

的表现。在债务人破产申请提出的两年内，若债务人实施了无偿清偿、不

合理交易、追加担保、提前清偿、恶意延长债权期限等不当财产处分行

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以避免债务人处分行为侵犯债权人利

益。在破产程序中，若债务人有为逃避债务而不当处分财产和财产权益

的、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债务的，管理人均有权将债务人财产追回。

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债务人考察期内，管理人对债务人继续监督管理，及

时监管其是否违反考察期义务、是否实施不当减少财产等行为，并按年度

对债务人新增的财产进行接管分配。前述举措，并非为了某一主体的利

益，而是管理人履行自己的监管职责，实现债权人和债务人衡平的正常外

部性表现。

管理人不仅具有衡平债务人和债权人利益的功能，其也具有衡平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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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基础理论

人之间利益的功能。在个人破产程序中，一个债务人几乎都有两个以上债

权人，所有债权人申报债权均是为了能够实现债务清偿。但是个人申请破

产的前提必然是资不抵债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因此债务人财产

也必然是有限的，难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在短时间内无法清偿全部债务，

因此债权人有可能会为实现自己债权额的全部清偿而实施利己行为。但

是，当某个债权人实施了利己行为，其他债权人被清偿的债权额比例将会

减少，便导致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受损。在个人破产程序管理人职责中，为

了避免此类情形的发生，当债权人在明知债务人申请破产或者可能破产的

前提下，与债务人实施的个别清偿行为将被认定为无效，管理人有权追回

债务人财产。同时，债权人可以将其对债务人负有的债务向管理人主张抵

销，但管理人会发挥其专业性对债权人主张抵销的债务进行审查，若属于

破产申请后取得、恶意取得等情形，管理人将会拒绝抵销。在各自为利的

个人破产程序中，如果没有中立的管理人履行监管职责和行使相关权利，

债权人之间将会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使尽浑身解数，这将会导致债权人

之间的利益极不平衡，个人破产制度难以推进。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后，我国正进入发展新阶段，也面临着新的

机遇和挑战。进入 “十四五”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扩大，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但同时也进入了一个风

险社会，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将面临新的风险。企业破产法对企业面临

的经济风险提供了防范路径和救济手段，在消费水平攀升和金融信贷快速

发展的背景下，个人破产制度也已得到重视。但制度制定尚需时日和人员

加以落实，个人破产管理人具有接管、监督、咨询、利益衡平等多种功

能，有利于推动个人破产程序的展开及个人破产制度的贯彻实施。

四、设置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必要性

虽然破产管理人可以为个人破产程序的有序推进提供助力，但是在个

人破产程序中这些助力是否为必要条件，破产管理人制度在个人破产程序

中是否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对此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意见。我们从破

产法律实务角度出发，认为在未来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时，破产管理人

仍然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理由如下。

（一）有助于克服债权人自主管理的弊端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设定可以避免债权人固有的非理性和自益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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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程序的推进造成不利影响。以英国为例，英国破产法中关于个人

破产管理人制度方面的衍进历史大体可以概括为破产托管人管理到债权人

自主管理，再到回归破产托管人管理财产的立法变迁过程。① 其中导致英

国立法机构选择回归破产托管人制度的根本原因就在于 “债权人自主管

理”对个人破产程序的推进所产生的桎梏。从理论层面分析，债务人在进

入破产程序后，债权人作为破产财产最为重要的利害关系人，必然会为了

最大化实现自身利益而竭尽全力地管理和处分债务人财产，推动破产程序

的快速、有序推进。但是在实践中债权人却表现出对债务人财产管理的整

体非理性状态，其中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个别债权人会滥用其对破

产财产的管理权利，为自身牟取私利，甚至有的债权人会与债务人私下串

通，合谋滥用破产程序，个别清偿自己的债权；二是受到 “搭便车”思想

的影响而产生的债权人不作为行为，即债权人作为个人破产程序中的受损

一方，会在破产程序中基于自益性，尽可能地减少自己在破产程序中时间

和精力的付出，以获得在破产程序中恒定可回收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受到

债权人非理性和自益性影响的 “债权人自主管理模式”不仅会成为个人破

产程序推进过程的绊脚石，同时也与个人破产法中公平偿债的立法理念背

道而驰。英国的 “债权人自主管理模式”在颁布后仅仅 １４年就被废止，
重新回归到破产托管人管理的 “行政主义”模式，② 用以避免 “债权人自

主管理模式”失灵时对破产程序所产生的不利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出，个

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设定可以有效地解决债权人自主管理破产财产所产生

的乱象。

（二）有利于提高破产案件办理效率

破产案件中存在大量非裁判类事务，繁杂且耗费时间和精力，如果由

法院包揽破产案件，将不利于提高破产案件办理效率。一方面，个人破产

案件由法院承接将影响司法公信力、降低司法效率，产生司法权力与行政

权相冲突的问题。个人破产案件作为破产案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与破

产案件一样不只是单纯地涉及司法裁判问题，其中还包含着大量的行政性

综合事务，具有开会与开庭相结合、办案与办事相结合的特征。③ 人民法

院如果在破产程序中既扮演司法裁判者又担任行政事务的管理者和决策

·８２·

①

②

③

贺丹：《论个人破产中的行政介入》，载 《经贸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５—６页。
英国的个人破产程序是在官方的破产管理机构的主导下开展的。

王欣新、尹正友：《破产法论坛》（第八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４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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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角色划分行为不仅有悖于法院中立裁判

的宗旨和立场，破坏司法公信力；同时还会浪费大量的司法资源，不能将

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于审判各类民商事司法案件之中，降低司法审判效

率。另一方面，个人破产管理人具有独立性、专业性等特性，能够有效提

高破产案件办理效率，维护司法公信力。美国个人破产制度实行严格的行

政权与司法权分离，其破产管理体系由美国破产管理署为中枢，以全国设

立的２１个分署为辅支，共同管理全国及各自辖区的个人破产事务。同时，
美国在各个联邦地区审区内设立专门的破产法院，根据债务人提起的破产

申请对案件进行审理，其中个人破产管理人将根据不同的破产类型，对破

产财团财产进行控制和处置，并在破产法院的监督下管理破产事务、推进

破产程序。加拿大在联邦工业部下设破产管理总署，划分东部、西部和安

大略省为三大破产管理区，并在三大区下设立１４个办公区，负责全国破产
案例的推进和破产管理人的监督。加拿大破产案件由破产管理署下设的办

公区所在的省高等法院管辖，法官负责审理破产案件、指导监督破产管理

人，独立于破产管理署和破产管理人。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个人破

产立法中均将司法权与行政权进行严格分离。笔者认为，设置个人破产管

理人制度是减轻法院工作负担，剥离法院繁琐的破产行政事务，维护司法

公信力的必要方式。①

（三）有利于实现个人破产的制度价值

专业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是个人破产工作高效推进的坚实基础。一方

面，专业的个人破产管理人能够有效应对繁杂的个人破产管理事务。一般

而言，个人破产案件相较于企业破产案件具有资产规模小等特点，但是个

人破产案件仍有许多繁杂的事务，涉及婚姻家庭、遗产继承等法律关系，

同时具有清偿周期长等特点，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破产程序熟悉程度、各

类诉讼业务熟悉程度、团队稳定性等各方面要求都比企业破产案件要高。

在个人破产案件中，个人破产管理人是四位一体破产办理体系中的执行

者，承担着个人破产案件债权审查、财产调查、破产财产分配、监督执行

等多项重要职责，是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强化行政

事务管理的重要依托。另一方面，个人破产管理人能够推动个人破产制度

核心价值的落实。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破产法律制度具有着鼓励创新、宽容

·９２·

① 贺小荣、费汉定、郁琳： 《美国、加拿大破产法律制度与司法体制的变革与发展》，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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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救济贫困等人道主义色彩，同时兼顾打击逃废债等破产欺诈行为，

其是兼具债权人利益保护和债务人救济的法律之一。虽然在理论上存在债

务人的所有财产均为豁免财产的情况， “财产管理”似乎已经不再需要管

理人参与，但为了避免落入个人破产制度就是债务人理直气壮地逃避债务

的法律保障的误区，个人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整理、拍卖，用所

得价款以偿还所欠债务的行为，能够有效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现个人破

产制度兼顾债务人救济和债权人利益保护的核心价值。此外，近几年随着

科学技术水平的快速发展，人民法院在总对总、点对点财产查控方面已经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对债务人的财产基本上可以通过法院查控系统进行查

明，但是单靠法院的查控系统就想将债务人财产进行全部查明也并非易

事。对于债务人转移、隐匿财产的行为仍然需要破产管理人的仔细调查才

可以发现。除了对债务人财产状况的初期调查需要管理人的参与之外，在

债务人处于免责考察期时，也同样需要管理人履行监督职责。综上所述，

在个人破产案件中，破产管理人制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建立和实施个人破产制度，有利于陷入严重财务困境的个人或家庭，

依法通过个人破产程序，免除一定的债务，使其能够重新通过努力实现正

常的生产和生活。个人破产制度对陷入严重财务困境的个人或者家庭有较

为重要的保护作用。但是，个人破产程序中事务繁琐、关系复杂，需要相

关专业人员共同负责管理个人破产事务。因此，在阐释个人破产管理人相

关概念、特征、功能、法律地位、设置必要性等理论下，如何搭建个人破

产程序中的管理人制度体系框架，解决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履职、报

酬、监督等相关理论和实务问题，对助推个人破产制度真正全面落地实施

至关重要。本书在后续章节将对上述问题逐一展开详细论述。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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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任职主体

研究个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制度，首先应当明确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任

职主体，即从哪些主体范围中选任个人破产管理人。自个人破产制度产生

以来，由哪些机构或个人来担任个人破产管理人一直存在争议，并随着时

代的发展不停变迁。在这其中，最为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争议：一是官方

管理人与市场管理人的争议。即个人破产程序的管理人应以官方管理人为

主，还是以市场化的管理人为主，另一方有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机

构管理人与个人管理人的争议。即个人破产程序的管理人应以机构管理人

为主，还是以个人管理人为主，另一方有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以上

两个争议问题，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不同时期呈现了不同的制度选择，为我

国全面构建个人破产制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和实践借鉴。

（一）官方管理人与市场管理人之争

官方管理人亦称公职管理人，主要指由政府公职人员担任个人破产管

理人的情形。市场管理人则与之相对应，主要指由市场主体 （自然人或法

人）担任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情形。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设置模式上

对二者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既有如英国、美国等以市场管理人为核心，

官方管理人 （官方接管人、联邦托管人）为替代的模式；亦有如日本只有

市场管理人，不设置官方破产管理机构和官方托管人的单一模式。

在英国，个人破产管理人采广义的解释，包括官方接管人和破产执业

者，其设置模式采破产执业者为核心，官方接管人为替代，破产服务局为

监督的方式。官方接管人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ｅｒｖｉｃｅ）隶属于破产服务部门，
是指在个人破产清算程序、公司清算程序、个人自愿安排、债务纾缓程序

等多个广义的破产程序中，依据英国破产法的相关授权开展工作的人。官

方接管人因是破产服务局的组成部分，因此由内阁大臣任命具体的工作人

员担任，薪资由议会提供的资金支付，任职资格、职责范围、免职等由内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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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大臣决定。同时，官方接管人隶属于英国高等法院或者有破产管辖权的

地方法院，也可同时隶属于两个法院，官方接管人根据法院的授权担任该

法院破产案件的管理人。官方接管人的主要职责是，对债务人破产前和破

产程序中的破产行为、破产财产等进行调查。破产执业者是英国破产管理

人中的另一类管理人，该类管理人是指在公司破产程序中担任清算人、临

时清算人、重整管理人、行政接管人，个人破产程序中担任的破产管理

人、临时接管人、临时管理人、苏格兰地区受保护信托的受托人、个人自

愿安排中的代理人或者检查人、遗产破产中的管理人。破产执业者要想担

任个人管理人需要通过破产职业资格统一考试，获得受认可团体的授权，

受破产服务局的监督。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个人破产管理人中还存在破

产联合管理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从行业监管、职业道德和最佳实践角度

出发，制定、修改、完善破产标准，并通过一系列手段改进、提升破产管

理人的实务水平。①

对于如何协调市场管理人和官方管理人的关系，英国 《破产法》规

定：官方管理人在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市场管理人报酬的破产案件中承担

扮演破产管理人角色的任务，官方管理人会对破产财产的规模和范围进行

一个初步的调查，如果调查发现破产财产足以支付管理人报酬等破产费

用，官方管理人会再将案件移送给市场管理人。② 英国 《１９８６年破产法》
还规定，官方管理人在正式的破产管理人被任命之前，承担保管和照看破

产财产的任务。在个人破产案件中，如果一直没有任命正式的破产管理

人，则暂时由官方管理人履行破产管理人的工作，推进个人破产程序进

行，直至新的任命作出时才向市场管理人移交破产工作。在 “有产可破”

的案件中，自然首先是由市场管理人担任正式的破产管理人，但是在官方

管理人提出合理要求时，市场管理人有义务向官方管理人提供其所要的文

件、信息或者协助。

美国管理人设置模式与英国类似，成立联邦托管人机构作为破产管理

人的监管部门，同时由私人执业的破产管理人负责破产事务管理。美国托

管人计划隶属于美国司法部。但是，与英国破产服务局有所不同的是，联

邦托管人的监督范围不局限于破产人和受托人，还包括与破产事务有关的

其他行政部门，以保障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该计划还可以与其他执法机

·２３·

①

②

徐阳光：《英国个人破产与债务清理制度》，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６３—７５页。
［英］费奥娜·托米：《英国公司和个人破产法》（第二版），汤维建、刘静译，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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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联合调查破产程序中的恶意行为。① 美国个人破产管理人是与联邦托管

人性质不同的管理人，其可以是具备相应资质的自然人或法人，并不隶属

于任何行政机构。美国对联邦托管人和破产管理人之间的关系设置是：只

有在被指定的管理人不愿意履职的情形下，联邦托管人才作为替补成为个

人破产案件的管理人。在美国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设置模式中是以私人执业

的破产管理人为核心的，联邦托管人本质上是为了保障个人破产程序的顺

利进行而采取的一种兜底行为。

不同于英美法系，日本个人破产程序采取的是单一的破产管理人设置

模式，即破产管理人是个人破产程序中有权管理和处分破产财产的人，不

存在官方破产管理机构和官方托管人。细观之，日本采取此种设置模式原

因有二：一是日本对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倾向于 “破产财团法人代表人

说”，破产管理人接管破产财产之时即为接管了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同时

需要承担维护债权人利益的代表人。在此种学说下，设置官方托管人和官

方管理机构监督、管理于法无据。二是日本的破产管理人是由法院在裁定

受理破产程序时同时选任的，可以选任一人也可以选任多人，担任破产管

理人的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对破产管理人的专业资质并没有如

需要通过统一考试等要求，实务中通常是由法院选定一名律师担任。在此

种法院主导、破产管理人无专业要求的实务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选任模式

下，官方管理机构或官方托管人等并没有设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没有

破产管理机构的背景下，日本的破产管理人主要由法院负责监督，破产管

理人的选任也通常由法院进行衡量，如法院根据案件情形决定选任一人还

是多人、法院根据破产管理人的资历和能力决定选任管理人等，法院履行

着类似于破产管理人管理机构的职责。②

（二）机构管理人与个人管理人之争

在进行了官方管理人与市场管理人之争的分析之后，另外一个问题接

踵而至，即无论是官方管理人还是市场管理人，这个管理人应该是一个机

构法人为好，还是一个自然人个人为好。对此，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亦存在

着不同的做法。例如，英国规定破产执业者必须是个人。美国规定个人破

产管理人可以是具备相应资质的自然人或法人，但 《联邦破产法》第 １２

·３３·

①

②

赵锦琴：《论我国破产管理机构的构建》，云南财经大学２０２２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２４—２５页。
谷口安平主编：《日本倒产法概述》，佐藤孝弘、田言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

版，第５７—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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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和１３章中案件的管理人一般规定的是由单个自然人担任。日本的破产管
理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但实务中通常由律师担任。俄罗斯

《破产法》规定，破产法律程序中的管理人应由俄罗斯联邦公民担任。①

通过以上对比可见，由个人担任破产管理人日渐成为主流。在我国，

无论是企业破产法还是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均赋予了个人担任

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与上述主流做法保持一致。② 但纵观国内整个破产司

法实践，由个人担任破产管理人的情况却极少出现。即使在深圳个人破产

试点中，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于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发布 《深圳市个人破

产管理人名册》，被列入名册的仍然是 ４０家中介服务机构，无个人破产管
理人入选名册。

上述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的巨大反差，即是机构管理人与个人管理人

之争的最好注释。个人管理人既然获得了法律的承认，但为何在司法实践

中却又从未登上历史舞台，以至于在新近的深圳个人破产试点中仍未能如

愿？对此，通过总结发现，当前理论界及实务界对于个人担任破产管理人

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疑问：一是个人破产管理人精力与能力有限。在

处理债权人人数众多、债权债务关系复杂，需与法院、税务、工商、人社

等不同部门沟通协调的复杂案件中，个人担任破产管理人，无论是精力上

还是能力上恐怕均难以胜任；二是我国的信用体系建设不够完善，以个人

形式担任破产管理人难以控制其可能发生的道德风险；三是个人赔偿能力

有限。如果由个人担任管理人，一旦发生执业风险，其难以承担由此造成

的赔偿责任；③ 四是担心个人担任管理人与现行的 《中国人民共和国律师

法》的规定相冲突。我国律师法第２５条和第 ５４条规定，律师不得以个人
名义承办业务，需要由律师事务所统一与当事人签订授权委托合同，律师

费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由律师事务所统一收取，律师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

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律师事务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允许律师编入管

·４３·

①

②

③

俄罗斯的破产管理人成为仲裁管理人，是指仲裁法院任命的、执行破产程序或者现行联

邦法律规定的权利、作为某自治组织成员的俄罗斯联邦公民。

企业破产法第２４条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征询有关社
会中介机构的意见后，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管理人。”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 １７条规定：“对于事实清楚、债权债务关
系简单、债务人财产相对集中的企业破产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指定管理人名册中的个人为管理

人。”《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１５７条第１款、第２款规定：“管理人由符合条件的个人或
者机构担任。律师、注册会计师以及其他具有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资质的个人或者相关中介

服务机构，经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认可，可以担任管理人。”

李燕：《论我国破产法中管理人的法律地位》，载 《当代法学》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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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名册并担任管理人，即意味着存在允许律师以个人名义执业，自己承

担执业风险，这与律师法的规定是相矛盾的。

支持在司法实践中由个人担任破产管理人的观点认为，以上疑问虽有

其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尤其是在个人破产程序，应当以个人担任破产

管理人为主。

首先，个人破产案件一般情况下较为简单，从而为个人担任破产管理

人提供了基础。相较于企业破产案件，个人破产案件普遍存在债权人人数

较少、债权债务关系较为清晰、需要处置的资产亦较少等特征。在此情况

下，个人担任管理人完全能够胜任。我国台湾地区为了更好地推进破产程

序和债权分配，甚至允许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选任金融机构或金融主管机

构认可的不具备法律知识的公正第三人，担任其破产管理人。①

其次，个人破产案件中 “无产可破”的比例较高，管理人报酬难以保

障，个人担任管理人能够降低成本，提升制度运行效率。纵观整个个人破

产制度发展史，“无产可破”是其主要特征。在此情况下，由个人担任管

理人将能够降低管理人工作成本，从而减少管理人报酬的获得预期。如一

味坚持由机构担任管理人，一方面会增加破产成本，另一方面如机构长期

无法获得应有报酬，从事个人破产管理人变成一种 “公益”活动，这显然

对个人破产制度的全面构建是极为不利的。

再次，在破产案件司法实践中处理破产实务的仍然是机构中的个人，

而非机构自身，个人办理破产事务的经验和能力不是一个机构能够反映出

来的。且即使由个人担任管理人，为工作需要，亦可聘请辅助工作人员。

集体负责制在实践中是存在显著弊端的，相较之下，个人负责制更容易将

责任明确到位。而且在企业破产司法实践中，即使是在机构担任破产管理

人的情况下，法院也会明确要求机构落实具体的负责人员，并且会在指定

管理人的决定书中加以释明。

最后，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破产制度中发现，可以通过法律制度为管理

人设置严格的准入门槛，用以确保个人管理人具有较高的个人信用及丰富

的破产事务处理经验。② 如通过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和行业协会等方式加强

对个人管理人的职业道德约束，通过建立强制的个人管理人执业保险制

度，增强个人管理人的赔付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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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肖谢：《我国台湾地区消费者债务清理管理人制度研究———兼谈对我国大陆个人破产管理

人制度的借鉴》，载 《重庆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第９８页。
李曙光：《破产法的转型》，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０４页。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此外，对于个人担任管理人与现行律师法相冲突的担忧，我们认为亦

有办法予以解决。虽然个人管理人在破产案件中是以个人名义从事破产管

理工作，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本质上仍然是一名律师，其与所任职的中

介机构并没有脱离联系。如何赋予其以个人名义承办破产案件的资格，以

及以个人名义承担赔偿责任的能力，可以通过配套制度的构建予以实现。

一是必须坚持企业破产法第２４条第２款关于 “征询有关社会中介机构的意

见后”方能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担任管理

人的规定。可以考虑在编制个人管理人名册时，要求申请人必须提交所任

职的中介机构同意其编为管理人并随时接受指定的证明材料，该证明材料

可以视为律所的概括性授权指派。二是必须严格贯彻落实企业破产法第 ２４
条第４款关于 “个人担任管理人的，应当参加执业责任保险”的制度。被

编入名册的个人管理人，必须强制购买执业责任保险，以避免律所为此承

担赔偿责任。

（三）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主体的选择

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个人破产法律制度体系的关键时期，如何设置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任职主体，事关整个体系架构。前述关于官方管理人和

市场管理人、机构管理人和个人管理人的分析，应当为我国个人破产管理

人任职主体的选择提供较好的参考借鉴。

１关于官方管理人
通过前述分析发现，英美法系个人破产管理人设置模式几乎都采用了

“官方管理人 ＋私人管理人”相结合的设置模式。采取此种设置模式的好
处在于，一则能够解决在个人破产程序中尚未正式确定管理人时程序的衔

接问题和债务人财产空缺管理问题，二则能够有效衡平个人破产程序中债

务人财产较少但履职周期较长、履职报酬较少等问题，三则以公权力介入

个人破产程序，能够加强对破产案件的监督和管理。

我国是否有必要在个人破产程序中构建官方管理人制度，实践中已进

行了一定的探索。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这是我国破产法律制度的重大制度性创新。根据条

例规定，个人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是指由市一级人民政府创设的履行与个人

破产事务相关的行政管理职能的工作机构。其主要职责规定在条例第 １５５
条，具体包括：（１）确定管理人资质，建立管理人名册；（２）依照本条例
第十八条规定提出管理人人选，即在债权人未推荐管理人人选或者人民法

院认为债权人推荐的人选不适宜担任管理人的，破产事务管理部门须在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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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人民法院通知后，５日内提出管理人人选；（３）管理、监督管理人履行

职责；（４）提供破产事务咨询和援助服务；（５）协助调查破产欺诈和相关

违法行为；（６）实施破产信息登记和信息公开制度；（７）建立完善政府各

相关部门办理破产事务的协调机制；（８）其他与本条例实施有关的行政管

理职责。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已经成立并开始履行职责。对于其具体职

责，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８日发布的 《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暂行办法 （征求

意见稿）》中，第７条明确了公职管理人作为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的拓

展职责。① 目前，该暂行办法暂未发布正式通过版本，公职管理人的制度

能否在深圳得到试点落实暂未可知。

此外，浙江温州地区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务探索中亦采取了设置

公职管理人的路径。该公职管理人制度的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 “个人担

任、机构管理”。“个人担任”即指以个人身份而非机构名义担任公职管理

人，并且该个人还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首先必须是公职人员，其次该

公职人员必须具有法律职业资格。“机构管理”即指公职管理人的监督管

理机构是由司法行政机关的公共法律服务部门担任。为此，温州市司法局

还专门成立了破产公职管理人工作处，以履行对公职管理人破产工作的管

理、协调、监督等职责，确保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的顺利推进。

在学者研究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个人破产法研究中心于２０２０年３月

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破产法 （学者建议稿）》 （以下简称 《学者

建议稿》）也明确提出了建立公职管理人的思路。公职管理人的功能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债务人财产较少、可能无法支付管理人报酬的情

况下，由公职管理人来代替市场管理人担任破产管理人职务。这体现在

《学者建议稿》的第５２条，其中规定： “下列情形，经破产申请人申请人

民法院批准后，或者由人民法院依照职权直接决定，由有权机关指定的公

职管理人负责正常情况下应由管理人承担的相关工作：（１）人民法院同意

减、免、缓缴破产申请费的案件；（２）预计因债务人的破产财产数量和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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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第７条规定：“【拓展职责：公职管理
人】市破产管理署可以探索建立公职管理人制度，建立专业化的公职管理人队伍，提升破产案件

办理质效并降低办理成本。以下案件及事务可以由公职管理人履行管理人职责：（一）人民法院委

托市破产管理署组织和解但未指定管理人的；（二）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在庭外自行委托市破产管

理署组织和解的；（三）其他需要任用公职管理人的情形。公职管理人资质条件、履行管理人职责

的案件及事务范围、名册编制、薪酬保障以及规范公职管理人履行职责的具体办法由市破产管理

署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鼓励市破产管理署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申请编入公职管

理人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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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过少而未来可能无法支付破产管理费用的；（３）人民法院认为应当指定
公职管理人的其他情形。公职管理人的收费问题，由审理破产案件的人民

法院决定。”二是公职管理人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担任临时管理人，《学者建

议稿》第５３条规定：“尚未指定管理人或者管理人不能正常履职又必须立
即处理相关工作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公职管理人为临时管理人。之后根

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临时管理人将管理职务移交正式管理人或者被指定为

正式管理人继续履职。”

综上所述，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我国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深

圳、浙江等地区的试点实践中，均采纳了建立官方管理人 （公职管理人）

制度的模式。该项制度设计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因破产程序开始

前破产财产无人接管而产生的乱象，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市场管理人因自

身的逐利性而对不同破产案件区别对待的问题，尤其是缓解了 “无产可

破”案件的现实困境。但该项制度是否适合上升到立法层面在全国范围内

推广，仍然存在一定的困难和疑问，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人员编制和经费

保障问题。我国一直采取的是与日本类似的单一市场管理人模式，如增设

官方管理人，则将是一次重大的制度变更，其影响和成本都是十分巨大

的。我们认为，在试点期间，应当首先选择通过市场管理人模式推进个人

破产程序，充分观察该模式下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采取针对性的弥补措

施，尽量维持原先的单一市场管理人模式。

２关于个人管理人
通过本节第二部分 “机构管理人与个人管理人之争”中的详细对比分

析，我们认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构建离不开个人管理人在司法实践中

的落地实施，个人破产程序的现实特点决定了个人管理人将是我国未来个

人破产制度全面实施的必然选择。当前，对于加快个人管理人在司法实践

层面的落地实施，应重点关注落实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参照企业破产，建立个人破产程序中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强制执业

保险制度，解决赔偿能力问题。我国普遍存在重集体、轻个人的观点，认

为只有法人单位才是可靠的，个人往往就是 “个体户”，没有什么履职能

力和承担责任的能力。该观点亦是个人管理人长期无法在司法实践中落地

实施的主要阻碍因素。因此，要想推动个人管理人的落实，必须首先解决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赔偿能力，由此方能让制度制定者和破产的债权人、债

务人安心。我国企业破产法律制度中要求，个人管理人必须购买执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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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企业破产法第 ２４条规定了个人管理人参加执业责任保险的法定义
务。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关于个人

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必须提供执业责任保险证明，以及执业责任保险失效

属于更换个人管理人法定情形之一的规定，② 进一步落实了强制个人管理

人参加执业责任保险的现实要求。

目前，个人破产制度已处于试点阶段，但深圳的相关试点规则尚未对

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制度作出规定。在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１５７条关于管理人类型的规定中，并未采取企业破产法第 ２４条的模式，直
接规定个人担任管理人的，应当参加执业责任保险。在 １５８条关于管理人
的消极条件中，亦无关于执业责任保险的规定。深圳市破产管理署发布的

《深圳市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管理办法 （试行）》亦未将参加执业责任保险

作为机构或个人的入选条件。在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组织的 《深圳市个

人破产管理人名册》编制工作中，亦未将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作为考核

项，其原因可能系基于本次名册编制只允许机构管理人报名的缘故。针对

个人破产案件可能更多任用个人管理人的制度预期，为了尽早实现个人破

产管理人名册的编制，有必要尽早明确个人管理人的强制执业责任保险制

度。对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执业责任保险制度，本书在第四章中将进行专

门论述。

二是细化完善个人管理人的遴选标准、履职监督、考核制度，解决履

职能力问题。有观点认为，个人破产管理人作为个体难以保障充分的履职

能力和履职精力，并以此为由反对编制个人管理人名册。我们认为，上述

考量因素并不成立，因为任何一项破产事务，归根结底都是由个人来实施

的，个人恰恰才是最重要的履职者。解决该问题的办法，应当是建立起一

套科学的遴选与监督考核机制，确保能够选拔到具备前述履职能力的个人

管理人，并确保其能尽职尽责地履职，而非永远地将个人管理人排除在名

册之外。

我国企业破产法从２００６年颁布实施至今已有十余年时间，经过十几年
的破产经验积累及破产业务的市场化改革，目前我国市场管理人的队伍不

断壮大，大量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破产清算公司入选破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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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企业破产法第２４条第４款规定：“个人担任管理人的，应当参加执业责任保险。”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 ８条规定：“个人申请编入

管理人名册的，应当提供下列材料：…… （四）执业责任保险证明；……”第 ３４条第 １款规定：
“个人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会议的申请或者依职权迳行决定更换管

理人：…… （六）执业责任保险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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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册。相较于企业破产法刚刚施行的时候，现在参与处置破产企业财产

和各种破产相关事务的律师、会计师、清算师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这些破

产业务专业人员的执业能力和专业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已经具备了成为

个人管理人的基础。另外，截至 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全国省市两级的管理人协

会已有１００余家，① 已经初步构建起了管理人行业自治的组织基础。全国

各地的破产管理人协会也出台了一系列规章文件，对管理人的职权和执业

行为进行明确的规定，逐步建立了管理人履职监督和考核机制。因此，允

许个人担任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人才储备和组织保障已经具备。随着个人破

产试点工作的逐步推进，应当加快个人管理人名册的编制工作，建立一套

科学有效的遴选标准，将称职的个人管理人选拔出来，编入名册；建立一

套科学的履职监督、考核体系，对个人管理人履职进行全流程监督、评

价，确保其尽职履责。

三是继续加强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解决履职职业道德问题。如前所

述，个人担任破产管理人时，其职业道德更易遭受怀疑。解决该问题，除

了前述关于加强履职监督、考核等制度建设外，进一步加强个人信用体系

建设，将个人破产管理人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纳入个人信用体系亦是一项

重要措施。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和征信系统的建设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

到今天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不再是个人担任破产管理人的阻碍因素。②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国家相关部门和机构就陆续发布了一系列与个人

信用相关的管理办法、条例等政策法规，１９９９年中国建设银行济南分行发

布的 《个人信用等级评定办法》开启了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的先河。

２００２年１月１日正式实施的 《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

成为国内第一部正式规范个人信用制度的地方性法规。此后，上海市发布

的 《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和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 《个人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 《关于落实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管理暂行办法”的有关问题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

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的建设。在规范层面上，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发布的 《征信业

管理条例》为我国征信市场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有利支持。自此，我国征信

系统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已经拥有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涵盖征信标准、

·０４·

①

②

《全国各地破产管理人协会一览表》，载 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０ｚＩＤＢｙＦａ２３ａｚ４Ｏ５９Ｉ
ＣＲＸＡ，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４日。

刘静：《信用缺失与立法偏好———中国个人破产立法难题解读》，载 《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１
年第２期，第３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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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机构管理等内容的多方位政策法规的支持，并且２００５年我国开始实
施的违法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亦为个人信用体系建设贡献了力量，因为国家

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形成的失信人员名单、限制高消费人员名单等信息都可

以为个人信用评级提供依据。①

随着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和征信系统的建设深入推进，在世界银行的

《营商环境报告》中，我国的信用信息指数已从 ２００７年的 ３分提升到近三
年连续获得满分８分的成绩，甚至领先于部分发达国家。② 截至 ２０１９年 ７
月，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已累计录入 ９９亿自然人，２５９１万户企业和
其他组织的有关信息，个人和企业信用报告日均查询量分别达 ５５０万次和
３０万次，成为世界上收录人数最多、数据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征信
系统，基本覆盖了全国范围内每一个有信用活动的企业和个人。③ 如此广

泛的个人征信系统，将使所有人更加珍视自己的信用和道德，个人破产管

理人在履职过程中也将会更加注重履职规范性，避免违反职业道德事件的

出现。

二、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任职资格

个人破产案件工作需要破产管理人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和优秀的职业

道德品格，是一项难度高、任务重的综合性工作。个人破产管理人具备独

立性、公正性、专业性、中立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能够胜任个人破

产管理人工作的只能是少数群体。个人破产程序能否顺利完结是以规范

化、法律化的破产管理人任职资格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世界各国立法者

都会通过各种方式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任职资格加以限制。在限制方式上

主要分为三种，一是通过法律明文规定破产管理人任职的积极资格和消极

资格；二是通过类似破产管理人协会等行业协会对管理人的资格加以明确

和细化；三是通过破产业务市场进行筛选，从而逐渐形成相对固定的破产

管理人。在本节中，笔者将从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资格的法理学分析入

·１４·

①

②

③

卢林：《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５页。
“信用信息指数”是世界银行用来反映一个国家从公共或者私人征信系统获取信息的难易

程度以及所获信息范围和质量的指标，分数越高表明该国的个人信用体系和征信系统提供给授权

机构的信用信息越多。

单晓冰：《我国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征信系统》，载中国经济网 ２０１９年 ６月 １４日，
ｈｔｔｐｓ：／／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ｓ？ｉｄ＝１６３６３１４７１４３８４２４８３６４＆ｗｆｒ＝ｓｐｉｄｅｒ＆ｆｏｒ＝ｐｃ，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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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结合我国目前对管理人资格的实践探索和域外成功经验，分析我国未

来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资格的配置模式。

（一）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资格的考量因素

１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资格的法理学分析
（１）公平正义。公平是一个社会学名词，在法律上，公平也是法律所

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具体是指办事中立、公允、不偏不倚。正义一

词属于政治学、伦理学范畴，意指是非分明、惩恶扬善。公平正义不仅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

价值目标、应有之义和重要原则。在法律中，实现公平正义的前提是要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本节中讨论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任职资格问

题时，我们认为其与公平正义的理念也存在着共通之处。

首先，在个人破产案件中，破产管理人的工作主要是为利益冲突的债

权人和债务人提供服务，与案件存在着利害关系的相关人员都要按照破产

法的规定进行回避，尽可能保证破产管理人能够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以

确保个人破产程序的公平、有序推进。例如，管理人对 “逃废债”和破产

欺诈行为的遏制、对违法转移财产的追回等，以保证更好地维护债权人和

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其次，法院的司法权是一种公权力，而在个人破产案

件中，对债务人的破产财产进行保管、变价、评估、分配等工作属于私法

性质。因此，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法院应该保持中立的地位，不宜对

破产财产进行管理处置，而是交给管理人更为稳妥。最后，在个人破产案

件中，除了法官和管理人之外，其他的主体均是和案件本身存在或多或少

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如果由他们来担任破产管理人，则极有可能基于自身

的自益性缺陷而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损害公平正义理念。因此，以法

律形式明确个人破产管理人资格，成立专业化的个人破产管理人团队，对

于个人破产案件工作的有序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秩序。法律是调整社会主体行为的规范。有关个人破产管理人任
职资格的法律规定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管理人履行职责，完成破产工

作。设置各种积极资格条件和消极资格条件也是为了从源头上避免有损破

产管理工作秩序的各类事件的发生。个人破产法的立法宗旨是：规范个人

破产程序，公平偿债，保证各方利益主体的债权债务关系能够得到公平处

理；对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进行人道主义救赎，保证其基本的生存权和发

展权，确保市场经济秩序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因此，立法者对个人破产

管理人的任职资格加以限制，确保管理人能够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道德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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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从而保证管理人能不偏不倚地推进破产程序，使其规范运行。总而

言之，通过设定破产管理人任职资格来确立专门的破产管理人队伍，既能

够兼顾个人破产案件中的各方当事人利益，又可以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

稳定。

２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资格的经济学分析
破产是一种常见的市场退出机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市场竞争导

致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任职资

格除了具有法学研究价值之外，亦具有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价值。

（１）交易成本。在个人破产案件中，破产管理人要为债务人及其财产
进行全面的管理和清算，工作量巨大。有学者认为，法院作为司法裁判机

关，是中立的象征，由法院担任破产管理人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我们认

为，个人破产工作是法律事务和大量非法律事务的综合体，远非法院能够

独立完成的，如果将破产工作全部强加于法院身上，不仅无法很好地推进

破产程序，反而会增添法院的工作负担和压力。从世界各国的个人破产立

法和实践角度来看，各国均通过各种配套制度 （例如，英国的破产资格考

试制度）来确保破产管理人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其目的一是确保破产工

作的有序开展，保证其规范化运行；二是节约时间成本，专业的管理人具

备扎实的功底和丰富的破产管理经验，由其担任管理人可以保障个人破产

程序的快速推进，节约时间成本；三是降低交易成本，因为时间成本的降

低，可以提升交易效率，从而导致各项日常开支的减少，最终导致交易成

本的降低。

（２）经济效率。在法经济学中，效率永远是被重视的指标之一，效率
的提高则意味着成本的降低。在个人破产程序中，立法对破产管理人任职

的积极资格以及具有犯罪行为等消极资格的限定，其实质上是为了确保破

产管理人具有专业性、中立性和独立性，进而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

本。无论是破产财产的接管、管理，还是破产财产的评估、变价、拍卖、

出售、分配，抑或是对破产债务人行为的监督，纵观从个人破产程序的开

始到破产程序终结，无不体现着破产管理人的专业水平和能力，所以法律

对于破产管理人任职资格的规定，彰显了经济效率原则。

（二）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资格的具体设置

１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的积极资格
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的积极资格是指担任破产管理人所必须具备的条

件，主要是针对管理人的专业能力而言，目的是保障入选的破产管理人具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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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处理破产管理事务的能力。个人破产业务是一种全方位、综合性的法律

业务，其工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金融、会计等多方面知识，即

使是执业律师或者注册会计师也会因为工作领域的局限性和自身能力的差

别而对个别复杂破产案件力不从心。因此，个人破产法应当对破产管理人

所应该具备的执业资格作出全面、细致、专业的规定。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２４条是关于企业破产管理人积极资格的规定，主要
将企业破产管理人分为清算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公

司以及具备相关专业能力的个人共五大类。① 在个人破产试点中，《深圳经

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１５７条第１款将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的积极资格
简单概括为符合条件的个人或者机构，第 ２款则进行分类细化，与企业破
产的规定类似，即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具有法律、会计、金融等

专业资质的个人或者中介机构 （例如破产清算公司）。在浙江省的个人债

务集中清理试点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 （试行）》第２４条第１款规定，个人债
务集中清理工作中，可以指定列入破产管理人名册的社会中介机构及其执

业律师、执业注册会计师，或者政府部门的公职管理人，担任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工作的管理人。综上可知，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的积极资格最为重

要的就是专业性，实践中主要分为以下几类主体。

（１）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
纵观世界各国的个人破产立法，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个人破

产管理人均是由律师或者注册会计师以个人身份来担任，形成的是一种以

个人管理人为主导的个人破产模式。而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和深圳个人破产

试点则采用的是完全相反的模式，即采用由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

破产清算公司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为主导，律师、会计师等专业人员担任

管理人为辅助的模式。虽然落实到每个个人破产案件中，还是由具体的律

师或者会计师个人去推进破产程序，开展具体的工作。但是机构和个人担

任管理人仍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第一，由机构担任管理人相较于个

人更容易凝聚集体的力量，针对不同类型的破产案件可以有选择性的任命

不同人才进行破产工作，这样可以提高个人破产案件的工作效率。第二，

我国目前这种以中介机构为主导的管理人任职模式更具有管理性，更方便

规范当事人的行为，也可以提高对律师、会计师等中介机构工作人员的监

·４４·

① 企业破产法第２４条第１款规定：“管理人可以由有关部门、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清算组或
者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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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效率。第三，在执业损害赔偿问题上，律所等机构相对于律师等个人来

说也更有保障。毕竟中介机构的财产规模相较于个人而言一般是较为充足

的，能够保证执业赔偿责任的承担。

另外，我们通过检索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数据发现，虽然目前中介

机构占比较多，但是在这些机构也有细分，其中律师事务所的占比相较于

会计师事务所和破产清算公司会更高一些。例如，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

在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日发布的 《深圳市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中共有 ４０家
机构管理人入选，其中律师事务所就３７家，会计师事务所２家，破产清算
公司只有１家。

（２）破产清算公司
破产清算公司是指专门以破产清算、重整、和解为主要业务的公司或

者机构。破产清算公司是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中的一个特色，世

界各国破产立法中关于这一管理人资格的规定比较少见。我国破产法律中

规定了破产清算公司这一特殊主体具备管理人资格是因为该机构的自身性

质和优势。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破产清算公司是

以破产业务为主的，理论上来说相比于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而言，

其对破产业务工作的开展应该更有经验，可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事半

功倍地完成破产工作。但是近几年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破产管理人专

业化考察制度和专门的破产执业资质管理机构等破产辅助制度，破产清算

公司的规模和水平也是良莠不齐，有些破产清算公司的成立是为了蹭破产

市场的热度和红利，公司人员组织结构混乱，工作人员专业能力不足，甚

至缺乏执业风险赔偿能力。① 目前，我国现有的破产法律规定中缺少对破

产清算公司的设立标准的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对破产清算公司的规范要

求可以类推律师事务所的规范要求进行设定，具体的规范设计应该从以下

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要从破产清算公司设立的组织形态上进行明确。现

在市场上的破产清算公司大多是以公司形态存在，但是也有采取合伙组织

性质的，甚至还有从国家机关中分离出来的事业单位性质的，企业性质的

不统一容易导致管理人执业风险责任承担的不一致。第二，要严格把关破

产清算公司员工的专业能力和执业资格。不同于律师和注册会计师这类群

体，在执业前都要通过严格的考试筛选方可取得执业资格，而破产清算公

司的工作人员能力参差不齐，缺少准入门槛制度和专业能力考察机制。第

·５４·

① 《高法民二庭负责人就破产法司解答记者问》，载东方律师网 ２００７年 ４月 １７日，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ｌａｗｙｅｒｓｏｒｇｃｎ／ｉｎｆｏ／ａｅ３ｆ０ｅｃ２６６ｅａ４ｂｃｂｂ３ｂｄ１０ｃｃａ５４８ｂ８７ｂ，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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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设立条件上来看，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在设立标准，设立条

件方面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严格的准入门槛要求，而目前法律对破产清

算公司的设立要求却缺少明确的规定。如果立法机关不对破产清算公司的

设立提出标准化、规范化、明确化的要求，破产清算公司很可能不但无法

实现前文所说的术业有专攻的优越性，反而会影响破产市场秩序。这不仅

是目前企业破产法亟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未来个人破产立法中需要关注的

方向。

（３）具备破产专业知识和执业资格的个人
如前所述，具备破产专业知识和执业资格的个人是当前世界各个国家

和地区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主要构成。很多国家个人破产法规定，只能由自

然人来担任破产管理人。如德国破产法律规定，破产管理人必须是由具有

相关资质的自然人而不是团体或者公司担任，① 英国 《１９８６年破产法》规
定，只有自然人有资格担任管理人，法人团体或者负有债务未清偿的个人

均无资格担任。这些国家的立法者认为，个人相较于机构更具有优越性，

这种优越性主要包括个人管理人具有时间灵活性、程序便捷性、成本低廉

性和工作高效性等优势。

纵观上述各国，其对 “具备破产专业知识和执业资格的个人”的要求

并不一致。在英国，要求具备破产专业知识，并通过统一的职业资格考

试。在日本，则无须通过专门的职业资格考试，但要求必须是律师，并在

当地律师协会申请备案。由此可见，对于个人担任破产管理人，其积极资

格的设定最基本的要求是应当具备破产专业知识。对于如何检验个人是否

具备该专业知识，则要根据各国法律传统设置不同的考察方法。

在我国，无论是企业破产法，还是试点的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

例》均赋予了个人在破产程序中担任破产管理人的可能性。企业破产法第

２４条第２款规定，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的实际情况，可以在征询有关社会
中介机构的意见后，指定该机构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的人员

担任管理人。与之配套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

人的规定》第１７条规定，对于事实清楚，债权债务关系简单，债务人财
产相对集中的企业破产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指定管理人名册中的个人为管

理人。由此可见，在企业破产案件中，个人要想成为管理人，一是必须具

备相关专业知识并取得执业资格。但此处的取得执业资格是什么执业资格

并不明确。二是必须被列入管理人名册。三是要征求个人所就职的社会中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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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机构的意见。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如前所述，在企业破产案件中，个

人被列入管理人名册并被选任担任管理人的情况并不多见。

在深圳市的个人破产试点中，《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再次将

具备专业知识的个人作为管理人的候选类型之一。该条例第１５７条第１款、
第２款规定，管理人由符合条件的个人或者机构担任。律师、注册会计师
以及其他具有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资质的个人或者相关中介服务机

构，经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认可，可以担任管理人。通过该表述可以发现，

律师、注册会计师首先被认可，该两种类型较容易判定和识别，在此不做

赘述。我们认为，对于 “其他具有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资质的个人”，

与企业破产法相比，更加宽泛而且不易把握。其他法律、会计、金融等专

业资质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该类人员是否具备破产专业知识，是否具备

完成个人破产工作的能力是非常值得商榷的。

在深圳开展个人破产试点以来，尚未出现个人担任管理人的案件。深

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编制破产管理人名册时，亦明确不接受个人的报名申

请。但我们认为，个人破产制度未来的全面实施，必然离不开个人管理人

制度的贯彻落实。大量的无产可破案件，仅仅依靠机构管理人从事 “破产

事务公益服务”来完成，是不现实也是无法持续的。因此，当务之急，应

当尽快编制个人管理人名册，积累个人参与破产管理的试点经验。但在此

过程中，如何识别 “其他具有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资质的个人”将是

一件困难的事情。我们甚至担心，是否是该规定所带来的难度导致了试点

城市不能推进个人管理人名册的编制工作。对于该问题，建议分步进行实

施，在首批个人管理人名册的编制时，只考虑具有破产经验的律师和注册

会计师。如该名册编制后，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时，再考虑将范围扩展至

“其他具有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资质的个人”。此外，应参考企业破产

相关法律规定，在将个人编制进入名册时，个人应当提交其所就职的社会

中介机构同意其编入名册，以及今后随时被任命为个人管理人的证明

文件。

２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的消极资格
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的消极资格，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均有

明确规定。由于各国自身国情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立法规定也并不完全相

同，但关于消极任职资格的立法宗旨和基本精神都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１）我国关于破产管理人任职的消极资格的规定
我国 《企业破产法》第 ２４条第 ３款关于破产管理人任职消极资格的

规定，概括分为四种：因故意犯罪而受到刑事处罚的，曾被吊销破产相关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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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业证书的，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以及人民法院认为不适宜担任破产管理

人的个人或者机构 （兜底条款）。在个人破产中，《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

条例》第１５８条是关于消极任职资格的规定，其与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大致
相同，只是兜底条款规定的更加详细一些。第 １５８条中关于兜底条款的规
定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人民法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认为不宜

担任管理人的其他情形。”相较于企业破产法增加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前提条件，其次是除了人民法院之外，增加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认为不宜

担任的规定。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是深圳个人破产实践探索中新增设的一个

机构，负责履行对破产管理人的监督和管理职责，在关于破产管理人消极

任职资格的规定中增设这一主体，体现了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的立法工作考虑得较为周全和细致。兜底条款是我国立法的特色设计，在

很多部门法规定中都能看到其身影。破产立法在关于破产管理人任职的消

极资格设定上增加兜底条款，可以为法院选任管理人提供自由裁量的空

间，而其自由裁量权的适用范围则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

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９条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①

“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主要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社会中介机构、清

算组成员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具体包括：（１）与债务人、债权人有未了结
的债权债务关系的；（２）在破产受理前三年内，为债务人提供长期稳定的
中介服务的；（３）在破产受理前三年内曾是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实际控制
人或者控股股东的；（４）在破产受理前三年内曾担任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
法律顾问或者财务顾问的。② 二是社会中介机构的派出人员或者清算组的

派出人员以及个人破产管理人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具体包括：（１） 《最高

·８４·

①

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 ９条规定：“社会中介机构
及个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四项的规定：

（一）因执业、经营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受到行政机关、监管机构或者行业自律组织行政处

罚或者纪律处分之日起未逾三年；（二）因涉嫌违法行为正被相关部门调查；（三）因不适当履行

职务或者拒绝接受人民法院指定等原因，被人民法院从管理人名册除名之日起未逾三年；（四）缺

乏担任管理人所应具备的专业能力；（五）缺乏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六）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

响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 ２３条规定： “社会中介机
构、清算组成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企业

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的利害关系：（一）与债务人、债权人有未了结的债权债务关

系；（二）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为债务人提供相对固定的中介服务；（三）现在

是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是债务人、债权人的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

（四）现在担任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担任债务人、债权人的财务顾问、法律

顾问；（五）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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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 ２３条规定的情形

的；（２）在破产受理前三年内曾担任债务人或者债权人的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３）与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

者控股股东存在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的。①

（２）域外国家关于破产管理人任职的消极资格的规定

① 美国。美国破产法规定，无论是企业破产案件还是个人破产案件，

其破产托管人都必须是 “非利害关系人”，即破产托管人与债务人或者债

权人不存在关联，并且在实质上不享有不利于破产财产的利益。美国 《破

产法典》第１１卷第 １０１条对 “非利害关系人”作出了列举式规定，主要

包括：（１）不是债务人的债权人、股东或者企业内部人员；（２）在申请破

产日前的２年内不是债务人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雇员；（３）没有因

为与债务人或者其他原因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而与破产财产、各种类债

权人、股东存在实质性利益冲突。② 可以看出，美国破产法对与案件有利

害关系者的认识，主要是跟债务人或者债务人的破产案件存在利害关系，包

括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是为债务人提供证券服务的银行家等。

② 英国。在英国，个人破产管理人任职的消极资格主要分为三大类

型：第一是与破产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存在利害关系的人不得担任管理人；

第二是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有问题的人，比如说曾有过因工作不称职而被

解除管理人职务的人或者曾有过渎职行为的人；第三是不具备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的人等。例如，英国 《１９８６年破产法》第３９０条规定，下列人员不

宜被指定为破产管理人： （１）与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具有财产利害关系的

人；（２）曾有过渎职行为或曾因不称职行为而依据 《１９８６年公司管理层

不称职法》被解除过管理人职务的人；（３）曾经法院判决宣告因患有精神

病而无处理自己事务能力的人；（４）未经解除债务责任的破产人。

③ 俄罗斯。俄罗斯关于破产管理人任职的消极资格的规定体现在俄罗

斯 《破产法》第２０条，其具体规定为有经济犯罪前科或者中等严重以上

·９４·

①

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 ２４条规定：清算组成员的
派出人员、社会中介机构的派出人员、个人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能影响其忠实履行管理人

职责的，可以认定为企业破产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第三项规定的利害关系：（一）具有本规定第二

十三条规定情形；（二）现在担任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三年内曾经担任债务人、债权人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三）与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的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存在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近姻亲关系；（四）人民法院认为可能影响其公正

履行管理人职责的其他情形。

《美国破产法典》第１０１条第１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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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犯罪前科者、债务人或债权人的利害关系人、参与破产程序中的人员、

没有履行管理人职务时致相关损失的人员、依法丧失或者被剥夺管理职务

（含董事、监事、受托理财人）者、未依法参加破产案件参与人损害责任

保险的人员，法院不得批准其担任管理人。俄罗斯 《破产法》第 １９条则
是对上文中的利害关系人的概念进行细化和明确，具体规定为：其一，本

联邦法律所称的债务人的利害关系人指的是根据民事立法，作为债务人的

母公司或子公司的法人、债务人的经理人，以及债务人的董事会 （监事

会）成员、债务人的集体执行机构、债务人的总会计师，其中包括提起破

产案件诉讼程序之前一年内被解雇的上述人员；其二，联邦法律所称的公

民的利害关系人，指的是其配偶、直系长辈亲属和直系晚辈亲属、姐妹和

兄弟以及姐妹和兄弟的晚辈亲属、配偶的父母、姐妹和兄弟；其三，在本

联邦法律规定下，仲裁管理人、债权人的利害关系人，根据本条前两款规

定的程序确定。通过俄罗斯 《破产法》第 １９条的规定可以看出，俄罗斯
立法在利害关系人问题上，除了包含个人存在利害关系的情形，还增设了

企业法人存在利害关系的情形。

④ 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破产法规定有下列情形的人，不得在破产程序
中担任管理人：该个人或者该个人实际控股的法人对该企业或者其关联企

业负债超过５０００澳元；该个人为该企业或者其关联企业的债权人，且所持
债权超过５０００澳元；该个人为该企业的高级职员；该个人为该企业财产的
抵押权人法人的高级职员；该个人为该企业的审计员；该个人为该企业高

级职员的合伙人、雇主或者雇员。

⑤ 日本。日本破产法规定犯重罪的人、破产失权的人、拒绝服兵役的
人以及与破产案件存在利害关系的人不能担任破产管理人。① 除此之外，

有关人员在被判处刑罚或者被取消公证人资格后的一定期限内 （一般是 ５
年），注册会计师、律师被吊销执业证照后的 ５年内，破产债务人的实际
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合伙人等高级管理人员在破产程序终结之后

的５年内均不得申请担任破产管理人。

（三）关于破产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的讨论

１域外国家关于破产管理人执业资格考试的规定
我国破产管理人执业目前是没有资格考试要求的，域外国家对于从事

·０５·

① ［日］石川明著： 《日本破产法》，何勤华、周桂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
１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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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管理人工作是否需要通过执业资格考试的规定也是各不相同。例如，

英国就设置了破产职业资格考试制度。英国的破产职业资格统一考试制度

（Ｊｏｉｎｔ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简称 ＪＩＥ）是针对破产执业者的一个准入性考

试制度，其前身是破产执业者协会早期制定的破产专业考试制度。英国破产

执业者协会于１９８１年首次举办破产专业考试，为非法学、会计学、金融学人

士提供了从事破产工作的可能性和机会，１９８９年该考试制度改为现在的破产

职业资格统一考试，成为破产执业者执业之前必须参加的考试制度。

英国破产职业资格统一考试的报名必须先到受认可专业团体注册账

户，然后按照规定提交材料。该考试对报考人员没有教育背景和文化程度

的限制，理论上来说任何个人都可以参加报名，但是考试内容主要是有关

破产业务工作中实际接触到的知识，所以也只有具备破产相关领域实务经

验的考生才适合报考。破产职业资格统一考试取得职业资格所要求的标准

和受认可团体及法律团体所拟定的最终资格考试所要求的标准是相同的，

考试通过率较低，竞争激烈，然而每年的报名人数仍然居高不下。

除此之外，英国破产执业者协会为了给考生提供一个在破产职业资格

统一考试之前的学习和训练机会，也为了给初入行者提供一个证明自己破

产法领域专业能力的机会，决定在每年的６月和１２月举行 “破产专业能力

证书考试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而且考虑到考生未来可

能会为公司或者个人等不同主体提供破产方面的服务，协会还将上述证书

考试专门分为 “公司破产专业能力证书考试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和 “个人破产专业能力证书考试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Ｐｒｏ

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两种类型。通过该考试的考生可以申请成

为破产执业者协会的会员，而且会被颁发证书，该证书可以在求职时作为

证明自己专业能力之用。①

正如英国的破产工作者必须通过破产职业资格统一考试一样，部分欧

洲国家如法国、波兰、葡萄牙等国的破产法也规定了破产从业资格考试制

度，② 并且比英国的考试制度规定得还要严格，对报考者的教育背景和专

业方向以及工作经验都有着严格的限制，必须是具有会计学、金融学、法

学、管理学教育背景同时有一定年限工作经验的人才可以报考。

·１５·

①

②

ＳｅｅＪｏｉｎｔ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ＪＩＥ），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ｐｒａｃｔｉｔｉｏｎ
ｅｒｓｏｒｇｕｋ／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ｊｉｅ，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１月２１日。

种林：《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中欧比较研究》，载 《政法论丛》２０１５年 ８月第 ４期，第
３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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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英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他们在破产管理

人任职的积极资格设定方面规定得非常严谨且严格，通过设立职业资格考

试制度，提高准入门槛，同时对报考人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方向进行限制以

及通过考试后的实习期等规定，进一步保证了破产执业者的专业水平和工

作能力，间接地也提高了破产工作的效率。但是，也有些国家的破产法和

我国一样没有规定破产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但这并不代表立法降低了对破

产执业者专业水平的要求。这些国家很多也规定了破产执业者应该从法律

或者会计专业人士中选任。不过也有个别国家对破产管理人的任职资格未

设置条件，如荷兰、奥地利、丹麦、瑞典、德国等国家的破产法便没有对

破产管理人的准入资格设置相应的条件，法律规定也比较笼统。① 但是这

些国家在破产实践中对选任管理人可不像他们的法律规定那样简单笼统，

在具体选任管理人的设置门槛上存在自由裁量的空间。②

在日本，立法目前也没有规定全国统一性的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制

度，而是由各地区的律师协会来把控破产管理人任职的积极资格要求，不

同地区的律师协会对破产管理人的要求也不尽相同。有些地区如岩手县、

青森县的律师协会对律师的执业年限都不加限制，只要报名登记后参加破

产研修会学习，即可进入破产管理人候选名册。而在东京、北海道等大城

市，律师协会要求律师至少要登记管理人名册３年后方可加入候选名册。

２我国建立破产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探讨

关于我国是否需要建立破产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是学术界和实

务界长期争论的一个话题，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支持者认为，无论个人破产和企业破产案件管理是一种综合性强、难

度高的工作类型，应当设立专门的破产管理人资格考试制度来筛选人才，

只有通过考试取得特殊执照的个人才能担任破产管理人。设立全国统一的

破产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可以保障破产管理人的专业能力水平，减少

办理破产案件的时间和经济成本。首先，设置统一的破产职业资格考试是

选拔优秀破产管理人才的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破产管理人职业资

格考试的内容不同于以往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注册会计师考级考试那样

单一化，其中涉及经济学、管理学、会计学、法学和金融学等各方面知

·２５·

①

②

《德国破产法》第５６条第１款的规定，破产管理人为对具体破产案件来说合适的，特别
是懂行且独立于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自然人。

种林： 《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中瓯比较研究》，载 《政法论丛》２０１５年第 ４期，
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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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因此通过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的人才相较于传统的律师和注册会计师

而言，他们所掌握的知识结构更加全面，由他们来担任管理人，履行破产

管理职责对于破产程序的快速、有序推进更有帮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

约时间成本。其次，众所周知，破产案件不同于普通的民商事案件，破产

程序从启动到终结要经历漫长的过程，这其中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从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只有效率的提高才可以降低成本的支

出，所以只有提高整个破产程序的工作效率，才可以达到降低破产支出的

目的，从而实现破产财产的增值。设立破产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实际

上就是在间接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最后，在我国现有的破产法律规定

下，破产管理人是否真的具有相应的能力和资格是模糊不定的，由法院通

过从众多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破产清算公司中经过层层筛选编

制管理人名册的方式来确定管理人的资格是种低效的选拔破产管理人的方

法。这也是目前个人管理人无法落地实施的主要原因。我国的人民法院作

为司法权力机关，由其来确认管理人资格容易导致权力寻租，权力寻租并

不会创造价值，只是会导致财富的转移。① 基于以上理由，应当立即组织

实施破产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从而为未来即将推广实施的个人破产

制度提供专业的管理人保障。

反对者认为，对于另行创设职业资格考试制度应当持谨慎态度。对于

破产管理人任职资格，可以利用现在的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和注册会计师考

级考试等资格考试制度来作为破产管理人准入门槛的制度要求，无须另行

设定破产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

我们认为，为破产管理人的任职设定积极资格条件是为了保证破产管

理人在破产工作中能够始终符合独立性、中立性、公正性、专业性的要

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破产管理人队伍的专业化和规范化具有非常重要

的经济学意义，能够降低时间和经济成本，提高破产工作效率。因此，从

长远来看，建立统一的破产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有其必要性。但同时

亦应考虑到我国破产管理人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状况。我国的破产

管理人行业自企业破产法实施以来，虽然已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但仍然

存在人员队伍薄弱、专业化程度不高等问题，当前尚无法有效满足企业破

产的需要，面对即将来临的个人破产浪潮，更是存在巨大的人员缺口。在

此情况下，如果贸然一刀切地推行统一的破产管理人职业资格考试制度，

·３５·

① ［美］沃德·法恩斯沃斯著：《高手：解决法律难题的 ３１种思维技巧》，丁芝华译，法律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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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通过考试才能执业，则势必在短期内将会极大地削弱破产管理人队伍

人数，给尚在襁褓之中的破产管理人行业造成重大影响。综合以上因素考

量，我们认为，为应对未来即将全面实施的个人破产以及其对个人管理人

的需求，在具体方式上，可以参照英国分设管理人职业资格统一考试，作

为授予管理人执业资格的评价制度。通过该考试取得该执业资格的，可以

从事破产管理人工作。但不能把该考试作为从事破产管理人工作的唯一评

价标准，同时建立从事破产事务的执业律师和注册会计师可以免试申请获

得资格的例外制度，以促进破产管理人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个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

有关破产管理人制度的规定，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古罗马时

期之后，破产财产的整体拍卖逐渐转变为个别拍卖，程序变得更加复杂，

所以法律规定应当选出专业的破产管理人，而不是由财产管理人兼任破产

管理工作，破产案件的处理权限也逐步回归到法院身上。① 由此现代破产

法律意义上的破产管理人制度逐渐在各国发展起来，这其中关于破产管理

人选任方式的规定在各国立法中均不尽相同，这也是我国学术界和破产实

务界长期讨论的话题之一。

（一）影响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的因素

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的规定并不完全相同，

这是由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法律诉讼模式、个人破产管理人所代表群体的

不同和公权力对破产程序介入的程度不同导致的。首先，各国不同的诉讼

模式会直接导致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的差异。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

式下，立法者更倾向于规定由债权人来选任个人破产管理人。因为债务人

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申请个人破产对于债权人来说本身就失去了完全实现

到期债权的可能性，只能同债务人的其他债权人一起就破产财产进行公平

受偿。债权人在自身利益遭受损失的情况下选择自己信任的破产管理人来

代表并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合乎商业规则和法律逻辑的。而在职权主义

诉讼模式下，立法者更倾向于将个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主体分配给人民法

院。因为法院的中立地位可以确保全体债权人就破产财产得到公平受偿，

并且可以兼顾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合法利益。其次，个人破产管理人所

·４５·

① 陈晓峰：《破产清算法律风险管理策略》，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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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利益群体的不同影响着管理人的选任方式和选任主体。如果认为个人

破产管理人代表着债权人群体的利益，则由债权人会议来选举破产管理人

更加符合逻辑要求。但是这样也存在一个弊端，不同债权比例的债权人为

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倾向于推选自己信任或熟悉的机构或个人来

担任破产管理人，导致债权人会议难以形成选任管理人的统一意见，影响

破产案件的办案效率，同时也不利于小比例债权人的利益保护。若破产管

理人不仅代表债权人的利益，同时兼顾债务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

那么则由法院作为选任主体从破产管理人名册中选拔管理人更为合理。法院

作为中立的一方来选任更能确保兼顾到各方群体的利益。最后，公权力的介

入程度影响着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在个人破产程序中，无论破产管理人

是由谁选任出来的，都应将管理人视为独立的、中立的个人，要严格按照法

律规定履行职责，不得被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所左右。但需要注意的是，破产

管理人在个人破产程序中虽然是独立、中立的个体，但是其所有的工作行为

均要受到监督。如果破产管理人是受法院监督，对法院负责，则从降低破产

成本的角度出发，由法院作为选任主体较为适宜；如果破产管理人是受全体

债权人监督，对全体债权人负责，那么则应该由债权人会议选任较为合适；

如果破产管理人是对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负责，受其监督，那么由行业

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进行选任更能确保各方群体的利益公平实现。

（二）不同选任方式的特征分析和利弊权衡

在个人破产案件中，繁杂、冗长的破产工作是由破产管理人统一负

责，管理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直接关系到个人破产程序能否快速、公

平、高效地推进。因此，立法者如何设计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以确保所选

的破产管理人能够完美匹配相应的个人破产案件便成了司法实践中至关重

要的问题。纵观世界各国的破产立法，其中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

的规定都各具特色，具体分为以下四种方式。

１法院选任方式
由法院选任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方式被日本、法国、德国等大陆法系国

家所青睐。这种模式的设计原理是基于债权人利益并不是个人破产制度的

唯一价值目标这一认识。个人破产制度的宗旨是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其

是一部兼顾债权人利益保护和债务人人道主义救济双重价值目标的法律制

度。① 这种选任方式具体是指由法院担任选任主体，挑选、指定和监督破

·５５·

① 王利明：《关于制定我国破产法的若干问题》，载 《中国法学》２００２年第５期，第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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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人，其可以直接从破产管理人名册中挑选和指定，也可以在破产管

理人名册中通过随机摇号、抽签等方式来确定管理人。① 例如，日本 《破

产法》和 《民生再生法》都规定由法院担任破产管理人的唯一选任主体，

即法院在各地律师协会提供破产管理人候选名单中挑选管理人。② 韩国

《统一破产法》规定，破产管财人由法院统一选任。③ 德国破产法甚至规

定，法院可以无需任何理由否决掉债权人会议选任的破产管理人，这实际

上仍然体现了法院选任管理人的思想。④

由法院选任破产管理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这种

选任方式可以确保更高效地接管债务人的破产财产，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

后立即指定破产管理人，可以降低破产受理和指定管理人之间的时间空

挡，避免债务人转移破产财产和个别清偿债权的情况发生。其次是可以保

证各位债权人无论其债权比例的高低均可得到公平公正的清偿，因为由法

院选任管理人可以避免债权比例大的债权人推选自己信任的管理人来欺压

小比例债权人的情况发生。

但是凡事均有利弊两面，该种选任方式的弊端主要有三点：一是法院作为

公权力机关，而个人破产案件又属于私权法律关系，由法院选任破产管理人存

在公权力干预私权关系之嫌疑；二是法院选任方式排除了债权人发挥作用的可

能性，难以体现债权人群体的意愿，违背了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破产法原则；

三是法院选任方式容易造成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扰乱破产市场秩序。

２债权人会议选任方式
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由债权人会议来选任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模

式。这是由于英美法系国家更加注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保护，即使是在

破产案件中也要尊重当事人的自治权利，认为债权人才是自身利益的最有

利保护者，因此更加看重债权人的选任意愿。例如， 《美国破产法典》第

７０２条规定，破产管理人 （破产托管人）由债权人会议选任，但如果债权

人会议未能按规定选出破产托管人，则由联邦托管人⑤任命的临时托管人

充当个人破产案件中的托管人。又比如，英国 《１９８６年破产法》第 １００条

·６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李飞：《当代外国破产法》，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７４５页。
［日］石川明：《日本破产法》，何勤华、周桂秋译，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５１页。
韩国 《统一破产法》第１４７条。
谢俊林：《中国破产法律制度专论》，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８７页。
联邦破产受托人，是１９７８年 《美国破产法典》规定的在 １３个州试行的一项制度。联邦

破产受托人是联邦司法部任命的官员，其主要任务是代替原破产法官指定、监督破产受托人，或

自己亲自担任破产受托人。《１９８６年破产法》已经把这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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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破产管理人的选任由债权人会议负责，在破产宣告后四周内债权人

会议还未选出破产管理人的，则由英国贸易部负责任命破产管理人。

由债权人会议选任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好处在于可以充分考虑债权人的

意思自治，尊重债权人的选择权和决定权，保障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实

现，同时防止法院的独断专行和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但是这种选任方式

的弊端就在于效率低下，因为债权人会议选任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过程其实

是一个利益群体冲突和协调的过程，很难在最短时间内选出各位债权人都

满意的破产管理人，容易导致债务人利用时间空挡转移破产财产，从而造

成破产财产的流失。除此之外，按照这种选任方式选出的破产管理人很可

能受到大比例债权人意愿的影响 （因为其主要是大比例债权人所信任或长

期合作的机构或个人），损害小比例债权人的利益。所以，这种选任方式

虽然在最大程度上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是也受限于国家和地区的

民众素养、法治程度和市场化水平，并非在所有国家都完全适用。只有在

商法私法化程度较高、市场经济发达，破产管理人道德标准较高且破产管

理人配套制度完善的国家才可以将此种选任方式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

３法院和债权人会议共同选任方式
由法院和债权人会议共同选任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这种双轨制模式，集

合了法院选任和债权人会议选任两种方式的优点，原则上以法院选任为

主，但是同时保留了债权人推选的可能性。此种选任方式彰显了法院的优

先性地位和对债权人群体意思自治的尊重，融合了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

诉讼模式，是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的发展趋势。

我国台湾地区即采用这种双轨制选任模式。其规定，法院在受理个人

破产案件后，由于此时债权人会议还没有召开，债权人还无法选任破产管

理人，则由法院先行指定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接管，在后续债权

人会议召开时，允许债权人再选任正式的破产管理人，即法院选任为主，

债权人选任为辅的方式。① 这种双轨制选任模式是未来个人破产管理人选

任方式的发展趋势。有些大陆法系国家在传统的法院选任方式的基础上也

开始逐渐赋予债权人会议一定的自治权利。例如，德国的个人破产法规

定，在破产程序开始后，法院即可选任一名破产管理人，但是债权人可以

在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时选任其他管理人顶替法院选任的破产管理人，

对此法院只能以债权人会议选任的管理人不适合担当职责为理由进行驳

·７５·

① 韩中节：《台湾地区破产法基本制度评析及借鉴意义》，载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

学版）》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１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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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而且对于法院的驳回，任一债权人均有权向上一级法院起诉。

从完善个人破产管理人权责体制的构建角度来说，双轨制选任方式有

利于改善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责任体系。因为在法院选任方式下，个人破产

管理人的职务侵权赔偿责任由何方主体如何承担的问题尚不明确；而在债

权人选任方式中，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执业过失责任如何独立于破产受理后

至管理人选任前产生的损害责任也是一个未解难题。① 双轨制选任方式集

合了前文中两种选任方式的优点，规避了其各自的缺陷，能够在个人申请

破产的同时选任出破产管理人，保证管理人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对债务人的

财产进行接收和管理，避免债务人转移财产和个别清偿情况的发生，也给

予债权人充分的时间以选举出最合适的个人或者机构来担任破产管理人。

从完善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机制的角度来看，由于个人破产案件不仅关系

到债权人的利益保护，还涉及债务人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以及社会

公共利益的维护。因此对管理人的监督不仅要依靠债权人会议的外部制

约，还应该重视司法机关对破产和审判的实体与程序问题的监督作用。双

轨制选任方式可以弥补内外部监督机制各自的不足，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

监督机制起到完善作用。

４第三方独立机构选任方式
在 《破产法立法指南》中，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指出，在部分国

家中可以由负责破产管理人监督管理职责的机构 （即破产管理人协会或个

人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挑选破产管理人。采用此种选任方式的国家中比较

典型的就是俄罗斯，《俄罗斯破产法》第 ４５条是关于管理人选任方式的规
定，其第 （１）项规定：“申请人 （债权人会议）向列入全国性名单的破产

管理人自治组织 （相当于破产管理人协会）提议由其推选破产管理人候选

人，并提出候选人的具体要求。”② 我国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

关于债权人未推荐破产管理人情况下的处理方式与此有相似之处，条例第

１８条规定：“债权人未推荐管理人人选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债权人推荐的人

·８５·

①

②

邓惠：《再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载 《中国商法》２００７年第１期，第３６４页。
《俄罗斯破产法》第４５条规定：“破产管理人的选任程序如下：（１）申请人 （债权人会议）

向列人全国性名单的破产管理人自律性组织 （相当于管理人协会）提议由其推举候选人，并提出候

选人的具体要求。（２）该自律性组织按照申请人的要求一次提出 ３名候选人，并将 ３人按职业水平
递减的顺序排列。（３）该自律性组织必须采用集体决定的方式，作出推选管理人候选人名单的决议。
该自律性组织接受任何人对推选程序的信息查询。（４）自接到申请人提议 ５日内，将附有管理人职
业水平和推荐理由的结论性报告送交法院、申请人和债务人。（５）申请人和债务人有权从候选人名
单中各排除其中一名候选人，剩余的候选人由法院指定为破产管理人。（６）无论申请人和债务人是
否行使上述排除权，法院均按候选人名单的职业水平顺序，指定条件最优者为破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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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不适宜担任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通知破产

事务管理部门五日内提出管理人人选；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提出人选后，人

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作出指定管理人的决定。”

第三方独立机构选任方式相较于法院选任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发挥第

三方机构所享有的管理人人才储备优势，可以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难度的

个人破产案件有针对性地推荐管理人。而且从法院的角度出发，由法院掌

握对破产管理人选任的绝对权力也不利于破产工作的开展。这是因为法院

作为公权力机关，其本身的司法裁判任务压力比较大，而个人破产案件涉

及的利益群体众多，工作事项纷繁复杂，如果让法院在个人破产案件中再

承担较多的角色和工作，无疑会影响案件推进效率，浪费司法资源。除此

之外，国家公权力的干涉过多，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债权人的意思表示，从

而削弱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屏障。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要想充分发挥第三方独立机构选任方式的先进性

和优越性，其前提是司法实践中必须具备符合要求的机构存在或者司法环

境具备建立这种独立管理机构的条件。①

（三）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的定性

在讨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中关于管理人选任方式的规定之前，我们认

为有必要先对我国企业破产制度中的管理人选任规定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总

结。我国的企业破产制度最初规定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试

行）》之中，其中明文规定清算组的选任权归人民法院所有。不可否认的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试行）》为当时中国的破产制度建立和

实施提供了明确的法律指引，推动了企业退出机制的发展完善；但是其中

关于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的规定完全排除了债权人群体的参与权和异议

权，容易诱发法院 “一言堂”现象和权力寻租现象的发生，被学术界认为

存在严重的制度设计缺陷。此后，在２００６年企业破产法制定过程中，学者
们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最终在提交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草案）》中采用了 “先由法院选任破产管

理人，再由债权人会议确认或者另行选任”的主张。可惜的是在随后的审

议中，该主张还是未能获得通过。最终我国企业破产法还是规定由人民法

院承担选取破产管理人的职责。虽然未能设定债权人会议关于选任管理人

的参与权，但是相较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试行）》，企业破产

·９５·

①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破产立法指南》，２００６年纽约，中文版，第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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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增设了债权人会议的异议权，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债权人会议参

与破产管理人选任的可能性。① 总而言之，按照前文中关于破产管理人选

任方式的分析，对号入座，我国企业破产制度中关于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

的规定属于典型的法院选任模式。

在个人破产程序中，《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关于破产管理人

的选任方式主要规定在第１６条至第 １８条中，其中规定破产管理人由单个
债权人或者全体债权人向人民法院推荐产生，在债权人未推荐或者人民法

院认为债权人推荐的人或机构不适宜担任本案破产管理人的情况下，由破

产事务管理部门负责向人民法院推荐管理人人选。② 可以看出，相较于企

业破产制度中由法院选任破产管理人的方式，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

例》将个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更改为由债权人推荐为主，破产事务管

理部门推荐为兜底的方式，其改革初衷也是为了落实破产案件加大债权人

自治的改革思路。在管理人选任这个利益攸关点上，将法院 “置身事外”，

以其超脱姿态自示池清，昭示破产案件审判的趋势在不断地法治化、市场

化，以公开、公平、公正为价值取向，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关于我国目前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的法律定性，我们认为 《深圳

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所采取的选任方式既不属于前文中分析的债权人

会议选任模式，也不属于典型的第三方独立机构选任模式，更不属于法院

与债权人会议共同选任模式，而是立法者结合我国特殊国情创设出的一种

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选任模式，即以债权人推荐选任为主，破产事务管理

部门选任为兜底的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我们认为，该种选任方式较

为符合当前的破产法发展趋势和潮流，将是未来个人破产全面推开之时的

较好选择。但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任何一项新制度的实行都是牵一发而

动全身。该种选任模式实施的前提是必须设立独立的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０６·

①

②

企业破产法第２２条规定： “管理人由人民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认为管理人不能依法、
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指定管理人和确定

管理人报酬的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规定。”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１６条规定： “自人民法院公开破产申请之日起十五日
内，债权人可以单独或者共同向人民法院推荐破产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人选。”第 １７条规
定：“人民法院同意债权人推荐的管理人人选的，应当在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同时作出指定管理人

的决定。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由其推荐人预付。多名债权人推荐不同的管理人人选的，人民法

院可以从中指定一名或者多名管理人。”第１８条规定：“债权人未推荐管理人人选或者人民法院认
为债权人推荐的人选不适宜担任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通知破产事务

管理部门五日内提出管理人人选；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提出人选后，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作出指

定管理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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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然是英美等国家的常规设置，但在我国当前情况下，设立一套自上而

下的破产事务管理部门，配置专门的人员编制和经费保障，是否具有可行

性，亦值得商榷。当前一段时期，修订企业破产法，将个人破产列入立

法，是当务之急。个人破产入法已是阻力重重，在此同时，如果再要增设

一套自上而下的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其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四、个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时间

破产程序涉及债权人、债务人和社会多方面利益，面对各方利益群体

之间的冲突，需要破产管理人从中加以平衡和协调，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时

间问题不仅关系到管理人何时能够介入个人破产程序，还会影响债权人和

债务人的利益平衡，对于破产程序的顺利推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① 在

个人破产程序中，上述问题将更为重要。因为相较于企业，个人债务人的财产

更易于转移且无法监控记录，管理人何时介入并接管财产显得至关重要。

（一）破产开始时间对管理人选任的影响

纵观世界各国的个人破产立法，不同法系国家由于立法理念的不同，

对于破产管理人选任时间的规定也不尽相同。英美法系国家和大陆法系国

家根据个人破产程序的开始时间不同，分别形成了破产受理开始主义和破

产宣告开始主义两种模式。在讨论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时间问题之

前，首先需要对这两种破产开始主义进行简要的阐述和分析。

１破产宣告开始主义下的管理人选任时间制度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大多对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时间的规定采用破产

宣告开始主义。在破产宣告开始主义下，在人民法院作出破产宣告之前，

破产程序还未真正地启动，此时债务人的财产还不受个人破产程序的限

制，债务人仍然可以自由处置其财产。可知，只要法院未作出破产宣告，

就无法启动破产程序，也就无法选任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接收和

监管。如果遇到债务人利用管理人还未选任的时间空当来恶意转移财产的

行为，债权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措施来追回和保

护破产财产，以防止利益受到损害。当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时，破产

程序随之启动，债务人财产也随即变成了破产财产，债务人失去对其财产

的管控权限，需要统一交由管理人负责管理。在破产宣告开始主义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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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汪世虎：《破产管理人选任机制创新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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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破产宣告的同时即启动破产程序，同时也应该在此时指定破产管理

人，尽量保持破产宣告和管理人选任时间的一致性，避免为接管破产财产

留下时间空挡。例如日本 《破产法》第 １４２条规定： “法院在破产宣告的
同时，选任破产管理人。”

破产宣告开始主义下的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时间设定，被大多数大陆

法系国家采用，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但是，该种选任时间设定方式也有

一个严重的弊端，即在破产受理和破产宣告之间存在一段时间空当，容易

给债务人转移财产留下空白，不利于债权人的利益保护。

２破产受理开始主义下的管理人选任时间制度
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在英美法系尤其是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国家

中，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时间的规定采用的是破产受理开始主义。在

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个人破产程序还未开始，除非法院对债务人的财产

采取保全措施，否则债务人有权对其财产进行处分。但是，在法院受理破

产申请后，即使还未作出正式的破产宣告，由于适用的是破产受理开始主

义，意味着个人破产程序已经启动，债务人已经丧失了对其财产的处分

权，从这个时间节点开始，债务人财产的法律性质转变为破产财产，应全

部由破产管理人进行接管和处分。破产受理开始主义对个人破产管理人选

任时间的设定更加严谨，完美衔接了个人破产程序中可能存在的时间空

挡，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债权人利益。

３两种破产开始主义的利弊分析
结合前文中对两种开始主义的比较分析可知，破产宣告开始主义和破产

受理开始主义的最主要区别就在于个人破产程序的开始时间节点不同，从而

进一步决定了个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时间和对债务人财产的接管等方面的差

异。正是由于这种不同，破产宣告开始主义为了确保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在破产受理之后至破产宣告之前的时间节点上，往往采用财产保全措施对债

务人的财产进行控制，以弥补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之前所存在的管控空白。所

以这两种破产开始主义都以自己的方式对债务人财产进行了制度上的配置，以

期实现对破产财产的严密管控，二者的功能效用实际上并不存在质的区别。

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破产制度经数百年的发展历程，其价值目标经历从

注重债权人利益保护，到保障债务人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再到现在的

兼顾债权人整体利益受偿和债务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的变化过程。在法院作

出正式的破产宣告之前，对债务人的财产监管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时间节

点，分别是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至法院正式裁定受理破产的阶段和破产裁

定受理至法院正式作出破产宣告的阶段。在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至法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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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裁定受理破产的阶段，因为破产程序还未正式启动，债务人对其财产的

管控不应受到任何限制，如果出现债务人可能转移财产或者个别清偿债权

的情形，无论是在破产宣告开始主义下还是破产受理开始主义下，都只能

是由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民事诉讼程序中的财产保全措施来确保破产财

产的安全，从这一角度来看，两种破产开始主义在此时间阶段对于债务人

财产的保护并不存在实质差别。在破产裁定受理后至破产宣告之前的时间

段，依据破产受理开始主义，此时个人破产程序已经启动，而依据破产宣告

开始主义，破产程序则还未开始，开始与否的差异直接影响管理人对债务人

财产的接管权限，两种破产开始主义的差别在此刻才凸显出来。

进入２１世纪后，随着破产市场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有些国家
的破产立法在破产管理人选任时间的设定问题上也发生了一些新变化，例

如，一直采用破产宣告开始主义的大陆法系国家开始逐渐采纳破产受理开

始主义的理念。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德国，德国自 １９９９年起实行的新
《破产法》在管理人选任时间问题上即采用的破产宣告开始主义的观点。

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大陆法系国家开始意识到现代个人破产法律制度下破产

受理开始主义的制度优势，其将逐渐成为影响个人破产立法的主流观点。

（二）关于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时间的认定

我国 《企业破产法》采用的也是前文中所说的破产受理开始主义，即

规定在企业破产案件中，人民法院在裁定受理债务人企业的破产申请的同

时指定破产管理人接管破产企业。在我国个人破产的地方试点中，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 《执行程序转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审理规程 （暂

行）》的第１５条明文规定，按照本规程受理的个人债务清理申请案件，在
裁定受理申请的同时指定管理人。① 另外，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个人债务清理的若干规定》第 ２１条第 １款也规定，裁定受理债务清
理申请的，应当同时指定管理人。②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并未明文规定个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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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执行程序转个人债务清理程序审理规程 （暂行）》第 １５条
规定：“依本规程裁定受理债务清理申请的，于裁定受理之日同时指定管理人。”

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 《关于个人债务清理的若干规定》第 ２１条规定：“裁定受理债务
清理申请的，应当同时指定管理人。依据本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进行个人债务清理的，由企

业破产案件的管理人担任个人债务清理管理人；其他个人债务清理案件管理人的指定，参照企业

破产案件管理人的指定方式处理。对于符合本院 《关于破产案件指定个人管理人的规定 （试行）》

的案件，应依照该规定指定个人担任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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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但是笔者通过分析认为我国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采用的

也是破产受理开始主义。虽然条例没有明文规定，但是在相关法条中均有

关于破产受理后指定管理人的表述。例如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第２５条第１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次债务人或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２６条第１款规定，人
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

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尤其是第２９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并
作出指定管理人的决定后，由管理人代为参加民事诉讼或仲裁。① 综上可

以看出，《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上述三个法条均有意指在破产

申请受理时即同时确定破产管理人。

因此，我国的企业破产制度和个人破产实践在关于管理人选任时间问

题上都采纳的是破产受理开始主义，这也是目前世界各国的主要潮流。这

样可以更好地避免破产程序中可能存在的时间断点，便于破产管理人高

效、严密地完成对破产财产的接管工作，防止给债务人留下转移财产的机

会，最大限度保障债权人的利益。

综合本章前述分析，为实现个人破产管理人市场的规范化、职业化、

可持续性发展，结合个人破产程序特点，对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进行

创新性研究，确定合适的任职主体和任职资格，构建科学合理的选任机

制，对我国当下的个人破产实践探索和未来全国性个人破产立法工作都有

着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但是，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也只是个人破产

管理人制度中的一部分，要想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和

效力，还需要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制度、报酬制度和监督制度的建立完

善。本书后续章节将依次对履职制度、报酬制度和监督制度进行详细

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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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２５条第１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对
债务人负有债务的人或者债务人财产的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第２６条第１
款规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前成立但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

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第２９条规定：“人民法院
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并作出指定管理人的决定后，已经开始但尚未终结的涉及债务人财产权利的民

事诉讼或者仲裁，应当由管理人代为参加。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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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制度概述

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制度是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中的核心关键环节。

个人破产管理人如何履行法定职责、如何承担法定责任等内容将直接关系

到个人破产案件的有效推进和个人破产制度目标的实现。由于我国目前尚

未建立统一的个人破产制度，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履职制度亦是在不断地试

点、完善过程之中。在此状况下，借鉴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个人破产管理

履职制度的主要内容，并对比参照企业破产案件中的管理人履职制度内容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在我国深圳特区的个人破产试点

以及浙江等省份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过程中，亦积累了众多关于个人破产

管理人履职制度的实践内容，这些内容将为我国未来构建统一的个人破产

管理人履职制度提供坚实的实践基础。本章即结合以上域外经验、国内试

点实践等内容，在总结当前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困境的基础上，试图

从整体上勾勒出未来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制度的基本框架。

一般观点认为，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履职起自被裁定、批准任命为管理

人时。但参考域外立法经验，由于个人破产案件法律程序繁杂，且个人破

产案件的当事人一般不具备该类专业知识，因此程序启动前的专业咨询和

建议显得十分必要。此外，各个国家和地区亦越来越重视个人破产的和解

程序，在此过程中，个人破产管理人作为专业人士亦应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在正式担任个人破产管理人后，管理人的主要职责包括调查核实债务

人及相关人员的基本情况，审查债权人的债权情况，接管与债务人财产状

况的相关资料，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和财产变动情况并制作债务人财产报

告，对债务人豁免财产清单提出意见，调查、接管债务人财产，拟订并实

施破产财产分配方案，代表债务人参与司法活动，召开债权人会议，管

理、监督、协助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的执行，管理、监督债务人在考察

期的行为。在讨论以上职责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个人破产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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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履职制度与企业破产管理人的履职制度有何异同。我们认为，二者相

比，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内容可能会更为繁杂，例如，在债务免责阶段

对债务人豁免财产清单提出意见，以及对考察期内的债务人进行监督和考

察的职责，显然是企业破产管理人未曾涉及的内容。

在完整的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制度中，除以上履行职责等主要内容

外，必须构建与之相配套的辅助制度体系。一是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责

任制度。权利与义务必须对等，破产管理人在拥有众多权利的同时，必须

承担 “勤勉尽责，忠实履行职责”的法定义务。如有违反，轻则将被警

告、罚款甚至开除名册，重则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及刑事责任。二是个人破

产管理人的变更与解任制度。建立个人破产管理人 “能上能下”制度，若

管理人确有不能顺利履职的情形，则可申请对管理人进行更换，法院也可

依职权对管理人进行更换。三是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执业责任保险制度。为

确保个人破产管理人 （尤其是以后可能出现的由个人担任管理人的情形）

能够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有必要建立强制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

制度。四是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保障制度。个人破产管理人涉及更多的财

产调查、监督职责，而且其难度也将高于企业破产。为使管理人顺利履

职，与履职相关的法院、公安、民政、社会保障、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

和金融、征信机构等单位，应对管理人提供必要的履职保障。

二、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困境

（一）宏观上：缺乏法律确权和指引

我国目前的破产法仅涉及企业破产，没有明确规定个人的破产能力和

破产制度，管理人能否参与个人破产程序以及如何参与破产程序都没有法

律的授权和规定。① 企业破产程序中，因破产情况多样、破产事务繁杂等

原因会出现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管理人加以解决，而个人破产制度正在

探索起步阶段，更是面临诸多问题。但是企业破产中，管理人可以根据企

业破产法以及相关指引对破产程序中的问题予以解决，而个人破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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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承勇：《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制度的构建探索 （一）》，载威科先行信息法律库 ２０２２年
１１月 １０日，ｈｔｔｐｓ：／／ｌａｗｗｋ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ｄｅｔａｉｌ／ＮｊＡｗＭＤＡｘＯＴｇ４ＭｊＵ％３Ｄ？ｑ＝％
Ｅ４％Ｂ８％ＡＡ％Ｅ４％ＢＡ％ＢＡ％Ｅ７％Ａ０％Ｂ４％Ｅ４％ＢＡ％Ａ７＆ｍｏｄｕｌｅ＝＆ｆｒｏｍ＝ｅｄｉｔｏｒｉａｌ，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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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个人破产制度尚未入法，管理人仅有地方条例或者地方工作指引能够

参考。地方条例和地方工作指引毕竟只是地区性文件，在个人破产程序起

步阶段，其对个人破产程序推进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实践问题也未能有效

回应，管理人履职缺乏法律上的指引可能会导致管理人履职困难和偏离个

人破产程序的价值目的。如在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规定了

管理人应当继续管理、监督债务人在考察期的行为，虽然在第９９条中规定
管理人应当负责审核债务人提交的年度个人收入、支出和财产报告，按照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债务人年度新增或者新发现的破产财产进行接管分

配，但是该条款只是强调管理人要对债务人新增的财产进行及时分配以清

偿债务，而对于如何监督管理人考察期行为、监督时应当注意什么、发现

问题是否需要报告、如何报告、向谁报告等均没有作出规定和指引，可能

会导致管理人因缺乏工作指引而怠于履行监督职责，从而使得该监督管理

债务人条款形同虚设。

（二）微观上：管理人权责不明晰

１管理人履职期限尚不明确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一般的履职期限自破产程序宣告

终结时停止。但是在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除需要在破产程序中担任破

产事务的管理人外，其仍需要对被设置了考察期的债务人在考察期内的相

关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在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自人民法院

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三年内，为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考察期，在考

察期内债务人应当履行法院对其作出的限制行为决定中规定的义务，如有

违反，法院可以决定延长其考察期，最长不超过两年。① 易言之，管理人

在破产程序宣告终结之后，仍然需要在接下来的三年内履行管理监督义

务，而若债务人未忠实诚恳地履行相关义务时，管理人的履职期限可能还

会被延长。在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 （试

行）》第５７条同样规定：“所有债权人均同意免除剩余债务并终结执行的，
不设行为考察期，但也可将设置行为考察期作为同意免除剩余债务的条

件。有债权人不同意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或者将设置行为考察期作为同意

免除剩余债务的条件的，行为考察期为裁定终结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后

的五年。”② 在浙江地区，管理人履职期限是个人破产程序终结后还是个人

·７６·

①

②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９５条。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 （试行）》第５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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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程序终结后五年，取决于债务人是否被设置考察期，同时，个人破产

程序本就周期较长，将管理人履职期限延长至破产程序终结后五年可能会

阻碍一些市场主体进入管理人名册。

２管理人履职事务冗杂难定

一方面，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履行事务冗杂繁多。个人破产程序中

管理人的职责与企业破产中管理人的职责相似，但是在企业破产中管理人

只需要将债务人的破产申请和相关信息公告，通知并等待债权人申报债

权；而根据实务经验表明，在个人破产中债权人不及时申报债权的现象普

遍，需要管理人及时督促，甚至可能出现补充申报的情况，影响管理人相

关工作的开展，甚至造成阻碍，平添了管理人的事务。① 在破产程序中，

管理人最重要的职责便是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并编制成册，为下一步的变价

分配作好准备。但是在个人破产程序中因个人财产和家庭财产极易混同，

就需要管理人界分家庭成员的财产和个人财产，如若牵扯到更多的社会关

系，因为没有财务账簿、报表等客观记录，管理人要想完全调查清楚债务

人的财产需要进行非常繁琐细碎的工作。同时，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要

对债务人的基本情况进行调查，在调查中需要对债务人与亲属、雇工等社

会成员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确认。而个人的社会关系往往非常复杂，管理

人要想对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明晰，必然会增加如询问债务人的家

庭成员，向公安、民政、村委会、工作单位、信息查询平台等有关部门调

查债务人信息等履职事务。除此之外，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还需要在

债务人破产后对债务人考察期内的行为进行监督，涉及债务人的消费、任

职、投资等方面，其中必定会增加管理人的履职事务内容。

另一方面，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调查难度大。一是个人财产琐碎，

调查难度大。我国对企业法人的经营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因此在企业破产

程序中，管理人主要从企业的财务会计账簿、报表等有记录文件中进行调

查和整理破产财产；但是在个人破产程序中，个人没有财务会计账簿，且

其经济支出可能琐碎且隐蔽，需要管理人 “点对点”实地调查、走访等。

在个人破产程序中，个人生活性支出的合理性判断标准难以统一，能够追

踪、有证据记录的收支较少，导致管理人想要调查厘清债务人的财产变动

·８６·

① 《杜艳芝：个人破产管理业务初体验》，载腾讯网，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ｑｑｃｏｍ／ｒａｉｎ／ａ／２０２１１０
２２Ａ０１ＥＲ９００＃： ～：ｔｅｘｔ＝％Ｅ６％８Ｃ％８９％Ｅ７％８５％Ａ７％Ｅ４％Ｂ８％ＡＡ％Ｅ７％Ａ０％Ｂ４％Ｅ６％９Ｄ％
Ａ１％Ｅ４％ＢＥ％８Ｂ％Ｅ７％９Ａ％８４％Ｅ８％Ａ７％８４，％Ｅ６％８Ｃ％８７％Ｅ５％ＡＥ％９Ａ％Ｅ５％８６％Ｂ３％Ｅ５％
ＡＥ％９Ａ％Ｅ４％Ｂ９％Ａ６％Ｅ３％８０％８Ｂ％Ｅ７％９Ａ％８４％Ｅ３％８０％８２，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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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难度较大。如何对个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准确度如何保障成为个

人破产实务中颇为棘手的问题。二是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混同，调查难度

大。在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对债务人及其亲属的基本情况、债务人财

产情况、涉诉情况等事务进行调查是个人破产程序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但

是个人生活化支出难以统计、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混同化、个人关系错综

复杂，使得管理人调查难度加大。三是在实务中会出现债务人希望能够获

得破产免责资格，或者保护个人隐私的缘由而隐瞒欺诈管理人的行为，此

类行为导致部分真实信息未被披露，管理人需要与债务人博弈，将会增加

管理人调查难度。

３管理人履职报酬方案不明
目前，我国试行个人破产制度的地区如深圳、浙江等地，对管理人报

酬的获得方案均是基本遵循 《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由债务人财产变

价后将管理人报酬作为清理费用的一部分进行清偿。但是个人破产程序

中，个人财产数额较少或无产可破的情况较多，导致难以负担管理人报

酬，因此管理人报酬方案如何确定在个人破产程序中成为颇为棘手的问

题。在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属于破

产费用，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但当债务人可供分配的财产不足以清偿

同一顺序的所有破产费用或共益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① 则有可能管理

人得不到与其付出相称的报酬，这对激励市场主体积极进入个人破产程序

成为管理人不利。在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指

引 （试行）》中，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为

清理费用，② 由债务人财产优先清偿；指引同时也规定，公职管理人原则

上不另行收取报酬，但执业律师、执业注册会计师被指定为管理人的，可

以在各地设立的破产专项资金中支付报酬。③ 但是，这种管理人履职报酬

方案存在局限，目前各地尚未建立起统一的个人破产程序，也没有关于破

产专项资金的统一制度，如何建立破产专项资金、如何拨付报酬等均没有

具体的方案。因此，综合来看，目前我国关于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报酬

方案尚未明确。对于该问题，本书将设专章另行进行讨论。

·９６·

①

②

③

详见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６８条。
详见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 （试行）》第 ４７条第 （３）

项。

详见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 （试行）》，第２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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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主要职责

（一）个人破产程序启动前的咨询建议及和解辅助职责

１咨询建议功能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破产法立法指南》指出，破产程序的理想

启动标准是 “透明和确定，便利方便、经济有效和迅速地进入破产程序”，

破产制度的设计也应该平衡 “适当和充分的保障和防止滥用”。① 这总结了

各国关于破产程序的立法经验：必须明确准入标准以及多轨道的救济系

统，具体表现为破产程序的准入要求和获得清偿的要求。如何构建科学的

个人破产的准入制度，一是准入标准和要求要明确具体；二是个人破产程

序启动前能够为债权人或债务人提供必要的咨询与建议。因此，在部分域

外国家，个人破产管理人在程序启动前，应当为个人破产的债务人或债权

人提供必要咨询、帮助和建议。该项职责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个人破产管

理人的真正法定职责，但在个人破产数量不断攀升、申请良莠不齐、法院

全面审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前置的咨询与建议程序将起到显著的筛选、

过滤功能，从而提升个人破产的准入效率。

根据美国破产法的规定，个人破产管理人应当对债务人履行清偿计划

提供咨询和帮助。破产法院管辖 ６类破产案件，多为第 ７章 （破产清算）

和第１３章 （有固定收人的个人债务调整）案件。以 ２０２１年度统计数据为
例，破产申请共有４１３６１６件，其中第 ７章案件申请 ２８８３２７件，占全年破
产案件的 ６９％；第 １３章申请 １２０００２件，占 ２９％；第 １１章 （破产重整）

申请４８３６件，仅占１％；其余申请的数量都很少，共计 ４５１件。② 其中强
制破产程序只适用于第 ７章 （破产清算）和第 １１章 （破产重整）案件，

第１２章 （有固定年收人的家庭农场主和渔业主的债务调整）和第 １３章
（有固定收人的个人债务调整）破产程序只能由债务人自愿启动。③ 在自愿

破产程序中，债务人必须按照 《联邦破产程序规则》进行烦琐的破产申请

·０７·

①

②

③

ＦｕｙｏｎｇＯ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Ａｎ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２，ｐ６０１

Ｓｅｅ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Ｆｉｌｉｎｇｓ，２０２１，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ｕｓｃｏｕｒｔｓｇｏｖ／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ｔａｂｌｅ／ｆ２／
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ｆｉｌｉｎｇｓ／２０２１／１２／３１，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

［美］查尔斯·Ｊ泰布：《美国破产法新论 （上册）》，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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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准备债权人名册、资产清单等大量文件，这复杂的程序要求导致债

务人很难不寻求专业管理人士的指导而独立完成。① 美国 ２００５年 《破产滥

用防止及消费者保护法》（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Ａｂｕｓ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Ａｃｔｏｆ２００５）要求申请破产的个人债务人需要接受认可的、非营利的
信用咨询机构的信用咨询。在强制破产程序中，申请破产的债权人须为满

足人数要求的适格债权人。适格债权人有债权性质和数额的要求，且 “或

然”债权人和 “真实争议”债权人不为适格债权人。与自愿破产程序相

比，强制破产程序申请的难点或为债权人所认定。② 因此在破产申请阶段

需要管理人的咨询服务。

在英国，官方接管人、个人债务自愿安排程序中的监察人以及私人部

门的破产执业者均可作为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③ 获得临时保护命令

的个人自愿整理程序中，个人破产管理人除了为申请破产的债权人和债务

人提供咨询服务之外，获得提名的破产执业者，还需要向法院报告他是否

认为自愿整理具有获得批准和施行的合理预期，以及是否应该召集债权人

会议进行讨论。④ 德国建立的单轨系统设置了固定和严格的程序。由于对

所有债务人都有强制支付协议，德国禁止债务人和债权人在不尝试和解协

议程序的情况下直接启动正式破产程序，并准许其他专业人士对当事人提

供咨询和服务。⑤ 相比之下，法国法律允许符合条件的债务人进入正式破

产程序而无需进行前置程序。

与美国自愿破产债务人的困境类似的是，在俄罗斯非企业家的个人申

请破产同样面临破产申请程序复杂的问题，最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的破产

制度中存在的管理费用过高和程序冗杂的问题。在个人破产程序修订之

初，俄罗斯法院破产申请拒绝率高达 ９０％，在可获得详细数据的 ２０１７年
和２０１８年，法院驳回了约 １０％的申请。事实确实表明，许多获得很少或
没有援助的债务人因未能准备符合标准的请愿书而难以从债务中解脱。对

于财务状况已经很困难的申请人来说，为准备破产申请而产生的高昂费用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美］查尔斯·Ｊ泰布：《美国破产法新论 （上册）》，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２页。
［美］查尔斯·Ｊ泰布：《美国破产法新论 （上册）》，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７２—１７５页；
徐阳光：《英国个人破产与债务清理制度》，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８７页。
［英］费奥娜·托米： 《英国公司和个人破产法》，汤维建、刘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８７页。
ＪａｓｏｎＫｉｌｂｏｒｎ，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Ｇｅｒｍａｎ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ＤｅｂｔＲｅｌｉｅ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ＧｅｒｍａｎＬａｗ，ａｎｄ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ＵＳ，Ｓｓｒｎ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３，ｐｐ２５７，２７１—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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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一些债务人不敢申请破产，或被迫独自准备各类必要文

件，从而导致文件提交错误或呈请不妥当。大部分破产申请竟远没有进入

法院系统，更不必说产生所要求的救济了。而当妥善完成破产申请准备

后，法院通常较为容易通过。因此，债务人在编制所需文件清单和完成复

杂的破产申请书时，难以避免寻求律师或者其他专业管理人员的指导。这

也更凸显了有经验的管理人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初关键的咨询职责。①

通过以上域外法经验可以看出，在个人破产程序启动前这个阶段，破

产管理人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咨询和建议。作为破产程序的专家，管理人既

可以为债权人尽可能通过破产程序实现其债权提供建议，也可以为债务人

实现法律规定的最合理的债务重组目标提供咨询。对于债务人和债权人来

说，管理人不仅是在破产程序中接管资产和清算资产的人，更是一个在程

序启动前值得信赖的顾问。而对于法院来说，更需要专业的破产管理人从

中立和公正角度判断具体个案是否具有进入破产程序的价值和意义，以及

申请人所准备的材料是否完善、合规。

上述观念的转变已在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方式上得到呈现。在传统的企

业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下，管理人的选任办法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通过

摇号的方式；二是通过竞选的方式；三是通过政府指定清算组的方式。以

上三种方式，随机性较大，完全忽视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声音，选任的管

理人可能是对案件毫无了解的机构，从而不利于破产案件的推进和办理。

基于上述指定方式的局限性，近年来，主要债权人推荐指定管理人以及债

权人与债务人协商指定管理人的模式逐步开始出现。如北京破产法庭发布

了 《关于北京破产法庭接受债权人推荐指定管理人的工作办法 （试行）》，

适用于北京地区的破产清算工作。重庆破产法庭亦发布有类似文件，在企

业破产案件办理过程中允许符合条件的债权人推荐指定管理人。在个人破

产案件中，《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１６条同样规定，自人民法院
公开破产申请之日起１５日内，债权人可以单独或者共同向人民法院推荐破
产管理人。在第１７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同意债权人推荐的管理人人选
的，应当在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同时作出指定管理人的决定。管理人执行

职务的费用由其推荐人预付。多名债权人推荐不同的管理人人选的，人民

法院可以从中指定一名或者多名管理人。此外，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

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 （试行）》第 ８条亦规定，管理人工作人员

·２７·

① ＪａｓｏｎＪＫｉｌｂｏｒｎ，ＦａｔａｌＦｌａｗｓｉｎ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ＴｈｅＣｕｒｉｏｕｓＣａｓｅｏｆＲｕｓｓｉａｉｎ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０，ｐ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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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向债务人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的受理

条件、程序、法律后果等事项进行解释说明和引导。管理人在个人破产程

序开始之前即可向债权人提供基本的信息和程序性建议。①

由此可见，在个人破产程序启动前，由个人破产管理人从专业角度为

个人破产的债权人或债务人提供专业的咨询和建议，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和

现实需求。在咨询和建议过程中，对案件情况具有深入了解并获得债权人

认可的专业机构，可以通过债权人指定的方式成为管理人。这无疑为专业

机构提供程序启动前的咨询和建议工作增加了制度激励措施。此外，我们

还注意到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在成立之后，已着手开展个人破产申请前

辅导工作。② 在未来，有必要吸引更多的个人破产管理人参与到这个前置

辅导程序中来，从而减轻和降低行政管理机构的咨询辅导压力。

２和解辅助功能

在上述咨询与建议过程中，实际为债务和解亦提供了发挥作用的空

间。当前，为节约司法成本，很多国家倾向于采取和解程序和其他救济途

径来解决个人债务人的偿债问题，在此过程中个人破产管理人或者具有类

似职能的组织或机构亦具有特定的职责。

英国的债务纾缓程序由专业的债务咨询管理机构来配合英国破产服务

局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Ｓｅｒｖｉｃｅ）颁发债务纾缓令 （ＤｅｂｔＲｅｌｉｅｆＯｒｄｅｒ），并完成 １２

个月的考察期。以此种低成本、高效率的行政管理程序替代司法机关介入

的形式来达到个人破产的目的。

美国 《防止破产滥用和消费者保护法》（以下简称 “ＢＡＰＣＰＡ”）试图

通过要求债务人在申请破产前的６个月内参加 “个人或团体汇报 （包括通

过电话或互联网进行的汇报），概述现有信贷的机会，并协助此类个人进

行相关预算分析”，将债务人转移到其他非正式破产程序。在美国，大部

分的债务咨询都是由私人机构提供的，并收取高额服务费。ＢＡＰＣＰＡ意在

将潜在债务人转向强制谈判的方式，因为债务咨询机构应该 “提供专业的

·３７·

①

②

杜若薇：《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设置》，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第
２１４页。

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关于开展个人破产申请前辅导的公告》，

载深圳市人民政府网 ２０２２年 ５月 ２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ｚｇｏｖｃｎ／ｃｎ／ｘｘｇｋ／ｚｆｘｘｇｊ／ｔｚｇｇ／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ｏｓｔ＿
９８１３９２０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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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和指导服务，可能包括为客户资金的汇总和分配提供建议”。①

部分欧洲国家的规定与美国的做法不同，其立法制度倾向于鼓励当事

人选择自愿谈判作为正式破产程序的替代方案，并为此目的强制规定非正

式程序，将正式程序特别是清算程序，作为陷入困境的债务人的最后手

段。德国将债务人的庭外谈判和和解等自我救济手段作为启动破产程序的

前置程序。为了启动破产程序，债务人必须提交一份证明，证明债务人在

过去６个月内未能成功地 “根据计划与债权人进行庭外和解”，并提交计

划的副本和 “失败的主要原因”的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避免债务人

申请正式救济，所有债权人必须明确同意拟议的计划。② 如果人数和索赔

金额上的大多数债权人同意庭外和解，法院可以不顾任何债权人的反对批

准拟议的计划。法国的破产法律采取了类似的做法，要求债务人在寻求正

式破产前进行庭外和解。这些程序曾取得显著成果，其中离不开个人破产

管理人以专业人士的身份为债务人提供服务，虽无法院指定破产管理人的

名义，但是实际上也在履行个人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管理债务人财产、拟

定债务人财产分配等职责。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亦建立了一条多轨路径，为过度负债

的债务人提供包含和解程序在内的最恰当的程序选项，③ 即允许庭外和解，

亦允许由清算程序转入和解程序。法院可以指示人民调解委员会、特邀调

解员、特邀调解机构或破产行政管理部门以及所有政府机构组织协助解

决。④ 但我国在企业破产方面的经验表明，只有少数企业通过庭外谈判达

成和解，⑤个人破产和解大概率将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在此情况下，个人破

产管理人作为专业人士，应当充分发挥在程序启动前的咨询建议功能，对

有和解可能的个人破产案件，可以主动促使债权人债务人和解，并申请法

院对和解协议予以确认。在个人破产清算、重整案件办理过程中，个人破

·４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ｓｏｎＪＫｉｌｂｏｒｎ，ＴｈｅＨｉｄｄｅｎＬｉｆｅ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Ｒｅｆｏｒｍ：ＤａｎｇｅｒＳｉｇ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Ｎｅｗ
ＵＳＬａｗｆｒｏｍＵｎｅｘｐｅｃｔｅｄ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ｓｉｎ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Ｖａｎｄｅｒｂｉｌ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００６，
ｐｐ１１０—１１１

ＪａｓｏｎＪＫｉｌｂｏｒｎ，Ｌ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ａｂ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Ｗｈａｔ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Ｃａｎ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ｔｈｅ
ＮｅｗＦｒｅｎｃｈＬａｗｏｎ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Ｏｖｅｒｉｎｄｅｂｔｅｄｎｅｓｓ，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２００５，ｐ６４４

ＦｕｙｏｎｇＯ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Ａｎ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２，ｐ５８９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１３５条、第１３６条。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法院２０１９年破产审判报告》（２０２０年），载搜狐网２０２０年

３月 １９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ｏｈｕｃｏｍ／ａ／３８１４５９７６１＿６８９９６２，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 １２月 １８日。
该报告显示２０１９年浙江１７０４起破产案件中只有２起为和解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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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管理人也应发挥积极作用，对有和解可能的案件，尽量转入和解程序，

以和解形式结案。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１３６条①的规定中，将债务人与全体

债权人就债务清理在庭外进行和解时，可以自行委托的组织限定在 “人民

调解委员会、特邀调解员、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等”中

间，并未包含个人破产管理人。我们认为，个人破产管理人在此程序中虽

然不是法律名义上的管理人，但其作为一类经验丰富的中介机构，在这种

庭外和解程序中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价值，理应被列入进去。

（二）个人破产程序中的主要法定职责

个人破产管理人在个人破产程序中的主要法定职责与企业破产管理人

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的主要法定职责基本一致，但在个别程序上略有不同。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１６１条规定，个人破产管理人应当勤勉
尽责，忠实履行下列职责：“（一）调查核实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雇用人

员的基本情况；（二）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并审查债权情况；（三）接

管与债务人财产状况相关的财产清单、凭证以及债权债务清册等资料；

（四）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和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前二年的

财产变动情况，制作债务人财产报告； （五）提出对债务人豁免财产清单

的意见，调查、接管债务人可供分配的财产； （六）拟定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并实施分配；（七）代表债务人提起、参加涉及债务人财产的诉讼、仲

裁等活动；（八）提议、协调召开债权人会议；（九）管理、监督、协助重

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的执行； （十）管理、监督债务人在考察期的行为；

（十一）人民法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以及其他规定要求管理

人履行的其他职责。”以上１１项内容基本涵盖了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主要法
定职责。而企业破产管理人的主要法定职责为９项，在企业破产法第２５条
明确规定为： “（一）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状况报告；（三）决定债务人的内部

管理事务；（四）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五）在第一次

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

分债务人的财产； （七）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５７·

①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１３６条规定：“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可以就债务清理在
庭外自行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特邀调解员、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等组织进行和

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直接请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和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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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九）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

责。本法对管理人的职责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二者的具体对比情况

详见下表：

序号 个人破产管理人职责 企业破产管理人职责 序号

１
调查核实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

雇用人员的基本情况
／

２
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并审查

债权情况

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

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

（第 ４８条）
１

３
接管与债务人财产状况相关的财

产清单、凭证以及债权债务清册

等资料

接管债务人的财产、印章和账簿、

文书等资料
２

４

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和人民法院

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前二年

的财产变动情况，制作债务人财

产报告

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制作财产

状况报告
３

５
提出对债务人豁免财产清单的意

见，调查、接管债务人可供分配

的财产

／

／ 决定债务人的内部管理事务 ４

／
决定债务人的日常开支和其他必

要开支
５

／
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

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６

６ 拟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并实施分配 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 ７

７
代表债务人提起、参加涉及债务

人财产的诉讼、仲裁等活动

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

其他法律程序
８

８ 提议、协调召开债权人会议 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９

９
管理、监督、协助重整计划或者

和解协议的执行

在重整计划规定的监督期内，由

管理人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第

９０条）
１０

１０ 管理、监督债务人在考察期的行为

１１ 其他 其他 １１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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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对比可以发现，个人破产案件虽然面临的债权债务关系可能

较之于企业会相对简单，但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内容却要比企业破产管

理人的职责更为繁杂。与企业破产管理人职责相比，个人破产管理人职责

中有以下三个方面呈现较为明显的不同：一是提出对债务人豁免财产清单

意见的职责；二是管理、监督债务人在考察期行为的职责；三是在调查债

务人财产状况和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前二年的财产变动情况

并采取针对性措施方面，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亦存在一定区别。在该部分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主要法定职责探讨中，将仅对上述三个可能存在差别的

职责进行逐一分析。

１提出豁免财产清单意见的职责
个人破产相较于企业破产，最具特色的制度就是债务人豁免财产制

度。在确定豁免财产阶段，管理人的职责是根据债务人提交的财产申报和

豁免财产清单，在３０日内完成债务人财产报告的制作和审查。管理人必须
根据法律规定的豁免财产范围对豁免财产清单的各项内容进行审查，并提

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在豁免财产清单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或法院裁定

后，接管债务人除豁免财产以外的全部财产。①

关于豁免财产的确定，《世界银行自然人破产问题处理报告》② 列出了

当前不同国家主要采取的三种不同方法。第一种方法是为一小部分豁免资

产设定最高价值。例如，英国的 《破产法》只允许债务人豁免职业和生活

必需品。第二种方法确定了豁免财产类别，并对特定资产设置了价值限

制。例如，美国 《破产法》规定，破产案件启动之日前债务人的所有财

产，以及启动之日后的特定财产组成破产财产，并列举了豁免财产，详细

说明了价值、数量和其他细节的限制。第三种方法是允许债务人豁免大部

分资产，只要管理人不反对。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对于该问题并未完全照搬其中一国，

而是结合国情和现实需求规定了债务人豁免财产的范围。根据条例第３６条
第１款规定，债务人可以免责的财产包括： （１）债务人及其家属在生活、
教育和医疗等日常生活必需品和合理费用；（２）保障债务人偿债能力的职
业发展必需品和合理费用；（３）有纪念意义的物品；（４）无货币价值的个
人物品；（５）勋章或者其他荣誉物品；（６）债务人的人身损害赔偿、社会

·７７·

①

②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３７条、第３８条、第３９条。
韩长印主编：《世界银行自然人破产问题处理报告》，殷慧芬、张达译，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９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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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最低生活保障；（７）根据法律规定或者根据社会秩序，不应当用于
清偿债务的其他财产。为了保护债权人的权利，豁免财产适用两项限制：

第一，价值较大、不用于清偿债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不认定为豁免财

产；第二，豁免财产的最高价值不应超过 ２０万元 （不包括勋章或其他荣

誉和个人损害赔偿、社会保险和最低生活津贴）。上述规定的豁免财产范

围既满足了债务人的生活、职业和精神需求，同时又在总额和高价值物品

方面进行了适当限制，平衡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尽管上述规定内容为管理人提供了指导方针，然而现实生活往往千变

万化，每一个不幸的破产人都有其不幸的原因和现状，豁免清单的拟定将

成为管理人最具挑战性的工作职责之一。例如，对出租车司机来说，机动

车是职业必需品，但对作家来说，汽车可能不是。面对快速变化和复杂的

经济，该条例避免建立 “一刀切”的规则，允许法院适用自由裁量权，以

适应债务人的情况和个人需求。①

在中国，由于个人破产的历史有限，很多人仍然认为个人破产是债权

人的许可，而不是债务人的权利。同样，在许多国家也有理念认为 “争取

到的开始”比单纯的 “重新开始”更能教会债务人更多的东西。② 在个别

破产案中，免除债务之所以成为关注的焦点，是因为该制度的目的从向债

权人分配赔偿转向了向 “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给予救济。但是，从亲债

权人国家到亲债务人国家，其清偿机制有很大不同。中国对待 “不劳而

获”的文化心理和历史传统极大地影响了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更集中地体现 “争取到的开始”而不是简单的 “重新开始”。③ 《深圳经济

特区个人破产条例》通过为符合条件的债务人提供三条途径来获得债务免

除，反映了促进困境债务人合作和防止恶意债务人滥用债务免除的双重需

要：第一，债务人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按照协议履行债务后，可以申

请债务免责；第二，有经批准的付款计划的债务人，可以在完成付款计划

时申请豁免，也可以在遇到不可抗力导致无法偿还的情况下，免除不超过

所有债务的四分之一；第三，债务人进行清算时，符合 《深圳经济特区个

人破产条例》第１００条的情形，可以申请免除。

·８７·

①

②

③

ＦｕｙｏｎｇＯ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Ａｎ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２，ｐ６１１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ｓ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ｔｈ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２０１４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
ｈｔｔｐｓ：／／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ｈａｎｄｌｅ／１０９８６／１７６０６，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ＦｕｙｏｎｇＯ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Ａｎ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２，ｐ５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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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免责考察期中的监督调查职责
免责考察期不区分债务人无力按时偿还债务的客观和主观原因，即使

债务人 “诚实但不幸”，也必须在三至六年的排除期内继续用维持家庭生

存水平之外的收入偿还债务，并受到更严格的行为和职业限制。在免责期

内对债务人施加的各种限制可能会阻碍债务人再就业、创新和建立新企

业，而免责期的长度可能会对破产法中保护企业家和鼓励投资和创业的立

法目标产生负面影响。各国和各地区对立法中的免责考察期的看法大相径

庭，免责考察期的存在与否在治外法权理论中也有争论。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采用了无准入壁垒的多轨道模式，限

制破产宣告后在三至五年的考察期内符合要求的人可获得债务免责，这为

债务人的重生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条例第９５条规定：“自人民法院宣告
债务人破产之日起三年，为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考察期限 （以下简称

考察期）。”第９６条规定：“债务人在考察期内应当继续履行人民法院作出
的限制行为决定规定的义务，并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债务人其他义务。债务

人违反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延长考察期，但延长期限不超过二

年。”在考察期内，个人破产管理人 “负责监督债务人考察期内的相关行

为，审核债务人提交的年度个人收入、支出和财产报告，按照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对债务人年度新增或者新发现的破产财产进行接管分配”。① 在考察

期内，管理人依然承担着 “调查、接管债务人可供分配的财产”的职责，

并且在 “考察期届满，债务人申请免除未清偿债务的，管理人应当对债务

人是否存在不得免除的债务以及不得免除未清偿债务的情形进行调查，征

询债权人和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意见，并向人民法院出具书面报告”。②

免责条款一般分为两类：不可免责的债务和不可免责的情况。 《深圳

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９７条第１款规定了八类不得解除的债务，包括
对他人负担的人身性财产权利以及恶意侵权、违法犯罪造成的债务。条例

涵盖了不得免除债务的几种情况，包括债务人未遵守行为限制或未准确申

报其财产，债务人在文件和与财产有关的文件中存在欺诈行为，以及债务

人奢侈消费和赌博等。日本 《破产法》的一些基本概念与之类似，但日本

制度赋予法官在某些情况下准予有需要的债务人免除债务的自由裁量权。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还包括了对重复申请和撤销免责的两个额

·９７·

①

②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９９条第２款。
ＦｕｙｏｎｇＯ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Ａｎ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２，ｐ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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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限制，以确保程序的公平使用。一方面，债务人在申请破产前八年内获

得债务减免的，不得申请破产。这一限制比日本的 ７年限制更严格，也比
更亲债务国家严格得多。严格约束的存在不仅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权利，

也是为了限制债务人滥用这一制度的可能性，迫使他们在未来谨慎地安排

财务。另一方面，如果债权人或其他利益相关方发现债务人在破产程序中

有欺诈行为，法院可以撤销授予的救济。因此，任何通过非法手段实现解

除债务的债务人都不能畅快地享受破产救济。考察期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

之剑悬在债务人头上，管理人或其他利益相关方必将严格把关。

破产考察期的期限在各国各不相同。英国的债务纾缓程序允许债务人

在获得债务纾缓令１２个月后豁免其债务清偿责任。① 在破产程序中，自法
官作出破产令之日起 １年内，破产人如下行为将受到限制，官方接管人进
行监督，如有违反，属刑事犯罪：（１）未告知对方自己已破产而获取 ５００
英镑以上收入，包括借款、延期付款、分期付款，甚至还包括言行，如订

购货物时没要求信用，但货物送到后却未能付款。 （２）未告知破产事实，
而直接或间接地以申请破产之外的名字进行交易。（３）未经法院许可，直
接或间接地参与发起、组建或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或担任公司董事。

（４）担任某些公共职务，担任公益团体或养老基金的受托人。（５）破产人
可以开立新的银行账户及房贷合作社账户，但破产人须事先告知对方自己

已破产，以便设定某些条件和限制。相比之下，德国的债务人面临 ６年的
监督期。②

常见的免责考察期的起算时点有两种，一种是破产财产分配完毕、破

产清算程序终止之时，比如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规定宣告破

产后起算考察期，以及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

指引》规定行为考察期为裁定终结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后的 ５年；另一
种是裁定破产清算程序开始之时。这两个起算点的区别在于是否考虑到在

清偿审查期间分配破产财产的时间。后者加速了考察期的起算，并允许债

务人提前获得破产免责。如果债务人的财产相对清晰或几乎不存在，债务

人的债权相对简单，分配过程可以快速完成，那么起算点的差异就不大。

如果破产财产的分配旷日持久，而破产开始之日为起算点，那么完成债务

·０８·

①

②

ＦｕｙｏｎｇＯｕ，ＸｉａｏｘｉａｏＺｈａｎｇ，Ａｎ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２２，ｐ６０５

Ｖｉｋｔｏｒａｓ，ｅｔａｌ，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ＯｖｅｒＩｎｄｅｂｔｅｄ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ＵＫ，Ｇｅｒｍａ
ｎｙ，Ｉｔａｌｙ，ａｎｄＧｒｅｅ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ｏｆ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Ｃｒｅｄｉｔａｎｄ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ＬａｗＰａｒｔ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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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财产的分配不久之后，债务人就可以被免责。破产程序的持续时间往往

是由于债务人的财务和收入状况困难，或与大量债权人的社会关系紧张，

或两者兼有。在前一种情况下，债务人有充分的机会隐瞒破产财产或伪造

破产债权；在后一种情况下，快速免除债务人责任对许多债权人和公众来

说是难以接受的。

在中国，关于考察期的期限仍在争论中。鼓励创业者提议应缩短到一

年，而注重债权人保护的人认为应延长到六年。还有观点认为，符合一定

条件的债务人将获得较短考察期的而尽快免责。目前的大多数规定都集中

在避免滥用个人破产制度和使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上，对于如何将这

种有利于债务人的制度限制在 “诚实但不幸”的债务人范围内，仍然需要

在制度上加以明确。

３调查财产交易情况并采取针对性措施的职责
破产管理人的工作是围绕着债务人的资产展开的，因此，管理人在调

查债务人财产交易情况中的各项任务显得尤为重要。在财产交易过程中，

管理人面临着财产确认和债权债务确认两个阶段的困境。个人债务人不像

公司债务人那样有财务会计账簿，债务人的合作在此尤为重要，因为管理

人必须将债务人的陈述作为调查的切入点。如果债务人故意隐瞒或虚报，

管理人可能会面临无法下手的窘境。在实践中，管理人常常利用豁免权和

不合作的后果来引导债务人，获得债务人的合作。债务人希望在不披露真

实信息的情况下完成破产程序，这就给管理人留下了许多与债务人博弈的

机会，使管理人的工作更加困难。即使是最愿意合作的债务人也有合作能

力方面的问题。由于个人收入、支出和资产大多是零散的，因此很难记录

生活性的支出 （比如人情往来支出）并判断其合理性，而个人财产除了大

额资产 （如房地产、车辆和存款）外，还包括其他琐碎资产，这些资产往

往容易贬值，难以变现。在没有记录的情况下，债务人很难详细准确地说

明过去一两年的零星资产变化，而管理人也几乎不可能通过部分数据来事

无巨细地重建债务人的资产变化。个人破产程序还与家庭资产交织在一

起，家庭成员之间的资产所有权不明确，使管理人难以准确区分家庭成员

的资产和债务。

这种复杂情况对管理人的履职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情况下，

管理人需要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以尽可能增加债务人财产的范

围和价值为原则开展工作。为更好地维护破产财产的完整性，实现对债权

人的公平清偿，避免债务人擅自转移资产或稀释其他债权人的债权比例等

损害债务人财产利益和债权人平等受偿权的行为，个人破产管理人代表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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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提起撤销权之诉是管理人实现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职责之一，也是

个人破产的主要法律制度之一。《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三章第

三节财产交易行为中对破产管理人撤销权的时效、范围、条件等内容均有

明确规定，个人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进行中，对破产申请提出前两年

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特定处分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

销。在破产管理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问题上，管理人对债务人的七种行为

有权撤销：“（一）无偿处分财产或者财产权益；（二）以明显不合理的条

件进行交易；（三）为无财产担保的债务追加设立财产担保；（四）以自有

房产为他人设立居住权；（五）提前清偿未到期的债务；（六）豁免债务或

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七）为亲属和利害关系人以外的第三

人提供担保。”①

企业破产法中管理人撤销权的相关规定有较多实践经验。企业破产管

理人提起破产撤销权之诉系根据企业破产法第２５条的规定应当履行的法定
职责之一，同时也是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应有之义，但是两者在可撤销民事

行为实行时间上的规定略有差异。企业破产法规定的撤销权之诉受理范围

是发生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１年内的可撤销民事行为和 ６个月内的
个人清偿行为，而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个人破产人的撤销权

囊括了破产申请提出前２年内的可撤销民事行为和对债务人亲友的个别清
偿行为，以及６个月内的其他个别清偿行为。在企业破产法的司法实践中，
还形成了其他关于管理人撤销权时效的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在许与

四川元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破产撤销权纠纷中的判决，破产管理人

在破产程序终结前均有权对符合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应予撤销的行为行使撤

销权，不以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其行使撤销权的期间。即使

破产程序终结，债权人仍可在程序终结之日起２年内请求法院对追回财产按
照原定的破产方案进行追加分配，而不受１年除斥期间的限制。②

美国 《破产法典》为管理人设置了多项撤销权，主要有强臂撤销权、

偏颇撤销权、欺诈撤销权，以将那些影响债权人公平受偿的交易行为予以

撤销，从而维护破产法的公平原则。管理人对特定的给付或义务负担，有

权通过法院的判决予以 “撤销”。根据美国破产法的规定，破产管理人撤

销权的时效限制受到破产程序启动时间和管理人任命时间的限制。破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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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４０条。
四川元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与许、长城华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破产撤销权纠纷，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最高法民申２５８０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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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必须在破产裁定作出之日起 ２年内，或破产管理人被实际选定之日起
１年内提起撤销权诉讼。当程序转换，比如从破产清算程序启动之日起 ２
年内转换至破产重整程序且首次选定破产管理人，管理人也从上任之日起

１年内可提起撤销权诉讼。管理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取决于被撤销的法律
关系的类型。针对交易型给付，管理人必须通过偏颇撤销权和欺诈撤销权

才能撤销交易行为，并且还需向交易行为涉及的初始受让人受益主体提起

诉讼才能使被转让的特定财产或其价值归为债务人财产。其中存在特殊情

况，若初始受让人已将财产转让，后续受让人善意且不知道交易可被撤

销，则在受让对价范围内免于返还责任，管理人只能起诉初始受让人。针

对担保权给付，管理人提起的撤销权之诉会导致担保权变为无效，原来的

担保债权人将被降为无担保债权人，而该财产也将不再负有对物性负担，

全部价值归为破产财产。① 不过，作为替代措施，担保权人也可向管理人

支付对价，从而保留其对担保标的物的权利。②

在债务人个别清偿是否能够撤销的问题上，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

条例》第４１条明确规定了个别清偿行为撤销的条件：“破产申请提出前六
个月内，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或者破产申请提出前二年内，

债务人向其亲属和利害关系人进行个别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予以撤销，但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或者属于债务人正常生活所必需

的除外。”在企业破产法中对个别清偿的例外情况有更多规定，第 ３２条规
定了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对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前 ６个月内对个别债
权人进行的清偿。个别清偿制度下的６个月期限指已经发生的行为的撤销，
而非未来的行为有关，不受中止和延期的规定的约束，并且不能因疫情或

不可抗力等原因而中止或延长。其理论基础在于民法中的显失公平，显失

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可被撤销，自撤销之日起自始无效。企业破产法以个

别清偿可撤销为原则，以不可撤销为例外，并且不区分恶意和善意。同样

的逻辑也适用于举证责任，因为在没有例外证据的情况下，个人清偿被统

一视为可撤销。但是，企业破产法规定了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情

况不可撤销。在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中增加了部分不可撤销的优先债权，

包括债务人基本生产所需费用、员工费用。在浙江福威重工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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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韩长印：《破产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２０页。
［美］查尔斯·Ｊ泰布： 《美国破产法新论》，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中国政法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５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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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清算案①中，福威公司与金龙公司的同时交易行为被判定为不可撤销，

其原理仍是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的原则。

个别清偿不可撤销问题在美国破产法中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美国破

产法将管理人对债务人个别清偿行为的撤销列为偏颇撤销权，是破产法作

为一种总括强制执行程序与破产法之外的个别强制执行程序的主要差别所

在。② 与英国破产法不同的是，为贯彻对同一性质债权同等对待的原则，

美国破产法不要求证明债务人存在对部分债权人的偏颇意图。一是常规营

业中的付款例外，债权人对债务人在正常业务、贸易或商业过程中产生的

债务的支付，不受可撤销性破产救济的限制。这种制度的积极作用是鼓励

债权人继续参与债务人的正常业务，维持债务人的业务不受干扰，并防止

债务人在破产即将到来时进行非传统的支付或交易。二是同时实施的交易

例外，根据美国 《破产法典》规定，应予撤销的交易，如果交易是同时或

基本上同时进行的，并且旨在为债务人创造新的价值，则不在撤销之列。

偏颇行为的拒付对象仅限于对个别债权人提前清偿债务，如果交易在撤销

期间是同时进行的，并且是基于促使债务人继续经营的意图，即使涉及清

偿到期债务，也不应受到撤销。三是后续返还的新价值例外，当债务人进

行相应的个别清偿之后，如果得到了债权人返还或者提供了相应的新价值

或者财产利益，并且未提供新的担保，也未在新的价值基础上为债权人的

利益进行不可撤销的交易，那么在该后续返还的新价值或者财产利益范围

内，债权人所获得的利益不可被撤销。四是浮动担保的固定价值例外，浮

动担保的债权人以管理人撤销权追诉期起算之日浮动担保财产的固定价值

为限，所担保的债权利益不可被撤销。

四、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责任制度

破产管理人以 “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作为行动准则，若有违

背，轻则承担警告、罚款、更换管理人和开除名册的行政责任，若行为严

重，则可能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构成刑事犯罪的，还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４８·

①

②

浙江福威重工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与嵊州市金龙混凝土有限公司等破产撤销权纠纷，参

见浙江省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浙０６民终２５２８号二审民事判决书。
韩长印：《破产撤销权行使问题研究》，载 《法商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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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法律责任

管理人在管理破产事务过程中，若因故意或者过失行为给债权人、债

务人或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虽未造成实际损害，但已违反法律规定的，

应当承担行政法律责任。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１３０条规定，管理人未依照本法规定勤勉尽责，忠
实执行职务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

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第 ３９条，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法院有权处
以罚款的两类情形，一是管理人在人民法院未许可辞职申请的情况下坚持

辞职且不履行职责，二是人民法院决定更换管理人后仍拒不移交管理事

务，并对上述情形下的罚款数额进行了范围界定。另外，针对管理人有前

述两类行为或者无正当理由拒绝人民法院指定的，人民法院有权以暂停执

业１年至３年或者除名的方式进行惩罚。上述规定明显存在缺陷：其一，
处罚主体存在错位。行政处罚职权应当由事务对应的行政机关统一实施，

鉴于我国尚未统一建立专门的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管理人缺乏垂直主管机

关，立法规定由法院行使对管理人失职行为的处罚权。然而，法院并非

行政机关，更不是管理人的 “主管机构”，上述规定虽是我国破产制度

发展初步阶段下的特殊设计，仍然造成法院职权向行政职权外溢的局面，

同时不利于厘清法院与管理人之间的关系。其二，处罚事由规定不全。

法律规定仅以忠实勤勉为标准对处罚情形进行模糊界定，并未明晰可以

或者应当予以处罚的管理人行为或者损害后果；司法解释虽有列举式规

定，仍然不够全面与系统，导致实务中具体管辖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较大，

不能形成统一标准。其三，处罚种类过于单一。或许是受制于主体与职

权不匹配的制度阻碍，企业破产法中设置的法定处罚形式仅包含罚款；

司法解释虽加以补充，但以该形式设定行政处罚的方式也有待商榷。因

此，上述单一的惩罚种类并不能切实发挥该制度对管理人行为的制约和

惩戒作用。

个人破产制度试点对于解决上述问题作出了实践探索。 《深圳经济特

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１７０条第２款规定，行使行政处罚职能的主体为破产
事务管理部门，即依照该条例设置的破产事务管理署；行政处罚事由为管

理人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职责，较之企业破产法更为明确，实务中还可

由破产事务管理署进一步具体规定，也使得条例文本保持简洁；在处罚种

类上，上述条款将职权与主体进行匹配，具体由人民法院根据个案情况与

管理人失职程度，决定责令改正、降低管理人报酬、依职权更换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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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破产事务管理署决定行使暂停任职资格、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等行政处

罚职权。

（二）民事赔偿责任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１７０条第 １款规定了个人破产管理

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管理人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

给债务人、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

任。”本条沿用了企业破产法中的有关规定。① 目前，由于个人破产制度才

刚刚开始试点，尚未出现个人破产管理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相关案例，但企

业破产案件中相关案例可以提供较为直观的借鉴和参考。

随着近年来破产法律服务的蓬勃发展，自２０１４年出现首起管理人被债
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要求追究民事责任的案件以来，涉及破产管理人

责任纠纷的案件数量大体上呈现着逐年上升的趋势。普遍观点认为，管理

人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因此，其构成要件为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一

是管理人实施了损害他人利益的违法行为；二是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

人利益受到了实际损失；三是管理人具有主观上的过错，且其违法行为与

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利益受到的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根据企业破

产法第２５条和第２７条规定，虽然管理人拥有广泛的权利，但他们也有义
务勤勉和忠实地履行其职责。管理人的民事责任是基于假设管理人客观上

违反了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勤勉尽责要求管理人保持应有的谨慎，履行

好管理人的职责，而忠实义务则强调管理人不得利用自己的地位为自己或

他人获取不正当利益。在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与华飞彩色显示系统

有限公司管理人责任纠纷案②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对谨慎、忠

实、信用、注意等基本义务的违反，是其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和依据。管

理人未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的评估标准应限于破产管理人是否有故意

或严重过失。要想让破产管理人根据民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必须有足够

的证据表明管理人在行使职责时故意或严重疏忽地对破产财产造成了损

害。本案中，三级法院均未支持债权人诉讼请求，其原因在于，从管理人

履职的角度而言，其制定的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通过债权人会议并经

人民法院裁定，管理人执行方案的程序和方式符合法律规定，并不存在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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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企业破产法第１３０条规定：“管理人未依照本法规定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的，人民法
院可以依法处以罚款；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申字第８２７号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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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或过失。从债务清偿角度而言，债务人的股东垫付的费用属于需要优先

予以清偿的职工债权费用，将债务人股东垫付的资金作为优先债权予以清

偿，并不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破产管理人既无减损债务人财产的故意或

重大过失，也未给各债务人造成损害，因此，不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破产管理人民事责任的认定受到破产程序阶段的影响。在胡电波与四

川圣梓律师事务所、广安巨丰司法鉴定所管理人责任纠纷一案①中，法官

认为，债权人的债权应通过债务人执行重整计划而受清偿，现重整计划尚

处于执行阶段，人民法院并未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破产案件仍处于审理

中，债权能否得到全部清偿须先通过破产程序解决，债权人现在不能另行

提起民事诉讼，故法院不受理债权人提起的本案诉讼，债权人的请求未能

得到支持。

上述案件表明，债权人对破产管理人追究责任的实质是追究侵权责

任，并确定破产管理人故意或过失地违反了其注意和忠实的义务，给债权

人、债务人或第三方造成了损害，而且损害与破产管理人的行为之间有因

果关系。但是，对于债权人的债权是否能获得清偿，能获得多少清偿，或

者是否能判断基于管理人的原因才未能获得清偿，都没有得出结论，债权

人主张由管理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诉求很难得到支持。

（三）刑事法律责任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１７０条第 ３款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
刑事责任仅作出了概括性规定： “管理人与他人恶意串通，妨害破产程序

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训诫、拘传、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在企业破产法中亦有相似的条款，其第 １３１条规定：“违反
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基于个人破产管理人作为

受托人的法律地位，及其勤勉、忠实的法定义务和职责，破产管理人实施

的违法行为符合刑法的构成要件时，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破产管理人可

能涉及的刑事犯罪主要涉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和侵犯财产罪等

罪名。

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将破产管理人定位为受托人，故其承担着对破产财

产的忠实和勤勉管理的信托义务。英国破产法规定了破产受托人违反职责

和义务行为的刑事责任。美国对破产管理人员有关犯罪规定得较为详细，

美国 《破产法典》中没有规定破产犯罪，而是将破产犯罪规定在 １９９４年

·７８·

① 参见四川省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２０）川１６民初８６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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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法典》第１８篇 “犯罪和刑事程序”第９章第 １５１条至第 １５５条，主
要包括侵吞债务人资产罪、进行自利交易和拒绝有关人员检查文件罪、私

分费用罪，并且对相关人员的侵吞、贪占破产财产、接受贿赂或利用管理

处分破产财产职务之便，购买自己负责财产等行为都做违法罪处理。这些

规定具有鲜明特色，非常适用于规范破产管理人的行为，并防止破产管理

人未经授权干涉破产财产。

大陆法系国家多在破产法中专门规定了破产管理人犯罪，如日本破产

法、韩国破产法。日本新 《破产法》第 ２６７条 “破产管财人特别渎职罪”

规定：破产管财人、保全管理人 （包括其代理人）为自己或第三人利益或

者以损害债权人利益为目的，进行渎职行为而损害债权人财产时，处以 １０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１０００万日元以下罚金。同法第 ２７３条 “受贿罪”规

定：破产管财人、保全管理人 （包括其代理人）以职务上便利，收受、要

求或约定贿赂时，处以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３００万日元以下的罚金、或
者并处。破产管财人等接受不当请托时，处 ５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３００万
日元以下的罚金、或者并处。破产管财人或保全管理人为法人的，行使职

务的管理层或员工，有以上行为的同样处罚。同法第 ２７４条 “行贿罪”规

定：向破产管财人、保全管理人及其代理人，或者其管理层或员工，提

供、提起或者约定贿赂者，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３００万以下日元罚金。
韩国 《破产法》第 ３７２条规定了破产受贿罪，第 ３７３条规定了破产赠贿
罪，基本内容与日本破产法相似。由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注重对破产管

理人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的要求，所以对于破产管理人犯罪行为的

追究，主要集中于违反职务行为的 “渎职罪”、 “收受贿赂罪”和 “行贿

罪”方面，规定并不全面，对于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非法侵吞破产财

产行为或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并无详细规定。

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不同，我国未在刑法或者破产法中设置专

门章节来规定破产犯罪。就现行法律规定来看，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

中，主要可能涉及以下罪名：

一是妨害清算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１６２条规定，妨害清算
罪，是指公司、企业进行清算时，隐匿财产，对资产负债表或者财产清单

作虚假记载，或者在未清偿债务前擅自分配公司、企业财产，严重损害债

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行为。该罪名主要犯罪主体是进行清算的公司、企

业及其主要负责人员。破产管理人在接受指定后，帮助公司、企业及其主

要负责人员实施上述行为的，可以成立该罪的共犯。需要注意的是，该罪

名目前仅适用于公司、企业清算的情形，如个人破产进入正式立法，则应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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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刑法该条款进行修改，将个人破产的清算包含进去。

二是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 《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第１６２条之一规定，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
簿、财务会计报告罪，是指故意隐匿、故意销毁有法定保存义务的会计凭

证和账簿、财务报告，情节严重的行为。破产管理人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

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情节严重的，构成本

罪。但在个人破产程序中，对于个人，可能较少会存在 “有法定保存义务

的会计凭证和账簿、财务报告”的情况，故该类型的范围情况可能较少。

三是职务侵占罪。破产管理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破产财物非法占

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可能构成本罪。

四是挪用资金罪。破产管理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资金归个人使

用或借贷给他人使用的行为可能构成本罪。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发现破

产管理人利用内部财务制度的漏洞和不健全的内部审批制度将管理人账户

资金挪作他用。该案因淮安中级人民法院及时发现，破产管理人未从事营

利活动和非法活动且事发后及时归还，未造成资金损失，最终未追究刑事

责任。①

五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管理人为他

人谋取利益，实施行贿受贿行为，怠于履行管理人义务，可能构成该刑事

犯罪。

此外，根据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１６４条，管理人在履行
职责过程中发现债务人、债权人或者其他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

向有关机关报告，否则可能涉及明知债务人存在犯罪违法所得而可能触犯

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伪造证据罪，以及在独立履职过程中触犯

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等罪名。

五、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变更解任制度

管理人既然存在选任制度，能够通过法定的程序担任管理人，那么就

必须有相应的变更和解任制度，以便发生某种特定情形时能够进行变更、

解任。根据一般理论，管理人变更和解任制度主要包含以下三种情形：一

·９８·

① 董烨、赵旭玉：《浅析破产管理人的刑事责任》，载破产重整那些事微信公众平台 ２０２２年
１１月２１日，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ＨＭＪ４ＥｊｇＰｃＲ６Ｖ１ＶＭＱＴ９ＴｅＵｗ，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 １
月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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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管理人自行辞任。如管理人因利益冲突等情形不适宜担任管理人职务而

自行辞任的情形。二是债权人会议申请变更。债权人在认为管理人不适职

时可以申请变更。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１６０条规定，债权人

会议认为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

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三是法院依职权变更。 《深圳经济特区

个人破产条例》第１７０条第２款规定，管理人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职责

的，由人民法院责令改正，并可以采取降低管理人报酬、依职权更换管理

人等措施。

（一）管理人自行辞任

根据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１６５条的规定，管理人无正当

理由不得辞去职务。管理人辞去职务应当经债权人会议或者破产事务管理

部门同意并提请人民法院决定。若管理人在未经许可情况下辞职，构成怠

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职责的，将会被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暂停其任职资格或

者将其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我国企业破产法亦有类似规定，其第２９条规

定，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得辞去职务，并且应当经人民法院许可。

根据上述规定可以发现，法律规定首先是注意限制管理人辞任。究其

原因，主要是为提高破产程序效率，避免管理人通过其他程序被选中，担

任管理人后因报酬低下而主动辞任。但是，管理人如有正当理由是完全可

以行使主动辞任权利的。具体说来，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当辞任理由有如下

几种：

一是利益冲突。管理人在初被选任时可能并未发现存在利益冲突的情

况，但随着调查工作的开展，完全有可能发现其与其中的某个债权人或者

某个事项存在利益关联。此时管理人应当及时提出辞任申请。债权人亦可

提出该类申请，法院亦可依职权直接进行变更。

二是管理人主体资格灭失或无法履职。在履职过程中，机构管理人可

能因某种事项而被注销或接管，个人管理人亦可能出现生病等无法履职情

况。此种情形下，因该主体已灭失，或无法继续有效履行管理人职责，则

应主动提出辞任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辞任必须经法院许可。若未获人民法院许可，但仍坚

持辞职并不再履行管理人职责的，法院可以决定对管理人处以罚款，编制

管理人名册的人民法院或其他组织可以决定限制其 １年到 ３年内不得担任

管理人，或者将其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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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权人申请变更

从公开渠道中目前尚未查询到在个人破产试点过程中发生过债权人申

请变更管理人的案例。在此情况下，企业破产法中债权人申请变更管理人

的程序和实体实践对个人破产案件具有较大的启发作用。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 ２２条第 ２款、第 ６１条第 １款第 ２项规定，债权人
会议有权在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更换管理人。但是并未对管理人不能胜任职务的

情形具化规定，而是在 《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第 ２３条第 ２款规定，
债权人通过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要求管理人依法向次债务人、

债务人的出资人等追收债务人财产，管理人无正当理由拒绝追收，债权人

会议可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各地方法院文件中对此予以了补充细

化，诸如在 《北京破产法庭破产案件管理人工作指引 （试行）》 《云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审判指引 （试行）》《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破产管理人管理制度〉的通知》中均有对前述内容的具体细化规定。《云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案件审判指引 （试行）》规定了机构管理人出现资

质不符、不能依法履职、不能公正履职、不能胜任职务、违规收费等情形

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会议的申请决定更换管理人。

在申请更换管理人的程序上，即使债权人会议尚不具备履职条件，破

产管理人也可能因未能勤勉履职而被更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上海

兆隆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① 破产管理人未能及时完成财产接管和债

权审查，导致债务人名下不动产被他人占用，债务人破产费用增加，案件

审理进程拖延。债权人因管理人未能有效召开债权人会议，以管理人不能

勤勉尽职地履行管理人职务为由申请更换管理人。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

院认为管理人确有未能勤勉履职的情形，决定解除原管理人职务，另行指定

了管理人。法院依法认可单个债权人有权就管理人履职能力发表意见，有权

向法院申请更换管理人，确保管理人依法履职，保障破产程序有序推进。

（三）法院依职权变更

我国现行管理人选任模式为人民法院主导，故在更换管理人方面，人

·１９·

① 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人民法院实施破产法律制度 优化营商环境》，载最高人民

法院微信公众平台 ２０２１年 ４月 ２８日，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ｄＩ７ｒｙｓＱａＥＫ２９ｐ６ｉｆｆｘＵ６ｇＱ，最
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３年１月３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十大破产典型案例，其中案例六为 “上海兆隆

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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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院毋庸置疑地享有主导权。这点在各地的司法文件中亦予以了佐证，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印发 〈关于审理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的

通知》第７条中即明确，人民法院可以依职权决定更换管理人。管理人能
否胜任职务，并依法、公正、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是保证破产程序顺

利进行的决定性因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

的规定》第３３条对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会议的申请或者依职权径行
决定更换管理人的情形和具体事由作出了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

议应加强对管理人履职的监督，在破产程序终结前，管理人出现法定解任

事由的，应及时更换不适任的管理人，并根据 《企业破产法》第 １３０条及
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违法、违规的管理人处以罚款、停职、除名等处

罚；利益受损的债权人、债务人及相关利益主体，可依法追究管理人不忠

实勤勉履职的赔偿责任。

另外，对于依职权更换的情形参照 《北京破产法庭破产案件管理人工

作指引 （试行）》第１７条、第 １８条规定可知，人民法院依职权更换的情
形多集中于管理人不具备管理人能力的情形，诸如：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

处罚，执业许可证或者营业执照被吊销或者注销，出现解散、破产事由或

者丧失承担执业责任风险的能力，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失踪、死亡或者丧

失民事行为能力，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职务，执业责任保险失效等方面。

而对于履行职务时，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债权人利益受到损害、有重

大债务纠纷或者因涉嫌违法行为正被相关部门调查情形的，仍然应当由债

权人会议向人民法院提请更换并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说明，由人民法院审查

后作是否更换决定。

在其他国家，通常情况下，选任管理人的机构也有解雇权。例如，英

国 《破产法》规定，法院或债权人会议可以更换破产管理人，国务大臣也

可以解雇其任命的管理人。如果管理人是官方接管人，或者即使管理人是

由国务大臣任命的，债权人会议也可以根据管理人或法院或持有至少 １／４
债权的债权人的要求，决定更换管理人。日本 《破产法》规定，法院可根

据监察委员会的申请，通过债权人会议的决议或依职权解除破产管理人的

职务。

在个人破产程序中，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１７０条第 ２款
明确规定，管理人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职责的，由人民法院责令改正，

并可以采取降低管理人报酬、依职权更换管理人等措施。破产管理人是破

产程序的主要推动者和执行者，其执业能力和工作素养不仅影响破产程序

的质量，而且还影响破产公司的命运和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影响其债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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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利益的实现。管理人应当进行自我约束，勤勉履职，在管理人未能勤

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时，债权人和法院均有权对管理人予以监督。

六、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执业责任保险制度

（一）个人破产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的基本概念

执业责任保险，又称职业责任保险或者职业赔偿保险，针对的是从事

专业技术工作的单位或者个人因履行职务存在过错导致他人受到损害而须

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旨在通过商业保险来分散或者转移履职中的责任风

险，主要适用于律师、会计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程度较高的行业。管

理人执业责任保险是执业责任保险在破产领域的创新运用，这种以保险合

同为基础的机制，一方面降低了管理人履职责任风险；另一方面，一旦保

险合同达成，保险人将按照协议履行理赔义务，从而实现在法治框架内有

效化解社会矛盾。鉴于破产领域的专业性特征以及破产管理人的职业化趋

势，许多国家都规定了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制度。澳大利亚早在１９６６年就
将强制管理人职业责任保险制度写入法律，根据其 １９６６年 《破产法》，购

买执业保险是获得管理人注册资格的前提条件。相似地，俄罗斯破产法明

文规定管理人 “必须签订破产案件参与人损害责任保险合同”，其保险期

限不得少于１年，保险总额不得低于每年 ３００万卢布。① 而英国则基于管
理人由律师或者会计师担任的破产制度设计，选择通过相关基础领域的强

制执业责任保险来承保其担当管理人时的责任风险。②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１３０条规定了管理人未依法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
务，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时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第

２４条规定了个人管理人参加执业责任保险的法定义务，是为我国管理人执
业责任保险制度搭建的基本法律框架。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仅对个

人管理人实行强制执业责任保险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

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关于个人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必须提供执业责任

保险证明，以及执业责任保险失效属于更换个人管理人法定情形之一的规

定，进一步落实了强制个人管理人参加执业责任保险的现实要求。学术界

·３９·

①

②

张艳丽：《破产管理人的法律责任》，载 《法学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２８页。
马宁、郁琳：《论破产管理人职业责任风险分散机制———以破产管理人责任保险制度为中

心》，载 《保险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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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上述制度设计的主要原因在于个人管理人赔付能力一般较低，而机

构管理人也已经投保律师、会计师等基础领域的执业责任保险。但是该制

度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缺陷。首先，在企业破产法下实践中个人担任管理人

的情况少之又少，导致该强制参保制度形同虚设，无法有效转化和总结执

业责任保险制度的实践经验；其次，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

构投保的相关执业责任保险，系针对于特定行业的职务范围与风险特征设

计，不能覆盖管理人业务内容和破产领域特有风险；最后，现有管理人执

业责任保险制度未形成完整体系，导致实践被迫多方摸索，对于保险当事

人、承保范围、责任限额、赔偿方案等重要保险条款尚未标准化，不利于

发挥该制度最大功效。

目前，个人破产制度已处于实验阶段，但深圳、浙江等地区的相关试

点规则均未对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制度作出规定。针对个人破产案件可能

更多任用个人管理人的制度预期，以及其程序周期普遍冗长、债务人财产

隐蔽零散、债权债务关系复杂难定等特殊性风险，即便是参照适用现行企

业破产法的规定依法强制个人管理人参加执业责任保险，仍需继续完善管

理人执业责任保险制度设计，使得个人破产管理人执业风险分担落到

实处。

（二）个人破产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

承保范围的界定是保险制度发挥效用的关键。根据前文梳理，我国管

理人执业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为被保险人因未按照企业破产法及相关法律

规定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在保险期间内给债权人、债务人或第三人

造成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其他不在承保范围内的损

害，则应依照法律或合同的规定予以赔偿。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既有内部

结构，也有外部结构。内部结构以管理人 （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 （保险

人）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为基础；外部结构要求管理人尽到勤勉尽责，忠

实履行职务义务。① 然而，理论与实务界对于该险种所担保的 “管理人未

尽到忠实勤勉义务的行为”对应的主观心态认定不一，直接造成保险条款

中对于承保范围的具体约定不一致。

“忠实”“勤勉尽责”都属于主观性较大的职业形象描述，并非准确明

晰的法定义务性质与内容标准。一般认为，忠实义务属于对管理人履职的

·４９·

① ＬｉＹａｎｇ，ＯｎｔｈｅＤｕ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Ｔｒｕｓｔｅｅ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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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线性、原则性要求，正如美国法官 Ｊａｃｋｓｏｎ在 ＭｏｓｓｅｒｖＤａｒｒｏｗ一案中主

张的，“利益是信任的反面，衡平法不允许管理者为己谋利”。美国第十巡

回上诉法院也指出，受托人必须 “完全不受自我利益的影响。他必须是忠

诚和值得信赖的。破产人财产的福利是最重要的，这一原则是根深蒂固和

坚定不移的”。① 因此，忠实义务主要体现为 “不得”“禁止”等消极型规

定，违反此类规定的多为故意行为。勤勉义务则是在忠于履职的基础上对

管理人尽责程度的更高要求，违反勤勉义务的通常是过失行为。

由于保险交易的射幸特征，仅承保过失致损行为，而将故意行为所招

致的损害赔偿责任列为责任免除范畴，是符合保险法基本原理的做法。基

于此种逻辑，有观点认为，在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中应当沿袭保险法的传

统法理，对于管理人处于故意的失职行为理应免赔。该观点主要源于道德

风险层面的考量。然而，此种忧虑似乎更多是责任保险制度本身拥有的负

面争议。例如，有学者认为，责任保险使得部分被保险人放弃对潜在风险

的警惕以及管控态度，同时冲击了风险自负原则对于责任人的教化与惩

戒，甚至将造成司法审判机制的扭曲。② 而支持对故意行为理赔的观点则

认为，相对于可能的道德危机，保护弱者、确保受损害方及时获得补偿的

现实需求更加迫切，社会容忍程度亦更高；③ 另外，与企业破产法中一致，

深圳及浙江地区的 （类）个人破产制度试点规则均明文规定管理人执行职

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为共益债务，故对于一般过失或者无过错行为所

致损失依法由债务人承担，而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则列入执业责任保险

赔付范围，具备制度基础。④ 实践中，东莞地区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实践

已经作出突破性尝试，将除恶意转移债务人财产外的故意行为纳入承保范

围内，体现了对债权人、债务人及第三人权益的保护。

我们认为，在民事赔偿责任基础下，可以相对弱化对于管理人失职行

为之具体心理状态的探究，主要理由如下：其一，管理人职业本身具备一

定专业性门槛，同时履职过程受到多方监督，相较于一般被保险人的故意

·５９·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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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纲、吴叶莹：《责任保险与侵权风险的关系研究》，载 《金融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１年第
２期，第１０５页。

柯沛艺：《破产管理人职业责任保险制度构建》，西南政法大学 ２０２１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２０页。

罗鸣、方庆： 《破产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制度初探》，载 《上海保险》２００７年第 １０期，
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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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风险较小。其二，在 “管理人中心主义”下，管理人履职事务较广、

职权范围较大，其履职内容本身体现并且要求一定的主观能动属性，故而

难以准确界定其履职过程中的主观心态。其三，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与一

般责任保险或者财产保险同样属于事后的损害填补机制；而破产程序主要

基于债务人财产的调查、管理、变价、分配展开，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情

况亦成为管理人履职评价的核心要素。因此，从结果向度出发，以债务人

财产或者相关利益主体权益的损害结果作为理赔判定基础，更加符合破产

案件特性，也有利于保护受损害方的权益。在井研县交通运输局、四川中

立中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① 江苏国茂金属材

料有限公司、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管理人责任纠纷；② 江苏立信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与丹阳中美电器有限公司、江苏沃得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管

理人责任纠纷③等案件中，法院即从结果倒推行为，根据以结果上有造成

原告损失的事实，认定管理人的相应行为违反忠实勤勉义务，继而判决管

理人承担赔偿责任。另外，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管理人业务指导、履职监

督、履职保障等机制，加强对管理人执行职务的事前及事中监督控制。

综上所述，对于故意行为能否理赔的问题应当给予保险合同当事人更

宽松的约定空间。当然，凡事均应注意度量：在故意致损的情况下，保险

人在赔偿后应当享有对责任管理人的追偿权，以实现受损害方损失填补和

管理人过错惩戒的平衡；同时，对于故意或者过失行为导致超出民法赔偿

范围的责任承担的，保险人无须承担赔偿责任。

（三）个人破产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的主体制度

个人破产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主体制度的根本，是明确保险合同各方

当事人的主体定位。保险合同当事人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以及受益人。

在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中，基于该险种分散管理人执业风险的设立初衷，

以及破产程序高效便捷开展的现实要求，受益人为管理人无太多争议。关

于被保险人，除管理人以外的人投保并自愿赠予的特殊情形外，一般情况

下被保险人的基本范围同样为管理人，且应限于个案现任管理人，而不应

扩充至前任、继任管理人的范畴；同时，对于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聘用的

·６９·

①

②

③

参见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川１１民终５５１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人民法院 （２０２１）苏１０１２民初３７６９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苏１１民终３２１７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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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因责任相互独立，亦不予纳入被保险人范围。① 至此，本节将

主要讨论投保人的主体范围问题。

投保人是指形式上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实质上支付保险费用的主

体。关于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中投保人的范围界定，学界主要存在两种观

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投保人应为管理人。理由在于，管理人为保障自身

利益购买该险种方才贯彻权责一致性，若将此成本转嫁于其他主体则不利

于其尽责履职；② 而债务人也可能出于节省成本的考量更换法定强制投保

的个人管理人，不利于破产程序的稳定推进。③ 第二种观点认为，债务人

作为投保人更为合理。该观点的理由主要包括：其一，在债权人同样受益

的情况下，将化解风险的成本或者对价纳入共益债务随时清偿合法且合

理；其二，在管理人依法履职强制性与破产财产有限性前提下，管理人获

取报酬的权益受损而承担保险费用的义务增加，不利于维持管理人履职积

极性及该行业吸引力。④

我们对上述第二种观点存在疑义。关于其第一点理由，前文已经论

述，管理人执业责任保险的承保范围与现行制度中关于执行职务致人损害

的共益债务范围并不一致，进而，执业责任保险作为分散管理人故意或者

重大过失行为风险的对价，不具备纳入共益债务的理论基础。关于其第二

点理由，首先，债务人财产有限不仅影响管理人报酬的获取，同样直接影

响保险费用的支付，因此以该理由认为保险费用应由债务人承担，存在现

实矛盾。其次，支付保险费用本质是为追求执业风险转移的利益，故管理

人获取报酬与该举措具备权益性质的一致性，而非权利与义务的对立关

系。事实上，对于 “无产可破”案件的管理人报酬问题，应当通过完善管

理人报酬保障机制予以应对，以 “节省保费”的方法实在无法实质解决。

另外，从投保人的定义来看，该观点仅表示应当由债务人最终承担保险费

用，并不能说明债务人即为投保人的主体地位。同时，相较于破产企业，

个人破产案件中的个人债务人可能更加难以满足投保人的形式要件。

当然，根据保险利益理论，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对于该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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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柯沛艺：《破产管理人职业责任保险制度构建》，西南政法大学 ２０２１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１８页。

姚彬、孟伟：《破产程序中管理人制度实证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８９页。
周丹萍：《论破产管理人的执业责任保险制度》，载 《法制与社会》２０１０年 ３月 （下）

刊，第４３页。
马宁、郁琳：《论破产管理人职业责任风险分散机制———以破产管理人责任保险制度为中

心》，载 《保险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３期，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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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具有法律承认的利益的，可以为被保险人利益订立责任保险合同；从保

险赠与理论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视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赠与。①

综上，在一般情况下，个人破产案件中的管理人作为投保主体更具备

理论与实践依据。同时，可以在实现机制方面完善管理人协会的引导投

保，助力执业责任保险全面有效实行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费率。目前，企

业破产实践中已有多个地区实行管理人协会引导投保机制，均可予以借

鉴。比如，河北省企业破产管理人协会发布的全国首单管理人执业责任保

险省级统保保单，系由管理人协会统一投保；江西、南京等地区开始探索

协会统一为会员投保 “基本险” （主险），管理人在个案中自行补充投保

“个案险”（附加险）的双轨模式；广西、无锡等地区进一步扩充了保险种

类，除执业责任保险外，还包括雇主责任险、破产企业财产保险等，提高

了分散管理人执业责任风险的全面性和综合性。

七、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履职保障制度

管理人履职保障，应当是为实现清除管理人履职阻碍、提升破产程序

推进效率、降低破产制度运行成本而设计的一系列、全方位制度机制总

和。广义来说，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保障的制度设计，应当包含个人破产

管理人选任、履职、报酬、保险等管理人制度的内在优化，以及个人破产

管理人监督制度和破产程序配套政策等机制的外在保障。本书即以该理念

为指导，在各章节分别予以具体阐述。基于体系分布，本节将从纾解管理

人履职困境的角度，就破产程序配套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进行针对性分析。

（一）主体：个人破产中的 “府院联动”

２０２１年２月 ２５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发布
《关于推动和保障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依法履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的意

见》，强调以实现企业管理人依法履职保障为目标，针对完善破产制度配

套政策，更好地发挥政府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的作用。 “府院联动”即是在

优化营商环境发展格局下，加强政府机关与法院系统协作联动，实现行政

效率、司法效能、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有效机制。基于现代破产法的外部

性、回应性属性，府院联动在企业破产案件中必然存在，并且不断发展。

·８９·

① 柯沛艺：《破产管理人职业责任保险制度构建》，西南政法大学 ２０２１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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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模式从召开行政机关多部门联席会议、设立府院协调工作小组，到联

合发文、协调发文等，体系格局也从 “临时化”的个案启动机制逐步转向

“常态化”的联动体系建设，目的是为破产程序及管理人履职提供制度保

障。对于个人破产制度来说，无论是出于其拥有破产制度的根本属性，还

是与企业破产制度的目的共性，抑或是其在程序结构与发展阶段上的自身

特性，以政府作为发挥行政权能、完善配套制度的主体，均存在必要性与

可行性。关键在于运行模式的设计以及责任主体的落实。

在企业破产的法治化发展中，学界其实很早就关注到破产程序配套制

度问题。有学者提出，“府院联动”机制主要处理破产案件中的行政事务，

可以吸收西方经验，建立破产行政管理机构作为配套制度的落脚点。例

如，英国经过多年实践和多次修订法律，形成了内阁大臣、破产服务局、

受认可专业团队为一体的破产事务管理体系。其中，内阁大臣起统管全局

作用。可以根据立法授权对破产管理人的职责和报酬等内容制定具体细

则，可以将管理人不恰当履职的行为纳入刑事违法的范畴，可以赋予法院

自由裁量权，可以对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的案件作出针对性规定，可以在

认为有必要且恰当的情况下制定临时性规定。破产服务局负责承上启下、

内联外接。破产服务局主要由官方接管人机构、执法调查机构、行业监管

机构等组成，代表内阁大臣行使破产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内阁大臣委

任立法所赋予的法定职责。其职责之一是组织审核员审查个人破产债务人

提交的破产申请，并决定是否颁发债务纾缓令。其职责之二是依法建立专

门的个人破产登记和查询系统，与我国的 “全国企业破产信息网”类似，

便于公众进行个人破产相关事项登记备案和破产案件查询。① 其职责之三

是委任官方接管人，负责管理尚未任命破产执业者担任管理人的案件和

“无产可破”的案件。

有学者隐忧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系 “府院联动”机制的 “替代”，存在

机构设立和权责划分的成本。② 我们认为，一方面，我国目前 “府院联动”

机制本身存在缺陷：在沟通协调方面，由于涉及职能部门范围广、部门利

益冲突多、政策畅行难度高、工作内容跨度大，致使程序推进效率不尽如

人意；在文本形成方面，府院联动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往往法律效力层级较

低，且缺乏统一的机构设置、议程内容与时限要求，各地在实施过程中也

·９９·

①

②

徐阳光：《个人破产立法的英国经验与启示》，载 《法学杂志》２０２０年第 ７期，第３０页。
徐雍皓、何孟凯：《破产 “府院联动”机制的现实因应与功能论基础》，载 《安徽警官职

业学院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３期，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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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事权不足、覆盖面窄、协调成本高等问题，造成文件指引不明确，操

作性不足，难以具体执行与落实。① 另一方面，相较于企业破产案件，个

人破产案件中个人债务人财产情况及社会关系隐蔽复杂的特点，导致其对

于 “府院联动”的需求侧重于有关部门协助调查以及信息数据的集中整

合。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即可针对个人破产程序的特有难点，流程化设计配

套机制，升级多部门数据采集的运作模式。综上，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的设

立与相关制度的完善实质为 “府院联动”机制的优化配置，而非推翻该机

制的 “替代”。在个人破产制度试点实践中，深圳地区即确立了构建破产

行政管理机构的方案，在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明确了破产事

务管理署的主体地位。当然，在机构的组织结构、工作职责内容等方面，

在借鉴域外经验的基础上，还需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作出最利于破产

程序体制的制度设计。

（二）内容：管理人调查权能保障机制

２０２２年２月，世界银行公布了新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ｎａｂ

ｌｉｎ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简称 “ＢＥＥ”项目）征求意见稿，在办理破产项目下新

增 “破产程序的相关体制及机制的质量” “破产司法程序的难易程度”等

二级指标。可见，完善破产程序配套制度非常重要，相关部门应当依法积

极支持和配合管理人依法履行接管、调查、管理、处分债务人财产等

职责。

在个人破产案件中，债务人财产范围的确定是制度起点和设立前提。

只有在管理人、债权人充分了解债务人经济状况，确认债务人信用情况的

基础上，个人破产制度才不致沦为 “合法”逃债的工具。② 然而，与企业

相比，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混同且通常不公开，个人生活化支出难以统

计、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等，使得管理人调查难度更大。因此，在管理人各

项职责行使中，调查权行使的困境，是其在个人破产案件中相对于企业破

产案件最大的履职障碍。有鉴于此，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的工作保障机制设

计，有必要以管理人调查职能的顺利行使为中心。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规定了建立个人破产信息登记和公开

·００１·

①

②

翟静波、蒋慧：《企业破产处置府院联动机制的嬗变逻辑与进化路径》，载 《广西警察学

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３４卷第４期，第３０页。
邓辉、张晓宁：《论我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的设立基础》，载 《法治社会》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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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并确立由破产事务管理署作为具体执行的职能部门。 《浙江法院个

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 （试行）》则规定了行政部门对

管理人的配合内容，可在具体制度内容上提供借鉴。根据指引规定，如管

理人可向行政部门申请配合调取信息，调取的信息应当与债务人财产和偿

债能力相关，包括但不限于家庭人口信息、婚姻存续情况、工作福利、征

信情况、金融机构开户情况、名下财产情况、税费缴纳情况及第三方支付

平台交易明细等；公安部门、民政部门、村 （居）委会、债务人工作单

位、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查询平台、不动产登

记中心、车辆管理中心、知识产权部门、公积金管理部门、社会保障部

门、税务部门、证券交易所等行政部门和机构，应当配合法院完成破产财

产清理工作。

设立综合的破产行政管理机构，优势即在于可以在不同机构部门之间

统一执行政策、弥补协调脱节、整合信息数据。因此，可以加强破产行政

管理机构与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公安机关、民政部门、市场监督部

门、产权登记中心等各职能机构的协调，在注意信息隐私保护的前提下，

共同探索信息集成、传导、共享机制，保障管理人对债务人可公开信息数

据便利、快捷、准确、全面地获取。同时，应当集中建立行政机关、法

院、管理人三方通达的信息化平台，减少程序累赘，提高办案效率。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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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概述

管理人是个人破产程序的主要推动者和个人破产事务的具体执行者，

其能力和素质不仅影响个人破产工作的质量，还关系到破产个人的命运与

未来发展。因此，未来个人破产立法在保障个人破产债务人、债权人利益

的同时，也应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利益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有在充分保障

个人破产管理人利益的前提下，个人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才能更积极

主动地发挥自身作用，使个人破产程序更高效地运转。建立一个科学合理

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是破产管理人利益保护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

面。反之，若缺乏合理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个人破产管理人在付

出大量成本后却无法获得合理报酬，将不利于吸引优秀的机构和个人加入

个人破产管理人队伍，致使整个个人破产制度无法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２０１８年最高人民法院时任院长周强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解

决 “执行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强调，将会大力推动建立个人破产制

度，完善现行破产法。２０２０年５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 《关于新时代加

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个人破产立

法，完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制，实现市场主体的有序退出。与企业破产

程序一样，个人破产程序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构

建。至此，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被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研究。这拨浪潮随

着２０２０年８月３１日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的颁布被推至高潮，

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制度、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等的实务实践和

学术研究已逐步展开，但关于个人破产制度管理人报酬制度的研究和讨论

却极为罕见。虽国内外已有研究意识到了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在个人

破产制度推进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尝试将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作为激

励管理人勤勉尽职的重要工具，并在一些个人破产制度立法实践中尝试让

其落地生根。但现有研究更多是在个人破产制度研究中提出管理人报酬制

度存在的资金来源不足等难点，相关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碎片化倾向，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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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对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进行了浅尝即止的说明与论述，鲜有系统

化、全面化的研究。故目前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研究的可借鉴性

有限。总的来说，基于对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探讨，一方面形成了

一系列关于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法理基础和实践考察的研究成果，对于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法理基础提供了可借鉴之处，但受制于缺少对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研究的重视，相关成果尚不能满足个人破产管理

人报酬制度全面深入研究的需求；另一方面，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研究

本身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其中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问题的部分探讨

颇具借鉴价值，但整体研究同样在认识基础、策略方法和实现方案三个层

面存在不足，难以提供全面、系统的参考借鉴。

需要指出的是，推行个人破产离不开个人破产管理人勤勉忠实地履行

职责，而管理人履职尽责必然需要获得相应的合理报酬作为激励。我国个

人破产中事务烦琐、关系复杂的情况较于企业破产将更为常见，同时 “无

产可破”在个人破产程序中将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个人破产管理人

“收费少、收费迟、收费难”等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痛点也将更为

突出。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与个人破产制度价值实现休戚与共，建立

科学合理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机制，对激励个人破产管理人审慎、尽

责、勤勉、忠实地履行职责，对保障个人破产程序顺利推进以及平衡协调

各方利益均有重大意义。

二、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功能面向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在个人破产制度中的功能定位是构建其制度

体系的基本指引，一方面体现为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在整体个人破产

制度落地中所发挥的实体功能，另一方面体现为个人破产管理人在推进个

人破产案件的过程中所发挥的程序功能。一个合理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

制度是个人破产制度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动力和根本保障。

（一）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实体功能

个人破产管理人是连接个人破产中债务人、债权人等各方当事人的重

要枢纽和关键角色。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实体功能在于督促管理人

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帮助个人破产债务人从

债务困境中获得新生，从而实现个人破产制度的价值。

如前序章节所述，首先，个人破产管理人参与个人破产案件的必要性

·３０１·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体现在防范个人破产程序中的欺诈行为。即对于债务人违反个人破产相关

规定，通过隐瞒真实情况或者制造虚假情况等手段，不正当地转移其财

产，损害债权人利益，违背个人破产立法目的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规制。而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如何计取，在每一个破产案件中，都是管理人将高

度关注且影响管理人行为选择的问题。相较于企业破产案件而言，个人破

产案件由于自然人因其特有的属性即社会人身关系复杂、财产多样性及对

财产处分的任意性具有普遍 “无产可破”、规模较小、财产线索隐蔽、事

务繁琐等特点，导致管理人完全调查清楚债务人的财产相当困难。其次，

与一般的企业破产案件相比，个人破产案件存在更高的欺诈风险。由于个

人债务人在破产案审理期间进行资产转让的困难相对企业来说较小，在破

产过程中发现破产债务人违法行为、追缴逃债资产的困难较大，相较于企

业破产而言，个人破产程序中破产欺诈更易演化为严重的法律缺陷。① 为

了防止个人破产债务人恶意逃废债的现象，对个人破产管理人在调查核实

个人破产债务人的破产财产、债权债务关系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

个人破产管理人在个人破产程序中需处理涉及债权审核、社会稳定等一系

列错综复杂的关系，也需要承担大量繁重的工作，导致管理人履职难度

大、履职成本高、履职风险大。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是破产费用中的重要部分，从各国个人破产案件

中管理人获取报酬的实际情况看，大部分破产案件是无报酬或无合理报酬

的。即使是我国的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可能得到报酬最高的也是采取竞

争和推荐方式指定管理人的金融机构、大型企业的破产案件；而以随机方

式指定管理人的一般案件，往往是报酬较少或无合理报酬甚至无报酬可支

付的案件。故对于存在大量 “无产可破”的个人破产案件，科学、合理地

确立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劳动报酬和破产费用的支付问题是债务人能够顺利

终结破产程序、恢复信用体系、优化信用环境的关键所在。对于个人破产

管理人而言，其在个人破产事务处理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时间与金钱等

各类成本并不会低于企业破产事务，其理应取得作为处理债务人个人破产

事务合理对价的报酬。然而，实践中未来进入个人破产程序的债务人绝大

多数情况是 “无产可破”的，垫付制度运行势必受到严重冲击，导致大量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得不到保障，甚至可能连其垫付的破产相关费用都

得不到偿付。这一方面违反了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另一方面也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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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无产可破案件下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２０１９年硕士学位论
文，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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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 “多劳多得”的按劳分配原则。长此以往，必然会打击广大个人破产

管理人参与个人破产管理人工作的积极性，不利于破产管理人队伍的专业

化发展，更不利于立法所期待的个人破产制度目标的实现。

（二）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程序功能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程序功能在于激励管理人积极主动地维护

和管理破产债务人的财产，以有效推进个人破产程序有序进行，维护社会

稳定的经济秩序。合理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是促使个人破产管理人

在个人破产案件推进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支撑。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是指依法确定的负责个人破产债务人财产管理和

其他破产事务的专业机构或人员，基于为个人破产事务履行职责和其所付

出的劳动有权获得的相应回报。因此，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是基于个人

破产管理人的劳动向个人破产管理人支付的。尽管本书第一章介绍了如委

托代理说、信托说等诸多理论，但从个人破产程序推进的角度来看，个人

破产债务人与破产管理人之间存在着类似于 “雇佣”的关系，不同于一般

的雇佣关系是雇佣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的结果，破产事务中的破产管理人

是其根据法律程序被 “安排”的 “雇佣关系”，并不是个人破产债务人与

个人破产管理人之间的 “自愿选择”。事实上，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涉及

三方主体，包含三个法律关系：即个人破产管理人与人民法院的法律关

系、个人破产管理人与破产债权人的法律关系以及个人破产管理人与破产

债务人的关系。但个人破产管理人在个人破产程序中，既不隶属于法院，

也不是破产债权债务的利害关系人，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角色设定类似于个

人债务人的财产托管人，是一个中立的角色。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是一

种净所得，这意味着，对个人破产管理人来说，其报酬就是其提供劳务的

纯粹所得。在企业破产程序中，我国企业破产法第４１条以法律条文的方式
明确把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这三种费用分

开。在个人破产程序中，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同样应与其在执行职务中

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相区别，不能将个人破产管理人

报酬和破产管理人执行职务产生的费用以及聘用其他工作人员的费用相混

淆，特别是聘用财务会计、法律类专业人员的费用。

规范的个人破产程序是公正的程序，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重要

保障，公正的个人破产程序才能公平地保护个人破产程序中各方利害关系

人的利益，才能建立起完善的个人破产秩序，维护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序。在个人破产案件中，从发现破产欺诈、破产程序规范有序推进到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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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程序秩序合理终结的都极为依赖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精湛的业务能力和

忠实勤勉的职责履行。个人破产管理人在个人破产程序所具有的核心地位

无可撼动，其掌握着接管、变卖、分配破产财产等重要职权。管理人取得

报酬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管理人处理破产事务的效率，以报酬为核心的

激励机制是管理人勤勉、忠实履行义务的关键，故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将

直接影响破产程序能否有序进行。① 因此，科学、合理的破产管理人报酬

对于提高管理人工作积极性以及保障破产程序顺利进行至关重要。合理的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能够有利地促进破产管理人在工作中勤勉尽责，

帮助人民法院高效推进企业破产程序进程。反之，管理人报酬作为管理人

在破产案件中提供专业服务并承担相关风险责任的对价，若个人破产管理

人在破产案件中对自己的报酬难以产生期待，甚至不得不承担无法获得报

酬的风险，则会导致个人破产程序中缺乏破产管理人的有效参与。在案件

数量巨大但财产线索隐蔽且确认财产、债权债务情况等更为错综复杂且

“无产可破”更为普遍的个人破产案件中，个人破产管理人前期所做的大

量工作，无法得到相应的报酬，个人破产程序就会面临不得不提前中止，

不仅严重地打击了个人破产管理人工作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个人破产工作

的顺利开展，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也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

综上，个人破产管理人从事破产事务，须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与能

力，不仅耗时费力而且责任重大，面临着相当高的风险，因而各国立法均

规定破产管理人有取得相应报酬的权利，作为其所付出劳动、承担风险和

法律责任的对价，以激励个人破产管理人更好地提供服务。破产管理人报

酬若无法保障，各方主体的实体和程序权利将都无法得到保障，个人破产

程序无法顺利推进，个人破产制度关于有效管理债务人财产、高效实施财

产变价、公平进行财产分配和清偿债务等价值目标无法得以实现。故亟须

在明确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功能定位的前提下，对个人破产管理人报

酬制度进行审慎构建，让个人破产管理人在具体案件中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规范破产程序，实现实体价值。

三、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规范样态

在个人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是调和各方利益的中心，管理人的专业

水平、职业能力以及在工作中勤勉尽责的程度都直接关系到个人破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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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超飞：《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２０１９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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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效推进和价值实现。个人破产管理人在花费时间和精力的同时，由于

个人破产案件特殊的人身属性以及涉及众多复杂的法律关系和财产处置行

为，个人破产管理人在管理过程中还可能负担更高的风险。所以与我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企业破产管理人有权获得报酬相同，在个人破产推进过程中

个人破产管理人付出自己的时间和利用自身的专业技能进行个人破产事务

的管理，理应获得报酬。与我国不同，英国等国家个人破产制度先于企业

破产制度诞生，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实践经验较为丰富，英国、美

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等国家的法律在专门的破产立法或其商法典中对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进行了相应的规定。因此，域外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

制度的立法规范与我国企业破产管理人报酬现有规范对我国个人破产管理

人报酬制度的构建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一）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域外立法借鉴

破产管理人制度本身是我国对国外制度进行吸收借鉴的结果，该制度

在域外有悠久的制度历史。破产管理人制度源于古罗马时期，人们为了更

好地保护自身财产而形成了财产托管人制度，该制度不断改进完善，最终

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破产管理人制度，进而形成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美

国 《破产法典》、德国 《破产法》、俄罗斯 《联邦破产法》、英国 《２０１６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破产规则》等国家的法律都对破产管理人报酬进行了相应

的规定。通过对域外破产管理人制度进行分析、探讨，能够为我国未来个

人破产立法提供有价值的制度设计构想。此外，随着跨国的破产行为的逐

步增加，借鉴国外的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立法经验也能促进中国破产市

场与国际化接轨。

１英美法系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
英国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支付的标准主要是依据 《２０１６年英格兰

和威尔士破产规则》第１８编第 ４章规定及其附件 １１。其中报酬的计算方
法有三种：按比例计酬、按时计酬、固定数额的报酬标准。① 按比例计酬

即以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变现和分配的财产价值总额为基数，采取分

段超额累退的方式计酬。由于破产管理人在个案工作中的差异，可能会确

定不同的基数或者百分比。按时计酬即根据破产管理人在案件中处理问题

所花费的总时间来计算报酬，如果破产管理人提议采取按时计酬的方法，

则其必须在债权人决定用哪种方式计酬之前，向债权人提供费用测算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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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阳光：《英国个人破产与债务清理制度》，法律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版，第９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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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明细 （包括将要发生的支出或者可能发生的支出）。

依据徐阳光在其著作 《英国个人破产与债务清理制度》中介绍，在英

国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确定的实践中计酬方式是多样的，既可以按照单一

标准计酬，也可以结合多种标准计酬。在个人破产个案中具体的管理人报

酬计算方法，由债权人委员会来决定。如果没有成立债权人委员会，则由

债权人决定。如果债权人没有能够应破产管理人的要求确定计酬标准，或

者自破产管理人被任命之日起的１８个月内没有能够确定计酬标准，则破产
管理人有权将 《２０１６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破产规则》附件 １１确定的 “变现

比例”应用到破产管理人从资产变现中收取到的金额 （包括任何变现过程

汇总产生的增值税，但需要扣除支付给担保债权人的金额和任何从破产人

经营业务中收取款项时支出的费用）。① 同时，破产管理人有权根据分配给

债权人的财产价值 （包括清偿优先债权所支付的金额），适用附件 １１确定
的分配比例计算管理人报酬。

但是，前述管理人依据 “变现比例”收取的报酬，需要受到相应的总

额限制。如果管理人认为债权人确定的报酬标准计算比例、报酬金额、计

算基数不合适，则可以要求债权人增加比例、金额或者计酬基数，也可以

申请法院裁定调整。如果是联合管理人，彼此之间的报酬分配由他们协商

解决，如果出现争议，由债权人委员会或债权人依据决策程序来解决争

议，或者由法院裁决。破产管理人如果代表担保债权人变现了担保财产，

则有权据此收取相应的报酬，除非破产管理人与担保债权人另有约定。破

产管理人可以将 《２０１６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破产规则》附件 １１的 “变现比

例”运用到担保财产变现所得金额上并据此计算应当收取的报酬，同时管

理人有权从变现所得的价款中提取该报酬。

美国破产管理人的报酬一般以债务人所需清偿的债务数额的一定百分

比支付。报酬内容包括联邦托管人的酬金、私人破产管理人在破产管理过

程中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 “联邦托管人系统基金”三部分。② 其中联邦

托管人的酬金不得超过联邦政府职员的一定工资标准， “联邦托管人系统

基金”主要用于支付联邦托管人系统中联邦托管人的薪资以及办公费用。

美国 《破产法典》第３２６（ａ）条和第３３０条规定了管理人的薪酬计算
方式。第３３０条规定案件的固定费用为６０美元，这笔费用取自债务人的申
请费和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来源于破产法其他程序 （如第 １１章）的

·８０１·

①

②

徐阳光：《英国个人破产与债务清理制度》，法律出版社２０２年版，第９２—９３页。
贺轶民：《美国联邦破产托管人制度的启示》，载 《青年法苑》２０１０年第５期，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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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除固定费用外，管理人还可以赚取浮动费用，费用上限与破产财团

的价值挂钩。第３２６（ａ）条规定了浮动费用的分档累积制，在 《破产法

典》第７章或第１１章的规定中，法庭可以依据本法第３３０条的规定，对管
理人提供的服务支付合理的报酬。该报酬在管理人实施服务后支付，并根

据管理人在案件中向利益相关方 （不包括债务人，但包括抵押债权人）分

配或移交的所有款项来确定。金额在５０００美元以内的部分，不应超过其款
项的２５％；金额在５０００美元以上，５万美元以下的部分，不应超过其款项
的１０％；金额在５万美元以上，１００万美元以下的部分，不应超过其款项
的 ５％；金额在 １００万美元以上的部分，不应超过其款项的 ３％。① 本条
（ｃ）款还规定如果案件中不止一位管理人，则向所有管理人支付报酬的总
额不能超过根据本条 （ａ）和 （ｂ）向提供相同服务的单个管理人所能够支
付的报酬的最大额。即管理人薪酬是固定费用与浮动费用的累计，这一方

案对消费者和企业破产案件一并适用。

具体报酬数额和支付方式在通知当事人和联邦托管人并召开听证会之

后，根据第３２６条、第３２８条和第 ３２９条，法庭可以给予管理人、根据第
３３２条所任命的消费者私人监察员、破产监督人、根据第 ３３３条任命的监
察员以及根据第３２７条或第 １１０３条雇佣的专业人士相应报酬。具体而言，
首先对管理人、监督人、监察员、专业人士、律师和辅助专职人员提供的

实际的、必要的服务给予合理的报酬。对实际必要开支的报销，法庭可以

自己决定，或根据联邦管理人、地区管理人或其他任何利益相关方的决

定，给予不超过其要求数额的报酬以及法庭应当在本条所确定的报酬数额

确定中减去根据第３３１条临时裁决的报酬数额。如果临时裁决的报酬数额
超过了本条所确定的报酬数额，应将超过部分返还破产财产。其次管理

人、破产监督人、债务人的律师或根据第３２７条、第１１０３条所雇佣的专业
人士，在本法所规定的案件中破产令发出后，可以最多每隔 １２０天一次，
或经法院许可后更多次地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支付提出申请之前所实施

的服务的报酬，或根据本法第 ３３０条的规定，报销在该日期之前已产生的
费用。在通知和听证之后，法庭可以批准并支付给申请人报酬或报销

费用。

２大陆法系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
德国 《破产法》第 ６３条规定：破产管理人有权为其事务执行活动请

·９０１·

① 周江昊：《中美破产管理人制度比较研究》，复旦大学２０１５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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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酬金并有权请求归还适当的垫款。① 酬金的一般数额依照破产程序终结

时破产财产所具有的价值计算。对破产管理人执行事务的规模和难度以及

对一般数额的变通予以考虑。该法第６４条第１款规定，破产法院以裁定确
定破产管理人的酬金和应向其归还的垫款；第 ２款规定，此项裁定应当公
开公告并向破产管理人和债务人特别送达，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也应向

债权人委员会的成员特别送达。所确定的数额不应予以公布。公开公告中

应当指明可以在法院文书处查阅裁定全文；第 ３款规定，对于此项裁定，
破产管理人、债务人和任何破产债权人均有权提出即时抗告。②

德国的个人破产第一阶段主要是由遍布全国的由地方政府 （德国的各

州）补贴的债务咨询中心来负责。德国 《破产法薪酬条例》明确了由破产

法官直接确定管理人报酬，破产报酬的标准是以程序终结时的破产财产的

价值为依据。《破产法薪酬条例》第 ２条规定：破产财产达到 ２５０００欧元
时，报酬为财产的４０％；破产财产达到５万欧元时，报酬为为破产财产的
２５％，破产财产达到 ７万欧元时，报酬为破产财产的 ７％等。另外，还要
支付管理人一般的事务性费用，包括办公费用以及律师费，管理人参与债

权人委员会中的工作将按小时数来支付报酬。另外，在经过法官同意后，

破产管理人可以从破产财产中提取款项来补偿已经预付的费用。③

同时，由于在德国管理人完全由法官自行指定，即法官有绝对的决定

权，可以根据案情指定其认为合适的律师担任管理人。法官在指定管理人

时可以 “肥瘦搭配”，具体来讲就是法院在选择管理人时通常会综合考虑

破产案件标的额大小，若中介机构被指定为 “无产可破”案件的管理人

时，作为补偿，下一个破产案件法院将会选择标的额较大的指定给该管理

人。这样一来，管理人的报酬就会实现 “肥瘦”搭配，管理人的利益得到

平衡，使其能够有适当收入维持正常业务运转。王欣新教授比较认可德国

的这种做法，但这种做法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有赖于法官保持

公正，因此应当建立对应的监督机制来保障实质公平。

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２６日俄罗斯联邦第 １２７号法案通过了 《联邦破产法》，

从而确立了承认公民债务人破产的基础。２０１４年 １２月 ２９日联邦第 ４７６号

·０１１·

①

②

③

［德］莱茵哈德·波克著：《德国破产法导论》，王艳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
第２８页。

［德］莱茵哈德·波克著：《德国破产法导论》，王艳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
第２８页。

［德］乌尔希里·福尔斯特著：《德国破产法》，张宇晖译，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２０年版，
第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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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关于修改破产法及其他单行法》对２００２年 《联邦破产法》第 １０章
“公民破产”作出修改，规定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起公民个人可以提出破产
申请。根据俄罗斯新的 《联邦破产法》规定，按照本联邦法第 ２０—６条规
定的固定金额和利息，向破产管理人支付薪酬。破产管理人固定金额的薪

酬，应在每一项破产程序结束时一次性支付，不论每个程序的期限长短。

其中第２０—６条规定的利息，由执行公民债务重组计划或清算公民财产获
得的资金来支付。破产管理人经仲裁院批准后，有权用公民的财产在破产

程序中引入其他确保破产管理人履行职责的人员。破产管理人论证其引入

其他人员参与破产案件及该人员报酬数额的合理性，在公民同意的情况

下，仲裁院根据破产管理人的申请批准该人员参与破产程序，并确认支付

报酬的金额。故俄罗斯采取的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为固定报酬，在实践中

企业破产程序的破产管理人报酬为每月 ３万卢布，而个人破产程序则是每
阶段２５万卢布。①

（二）我国企业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立法经验

我国有关破产管理人的相关制度在２００６年颁布的企业破产法中得以体

现，改变了含有过度行政色彩的清算组制度，转而将责任与权力归于破产

管理人手中，这对破产管理人朝专业化、职业化道路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

作用。企业破产法有关内容表明，破产管理人的报酬制度由最高人民法院

出台相关文件予以确定。随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

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出台，文件对于破产管理人及其报酬有关的程序问

题和实体问题作了进一步细化规定。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

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管理人报酬以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

值总额为基数差额定率累进计算。因此，我国破产管理人报酬的决定权由

人民法院行使，由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② 在一

定比例限制范围③内分段确定管理人报酬。管理人应当在第一次债权人会

议上报告管理人报酬方案内容。管理人、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报酬方案有

意见的，可以进行协商。双方就调整管理人报酬方案内容协商一致的，管

理人应向人民法院书面提出具体的请求和理由，并附相应的债权人会议决

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上述请求和理由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

·１１１·

①

②

③

徐可：《俄罗斯个人破产法律制度评述》，上海外国语大学２０１８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３４页。
担保人优先受偿的担保物价值则不计入该财产价值总额内。

该比例限制为上限规定，并未规定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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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且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按照双方协商的结果调整管理人报酬

方案。而根据 《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第 ５条的规定，
管理人对于提高破产案件效率、降低破产程序成本作出实际贡献的，人民

法院应当作为确定或者调整管理人报酬方案的考虑因素。

关于管理人报酬方案的确定，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

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预判阶段，

人民法院受理企业破产申请后，应当对债务人可供清偿的财产价值和管理

人的工作量作出预测，初步确定管理人报酬方案。管理人报酬方案应当包

括管理人报酬比例和收取时间。第二阶段为债权人会议审查阶段，人民法

院应当自确定管理人报酬方案之日起 ３日内，书面通知管理人。管理人应
当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报告管理人报酬方案内容。管理人、债权人会议

对管理人报酬方案有意见的，可以进行协商。第三阶段为法院调整、确定

阶段，人民法院根据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报酬方案的审查、协商结果以及

根据破产案件和管理人履行职责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破产案件实际情

况与案件受理时的预期有明显区别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复杂程度

（如破产债权数量、破产财产分布情况、破产程序中所涉诉讼案件多寡、

破产程序持续时间长短等）、管理人的勤勉程度、管理人对破产和解或重

整的实际贡献、管理人承担的风险和责任、债务人住所地居民可支配收入

及物价水平等因素。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企业破产实践中也存在大量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

付破产费用，即 “无产可破”的破产案件。虽然在企业破产程序中，债务

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①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支付管理人报酬和管理人执行职务费用时，若债权人、

管理人、债务人的出资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愿意垫付上述报酬和费用

的，破产程序可以继续进行。② 但是一方面，只有在破产程序启动之后，

经管理人调查、审计，才能确认债务人财产是否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此

时管理人已经付出了相应的劳动，甚至垫付了公告、委托费用。若无人愿

意垫付相关费用，管理人无法获得与其劳动相符的报酬，甚至连垫付的费

用也无法收回，这无疑会打击企业破产管理人履职的积极性，也不利于管

理人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另一方面，现代破产程序的功能并不限于向全体

债权人公平清偿，其还具有及时切断债务链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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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企业破产法第４３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１２条第２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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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检查破产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忠实勤勉履职等功

能，因此也有维持破产程序继续进行的必要。然而在企业破产程序对于

“无产可破”的案件中管理人报酬的确认方式，目前尚未有可普遍适用之

规定。实践中各地普遍采用设立基金的形式来支付 “无产可破”案件中管

理人的报酬，资金来源可能是财政资金拨款，或者是提取管理人报酬较高

的案件中管理人的报酬。

（三）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试点现状

破产法的价值取向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数次变迁。早期

注重债权人利益，发展到中期平衡债务人与债权人利益，而现今在维护债

权人、债务人利益的同时，社会利益的考虑也越发突出。尤其在个人破产

法中更是如此。个人破产管理人是个人破产衍生的社会问题中最重要的调

停者，是其他角色替代不了的。个人破产管理人能够高效有序推进个人破

产程序，引导相关多方进行沟通，并在复杂情况下作出最优解，这些都需

要有科学合理的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作支撑和引导。但个人破产程序在实

践中的普遍情况为 “无产可破”或个人财产极少，难以甚至无法负担管理

人费用，因此管理人报酬方案如何确定、如何保障的难题在现有的个人破

产制度设计尚未得到有效回应。依据我国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规定，管理人报酬管理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管理人履行个人破

产案件管理职责，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确定其报酬。① 具体确定方式

并无相关细则，当债务人处于 “无产可破”的困境时，管理人应当按照规

定为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案件提供破产事务公益服务。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印发的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指

引 （试行）》规定，“指定管理人”“可以在各地设立的破产专项资金中支

付报酬”，但对于如何取得报酬及报酬的多少均没有明确规定，对于管理

人报酬方案没有保障。② 温州发布的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债务

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 （试行）》中规定，债务清理管理人的报酬和公告等

必要费用先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中进行清偿，其未受清偿的部分，以

财政专项补贴支付。③

由于个人破产案件中个人破产债务人资产极少的特点，个人破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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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１５７条、第１６６条。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产）工作指引 （试行）》第２７条。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 （试行）》第１８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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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实践中无法收到全额报酬，或者完全没有报酬的情况可能会成为普遍

现象。且一旦破产管理人在破产案件中出现差错，很有可能要面对承担行

政、民事等责任的风险。从目前的规范现状来看，管理人履职缺乏报酬保

障机制，无法支撑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的有效履职。个人破产管理人报

酬的确定，应当综合考虑个人破产案件的繁易程度、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贡

献大小、勤勉程度以及承担的风险责任，避免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付出和收

益不成正比，打击个人破产管理人勤勉忠实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未来立法在确定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标准时，必须遵循衡平债权人利益的

最大化与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激励、市场机制为主与保持司法适度干

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与个人破产管理人职责相适应、个人破产管理人

报酬最高额限制与最低额保障、禁止重复报酬等基本原则。在确定个人破

产管理人报酬时，要充分考虑个人债务人财产状况、破产工作难度、地区

经济水平等因素，尊重和保护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合法权益。

四、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模式分析

（一）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三大主要模式

通过对国内外个人破产报酬制度在规范层面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得出目

前世界范围内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有以下几种主要模式：

１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 “市场”模式

所谓 “市场”模式，是指在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这一市场中，通过要

素的自由流动、价格的自由调节的竞争机制，使得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达

到合理、均衡的状态。结合本书第一章所提到的代理说， “市场”模式之

下破产管理人往往被认为是代理债务人代为管理破产财产，代理的后果由

债务人和债权人承担，他们更为注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个人破产管理

人报酬更多地作为债权人和个人破产管理人基于商业判断的博弈。弗兰

克·肯尼迪曾说，没有哪个国家的信用经济能与美国相比，因此没有哪国

能有如此多种多样而各不相同的破产经验。而以美国为例的 “市场”模式

之下，个人破产报酬制度主要是围绕法院和律师而建构的私人制度，即市

场主导型而非政府主导型。

对我国来说，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市场化搭建有强烈的社会需

求与合理的路径方向，将是未来个人破产法中具体制度设计的必经环节。

因此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使得效益最大化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在市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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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模式中破产管理人的报酬确定原则都是将大部分决定权交由市场，然后

对最后的具体报酬方案进行监督。在决定权主体上，多数国家都把决定主

体交给破产债权人会议，最后的方案再经过法院或行政主管机关的审批，

报酬方案不合理的可以直接进行修改或发回重新确定。此举将破产管理人

与债权人紧密联系，加强管理人对案件的责任感，也能进一步促进债务的

清偿。此外，破产管理人报酬的市场化还体现在报酬确定方式上。管理人

报酬必须与此类专业人员在破产背景之外收取报酬的标准相当，尤其是在

破产重整案件中，破产管理人最终收取的报酬总额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破

产案件的复杂性，报酬确定方式的改革应当将重点放在如何使报酬激励程

度与案件效率保持一致。

２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 “责任”模式

与英美法系代表的市场模式不同，大陆法系中的个人破产管理人则是

受公权力之托对个人破产债务人的破产财产进行管理，个人破产管理人作

为主体独立行使权力与承担责任，他们更注重是否公平分配财产，即在个

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上表现出一种 “责任”模式。所谓 “责任”模式，

即通常是国家 “有形的手”在管理债务人和确定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各

个要素中更多地扮演了家长式的角色。由于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相比企业

破产管理人报酬存在着明显的资金来源不足等问题，责任模式在个人破产

管理人报酬制度中存在深厚的现实价值。在责任模式之中，法院往往作为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中报酬金额等各要素的决定主体，个人破产管理

人对于和自身利益高度相关的报酬事项话语权极低，通常仅具有对于法院

已经确定的报酬提出异议的权利，甚至完全将个人破产管理人置于报酬确

定机制之外。

３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 “复合”模式

最早的古典经济学理论要求 “大市场，小政府”，政府除了提供一个

自由的市场，不再对经济做任何干预， “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

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① 但随着理论研究的深

入，经济学家们发现完全依靠市场存在缺陷，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保证市

场总是处于一种均衡的状态。尤其对于个人破产程序而言，这个状态的实

现需要公主体适度地进行干预。所以在市场导向的前提下，要坚持法院在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中的辅助工作，避免完全由市场导向的破产管理

人报酬制度只顾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最终导致与个人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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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制度初衷的背道而驰。

因此，“复合”模式在强调分清市场和法院之间的界限，减少法院直

接决定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放权个人破产管理人依据市场情况作出商业

判断的同时，注意完善法院的监督保障制度，更好发挥市场导向和法院监

督保障对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不可替代的作用。复合模式旨在建立一

个以市场为导向，以司法为监督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有效维护个

人破产中各方利益平衡的同时，也能提高破产的效率，降低破产成本，最

终发挥 “有形的手”与 “无形的手”应有的、共同的作用，并通过建立公

平的规则，确保破产市场主体共同遵守市场秩序。复合模式要求建立健全

个人破产管理人市场化制度，同时发挥政府、法院等的调控、保障作用，

为市场机制形成提供相对自由，但又充分发挥合理监管和调控保障的作

用。不采用直接介入市场的运行，而是以规范市场秩序，通过制定合理的

规则和监管来确保公平和相对自由的竞争。

（二）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模式选择

纯粹的 “市场模式”或 “责任模式”都存在显而易见的弊端，由

“责任模式”逐步向 “复合模式”过度是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推

进的可能路径。２０２０年 ５月 １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新时代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明确指出应 “优化管理人制度

和管理模式，推动完善市场主体退出过程中相关主体权益的保障机制和配

套政策”。但由于我国目前尚未在立法层面对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模式的

确定进行设计和安排，在各地的个人破产实践中对于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

模式的呈现也非常模糊和分散，甚至存在部分较为反市场化规律的设计。

例如，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在实践试点中没有做到按个人破产管

理人付出的劳动成果进行计算，甚至在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中

提出 “破产事务公益服务”的安排。个人破产管理人需要付出的劳动成本

没有报酬作为激励，其违反市场规律的做法将直接导致个人破产管理人主

观能动性不足，无法积极主动地推进个人破产工作的进行。因此，如何保

障积极主动又能力较强的管理人获得对应的劳动报酬，成为眼前较为急迫

的需求。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模式选择，首先要把破产管理人的报酬分

析放在市场化的时代改革背景下，明确个人破产管理人既有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内在需求，也有服务个人债务人贡献才能的外在压力。由于他们事实

上控制着个人债务人的全部家产，因此既要让他们努力勤勉，又要防止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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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风险。其次，个人破产与企业破产一样事关债务人、债权人、国家、社

会的多方面利益。因此，破产管理人报酬的确定主体不能缺少直接的利益

相关主体，特别是债权人的参与。我国企业破产法立法实践一直都强调人

民法院在破产案件中的主导地位，过分集中于人民法院的决定权容易导致

权力寻租，同时个人破产具有数量巨大、人身关系复杂等独有特点，不宜

实施将这一权力完全集中于法院的规定。最后，破产管理人报酬与高风险

并存，考虑到破产管理人的风险性和复杂性，故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是为

体现激励机制而生的，在个人破产 “无产可破”较为普遍的情形下，为了

让个人破产管理人切实履行职能，应该探寻建立破产管理人报酬资金保障

制度。

具体而言，我国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需要把握报酬激励个人破产

管理人的积极性与债权人能获得应有清偿的平衡。因此，法院与债权人对

报酬的决定权有与企业破产程序中同样不可替代的理由。在刚进入破产程

序时，由于债权人会议不能同步明确，应由法院先预估该破产案件的破产

财产数额、案件难易程度来确定对个人破产管理人初步的报酬方案。但必

须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完善对于个人破产管理人和债权人的话语权的保

障。同时应当将个人破产案件的复杂程度与报酬计算方式进行挂钩，按难

易程度、持续时间等合理方式折入破产管理人报酬方案中。同时，在建立

多层次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决定机制基础上，建立个人与企业统一的破

产管理人报酬基金，并细化具体的基金管理及使用办法。此外，还应进一

步完善府院联动机制，提升管理人处理破产事务的效率，从而间接提高个

人破产管理人报酬。

五、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具体构造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要实现最大的价值，必须提高个人破产管理人效

益。个人破产管理人效益指在破产程序中个人破产管理人付出的成本与获

得报酬之间的对比。因此，在对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进行具体构造

时，要通过各个关键要素的合理设计以实现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成本与收益

之间的平衡和个人破产管理人效益的提高。

（一）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确定主体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确定主体将直接影响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合

理性与科学性。世界范围内的破产立法中，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确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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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法院作为确定主体；另一种则为债权人或债权人会

议作为确定主体。由法院确定管理人报酬，这是多数国家或地区破产法的

立法选择，如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英

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些国家的立法则规定，管理人的报酬由债权人

会议或其他机构决定。

１由法院确定
我国企业破产程序中，法律规定管理人报酬由法院确定。企业破产法

第２８条第２款规定：“管理人的报酬由人民法院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１条则更进一步明确管理
人报酬的确定主体为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的人民法院。管理人报酬的决定权

在办案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

定》第５条、第６条和第７条也分别明确了债权人会议享有对管理人报酬
提出异议的权利、对管理人报酬的知情权和与管理人进行协商的权利。但

应注意，虽然管理人与债权人会议可以就管理人报酬方案进行协商，却同

时规定了法院的审查权。因此，我国企业破产管理人报酬的确定，法院一

直扮演者主导者的角色。然而其权力过于集中，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讨

论的焦点所在。

采取破产管理人报酬由法院决定模式的还有美国、日本、韩国和我国

台湾地区。① 美国即由法院决定破产管理人的报酬，其原因在于本身管理

人的报酬是从破产企业最终可清偿的财产中按一定比例抽取的，管理人报

酬过高，有损债权人的利益；而管理人报酬过低，又会影响管理人的工作

积极性，不利于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由法院来决定破产管理人的报酬优

势在于法院居中裁判，可以高效解决管理人报酬确定过程中产生的纠纷。

但此种模式下的弊端也比较突出，如若法院本身已经拥有管理人的选任

权，再同时具有管理人报酬的决定权，其权力过于集中，容易滋生司法腐

败。将管理人报酬的决定权赋予法院时，法院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规

则的实施者，这种过于集中的权力对法官的道德底线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极易造成法官的道德危机。

事实上，无论将管理人报酬确定权完全赋予哪一方主体都会产生一定

问题。为解决赋予单一主体充分权力时易产生的问题，世界各国往往通过

赋予另一相对主体一定的权利进行制衡，从而对管理人报酬确定主体的权

力进行一定限制。因而，在这些以法院为管理人报酬确定主体的国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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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法院在管理人报酬确定这一问题上的权力，以防止法

院对管理人报酬的确定形成绝对单一的控制权。具体来讲，这些国家一般

在管理人报酬的确定或调整方面赋予债权人一定的权利，往往要求债权人

在报酬确定与调整过程中结合破产财产的价值、管理人付出的实际劳动量

及劳动成果、案件的复杂性等发挥自身的作用。此外，有一些国家在破产

程序中为债权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救济程序。例如，若债权人对管理人的

选任与定酬事项存在异议，与管辖法院无法达成一致，此时债权人可以自

主向上级法院提起诉讼，由上级法院来对此问题进行裁定。给予债权人相

应的、充分的救济程序，这限制了法院的管理人报酬确定权力，实现了防

止权力滥用的效果。

２由债权人会议确定
部分学者认为，破产管理人最重要的工作是为债权人实现债权，破产

债权人作为权利人有权处置自己的债权，当然也有权决定为破产管理行为

支付多少费用，债权人与破产财产最具利害关系，由其决定管理人的报酬

是最适合的。

但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将管理人报酬确定权完全赋予债权人会议的模

式事实上并不可行。一方面，由债权人直接确定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会形

成两者之间事实上的雇佣关系，损害管理人的中立性与独立性。另一方

面，由债权人决定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对破产程序效率可能产生阻碍。

破产管理人报酬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支付，会直接影响债权人的受偿比例，

从这个角度上看两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利益相对方。完全由债权人或债权

人会议决定破产管理人报酬，极易产生双方僵持不下的局面，甚至不利于

破产程序的顺利进行。同时，对于 “有产可破”的个人破产债务人而言，

债权人受偿债权与管理人获取报酬本身就是矛盾的两方面，管理人获得的

报酬越高意味着债权人受偿的债权减少；管理人获得的报酬少又会影响管

理人的工作效果，最终影响债权的实现，由债权人来决定管理人的报酬可

能出现有失公平的情况。在将债权人会议作为管理人报酬决定主体的国

家，其立法往往同时规定，如果债权人会议未能作出关于管理人报酬的决

定，则由法院或有权机关作出决定。例如，澳大利亚法律规定： “管理人

的报酬由公司债权人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或者审议管理人提出的关于公司

前途的建议的债权人会议上确定；如果债权人没有确定其报酬，管理人可

以请求法院决定。”① 可见，在债权人会议或其他主体为管理人报酬确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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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国家中，如果债权人会议或者其他决定机构出现僵持局面，法院有权

决定管理人报酬，推动程序的继续进行。

综上，我们认为，对于我国未来的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确定主体，仍

宜采用法院确定模式，暂不适合转向债权人确定的模式。主要原因有以下

三点：首先，个人破产案件中债权人与管理人在破产利益分配问题上一定

程度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双方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冲突，事实上处于对

立的状态。在主体双方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若由债权人来决定管理人

的报酬，就有赖于健全的职业破产管理人制度和较为完善的市场运行机

制，而我国现阶段的情况还远不能满足此种要求。其次，在法院受理破产

案件、需管理人介入破产案件之时，债权人尚未明确，因而债权人在客观

上不能参与管理人报酬的确定。最后，不同的债权人有着不同的利益诉

求，各债权人内部本身就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冲突，这很容易造成破产管理

人报酬确定的拖沓。

因此，在我国个人破产制度构建中明确法院对破产管理人报酬具有决

定权这一大方向是符合现实需求的，也与企业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更好融

合衔接。但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需要对法院确定和调整个人管理人

报酬的权力进行适度限制，逐步提升债权人以及破产管理人在报酬确定中

的话语权。例如，在我国企业破产中适用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

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 １８条规定了管理人报酬确认和调整
过程中适用听证会，但是对于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听证制度并没有进行细化

规定。《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理人报酬确定和支取管理办法 （试行）》中

规定：“本院自收到债权人会议异议书之日起三日内通知管理人。管理人

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日内作出书面说明。如有必要，本院可以举行听

证会，听取当事人意见。本院自收到债权人会议异议书之日起十日内，就

异议审查的结果书面通知管理人、债权人委员会或者债权人会议主席。”①

但就听证程序的具体内容并未作出细化规定。

因此，在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中可以考虑在设计听证程序的基础

上细化程序内容，例如，当个人破产管理人、债权人会议想要增加、降低

报酬时，都要向法院提交一份书面的管理人报酬调整方案，法院依据将方

案内容送达双方当事人并确定听证会时间。同时可以吸收部分政府相关部

门代表及管理人协会代表等参与听证程序，这些参与听证会的人员要依据

法律规定的考量因素，结合破产管理人的实际工作情况，作出适当的决

·０２１·

①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管理人报酬确定和支取管理办法 （试行）》第２２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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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样可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听证会调整管理人报酬的作用，以避免法院

缺乏商业判断能力这一问题。另外，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债权人会议和个人

破产管理人在确定管理人报酬方面的权利。例如，在程序上为债权人的权

利提供相应的保障，赋予债权人会议较为完全的异议权。在这方面，德国

经验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即通过设置救济程序给予债权人相应的保障。

对于管理人报酬的确定，如果债权人存在异议，无法与办案法院形成一致

结论，那么债权人完全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向上级法院提起诉讼，由上级

法院对管理人报酬进行最终裁定。①

（二）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资金保障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稳定、可持续的资金来源是个人破产报酬制度有

效运行的根本保障。纵观国内外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及我国企业破产管理

人报酬的资金来源主要分为以下三种：

１债务人财产
从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定义出发，即依法规定的个人破产管理人在

履行个人破产事务向他人提供了劳务所获得的相应回报。所以可以得出个

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是 “他人”支付的劳动报酬。这里的 “他人”从一般

意义上理解，就是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承担主体。从比较法的角度来

看，英国个人破产程序中规定官方管理人应当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执行职

务，执行职务所需要费用列为破产费用，由债务人的财产优先偿付，官方

接管人的报酬由法院确定，由债务人的财产优先支付。② 同时可以参考我

国企业破产法中对破产财产的受偿顺序作出的规定。依据我国现阶段企业

破产程序中的有关法律规定，在众多主体中破产管理人居于破产程序的核

心，需要负责接管破产企业并处理各类与破产程序相关的法律、财务甚至

社会事务。为保护破产管理人的权益，激发其管理积极性，我国企业破产

法律规范在破产费用中列入了破产管理人报酬这一项，并优先于其他债务

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享有优先受偿权，在上述两项费用清偿完成

后，破产财产的剩余部分再来偿还破产债权，甚至将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的受偿优先于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税费的缴纳，以保证其清偿可能，且破产

费用优先于共益债务受偿。该制度设计有利于鼓励管理人勤勉尽责，认真

·１２１·

①

②

吕冰心：《聚焦破产管理人报酬的确定》，载 《法人》２００７年第５期，第４７页。
龚德：《中英破产管理人法律制度比较分析》，西南政法大学 ２００５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３７—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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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债务人的资产，积极处理债务人偏颇性清偿行为或逃债行为，竭力清

理、回收债务人财产，使破产债权人 （尤其是普通债权人）得到最大限度

的清偿。遗憾的是，该种制度设计在 “无产可破”情形具有普遍性的个人

破产程序之中，无法保证破产管理人能取得相应的管理对价。在 “无产可

破”的情形之下对他们的权益保护是极其不利的，在一定程度上会挫伤个

人破产管理人的工作积极性，并为破产工作的高效有序开展带来巨大的

隐患。

因此，在个人破产程序中 “有产可破”时，可以借鉴企业破产中的规

定，即以债务人财产进行优先受偿。将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同样纳入破产

费用作为个人破产程序顺利开展、债权人权益合法保障所支出的必要费用

优先受偿，并且按 “随时发生，随时清偿”的原则处理。然而值得我们关

注的是，与企业破产相比，个人破产中的 “无产可破”现象可能更为严

峻，在破产费用已经不可保障之时，破产管理人的利益更是难以获得保

护。此时，由债务人财产支付管理人报酬的制度设计将失去其应有的

效用。

２政府财政补贴
个人破产不仅仅涉及债权人与个人债务人之间的私人利益，对于公共

环境、国家税收、社会信用体系等均有涉及，与社会公共利益均有一定相

关性。因而，由政府财政在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资金来源中发挥支

持、保障的作用，具备一定的合理性。如前所述，个人破产制度一旦实

施，可能存在大量的 “无产可破”案件，此时由债务人财产支付管理人报

酬的制度设计将失去效用。因此，为促进个人破产制度的贯彻落实以及个

人破产管理人职业体系的健全发展，以政府财政补贴形式支付个人破产管

理人报酬似乎是较为可行的方案。

但对于该模式，亦应当考虑到可能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个人破产中

“无产可破”情况具有普遍性，制度实施初期可能会存在案件数量的井喷

式增长，财政补贴的方式具有短期价值，但从长远来看单纯依赖于政府财

政拨款补贴不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虽然个人破产具有一定的公共属

性，但其主要涉及的还是私人主体之间的利益，解决的是个人破产债务人

与债权人等私人主体之间的纠纷。对于这类事项，如果长期使用政府财政

拨款补贴进行推动解决，无疑是不合理的。因此，尽管在当前现实背景

下，财政补贴是解决破产管理人报酬问题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也是最具有

推动力的可能资金来源。但同时必须关注的是个人破产程序的私法属性无

法忽视，要强调财政补贴只能在破产管理人基金制度的建立过程中发挥一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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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的推动作用，并不适宜直接长期作为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资金来

源，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可持续资金来源应寻求其他路径。

３破产管理人交叉补贴
在管理人报酬达到一定标准以上的案件中，对管理人报酬进行一定比

例的提取用于破产管理人报酬基金的资金来源，用于个人破产案件中 “无

产可破”案件管理人报酬的支付。对于破产管理人而言，破产管理人报酬

的比例提取从整体上保障了管理人的利益，从管理人处获取资金体现了取

之于管理人用之于管理人的特点，从管理人处获取资金具有正当性，可以

作为个人破产管理人 “无产可破”案件报酬的来源。对于 “交叉补贴”在

企业破产中已经有较多尝试。例如，２０１３年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积极建立
了管理人报酬基金制度，资金来源于法院从以往有产可破的案件 （企业破

产）中提取一定的比例。《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破产管理

人选任、管理工作的意见》中规定： “承办业务庭认为管理人在个案中收

取的报酬过高的，经报请分管院长同意，基层法院同时报请中院业务庭核

准后，可以提取一定金额列入管理人报酬基金。”① 提取管理人报酬的目的

是保障整体破产管理人的利益，按比例提取报酬作为资金，为个人破产案

件的运行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从破产管理人报酬提取资金属于管理人

群体中每个人均付出当前报酬的一小部分作为对价，汇总集合资金，以应

对未来群体内不特定主体可能会面临的无酬可付风险，充分体现了由受益

者付出成本的原则。故比例提取破产管理人报酬作为个人破产中 “无产可

破”案件管理人报酬的资金来源，具有正当性。英国的破产实践中便采用

了这种交叉补贴的做法。分开来看每个破产案件间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

系，从其他破产案件中提取资金影响该案件中破产各方利害关系人的利

益，包括该案的破产管理人利益，要求从有产可破案件中提取资金纳入破

产管理人基金似乎没有依据。② 而从破产案件程序整体上考虑，对于其他

利害关系人而言，保障破产管理人的利益，是保障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

前提，所以由有产可破案件对 “无产可破”案件进行补贴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值得思考的是，即使在一般资产优于个人的企业破产中，依据相

关调研报告显示，自２００７年企业破产法开始施行后的五年间，滨州市两级
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总计７８件，在这 ７８起案件中，企业 “无产可破”案件

·３２１·

①

②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和加强破产管理人选任、管理工作的意见》第２９条。
李春仙：《破产管理人基金制度研究》，西南政法大学２０１４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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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高达３５％；① 无独有偶，２０１８年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执转破 ５４宗，其
中８宗 “无产可破”，已经达到破产案件的 １５％。可见， “无产可破”案
件在企业破产程序实践中所占比例是非常之高的，个人破产中 “无产可

破”的情况无疑将是普遍的，如果仅提取个人破产管理人内部进行这样的

“交叉补贴”，势必出现 “僧多粥少”的局面。故 “交叉补贴”的范围应

扩大到所有破产管理人，即不限于个人破产管理人也包含企业破产管理

人，且补贴的方式、标准等需要明确和细化。

因此，对于我国推行个人破产制度后的管理人报酬资金来源，我们认

为比较有可行性的方案是保持与企业破产案件一致， “有产可破”的个人

破产案件，参照企业破产的相关规定执行；“无产可破”的个人破产案件，

应主要依靠破产管理基金，基金的资金来源短期内主要靠政府财政补贴，

长期上则应依靠交叉补贴制度的真正贯彻实施。借鉴我国企业破产管理人

报酬基金的建立，２０１８年出台的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指

出，要推动建立破产费用的综合保障制度，各地法院要积极争取财政部门

支持，或采取从其他破产案件管理人报酬中提取一定比例等方式，推动设

立破产费用保障资金，建立破产费用保障长效机制，解决因债务人财产不

足以支付破产费用而影响破产程序启动的问题。对此，宁波市、广东深

圳、南京等各地法院已先后在破产管理基金制度方面作出了不少实践。如

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专项捐助基金，出资来源于政府、法院、管理

人报酬和社会援助，其中管理人报酬按照一定比例抽取放入基金池，最高

不得超过报酬的３０％；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管理人援助资金制
度，资金来源也主要是从管理人所获报酬中提取一定比例的款项。

综上，为有效应对个人破产中大量的 “无产可破”案件，建立企业与

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统一的破产管理基金制度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持续

性。其一，该基金制度的设立体现了私法自治的原则，破产法是私法性质

的法律、破产法的参与主体是私人主体，在此基础上的破产管理人报酬问

题也理应遵循私法自治的原则进行处理。该类基金的资金来源和运作方式

以私人主体为主，公法主体仅负责程序性的事项和进行监管活动，这种制

度设计更加契合破产法的本质属性。其二，破产管理基金更加具有稳定

性。基金一旦有效建立便可以长效运行，只要资金的收支平衡便可以长远

·４２１·

① 朱波、曹爱民、吕建军：《困境与进路：无产可破案件的调研报告》，载破产清算网 ２０１２
年１１月２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ｙｕｎｑｉｎｇｓｕａ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３２４３／ｐａｇｅ／１，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
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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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保障破产管理人利益。而纯粹的财政拨付没有固定标准，无法从制

度上保障破产管理人的利益。其三，破产管理基金更具有公平性。对于

尽职完成个人破产管理工作的承接 “无产可破”案件的管理人，应当一

视同仁的对其付出的劳动给予适当的报酬。对于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

通过从达到一定标准的管理人 （既包括个人破产管理人也包括企业破产

管理人）报酬中进行比例提取，以政府财政拨款、社会资助作为辅助支

持。此外，在设置破产管理基金制度时，应严格规定基金的管理主体、

适用案件的类型、补偿对象以及补偿标准等内容，必须强调基金使用的

公开透明，并对基金的使用确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进行严格监管，以保

证基金使用严格遵循专款专用的原则，确保基金设立和运行的有效性。

（三）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计酬方式

计酬方式作为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关键内容，只有计酬方式科

学、合理，才能确保管理人的报酬所得与实际职责相匹配，才能真正实现

债权人利益最大化与报酬制度激励作用的协调。破产管理人报酬的计算方

法，直接涉及债权人和破产管理人的切身利益。对破产管理人报酬的计

算，世界各国主要以时间或者以标的额为计算基数，同时也存在以固定金

额支付管理人报酬的方式。

１按比例计酬
即按标的额比例计酬，是指破产管理人依据个人破产案件的标的额的

一定比例计算报酬。此种报酬确定方式的优势主要在于可以最大限度提高

管理人工作的积极性。根据个人破产案件的标的额来决定个人破产管理人

报酬，好处是标的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案件的复杂程度，大标的额往往

可能需要破产管理人更多的劳动付出，特别是在追偿破产债务人债权时更

需要劳动付出，更为符合 “按劳分配”的原则。另一方面，因为按标的额

计酬本身与管理人的工作时长、办理破产持续周期无关，其报酬的高低在

于最终可以实现的债权，因此管理人会更加勤勉尽责，尽本身最大的努力

去办理破产案件，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有利于破产管理人行业的管

理和发展。

计酬基数 （标的额）的确定是按比例计酬这一方式的基础。在比较法

上，世界各个国家破产法关于 “标的额”的规定也并不相同。美国 《破产

法典》规定，美国破产管理人计酬的标的额是以破产管理人为债权人服务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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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往来的资金量为计算依据的。① 而在英国官方接管人和非官方接管人分

别采用按费计酬和按时计酬标准。具体而言，按费计酬包括一定比例的变

现收益和一定比例的破产财产，如果变现财产价值 ５０００英镑以内的部分，
则报酬的比例约为 ２０％；如果变现财产的价值超过 ５０００英镑低于 １万英
镑，则报酬的比例约为 １５％；如果变现财产的价值超过 １万英镑低于 １０
万英镑，则报酬的比例约为 １０％；如果变现财产的价值超过 １０万英镑，
则报酬的比例约为１０％，分配比例是变现比例的二分之一，总的来说是一
种梯度递减的比例抽成方式，而破产财产的报酬比例则为相同价值变现财

产的一半。②

与美国的管理人报酬确定方式相同，我国企业破产程序中也是根据破

产案件的标的对管理人的报酬分层确定。法院以 “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

价值总额”作为计酬标的。我国企业破产程序中将破产管理人计酬标的额

从 “１００万元以下”至 “５亿元以上”共分为七档，具体为：不超过 １００
万元、１００万元到 ５００万元、５００万元到 １０００万元、１０００万元到 ５０００万
元、５０００万元到１亿元、１亿元到５亿元以及 ５亿元以上，计提比例也呈
梯度式递减，最高不超过基数的 １２％，最低在 ０５％左右。③ 值得强调的
是，此处作为管理人报酬计算依据的财产价值不应包括已设立的担保物价

值。在实践中，为了解决我国企业破产管理人报酬标的额式给付机制存在

的弊端，动态调整式给付机制应运而生。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

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给各地高级人民法院自由裁量权来灵活确

定本地区的报酬比率，使其可以在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适当上浮或者下调

３０％作为适应本地情况的具体数值，但要向社会公众披露以让他们了解政
策的变动，也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处进行备案登记。⑤ 在同样的标的下，美

国确定的管理人报酬却比我国高出不少，这样一来，管理人有足够的报酬

作为保障，大大提升了破产案件的办理效率。而我国企业破产管理人报酬

的确定方式同样也有可取之处，如对管理人的报酬进行了上限规定，当破

产案件的标的超过 ５亿元时，管理人的报酬比例不得超过 ０５％，避免了
管理人的报酬过高，从而损害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

·６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顾云川：《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研究》，西南财经大学２０１２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３０页。
朱：《无产可破案件下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研究》，华东政法大学 ２０１９年硕士学位论

文，第２３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２条。
戴景月：《破产管理人动态报酬机制探索》，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
戴景月：《破产管理人动态报酬机制探索》，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２０年１月２日。



第四章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制度

以标的额为依据，分段按比例确定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将管理人报

酬与债权人获得的清偿大小直接挂钩，这无疑是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一种

有效激励，具有一定科学性，也不易受人为因素的影响。当然，按标的额

计酬方式除了其所拥有的优势以外，也有其不合理之处。有的个人破产案

件虽然所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较少，但其案件的复杂程度、案件的持续时

间却丝毫不弱于管理人报酬较高的企业破产案件，致使管理人并不能得到

合理的报酬。尤其是在个人 “无产可破”的情形下，计算公式的基数前提

就不存在，破产管理人的劳动报酬只能为零，管理人分文未取，这会让破

产管理人产生 “白忙活”之感。以山东滨州中级人民法院为例，在 ２０１０
年的破产案件调研中，有２８２％的管理人所得的报酬和实际的劳动量不成
正比，其中１２８％的案件所得的报酬低于实际劳动量，１５４％的案件所得
的报酬不足以维持破产程序的继续进行。再以江苏省管理人的现状为例，

根据对 ２０１１年到 ２０１５年江苏省内破产案件的管理人进行调研得到，
２１２３％的对象均能获得报酬，４７５２％的对象少部分不能取得报酬，
１６１８％的对象大部分不能获得报酬，６７％的对象均不能取得报酬。① 因
此，对于个人破产程序中大量债务人资产极少或 “无产可破”的案件来

说，完全按照这一方式确定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结果就是个人破产管理

人在个人破产案件中 “微报酬” “零报酬”是普遍的，最终导致拥有个人

破产管理人选任资格的个人或机构不愿意参与个人破产案件的推进。

２按时间计酬
管理人成本可以细分为管理成本与时间成本两部分，管理人成本最主

要的部分是为了管理人工作顺利进行而支付的费用、报酬，时间成本是指

管理人推进一个破产案件耗费的时间，当管理人陷入旷日持久的破产案件

中，会被占用大量的时间。所谓按时间计酬，指根据破产管理人在破产案

件中所付出的时间为其计算报酬的依据的计酬方式。由于计酬方式是以时

间为单位，因此，在单价一定的情况下，时间越长，报酬越多。这种计酬

方式将破产管理人参与破产管理的劳动强度和复杂性融入时间的单价之

中，所有的问题都简化为以时间为计价单位。

以英国为例，其采用按时计酬和按标的额计酬的双重模式。根据 《英

国公司和个人破产法》，在某些特殊案件中，非官方接管人会担任破产清

·７２１·

① 姚彬、陈亮：《关于我省破产管理人工作现状的调研报告 （一）》，载江苏博事达律师事

务所官网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２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ｏｏｍｓｔａｒｌａｗｃｏｍ／ｃｔｔｐｈｐ？ｃｉｄ＝２４８８。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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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人，他们的报酬计算方式是按时间计算酬劳，而具体的收费标准则需经

过债权人会议协商一致进行确定。如果一定比例的债权人对收费标准的决

议有异议，则可以向法院提起上诉，说明理由及更改建议，法院在审议合

理性基础上作出相应裁决。英国采用这种按时计酬的计算方式，价格在英

国各地并不相同：在伦敦每小时 ４９英镑，其他地方 ３４英镑。① 之所以采
用双重模式的计酬方式，是因为他们认为按时计酬和按标的额计酬的方式

都存在着各自的优缺点。其中按时计酬的主要优势可以保障标的额小，甚

至是一些 “无产可破”案件中管理人的报酬，因为在上述两种案件中管理

人所付出的努力，并不比标的额大的破产案件少，有些标的额小的案件，

其管理人的工作却更加复杂。比如，个别简单案件涉及较多担保物抵押的

问题，管理人的工作相对比较烦琐。按时间计酬法的一个优点是可以克服

破产案件的复杂性和债务人资产状况不同而引起的管理人报酬的不确定

性。但这种方法也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一种反向刺激因素发生作用。

即在这种管理人报酬确定方式下，管理人很容易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而

故意拉长破产程序的周期，其出发点并不是为债权人争取更多的可收回破

产财产，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容易出现导致花在管理上的时间与所

产生的价值不相匹配，甚至出现报酬与能力错位的现象。

３固定金额计酬
即对于个人破产案件中管理人的报酬采用固定金额支付的方式确定。

例如在我国香港特区，对于 “无产可破”案件或者一些案情比较简单、标

的额较小的案件，管理人主要由政府聘请有资质的律师或者注册会计师担

任，给予其固定的薪酬，保障 “无产可破”情形下 “有人可破、有酬可

破”。② 在我国企业破产程序中，同样存在固定金额计算管理人报酬的方

式，其主要存在于企业破产中 “无产可破”的案件之中。例如，在重庆地

区，《重庆高院企业破产费用援助资金使用办法》规定，符合破产费用援

助资金使用条件的案件，每件案件使用总额一般不得超过１５万元，其中用
于支付管理人报酬的金额一般不超过 １０万元。③ 对于案情复杂、处置难度
大的案件，可酌情提高。然而实践中重庆地区对于此类 “无产可破”案件

中破产管理人的报酬往往限定在 ５万元以内。由此可见，固定金额计酬的
优势在于简单明了且可预期，但问题在于报酬与案件的复杂程度和管理人

·８２１·

①

②

③

顾云川：《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研究》，西南财经大学２０１２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２９页。
王欣新，尹正友著：《破产法论坛 （第四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０６页。
《重庆高院企业破产费用援助资金使用办法》第８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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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付出的劳动可能脱节，其在管理人报酬制度中的功能应为保障和兜底，

并不适宜作为主要计酬方式。故在个人破产程序中，固定金额计酬可以作

为对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兜底方式，在按时计酬和按比例计酬均明显与

案件情况和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保障不相协调时，作为计酬方式的一种

补充。

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多种情形确定多种计酬方式的模式，尤其是引入

按时间计酬的方式。在按时计酬模式下，虽然破产案件的持续时间一般能

够反映出该案的难易程度，但为了避免破产管理人拖延案件进程，因此该

报酬方案需要相应的法院监督作为保障。办理破产案件的时间长短，可以

按一定比例的方式计入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方案，这就避免了完全死板的

按时计酬带来的破产管理人道德风险，又能使得报酬水平尽可能适应破产

管理人实际工作量。在按比例计酬的基础上兼采按时计酬模式和固定计酬

模式，这可以保证管理人在遇到 “无产可破”的案件时也能获得其劳动所

应偿得的报酬，避免出现 “劳而不获” “劳多获少”的现象，以避免打击

管理人的参与积极性。

（四）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支付时间

作为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重要内容，报酬支付的时间先后和支

付方式对破产管理人亦具有重大影响。分期支付、完结支付和预先支付是

支付破产管理人报酬在时间选择上的主要模式。

１分期支付
有学者认为：“对于案情简单、时间较短的案件，一般采取管理人最

后一次性收取报酬的方法；对于案情复杂、时间较长的案件，可以预先支

付管理人部分报酬；对于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案件，一般应确定管理人

分期收取报酬。”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

报酬的规定》明确规定，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破

产管理人分期或最后一次性收取报酬。① 但是在实践中，法院为了将破产

管理人与案件捆绑紧密抑或是单纯为了简便，对于很多破产案件采取的都

是结案后对管理人最后一次性支付报酬的做法，这给管理人造成了很大的

经济压力，不利于调动管理人的积极性。２０１８年 ３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的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指明了 “分期支付”的大原则，该

·９２１·

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第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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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不仅适用于企业破产程序中，在未来同样也适用于个人破产程序的推

进。① 但是 “案情简单、耗时较短”仍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到底达到何

种具体的标准可以满足一次性支付报酬的情形仍然不具有可行的标准，法

院在此问题的判断上仍然具有比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未来个人破产案件极

有可能由于标的额较小而被 “一刀切”划分为 “案情简单、耗时较短”，

故分期支付破产管理人报酬的规定在个人破产案件中将极有可能被 “束之

高阁”。

２完结支付
相对于分期收取报酬，一次性收取报酬使管理人在较长时间内面临着

无收入的困境，加剧了管理人的经济压力。美国破产法规定报酬支付是破

产管理人服务提供完毕之后。根据美国 《破产法典》，３２６（ａ）条 （ｂ）
在本法第１２章或第１３章的案件中，法庭不应向联邦管理人或根据美国法
典第２８编第５８６条 （ｂ）所指定的常任管理人支付报酬或偿付相应开支，
但是可以向根据本法第 １２０２条 （ａ）或第 １３０２条 （ａ）所指定的管理人，
根据本法第３３０条的规定支付合理的报酬。该报酬应不超过该计划中所有
款项５％的范围，且应在管理人实施服务后支付。② 即法院可以就破产信托
人提供的服务决定合理的报酬，并在服务提供完毕后予以支付。若个人破

产程序中采用一次性支付破产管理人报酬，很多管理人不得不在前期工作

中自己垫付相关费用，先行承担各种成本，这必然会导致管理人在很长的

时间内都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尤其是那些本身实力并不雄厚的管理人

机构或个人，仅仅是案件处理前期所需支出的费用往往就足以使他们止步。

对于一些持续期间相对长的个人破产案件，可能程序尚未结束，管理人自身

就面临破产。此外，若个人破产程序因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而终

结，那么管理人的报酬就无法得到保障，先前垫付的费用更是无法收回。

３预支付
我国企业破产司法实践中已有法院对预支付制度进行探索。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规定，企业破产案件的管理人可以提前向人民法院申请管理人

报酬，其比例不能高于２０％，以确保管理人在破产程序开始时拥有足够的

·０３１·

①

②

根据２０１８年３月，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中，关于

“管理人制度的完善”部分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破产案件的不同情况确定管理人报酬的支付

方式，发挥管理人报酬在激励、约束管理人勤勉履职方面的积极作用。管理人报酬原则上应当根

据破产案件审理进度和管理人履职情况分期支付。案情简单、耗时较短的破产案件，可以在破产

程序终结后一次性向管理人支付报酬。”

刘思宇：《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研究》，上海交通大学２０１８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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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进行破产管理工作。① 在法院受理个人破产案件到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召开之间，管理人对破产债务人的财产状况、合同纠纷等问题进行了初步

的分析和调查。此时债权人会议可以初步确定管理人报酬的数额，然后按

总报酬相应的比例提前支付给管理人一部分，从而保证管理人可以拥有足

够的资金处理破产债务人的各种清算事务，确保破产清算成功，使得债权

人的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此外，美国在完结支付模式基础上的补充同样

值得我们参考。美国破产信托人报酬的支付是在服务提供完毕后，因破产

案件持续时间久，破产信托人往往面临着一面持续工作，一面长时间无酬

可得的困顿局面。为缓解破产信托人的经济压力，美国 《破产法典》规定

了中间补偿制度，即在救济令颁发之后，一般而言，破产信托人工作最长

不超过１２０天即可得到一次补贴。② 日本 《破产法》第 ８７条规定，破产财
产管理人可以接受预付的费用以及法院确定的报酬；对于基于前款规定的

决定，可以提起上诉，以上规定准用于破产财产管理人代理。③

对于我国个人破产制度来说，对个人破产案件的管理人进行一定比例

的报酬预付是十分必要的。个人破产案件基于债务人的自然人属性其工作

量较大，涉及的事务十分庞杂，包括财产债务梳理、合同的解除或继续履

行、债务偿还、诉讼仲裁等多个方面，个人破产管理人需要投入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处理这一系列问题，这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专业素质和道德水平

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果在个人破产事务处理过程中，管理人都需要自

掏腰包垫付费用，甚至需要承担无法收回垫付费用的经济风险，必然会极

大打击破产管理人进行破产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影响破产管理人的办案质

量和效率。从长远角度看，这更有碍于个人破产管理人队伍的健康培养与

发展，甚至会阻碍个人破产制度在我国的落地和发展。个人破产管理人预

支付报酬的探索，有助于增强管理人对报酬的期望，从而提高管理人的工

作积极性，确保管理人尽到勤勉负责的忠实义务，使得破产程序可以顺利

进行，债权人的相关利益可以得到有效的保护，同时也可以避免管理人在

个人破产程序中前期付出大量劳动后遭遇 “零报酬”的尴尬局面。因此，

对于支付方式而言，采用预支付方式是个人破产管理报酬制度落地的一条

可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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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刘超飞：《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研究》，中南财经大学２０１９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２５页。
冯雪倩：《破产管理人薪酬制度设计———以美法制度为对比的思考》，载 《长春工程学院

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１７卷第２期，第２页。
张善斌、张亚琼：《破产法实务操作 １０５问》，载破产法实务微信公众平台 ２０２１年 ５月 ３１

日，ｈｔｔｐｓ：／／ｍｐｗｅｉｘｉｎｑｑｃｏｍ／ｓ／ａ９ｉＧｕＣｓＪｐ１９ｆＳＢＹＭａＵＷＢｗ，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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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支付限制

破产管理人报酬的支付限制是指对被认定为未勤勉尽职的破产管理人

报酬全部或部分不予支付的制度设计，目前国内外破产立法和实践中对于

支付限制的设计较为少见，少部分国家在立法层面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

酬支付进行了限制。

美国是为数不多对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支付存在限制条件的国家。根

据美国 《破产法典》第３３０条 （４） （ａ）和 （ｂ）款对个人破产管理人报
酬支付的规定，通常法庭不允许对下列事项给付报酬：其一是不必要的重

复服务；其二是不符合具有增加债务人财产合理的可能性或为破产案件管

理所必须的条件。但在第１２章、第 １３章的破产案件中，当债务人是个人
时，也即在个人破产程序中，法庭可以在考虑该服务对债务人的有益性和

必要性以及其他本条所列的因素的基础上，允许对代表债务人与破产案件

相关利益的律师给予合理报酬。因此，美国对个人破产程序中管理人报酬

的限制主要以该服务对债务人的有益性和必要性为主要考虑因素，辅以考

虑该服务的性质、内容和价值。具体可参考在个人破产服务上所花费的时

间、为个人破产程序推进前期垫付的费用、该项个人破产事务或任务的复

杂性、重要性和种类以及惯用报酬标准等，以确保即使对个人破产管理人

报酬支付有所限制的同时，也可以保障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在与其付出

的时间、精力及创造的价值相匹配。同时还规定，如果管理人没有对第

３２８条 （ｃ）款所规定的可以不支付报酬的事项进行详尽的调查 （而未了

解该事实）或者在了解该事实的情况下，根据第 ３２７条的规定雇佣了专业
人员，则法庭可以拒绝向管理人的服务支付报酬或偿付开支。美国这样的

制度设计一方面，是由于美国对于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的支付方式采取服

务完结后支付的方式，且在市场模式之下将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工作视为

“服务行业”，故对其支付薪资设计了条件限制。另一方面，基于个人破产

管理事务的特殊性以及个人破产管理人在个人破产程序推进中的作用，其

限制条件并不苛刻，旨在督促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勤勉尽职的同时保障债权

人的合法利益。

除美国外，包括德国、日本、英国等在内的国家对于个人破产管理人

报酬的支付均无限制。我们分析原因主要如下：首先，破产管理人是破产

案件的重要参与者和具体推动者，且个人破产案件中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合

理报酬较难得到保障。其次，破产管理人并不隶属于法院，而是以一个中

立的角色接手个人破产债务人的财产。再次，管理人的工作需要各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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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能力，且个人破产程序的特点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并承担

一定的风险。不仅如此，与其他业务相比较，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薪酬在确

定方式、实际金额、资金保障等方面存在明显弱势，大多数的个人破产管

理人认为他们的劳动成本与获得的报酬明显不成比例，同时作为破产管理

人还可能面临各种风险。所以，能否及时地获取报酬将成为影响个人破产

管理人参与个人破产案件意愿的核心内容，也是驱动破产管理人高效有序

推进破产案件最重要的原因。基于以上因素，如果对于报酬的支付再加以

过多审查与限制，长此以往，必将打击个人破产管理人参与个人破产案件

处理的积极性，进而严重影响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因

此，不宜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支付设计限制条件，对于个人破产工作

或费用支出对债务人的有益性和必要性的督促可在报酬计算方式或监管方

式中加以合理安排。

综上，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作为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一项重要

内容，对个人破产制度的贯彻落实和普及推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就

目前的试点范例而言，对该问题并未引起充分的重视，或是过度强调 “公

益性”，忽视了 “市场性”；或是过度依靠政府补贴，忽视了可持续性。此

外，普遍观点认为，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与企业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

并无实质区别，完全可以照搬使用，忽视了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性。由于

以上种种观点，从目前来看，管理人参与个人破产案件的主观能动性并不

高，即使参与了也极有可能消极处理个人破产案件。因此，从短期来看，

可以尝试在试点城市制定专门确定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获取与保障的 《个

人破产管理人报酬确定和支取管理条例办法》。这有利于激发破产管理人

的主观能动性，个人破产管理人在有明确的权利义务指导的前提下，可以

在其权利范围内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更有效地开展相应的工作。更为

重要的是，通过上述试点，积累个人破产管理人报酬制度的经验，从而为

全面推广作好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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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概述

（一）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的内涵界定

从广义研究范围来说，学术界对于破产管理人的监督制度包含对内部

监督和外部监督的探讨。内部监督是指管理人须自我坚守的内心约束，主

要包括注意义务、谨慎忠实义务两类。（１）注意义务。大陆法系国家多将
其规定为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该规定要求管理人在履职过程中，应当

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程度；如因过失导致破产财产或者相关利益关系主

体的损失，则应当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如日本 《破产法》第 １６４条
即规定，管理人执行职务须持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德国 《破产法》

第６０条第１款同样规定，“管理人因其过失而违反自己所负担义务的，应
向全体参与人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其负有一个普通管理人所应注意的义

务。”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属于最低的执业标准，本质是对管理人履职

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过错程度的客观性判断。（２）谨慎忠实义务。英美
法系国家则以信托机制为基础而适用谨慎忠实义务。谨慎义务较之善良管

理人的注意义务标准更为严格，管理人不能仅仅以普通职业人的最基本的

素养来要求自己，而应当尽到与自身实际具有的专业水平相对应的谨慎程

度；忠实义务则指管理人应当保持忠诚履职，不为自己或第三人的私利而

损害债权人利益。我国法律同样规定了管理人勤勉忠实的履职义务要求，

但并未明确具体内容及评价标准，造成管理人履职评价体系缺乏实际操

作性。

狭义的管理人监督制度则应指外部监督，即破产程序中的其他参与人

基于不同主体地位与职权基础对管理人资质、履职等程序的外部规制。事

实上，细化对管理人的外部监督制度建设对于促进管理人勤勉忠实履职、

强化管理人自我提升内部监督具有正向作用。本章即主要从个人破产管理

人监督主体及其对应监督方式的角度，结合管理人监督的域外制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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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我国企业破产法现行规范与个人破产试点规则，探讨我国个人破产管

理人多元化监督体系及监督制度的建立与优化方向。

（二）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的设立价值

对于处在探索初期阶段的个人破产制度，无论从缓解司法通道拥挤、

挖掘债务人隐匿资产、提高个人破产接受程度，还是协调各方当事人关系

的角度来看，在个人破产程序中设置管理人都是极为必要的。① 因此，以

进一步促进管理人依法履职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完善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

制度，在推动破产程序高质效运行、维护债权人合法利益以及促进管理人

职业良性发展等方面具有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具体来说：

第一，完善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有助于推动破产程序高质效运

行。管理人制度在当今各国 （地区）破产法中极为重要，在个人破产程序

中亦不例外。管理人的设置目的，首先，在于维持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

债权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在保障债务人生存及发展基本权利的基

础上促进债权人理性行使自治权利，公平实现合法利益；其次，通过中立

地接管、调查债务人财产及监督债务人履行义务等，推动破产程序合法有

效运行；再次，以专业化程度和独立地位破解司法中立被动的管理障碍，

保障司法公平以及资源合理配置。加强对管理人的监督，有助于厘清破产

程序中各参与主体的法律地位及相互之间的制度关系，保障破产管理人制

度发挥实效，推动破产程序高质效运行。

第二，完善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有助于维护破产债权人合法利

益。债权人利益最大化是破产制度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也是破产程序各

项决议与行为的正当性判断原则。然而，债权人往往存在法律地位、债权

性质、权益额度等多方面的差距，相互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在整体非理性

的情况下，债权人自治的实现过程将可能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甚至影响

破产程序有序开展。破产管理人的介入本身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②

因此，加强对管理人履职的监督，是债权人维护自身利益的高效途径。

第三，完善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有助于促进管理人职业良性发

展。管理人的执业能力对破产制度的功能发挥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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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杜若薇：《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设置》，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第
２１５—２１６页。

傅颖：《个人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制度设置研究》，广西大学 ２０２２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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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管理人队伍仍处于专业化水平参差不齐、市场化程度整体不高的发展初

期阶段。除对破产程序运行过程中管理人的履职行为进行监督外，日常加

强对管理人执业素质培养、道德规范建设等方面的监督力度，能够加速我

国管理人职业化发展进程，提升管理人制度对个人破产程序的正向效用。

（三）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的体系要求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监督制度构建应当是体系意义而非割裂的。任何一

项单一的监督方式或者途径，均无法孤立发挥管理人监督制度的全部效

用。具体来说，监督制度的体系化构建包含了监督主体、监督内容以及监

督程序三位一体的制度设计。

１主体视角：杜绝监管缺位
杜绝监管主体缺位，是有效监督的前提和基础。纵观各国 （地区）对

于管理人监督的制度体系，监管权的行使主体包含法院、债权人 （表现为

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破产行政管理机构以及管理人协会等，

监督主体丰富完善。我国企业破产法目前赋予了法院、债权人会议以及债

权人委员会法定的监督权利；破产实务也开始了破产行政管理机构以及管

理人协会的设立探索。因此，对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监督体系构建应当在

完整的监督主体意义上讨论，以探究现有法律规定在法院、债权人监督权

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以及试验性实践中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管理人协会

适用的现实意义与实现路径。

２内容视角：契合职权属性
不同主体监督权能的行使，只有基于各自的主体性质及监管目的，才

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其监督功用。法院作为司法审判机关，主要以掌控司法

程序为目的行使监督权；债权人则作为受破产程序直接影响的利益相关主

体，以维护自身利益为目的行使监督权；破产行政管理机构作为行政机关

或部门，以提高破产事务履行效率为目的行使监管权；管理人行业协会作

为管理人自治机构，以促进管理人市场化、职业化为目的行使监督权。

在行之有效的管理人监督体系中，各主体监督权的内容应当符合其自

身的职权属性，监督权的行使应当不会对其自身职责履行或其他主体利益

产生侵害，① 反而能够起到良性支撑。具体来说，首先，法院应当履行与

司法职权有关的监督事务，对管理人进行司法程序监督，以回归被动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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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梁伟：《论我国破产管理人履职评价体系的重构———不完备理论框架下的思考》，载 《重

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１月刊，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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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定位；其次，债权人应当充分利用法定途径，通过债权人会议与债

权人委员会设置积极履行监督职权，以维护破产程序中的利益平衡；再

次，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应当履行司法审判职能以外的行政性监督事务，充

分发挥行政权减轻司法负累、搭建监管框架的现实效用；最后，管理人协

会应当加强对管理人监督的介入程度，保障其特有的自治权能对管理人从

个体到行业的正向影响。

３程序视角：强调权能衔接
在现有规范存在缺陷的情况下，监督体系中各程序的紧密衔接，能够

最大程度发挥监督实效，弥补制度设计的不足。例如，目前法律对债权人

监督权的规定存在诸多不明确，在实际行使过程中，需要依靠法院依职权

行使司法审查与程序控制职能，依法保障债权人监督权的有效行使。再

如，对于法院受制于行政性事务和琐碎事项的现实困境，可以探索司法监

督职权与行政监督职权分离机制，设立破产行政管理机构以发挥监督补位

与职权配合作用。另外，还可以探讨破产法律行政管理机构与管理人协会

的可能位阶关系与监督制度联动。总之，在静态的监督制度体系内，强调

各主体行使监督权利在程序上的动态衔接，有助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制

度的实际运用达到更优效果。

二、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司法程序监督

（一）法院对管理人监督的主要内容

法院对管理人的监督主要体现在资质选任和职责履行两个方面。

１对管理人选任的监督
管理人的专业水平和适任能力对破产案件具有关键性作用，直接影响

破产程序的有序推进和破产制度效能的顺利实现。对选任环节的监督作为

筛选个案责任管理人的首要关卡，重要性无需赘言。受法律体系、司法体

制、历史时期以及破产制度发展阶段等多重原因制约，不同国家 （地区）

法院在该环节的监督方式与介入力度不尽相同，主要可以归纳为直接监督

与间接监督两种模式。在直接监督模式下，法院有权直接指定个案管理

人，债权人会议及相关机构或有申请更换之权利的，是否更换的最终决定

权仍属于法院。如日本 《破产法》明确规定法院有权指定管理人；德国原

《破产法》同样规定破产法院负责选任管理人，并且拥有参考债权人推荐

人选后的最终决定权。而在间接监督模式下，管理人最终的选任结果受债

·７３１·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权人会议决策等因素影响，法院则往往通过审查管理人资质、指定临时管

理人等方式间接行使监督权。如根据德国现行 《破产法》，法院应当从个

案适任程度、商事业务经验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在破产程序启动时先行

指定一名管理人；若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投票选举其他管理人的，法院得以

在其资质不适的情况下拒绝更换。英国的个人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的

选任主要受官方接管人控制，但在特殊案例中，法院同样有权在对债务人的

申请发出破产令前指定一名破产执业者作为临时接管人 （ｉｎｔｅｒｉｍｒｅｃｅｉｖｅｒ），要
求其提交债务人自愿整理方案的可行报告，以及在发出破产令的同时指定

其为破产管理人。

我国目前在企业破产中采取的是前种模式，由人民法院决定管理人人

选，且管理人辞任须经人民法院许可。此外，法院还须先行参与管理人任

职积极与消极资格的审查、管理人名册的编制等行政管理性事务。各地方

的个人破产试点实践中则开始向法院间接监督模式探索。 《深圳经济特区

个人破产条例》将债权人推荐作为管理人选任的首轮程序；如债权人未推

荐或人民法院不予采纳的，则由编制管理人名册的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提

名，但目前仍未明确提名方式；①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类个人破

产）工作指引 （试行）》（以下简称浙江 《类个人破产指引》）、《温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关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实施意见 （试行）》突破性地赋予了

债务人与债权人共同协商选定管理人的权利。

２对管理人履职的监督
法院通常采用听取工作报告的方式对管理人进行监督，在监管破产管

理人履职情况的同时，实现对破产程序的动态掌控。如发现管理人工作存

在失误，则依法进行指导、纠正、处罚或者解任，同时享有最终确定管理

人报酬的权力。如德国 《破产法》规定，法院有权随时要求管理人报告有

关诉讼案件进展和破产工作情况，提供案件具体信息，并有权确定管理人

的报酬；对于履职不当的，可以通过发出警告、收取罚款等形式进行惩

戒。同时，德国破产法院有权依职权直接解聘管理人，也可应管理人、债

权人委员会或债权人大会的请求决定是否解聘管理人。英国的个人破产程

序中，法院有权监督管理人工作并决定其报酬。在管理人履职过程中，包

括债务人、债权人等在内的任何有关人员，当因管理人的作为、不作为或

·８３１·

①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２日发布的 《深圳市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管理办法 （试行） （第二次征求意

见稿）》中，规定了管理人提名原则上采用轮候、摇珠、抽签等随机方式提出管理人人选。但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日发布的 《深圳市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管理办法 （试行）》中并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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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决定而受到损害时，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诉，由法院决定维持、推翻或修

改被申诉的管理人行为或决定，并针对个案情况，向管理人发出指令或者

直接作出其认为公正的其他命令；法院同样有权解除管理人的职务，但在

实务中不同法官的适用标准存在差异，当相关利害人提出罢免请求时，法

官可能仅因管理人未投入充足精力、不能勤勉履职而准许罢免，也可能偏

向于保护管理人的独立职责而延缓批准无重大理由的罢免申请。① 我国台

湾地区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第二节关于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内容中，同

样明确规定管理人开展工作应当受法院的指挥、监督，法院有权随时要求

管理人报告清理工作情况，并根据管理人的工作量和案件复杂程度决定管

理人的报酬。②

我国企业破产采用一般事项定期报告、重大事项个别许可的模式，对

于管理人履职不当的，仅规定法院以罚款的形式进行惩戒。 《深圳经济特

区个人破产条例》规定，管理人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对于怠于履行或者

不当履行职责的，则丰富了人民法院可采取的惩戒措施种类，包含责令改

正、采取降低管理人报酬、依职权更换管理人等，对于管理人依法勤勉履

职的制约更为全面。

（二）我国法院对管理人监督的实践特点

１监督范围的全面性
破产程序与一般诉讼程序存在差异，管理人并非原告或者被告一方的

代理人，其负责执行破产程序中的具体事务，且需要兼顾债权人、债务人

等多方主体的合法利益；破产法官也不完全等同于居中裁判的审判法官，

其主要职责不在于实体裁判定分止争，而在于对进展阶段的审查监督和程

序裁决。③ 因此，法院依法保障司法程序的公正与效率，必然要求其对管

理人职务的全面监督。我国法院对管理人监督的全面性尤为明显。各地法

院陆续建立与维护辖区内管理人名册制度、分级定标审查管理人入选资

格，对管理人的专业能力进行统一监督；在破产程序开始前，根据个案情

况决定采用随机抽选、主要债权人推选、公开竞争遴选等方式完成选任，

对管理人的个案匹配进行监督；法院受理破产并指定管理人后，通过定期

·９３１·

①

②

③

［英］费奥娜·托米： 《英国公司和个人破产法》，汤维建、刘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１４页。
汪世虎主编：《破产管理人选任机制创新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２４页。
郑伟华：《破产审判中法院的角色定位———基于典型案例的思考》，载 《法律适用》２０１７

年第２２期，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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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或者书面审查工作报告跟进管理人履职进度，同时制作管理人工作指

引、履职考核评定标准、报酬确定与支付办法等，对管理人的履职效率与

质量进行监督。总而言之，法院对管理人的监督范围纵贯全程、覆盖全

面，涉及行政管理、司法审查、业务培训等多个领域。

我们认为，一方面，法院之监督呈现全面性具备其历史原因。破产制

度引入与发展初期，法院肩负带头普及破产文化、正向宣传破产理念、助

力培养破产人才的历史使命。在此前提下，全面监管破产程序和管理人工

作，规范破产案件办理流程，制定破产业务相关规则办法等，是为推动破

产法治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包括破产法庭制度的普遍适用，也是符合前述

精神的重大改革之举。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１７家法院专门设立破产法庭，
近１００家法院内置破产清算审判庭，不仅有利于破产相关案件集中承办、
专业审判，同时升级了管理人监督机制、提高了监督效率。另一方面，在

新兴事物的制度化、法治化进程取得一定成果时，可以进一步探讨其市场

化构建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目前阶段，管理人制度多见于地方法院之规

定，全国并未形成统一监督管理标准，不利于对管理人队伍整体水平的全

面把控；管理人在实际履行财产清理、调查等重要职权时，也存在对接上

的诸多现实阻碍，难以实际发挥管理人制度的正面质效。法院在兼顾多重

身份与职责的情况下，仅靠增加破产法庭数量，无法直接解决上述问题。

事实上，随着破产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原本为集中管辖、有效监督而设立

的破产法庭，也不禁陷入须将破产衍生诉讼案件管辖另作调整的被动局

面，① 这似乎又与法院全面监督破产案件和管理人工作的职责相悖。至此，

反思法院监督机制现有缺陷，重构管理人监督管理的职能分工，或有

裨益。

２监督方式呈事务性
加强对管理人履职过程的跟进，是法院落实监督管理人职责与破产程

序的主要方式。我国企业破产法第２３条、第２６条、第６９条明确规定，管
理人应当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特殊事项须经人民法院许可。然而在实务

案件中，“报告”的形式、时间、性质并不统一，“许可”后的责任承担亦

不明确。实践中，人民法院对管理人报告往往以形式审查为主，难以确保

·０４１·

①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于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８日发布 《关于调整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破产及

强制清算衍生诉讼案件管辖的通知》，该通知规定，自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起，破产衍生诉讼案件根据
不同管辖分别由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重庆市九龙坡区人民法院、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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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的真实性，导致人民法院的监督效力在客观上接近于无。① 为提高管

理人工作质量与汇报效率，不少法院制作了管理人工作指引，却仍难免形

成法院 “手把手”安排工作、管理人事事询问 “讨许可”的机械局面，造

成管理人 “职责转让”。② 究其原因，主要包括债权人会议非常设下监督主

体缺位的法律问题、企业破产案件独具维稳要求的社会问题；然根源所

在，还是管理人法律地位及其与法院的关系问题。

显然，依法独立履职是管理人中心主义的重点，管理人制度的建立就

是为了使破产法官脱身于繁琐的事务性管理工作，集中精力行使狭义的破

产审判权。因此，法院的监督也应当致力于保障并发挥管理人依法独立履

职的制度优势，推动程序顺利运行，而非领导甚至替代其进行事务管理和

商业判断，使得管理人丧失独立地位和决策机能，成为法院职能的延伸或

者外观上的 “代表人”。③

（三）法院对个人破产管理人监督的优化方向

１剥离行政管理性监督权利
在目前的法院监督机制下，法院既进行管理人履职评价及管理考核等

行政性监督事务，又处理破产案件本身或者衍生诉讼相关争议的司法性监

督事项，客观上造成管理人既受法院 “督导”又与其 “对立”的矛盾局

面。④ 尽管破产司法本身不同于诉讼司法而内含一定行政权覆盖的管理因

素，破产法院对破产程序的绝对主导权也导致其职责内容不可避免地融合

案件审理、破产管理和社会治理，但能动司法亦有其法律边界，不能逾越

司法逻辑的底限思维。⑤ 主动承担行政管理职责与法院中立被动的司法属

性不相符。另外，个人破产案件数量将可预计地更加庞大，管理人名册亦

亟待扩张，仍由法院承担管理人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将进一步增加司法负

担。同时，个人破产案件特有的公益属性，也对公权力弥补市场失灵的调

·１４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张君明：《理性分析与制度完善：论人民法院对破产管理人的监督》，载 《理论与改革》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１９９页。
杜军：《管理人制度完善的路径与思考——— 〈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解读

（一）》，载 《人民法院报》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１日。
梁伟：《论我国破产管理人履职评价体系的重构———不完备理论框架下的思考》，载 《重

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１月刊，第４页。
黄贤华：《关于我国设立破产监管机构的思考———以 ＩＡＩＲ成员破产监管机构为参照》，载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９月第３７卷第５期，第１４９页
范志勇：《从单向走向互动的破产府院联动机制———以我国法院的破产能动司法为中心》，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５５—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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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作用存在一定需求，有必要使司法职能效用回归法律层面。① 故而，将

行政事务与司法审判工作相分离，促使法院在破产事务与监管职权中回归

司法职能，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实务中，《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第６条规定，个人破产事务的行政管理职能由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行使，协
调负责管理人选任等相关监督工作。可见，我国个人破产制度建设与个人

债务清理试点的探索已呈现行政介入因素。②

２划分管理人及法院职权边界
破产概念的产生符合市场经济的本质和规律，其制度化、合法化也是

商品经济发展之必然趋势。各国陆续出台并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将破产置

入司法程序，由法院通过裁定或者决定赋予具体行为合法性，为破产创造

程序框架。而管理人作为破产事务的执行机构，具体推动破产程序各个阶

段的运行。故而在破产程序推进过程中，法院必要地对管理人工作进行司

法监督。管理人的重要性使得破产制度愈发强调 “管理人中心主义”，而

法院对管理人的监督，实质上是破产程序控制的 “法院中心”与破产工作

推进的 “管理人中心”之制衡。当然，现有司法程序监督制度的重要课

题，并不是是否应当坚持管理人中心主义，而是在管理人中心主义的架构

下，如何协调管理人、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或者权利分配，③ 避

免畸轻畸重，实现二者动态平衡。

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试行）》中的 “（清算组）对人民

法院负责并且报告工作”，到企业破产法中的 “向人民法院报告工作”，管

理人已降低了对法院的依附性，逐渐凸显出独立履职的管理人中心主义特

征。《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规定，为 “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则

将法院与其他监督主体并列，更进一步弱化了法院的领导倾向，强调法院

的监督职能。从破产制度发展的理念趋势，我们可以看到法院监督制度的

优化方向。个人破产案件中，管理人对于破产财产调查、清理以及破产财

产范围确定等事务较为繁琐，且因对债务人的免责考察而具有较长履职期

限。因此，法院应当更加注意处理好保障管理人独立地位与督促管理人依

法履职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对管理人的履职细节应 “放权”，以促进管

理人独立、自由、灵活地行使决定权，提高程序推进效率。同时，要加强

·２４１·

①

②

③

杜若薇：《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设置》，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第
２２０页。

贺丹：《论个人破产中的行政介入》，载 《经贸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２页。
张君明：《理性分析与制度完善：论人民法院对破产管理人的监督》，载 《理论与改革》

２０１３年第５期，第１９８页。



第五章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监督制度

与政府在破产程序中的沟通协调，共同搭建管理人履职保障制度，充分发

挥管理人的专业能力和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管理人履行 “管理”职责

也须以 “有利于破产程序目标实现”为其自由限度的边界。实践中，法院

职能应当聚焦于对案件管辖、申请资格、破产原因等有关破产程序要件的

形式审查，① 对于管理人履职中的一般决定，法院仅应当积极行使程序控

制意义上的认可权；对于实体利益系有利或者损害应当交由债权人判断，

如因违反忠实勤勉义务造成损害后果的，亦应当由管理人自行承担，并不

因法院许可而当然豁免。②

三、个人破产管理人的债权人监督

（一）债权人法律地位及其监督形式

破产程序中的债权人，是指实质上在破产程序开始前即对债务人享有

的金钱债权或能够以金钱量化的债权，而形式上依法进行债权申报并经确

认从而获得破产财产受偿请求权的市场主体。破产程序中，管理人依法独

立履行管理职务，且须以维护全体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为重要原则，但其并

非债权人的代理人；③ 其对债务人财产的调查、管理、分配等行为将直接

或者间接地影响着债权人的利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债权人会议以

及债权人委员会对管理人履职行为进行监督，成为债权人参与破产程序的

主要内容。

１债权人会议
债权人会议是债权人自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通过对内协调各个债权

人的自由意志而形成一致决议，对外作为所有债权人的意志代表监督管理

人履职，在破产程序中行使多重职能。④ 对于债权人会议的组成，《深圳经

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突破性地赋予经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确认的债权人直

接成为债权人会议成员，无须通过债权申报及管理人确认程序即可依法行

使表决权，同时在债权人唯一的情况下赋予其行使债权人会议职权的法定

·３４１·

①

②

③

④

郑伟华：《破产审判中法院的角色定位———基于典型案例的思考》，载 《法律适用》，２０１７
第２２期，第８３页。

郁琳：《破产程序中管理人职责履行的强化与监督完善———以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和制度架

构为视角》，载 《法律适用》２０１７年第１５期，第４３页。
详见本书第一章中关于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的相关论述。

汪世虎主编：《破产管理人选任机制创新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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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扩充了债权人会议的法定涵义和范围，有利于强化债权人监督权的

行使。浙江 《类个人破产指引》还创造性探索债权人会议双重表决机制，

即先一致同意通过某项表决规则，再根据该规则进行事项表决，对有效推

进程序具有积极意义。但在对管理人监督方面，由于债权人缺乏凝聚性

和存在利益冲突的先天特点，通过债权人会议以一致口径及行动表达自

治意见的权利行使路径存在一定现实阻碍；同时，债权人会议的会议属

性和非常设特征决定其行使合法权利和履行监督职责存在时限性，无法

保障对管理人履职行为的连续性、日常性监督。尽管设置了债权人会议

主席，囿于仅具备会议召集与主持方面的程序性职权，实践中多为配合

管理人处理程序推进事务，而难以真正代表债权人会议对管理人履职进

行监督。

２债权人委员会
债权人委员会是债权人行使监督职权的另一条重要途径。相较而言，

债权人委员会作为遵循债权人集体意志，监督管理人活动以及破产程序的

常设监督机构，理论上能够更为有效地克服上述缺陷。债权人委员会属于

破产监督人制度的一种。

各国 （地区）都有类似的机构设置，具体称谓可能不同。日本原规定

为监察委员，后改为债权人委员会；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为监察人；美国规

定为无担保债权人的官方委员会；而在德国则与我国同样称之为债权人委

员会。对于这类机构的设立与成员选任的规定主要存在法定设立和意定设

立两种模式。我国目前采取的是意定设立的体例，即由债权人会议自行决

定是否设立以及如何设立。除此之外，我国现有破产法对于债权人委员会

的法律地位未明确规定。因此，债权人委员会具有债权人会议附属机构的

性质特征。由于债权人委员会并非法定的必设机构，目前司法实践中债权

人委员会的设立程序，通常是由管理人根据案件情况向债权人会议提议，

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由法院依法确认后设立。即债权人委员会的设立

实际受到管理人控制，导致其在代表和维护债权人利益，以及履行监督管

理人职权等方面的作用被大幅限制。① 此外，债权人委员会的职权包括监

督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处分和分配，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的法定权利，以

及 “债权人会议委托的其他职权”，但对于委托其他职权的范围和具体内

容并无明确规定。

·４４１·

① 许胜锋：《我国破产程序中债权人委员会制度的不足与完善》，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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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债权人监督的形式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明确规定，管理人接受债权人会议、

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管理人应当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向其报告履职情况和

回答询问。具体地，债权人会议通过向法院申请更换管理人、审查管理人

的费用和报酬等，对管理人进行直接监督；通过对破产债权债务调查情

况、重大财产处分行为或者计划的知情或者批准，对管理人履行职务进行

间接监督。然而，对于更换管理人的请求权规定，存在制度实际实施上的

困境。一方面，债权人会议尽管是集体形式，但并不一定能形成一致利益

集团，难以保障个别债权人的单一利益；另一方面，更换管理人的决定权

最终归属于法院，中途同意更换则与其前期指定行为存在矛盾，且将实际

影响破产进程，因此实践中也较少发生。①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债务人财

产的管理和处分，无论是企业破产法或是个人破产试点规则中，债权人与

管理人同样依法享有此项职权，二者实质上在这一重大事项上存在职权冲

突。同时，《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沿袭企业破产法规定，管理人

对重大财产处分行为仅需 “报告”债权人委员会或者法院。可见，债权人

对管理人的监督力度与监督范围规定不明确。监督与破产财产有关的管理

人行为，是债权人委员会的主要职责。观之美国、德国等国家，以及我国

台湾地区，管理人的重大财产处分行为均须经法院批准或者征得债权人会

议、债权人委员会或者法定监查人的同意，而具体在自由或受许可处分的

界限范围规定各有不同。② 有学者认为，可以借鉴德国抽象概括加列举的

模式，由法院对抽象的兜底要求进行自由裁量，同时通过列举的方式具体

明确管理人必须获取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人委员会许可的处分情形。③

（二）债权人监督实质化之完善路径

由于各个债权人的主体性质、文化背景、法律知识情况不一，法律也

并未规定需要专业人员参与债权人会议及其事项决议程序，债权人对于管

·５４１·

①

②

③

梁伟：《论我国破产管理人履职评价体系的重构———不完备理论框架下的思考》，载 《重

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１月刊，第５页。
李大何，李永军：《论破产法上债权人委员会的地位》，载 《海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

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６期，第６３页。
陈政：《放权与控权：破产管理人破产财产处分权的合理配置》，载 《河北法学》２０１４年

第３２卷第５期，第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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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出具的各项方案往往难以进行专业讨论与审议。① 在企业破产案件中，

公司类债务人和债权人较为可能配备由商事律师、会计师和职业经理人等

组成的专业团队，与管理人足够构成对抗或准对抗关系，在权益受损时能

够确保及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同时，企业破产案件往往更为轰动和复

杂，涉及巨额债权或是知名品牌，相较于个人破产案件更易受到关注，从

而利用司法监督和对抗性诉讼促进破产程序公平。而个人破产案件则难以

匹敌，可能导致本可以收回的资产被消极忽略而影响债权人利益。② 因此，

如何将债权人对管理人的监督落到实处，是个人破产制度设计的重点与难

点。我们认为，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债权人监督实效加以强化。

１提高债权人对管理人选任的参与度
归纳各立法例对管理人选任模式的选择，主要包括法院指定模式、债

权人会议选任模式以及二者折中的双规模式三类。债权人会议选任法院指

定模式的效率较高，但未能平衡债权人自治的破产法原则需求。债权人会

议选任模式则体现了对债权人利益的高度重视，主要在英美法系国家适

用。然该模式并不能确保每个债权人的利益均得到保障，可能出现大债权

人操控选任的道德风险，影响管理人独立履职。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则

采取的双轨制模式，通过由法院先行指定临时管理人保障程序效率，同时

赋予债权人会议另行选任的权利以保障实体公平。我国企业破产法规定与

上述模式均稍有不同，在法院指定管理人的基础上，仅赋予债权人会议请

求更换而非另行选任的权利，此类权利本质上属于权利已经受损的 “事后

救济”，只有参与到选任程序才能收到 “事前控制”的积极效果。③

纵观破产法律制度的发展脉络，经历了从过分聚焦保护债权人利益，

赋予债权人会议权利不受限制的广泛权利，到强调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

重而多处限制债权人对管理人行使监督权利，再到尊重管理人作为 “大家

长”角色地位管理具体事务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债权人对管理人监督的话

语表达和权利行使的几大转折式变革。④ 我们认为，在债权人自治的现有

内涵背景及制度背景下，应当赋予债权人会议选任管理人的权利。实践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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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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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婧、李佳娥、晋华：《破产企业债权人会议职权完善探析》，载 《法制与社会》２０２１年
第３期，第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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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债权人选任管理人与中国破产法的演进》，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第１８８页。

汪世虎主编：《破产管理人选任机制创新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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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京、重庆等地破产法庭已陆续出台办法，在企业破产案件中，允许

主要债权人推荐指定管理人；《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也将债权人

推荐程序作为选任首轮环节，相较于对法院选任临时管理人的替换权利，

更为提高了债权人对选任程序的参与度与控制力，且赋予个别债权人与多

个债权人同样的推选权，对债权人的监督权实现已作出较大改进。

２明确债权人委员会的地位与权限
债权人委员会是对债权人利益异质问题的有效回应，可以激励债权人

积极成为委员会成员，直接实现个体意见转化为集体决议的特权；或者出

于自身利益角度选任其他成员，间接行使参与权与博弈权。① 当然地，债

权人利益得到调和的最终实现，需要债权人委员会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及

法定职权。然而，现有法律规定对前述内容的规定均不明确。保障债权人

委员会切实代表债权人履行对管理人的日常履职监督权利，有必要对上述

情况予以改善，突破其对债权人会议的附属性，赋予其依法行使职权的独

立地位。② 实践中已对债权人委员会的法律地位作出一定探索。２０１９年 ６
月２２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１３个部门联合印发 《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

制度改革方案》，明确提出 “完善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制度，明确金融

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制度和庭内债权人委员会制度的程序转换和决议效力认

可机制”，“明确金融债权人委员会的法律地位、议事规则和程序”等完善

金融债权委员会的具体改革要求。根据该规定，债委会成员有权通过签署

《债权人协议》确定重大事项，所作决议对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③ 该改

革方案突破了债权人委员会作为债权人会议附属机构的有限法律定位，可

供破产法规予以统一借鉴。另外，可参考法国的债权人代表制度，通过从

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等专业中介机构中选定人员作为债权人代表的方式

组建债权人委员会，探索债权人委员会作为法定必设机构的有效路径，同

时强化债权人委员会对管理人履职重大事项的监督力度，以及应对重整计

划制订、债务的调整与重组等具有高度专业性的谈判的博弈能力。

３控制法院对重要事务的干预程度
基于对破产程序控制的目的，法院在特定情况下有权对管理人在履职

过程中的重要事务行使司法干预的权力，其本质是弥补债权人对管理人的

·７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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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杨鹿君、曾洋：《债权人自治视角下的债权人委员会制度完善》，载 《江淮论坛》２０２１年
第６期，第１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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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第５期，第１１５页。
宋艳慧：《金融债权人委员会制度法治化》，载 《中国金融》２０１９年第２０期，第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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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缺位、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和破产程序顺利进行的制度设计。而在具

体理解与实践适用时，应当注意法院行使职权与债权人利益保护的平衡，

控制法院对重要事务的干预形式与介入程度。

（１）针对重大财产处分行为报告的审查
根据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７７条规定，个人破产管理人

实施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财产处分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

会。未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应当及时报告人民法院。该规定与企业破产

法规一致。需要注意的是，此处采用 “报告”而非 “许可”的形式，并不

意味着法院仅仅承担程序意义上的司法控制权。① 相反，在个人破产程序

中，法院更应当充分发挥司法职权对债权人利益的保障作用，认为有对债

权人利益存在重大影响的，应当将处分有关事项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表

决，让债权人充分行使自治权，基于自身利益维护对管理人处分行为的正

当性进行实体判断。值得注意的是，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对于

管理人应当及时报告债权人委员会的处分财产行为，与企业破产法同样属

于定性规定。因此，一般与重大财产处分行为的区分存在操作难度。法院

应当在综合考量破产程序的进程阶段、财产处分的具体内容以及处分行为

对债权人利益的影响程度，对管理人实施的重大处分行为进行必要审查。

另外，可以明确债权人会议有权赋予债权人委员会对债务人重大财产的

“紧急处分权”，以应对程序阻碍。②

（２）针对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
根据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第 １２１条规定，部分表决组未通

过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符合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申

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该条款同样沿袭了企业破产法的规定，设

置了法院对重整计划的强制批准制度。重整计划直接影响债权人的受偿情

况，因此自然应以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为原则。此时法院职权的行使，主

要应当体现程序意义上的作用，督促和威慑重整计划所涉主体提高沟通效

率，建立预期明确的闭合协商框架。③ 在实践中，应当注意避免对于法院

强制批准制度的滥用，而是将其作为尊重债权人自治原则的例外制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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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郁琳：《破产程序中管理人职责履行的强化与监督完善———以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和制度架

构为视角》，载 《法律适用》２０１７年第１５期，第４２页。
李盛烨：《管理人处分财产制度的修改和完善》，载 《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第

１８７页。
殷华整理：《中英破产法治理念和制度之异同———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纪念破产法实施十

周年专题座谈会概要》，载 《人民司法》２０１７年第２２期，第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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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际发挥解决少数权利人恶意阻碍程序、推进谋求不当利益等问题的司

法程序控制效果。①

四、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行政管理监督

（一）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监督的制度价值

兼含司法判断与行政管理因素是破产案件的固有属性，破产法治设计

无法回避或绕开任何其一，但可通过合理安排二者的程序定位，以促进优

化配置达到破产制度实施的最优效果。② 作为整个商事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破产法的正确适用当然依赖于运行良好的法律行政体制框架。个人破产问

题更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往往还包含着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有必要引

入经济法的理念，从社会本位角度，实现资源配置的合理调控。破产行政

管理机构作为管理人监督主体的制度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维护司法机关中立地位
司法机关对破产程序及管理人的监督权能愈发体现行政管理性质、包

含琐碎泛化性事务，是理论与实务界呼吁建立破产行政管理监督机制的现

实原因。设立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剥离法院仍在履行的不属于司法职权范

围的监督管理事务，有助于维护司法机关中立地位。事实上，在域外的破

产制度发展中，司法机关的监督权能内容同样经历了行政管理权与司法监

督权的分化过程。１９７３年以前，美国联邦破产法官在裁判之余，还须积极
参与破产案件的行政管理，故被称为 “破产公断人”。随着破产案件不断

增加，美国国会基于其中立性职责目标的考量，最终在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开
始对破产程序中的裁判性事务和管理性事务进行区分，后来的联邦托管人

制度即为承接管理性监督事务而设计。英国则更早引入行政管理机构来专

务破产事务及行政职能。《１８８３年破产法》首次将破产程序分为司法功能
和管理功能，后者委任给政府的职能部门来行使，破产财产的管理人受贸

易委员会监督，贸易委员会有权要求他们作出保证、审计他们的账册，以

及对他们的履职行为进行普遍性监督。③ 综上，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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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范志勇：《从单向走向互动的破产府院联动机制———以我国法院的破产能动司法为中心》，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５８页。
范志勇：《从单向走向互动的破产府院联动机制———以我国法院的破产能动司法为中心》，

载 《中国政法大学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１５９页。
徐阳光：《个人破产立法的英国经验与启示》，载 《法学杂志》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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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人破产案件的程序特征及制度要求是一致的。在履行监督职责时，首

先需要保证破产行政管理工作在法治政府视野下符合依法行政、比例原

则、正当程序、信赖利益保护等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其次，注重行政

事务与审判事务相分离。需要注意的是，个人破产程序虽然具有较多管理

性事项，本身债权债务关系的集中清理程序仍有较为突出的法律色彩。因

此，破产事务管理机构不应随意干预法院针对破产事务作出的决定与判

断，例如有关债权异议、财产豁免、重整计划批准的异议、偏颇行为的撤

销等争讼的听审与裁决，① 以明确与保障法院的主导地位和司法权威。否

则，破产事务管理机构的设置可能成为法院处理破产案件的桎梏，而不是

协作支持机构。②

２推动个人破产制度建设
英美等国破产法发展的路径是从个人破产领域发轫，在公司制度产生

后，适用主体才由个人逐渐扩展到大型企业。在此路径下，个人破产制度

在早期依旧经历了 “破产有罪观”的受挫阶段。③ 而我国的个人破产制度

探索则是在企业破产制度实施三十余年后才展开的。④ 与企业破产最大的

不同在于，个人债务人的主体资格不因破产程序的终结而消灭。因此，个

人破产制度的市场接受程度相较企业破产更低，这也会对于个人破产法的

建设历程产生较大影响。事实上，破产并不是企业的特权，在市场经济发

展的现有阶段，改变民众对个人破产的错误观念极为必要。建立破产行政

管理机构，能够以政府行政权提供公信力支持，通过制度宣传与程序保

障，切实改善民众对个人破产的理解与接受程度，更有利于个人破产程序

的顺利推进。

（二）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的域内外设立沿革

各国 （地区）的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及其对管理人的监督机制设立，可

以为我国相应的制度建设提供资鉴。

１美国联邦托管人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ｔｒｕｓｔｅｅ／Ｂａｎｋｒｕｐｔｃｙ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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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吴在存：《美国破产重整及管理人制度的考察与启示》，载 《人民司法》２０１８年第 ２８期，
第９８页。

徐阳光、武诗敏： 《个人破产立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进路》，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３０页。
袁跃华： 《近代英国个人破产观念的变迁》，载 《河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１年第２期，第１５２页。
贺丹：《论个人破产中的行政介入》，载 《经贸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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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１９７８年破产法》改革后，联邦托管人制度开始在选定的行政区
内试行；经１９８６年修正后，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永久确立下来。联邦托管人
机构于司法部下属设立，由司法部部长任命和监督，系独立于司法机关和

立法机关的破产事务执行机构，办公经费由国库设立的联邦托管人制度基

金支持。此后，破产监督程序中的行政职能划分由联邦托管人承担，包括

履行编制管理人名册、指定管理人、审查管理人报酬申请、确保涉案报告

的提交和报酬的发放、监督更生程序中重整计划或偿债计划的制订、指定

和监督债权人委员会、监督破产案件进程、进行必要的破产审计等。① 而

破产法官则以 “法官”的角色行使权力，集中发挥裁判职能，保障司法程

序合法推进。至此，美国的破产司法与破产管理体制呈现明显的三元格

局：破产法官专司司法裁判；联邦托管人负责破产管理与程序流程监督；

作为私人职业者的破产管理人负责执行具体案件日常工作。②

２英国破产服务局 （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Ｓｅｒｖｉｃｅ）
根据英国 《１９８６年破产法》，政府的内阁大臣与破产服务局是重要的

行政监督主体。在个人破产程序中，内阁大臣有权就破产管理人分配破产

财产方式、经手管理资金方式、管理人账户审计以及对破产人资料处置方

式等破产管理的具体事务与问题作出规定。另外，内阁大臣还有权通过命

令宣布符合条件的行业协会或者专业机构为 “受认可专业团体” （Ｒｅｃｏｇ
ｎｉｓｅ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Ｂｏｄｉｅｓ，ＲＰＢｓ），以允许其向破产执业者提供破产从业资
格授权。而破产服务局隶属于英国商业能源产业战略部，内设法律服务

处、调查与执行小组、刑事执法小组、破产执业者监管小组等机构，其中

破产执业者监管小组负责对受认可专业团体，以及经其授权的破产执业者

进行监督管理。③

３我国香港特区破产管理署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ＲｅｃｅｉｖｅｒｓＯｆｆｉｃｅ）
我国香港特区效仿英国破产制度设立了破产管理署。该机构以破产管

理署署长为最高领导，下设个案处理部、法律事务部、财务部及行政部各

司其职。其中个案处理部和两个法律事务部负责与法律有关的事务，并分

别设置助理署长。在破产管理署署长获委任为受托人的案件中，个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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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查尔斯·Ｊ泰布著：《美国破产法新论》上册，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中国政
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９６页。

吴在存：《美国破产重整及管理人制度的考察与启示》，载 《人民司法》２０１８年第 ２８期，
第１０２页。

［英］费奥娜·托米著： 《英国公司和个人破产法》，汤维建、刘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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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负责破产管理具体工作，包括调查破产原因、变现与分配破产财产等；

而若私人破产执业者被委任为受托人的，该部则负责监督受托人的管理行

为。法律事务部则为破产财产的管理事项提供基于法律专业的意见，以及

在个案中调查及检控无能力偿债的债务人等。香港特区 《破产条例》规

定，受托人受到法院和破产管理署的双重监督。破产管理署的监督体现在

受托人日常履职的各个方面，例如，在破产财产管理方面，受托人必须备

存一份受托人收支账目，同时必须备存书面记录，以记下债权人或债权人

委员会的所有会议议程，以及为正确反映破产人财产管理情况所需要的协

商及程序的陈述，破产管理署署长可随时要求其提供上述账目及记录，并

可以对账目进行审计；在职业操守方面，受托人不得将其以受托人身份收

取的任何款项存入私人银行账户，同时，若受托人收取超过破产管理署署

长授权数额的款项并保留超过１０天，除非其有正当理由，否则将可能受到
免薪、免任等惩戒。

４国际破产监管机构协会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ｓ，ＩＡＩＲ）

国际破产监管机构协会 （ＩＡＩＲ）是以世界多国和地区政府破产监管部
门为成员的一个国际机构。ＩＡＩＲ于１９９５年 １１月在我国香港举行的一次会
议上正式成立，我国香港特区、英国、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

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是该机构的创始成员。① ＩＡＩＲ成员组织大
部分由各国 （地区）的政府部门或者公共机构等构成，初衷之一就是将行

政管理监督与司法审查监督相区分。除政府监管机构以外，部分国家 （地

区）还通过行业协会组织对担任管理人的律师、会计师等进行监管。②

（三）我国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监督制度设计

１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立模式
学术界关于我国借鉴域外制度设立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的呼吁存在已

久，而针对设立模式的选择存在不同意见，主要包含以下几种方案：

（１）在国家发改委下设立。主要原因在于发改委具有深度参与营商环境优
化建设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经验，同时具备与其他政府部门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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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ＳｅｅＭｅｍｂ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ｒｅｇｏｒｇ／ａｂｏｕｔｕｓ／
ｍｅｍｂ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ｓ，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

黄贤华：《关于我国设立破产监管机构的思考———以 ＩＡＩＲ成员破产监管机构为参照》，载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９月第３７卷第５期，第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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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沟通的地位优势。① （２）在司法行政机构下设立。该方案主要考虑在

我国法律历史传统影响下法院在个人破产程序中仍可能保有职权主义色

彩，司法行政部门更适合作为 “缓冲”角色参与监督事务，同时也具备管

理律师工作的先天经验。② （３）以人民检察院为依托设立。该方案主要是

从对债务人情况、破产犯罪的调查等方面考量。③ （４）在市场监督管理部

门下设立。该方案主要考虑该部门负责市场主体的监管工作，同时本身设

立负责建设和管理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信用监督管理司，以及负

责指导查处市场主体的违法行为的执法稽查机构，直属设立破产管理机构

有利于发挥原有职能机构的作用。④

实践中，深圳市首次通过立法形式正式确立破产事务管理署为法定的

破产行政监管机构，履行破产事务行政管理职能，并实际由深圳市司法局

履行举办单位职责。温州市个人债务集中清理试点中也确定由司法行政机

关公共法律服务部门负责承担行政性事务管理职能。在对个人破产管理人

监督方面，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的主要职责包括确定管理人资质、建立

管理人名册、提出管理人人选、监督管理人履行职责以及拟定管理人任

用、履职和报酬管理具体办法。⑤ 可以看出，目前已基本确定破产行政管

理机构的职责分工定位。

２破产行政管理监督机制的构建路径

（１）参与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的监督

在个人破产管理人选任方面，破产行政管理机构承担着分流法院行政

性事务以及实质资格审查两方面的职责。首先，对于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

的建立以及日常维护事务，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可以与管理人协会形成联动

机制，建立完善信息化管理平台，多维度智能化建档管理，定期更新管理

人的个案资历、履职表现等信息，及时对管理人名册进行增补、调级、淘

汰、除名等动态调整。其次，在个案的管理人选任上，破产行政管理机构

也可以发挥监督力量。美国联邦托管人在管理人指定的监督上权力较为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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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徐阳光，武诗敏： 《个人破产立法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进路》，载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第２９页。
傅颖：《个人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制度设置研究》，广西大学 ２０２２年硕士学位论文，第

５８页。
贺丹：《论个人破产中的行政介入》，载 《经贸法律评论》２０２０年第５期，第１４页。
赵锦琴：《论我国破产管理机构的构建》，云南财经大学２０２２年硕士学位论文，第４６页。
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职能介绍，载深圳市司法局官网 ２０２０年 ８月 １６日，ｈｔｔ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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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基本主导了破产管理人的选任结果。根据美国 《破产法典》，联邦托

管人有权在特定地区范围内指定一名或者多名常驻管理人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ｒｕｓｔｅｅ），专门负责管理第１３章固定收入自然人的债务整理案件以及第 １２
章家庭农场主与渔户的债务整理案件。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赋予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在个人破产管

理人选任环节的提名权，应当注意提前进行关联性审查，根据案件情况、

利益冲突、管理人资历等进行筛选与匹配。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参与选任审

查，可以有效发挥制度合力、降低司法成本，有助于保障管理人独立性、

促进实现个案公平。未来可进一步探索行政机关选任权能实际行使的有效

机制，当然，应当注意程序设计的科学性，充分利用行政框架的正面效

用，避免仅作为法院的角色替代而未能消除现有机制的弊端。

（２）深化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的监督
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可以从资质选任到案件分流，对个人破产管理人进

行一站式追踪管理，提高监督效率。个人破产案件的调查管理事务繁杂、

履职周期冗长，加强对个人破产管理人履职积极性与尽责程度的监督极为

关键。在日常履职监督上，应当注意对管理人每一重要履职环节的程序跟

进和材料备查，监督管理人接管、调查、追回、处分财产，保障债权人权

利行使，以及考察债务人行为等工作的质量及效率。还可以借鉴香港破产

管理署的监管风格，重点监督管理人职责操守，对关乎破产财产管理与处

分的重大事项设置严格的监督事项及惩戒条款。另外，要注意工作保障机

制的建构，完善管理人报酬保障和激励机制，以保障管理人履职效果，有

效避免消极履职现象。

五、个人破产管理人的行业自治监督

（一）管理人行业自治问题概述

１行业自治的概念及功能
行业自治，是指从事同种行业，有着共同利益目标的组织或个人，通

过自行制定并自愿遵守自治章程、行业标准、奖惩规则等，实行行业服务

和自律管理。行业自治通常以行业协会为呈现载体。通过设立行业协会加

强行业自治，有助于改善同行业从业者各自为战、缺乏沟通的零散局面，

促成行业规模化、成员专业化的发展态势。除规定民主决策与自律管理的

协会章程，以及根据章程规定的权限和范围设立行约行规等行业协会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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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必要举措外，行业自治的主要功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１）设置准入门槛
成员的同质性是行业协会成立的基础，也决定了行业协会事务具备高

度专业性；专业化的事务决定了行业协会必须是内在独立的，而这种独立

又进一步强化了事务的专业化。① 因此，设置行业准入门槛，是社会分工

精细化趋势下的聚合同质化成员的必然要求，也是行业协会的功能体现。

实践中，由于行业协会通常划分地区，行业准入门槛还可能涉及异地同行

的准入资格问题。有学者提出，在符合本地行业准入规范的前提下，可通

过缴纳费用等方式与本地成员准入进行界限划分，以同步实现本地权利保

障和优质资源吸纳。②

（２）统一行业标准
统一行业标准，是为行业自治制度的又一功能发挥，即通过创造行业

成员的行为规则，引导市场秩序的形成。除了要求其成员遵循国家已有标

准外，自治协会可根据行业发展实际情况制定高于国家标准的行业标准，

维持行业秩序，提高成员专业程度，促进行业整体进步。而在国家标准规

范缺失或者规定不明的情况下，源于市场需要和专业聚集而产生的行业协

会等自治组织，更有义务弥补制度政策等供给之不足，满足市场秩序对规

范力量的需求。③

２域外管理人行业自治进程
（１）英国
英国的管理人行业自治协会即经政府授权，负责进行破产管理人资格

审查、授权和管理的受认可专业团体 （ＲＰＢｓ）。２０１５年英国破产执业者监
督与管理体系大幅改革后，受认可专业团体从原来的 ７家削减为 ５家。
２０２１年，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协会 （ＡＣＣＡ）向内阁大臣申请放弃其作为
破产从业人员受认可专业机构的地位。④ 故目前仍有 ４家，包括英国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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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高俊杰：《论行业自治的正当性》，载 《深圳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７年第 ３
期，第９５—９７页。

陈夏红：《破产行业自治的量变与质变》，载澎湃网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１日，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ｔｈｅ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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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世超：《行业自治规范的法律效力及其效力审查机制》，载 《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９年第 ３
期，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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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 （ＩＣＡＥＷ）、爱尔兰特许会计师协会 （ＣＡＲＢ／ＩＣＡＩ）、

苏格兰特许会计师协会 （ＩＣＡＳ）以及破产执业者协会 （ＩＰＡ）。① 根据英国

破产法规定，不同类型的管理人都需要持有破产管理人从业资格才能执

业，不具备该法要求的资格而从事破产管理人相关事务的，属于犯罪

行为。

在资质授予方面，破产执业者协会早在１９８１年即开始针对该协会成员

以及其他非成员破产实务人士组织破产专业考试。１９８９年后，该考试制度

逐渐演化为 “破产职业资格统一考试”（Ｊｏｉｎｔ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简称

ＪＩＥ）。英国破产法明确规定所有破产执业者必须参加 ＪＩＥ考试以获取执业

资格。报名参加 ＪＩＥ考试的首要条件是须在受认可专业团体注册，同时由

于其考核内容与实务技能直接挂钩，协会建议拥有 ３年以上破产领域工作

经验的人员参加。１９９５年，ＩＰＡ协会又引入 “破产专业能力证书 （Ｃｅｒｔｉｆｉ

ｃａｔｅｏｆ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简称 ＣＰＩ）考试”，与 ＪＩＥ考试同样涉及公

司破产与个人破产两个领域的内容，但更强调考察公司破产领域的专业水

平。作为通过 ＪＩＥ考试获得破产从业人员资格前的专业能力证明测试，ＣＰＩ

考试也普遍受到破产行业认可。② 此外，协会还组织个人破产领域的能力

测试考试，以方便有专门职业规划或行业兴趣的人员进行个性化能力检

测，通过考试的即可被授予 “个人破产专业能力证书”（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ｅｏｆＰｒｏｆｉ

ｃｉｅｎｃｙｉｎ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简称 ＣＰＰＩ）。

在执业规范方面，英国受认可专业团体联合破产服务局、北爱尔兰破

产服务局以及其他行业协会于 １９９９年组成破产联合管理委员会 （ＪｏｉｎｔＩｎ

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简称 ＪＩＣ），并开始制定破产行业的执业指南、职业道

德准则等规范性文件。③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日，ＪＩＣ委员会发布新修订版的 《破

产执业者道德准则》（ＩｎｓｏｌｖｅｎｃｙＣｏｄｅｏｆＥｔｈｉｃｓ），该准则于２０２０年５月１日

正式生效。根据准则规定，破产从业人员应当遵守 ５条基本的道德原

则———正直、客观、专业能力和勤勉负责、保密性以及遵纪守法履职，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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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破产从业人员应有的行为标准。①

（２）德国
在德国，破产管理人职业的独立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被承认，而是

被认为附属于律师、会计师等其他职业。修订前后的德国破产法也均未明

确规定管理人的任职资格和执业规范。直到２００４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
过判决认可管理人职业的独立地位，德国管理人的行业自治制度开始发

展。德国最主要的破产管理人社团包括德国破产管理人协会 （ＶＩＤ）和新
德国破产管理人联合会 （ＮＩＶＤ）。

德国破产管理人协会于２００４年成立，是德国第一家全国性的管理人行
业自治协会。该协会的建立缘起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破产管理人定期开展
的经验交流会，故而协会早期也主要致力于管理人破产实务经验交流；在

德国新破产法生效后才更为关注管理人的执业管理。在管理人资质管理方

面，德国破产管理人协会章程规定，从业者申请入会的，须在３年内曾担任
企业破产管理人，且提交至少１０个其管理的以及２个已经完结的企业破产案
件。易言之，执业经验不足或者以个人破产为主要业务范围的管理人，不符

合申请入会的条件，可见该协会行业自治的适用范围较为有限。在管理人执

业标准方面，除要求会员遵守 《管理人执业原则》，违反则通过警告、训斥

或者开除的方式进行惩戒以外，协会还要求会员管理人必须通过高标准的质

量审查，以对其颁发德国破产管理人协会破产管理认证 （ＶＩＤＣＥＲＴ）。
新德国破产管理人联合会则侧重于学术交流培训功能，组织开展有关

德国破产法和国际破产法的培训。与德国破产管理人协会设立严格的会员

授予资格不同的是，该联合会对入会条件几乎没有要求。不仅破产管理

人，其他与破产法有关的工作人员或者将来可能参与破产程序的人，如破

产管理人办公室的雇员、律师、债权人代表、银行家和法院工作人员等，

均可注册入会。因此相较于德国破产管理人协会的行业自治程度较低。②

（３）日本
受经济历史影响，日本长期以来都未建立专门的管理人行业协会，而

是由律师协会履行管理人的行业自治监督职能。但是，管理人必须在律师

协会登记为执业律师才可以从事管理人职业，并且需受该律师协会制定的

执业规范以及惩戒条款等规范制约。由于没有专门的行业协会，实践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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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夏红、闻芳谊主编：《破产执业者及行业自治》，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１６０—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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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执业资质的授予主要由法院进行。例如，东京地方法院会不定期开展

管理人培训，从当地律师协会中筛选拥有 ３年以上律师执业经验的优秀律
师参加，在结业后授予其破产管理人资格，并纳入管理人名册。２００２年
起，日本开始设立 “全国倒产处理律师网”以及各地区的分会场，通过互

联网形式组织破产实务交流研讨与业务培训活动。①

３我国管理人行业自治现状
随着理论界对建立破产管理人行业协会的呼声不断升高，近年来我国

开始加速探索建立管理人自治监督机制，截至 ２０２２年 ６月 ３０日，全国各
省市先后建立管理人协会已达 ２００家。尽管行业协会数量不断增加，受地
域影响，协会监督管理职能的适用范围仍然有限。且各地在协会性质、主

管单位、职能范围、会员构成等方面仍存在差异。实践中的管理人协会可

能表现为职业性、学术性，或由相关业务人员所在机构自愿组成的非营利

性自治组织等多种性质，② 主管单位制度也存在由法院主管或提供业务指

导、法院与司法行政管理机构共同指导等多种模式。③ 另外，在成员主体

方面，我国破产实务中行业协会成员以机构管理人为主。在个人破产案件

中个人管理人具备更高适用性的情况下，④ 有必要将行业自治管理扩展到

个人管理人。可以考虑借鉴律师行业协会管理模式，吸纳破产执业者个人

作为会员，同时登记会员的执业单位，或许更有利于落实对个人管理人的

自治管理。

（二）管理人行业自治监督的必要性

随着破产制度的发展，我国管理人的市场规模不断壮大，管理人队伍

统合管理的需求也逐渐显现。行业自治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形式，对于提

高管理人内部监督、助力破产管理服务行业资源整合具有理论和实际意

义。总的来说，建立与完善管理人行业协会自治监督，有助于管理人行业

加强自我监督，促进管理人职业化，以及完善管理人监管制度体系，丰富

对管理人履职的监管层级。

１内部意义：促进管理人职业化
目前，我国管理人队伍的组成来源于不同的行业，主要包括律师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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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陈夏红、闻芳谊主编：《破产执业者及行业自治》，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２０页。
王静、蒋伟：《破产管理人自治模式实证研究》，载 《法律适用》２０１８年第１４期，第７３页。
方来红：《破产管理人协会业务主管单位制度探究》，载 《法制与社会》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第４１页。
详见本书第二章中关于 “个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范围分析”的相关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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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会计师事务所、破产清算公司等，对于破产案件的执业能力与专业知

识水平存在差异，管理人的管理也分别由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协会以及

企业清算行业协会各自进行，无法真正做到管理人行业的自治和管理人权

利的保障。建立管理人行业协会，首先，有助于加强管理人行业的独立

性，便于对管理人服务进行推广宣传，提升管理人履职的市场接受度；其

次，可以强化管理人的行业内部管理，包括统一建立破产业务的操作规

范，集中组织破产业务涉及法律、财务、税务相关培训，总结、交流管理

人工作经验，综合提升管理人的执业能力，促进管理人队伍职业化；再

次，有利于进行管理人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教育、检查和监督，维护管

理人的合法权益，以及调解管理人执业活动中发生的纠纷。

２外部意义：丰富管理人监管层级
建立管理人行业协会，可以在法院、债权人以及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对

管理人的个案监督体制之外，形成基于管理人自身专业能力培养与资质把

控方面的自治监督机制，完善对管理人的监督主体配置。同时，管理人行

业协会可以作为破产行政管理机构与管理人之间的桥梁，根据破产行政管

理机构的监管要求，建立、执行日常行业管理及规范机制。另外，除了具

备对管理人正面管理的直接作用，管理人行业协会还能够从对违规行为的

惩戒方面提升监督实效。根据现有的企业破产法规定，对于管理人未能勤

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的，由法院以罚款的形式进行惩戒；如管理人履职

造成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损失的，被侵权人可以要求其承担民事赔

偿责任。而法规对于忠实勤勉义务的具体内容规定并不明晰，法院具有较

大的自由裁量权，忠实勤勉与不当履职之间也存在较大空间，不利于对管

理人侵权行为的提前预防和及时止损。管理人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对轻微违

规行为提出警示，对较为严重违规行为进行通告、给予否定评价，对特别

严重的违规行为限制或者取消执业资质等方式，填补惩戒方式的单一性，

提高监督制度的有效性。①

（三）管理人行业自治监督机制构建

１建立全国性管理人协会
行业协会多家并存的局面并不利于集中发挥监督主体力量，其制定的

监督与管理条款、奖励与惩戒措施仅能在各自的会员范围内小规模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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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德堂：《我国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的完善———以南京市破产管理人协会自律机制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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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社会普遍认可的权威性。英国也因受认可专业团体数量过多而长期忧

虑，２０１５年 《中小企业与就业法》赋予内阁大臣在２０２２年 １０月前可实施
的通过从现有受认可团体中指定或通过新的条例创设一家独立监管机构的

权力。①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１日，破产服务局再次发出了改革和简化破产部门
监管的建议咨询稿，英国破产服务局开始认为目前的监管结构无法再提供

有效监管框架，现有系统的复杂和不一致性导致行业监管机制实效薄弱，

已在考虑实施前述权力以取代和简化目前的多协会监管体系。② 故而，有

必要建设全国性的管理人协会，以便对各地区执业管理人设定统一的业务

操作规范与职业道德标准；还可考虑打破执业地域限制，确保对各地区管

理人入会条件和本地执业资格的平等开放，促进管理人队伍提高整体业务

水平，防范区域垄断、缩小区域差异。同时，我们同意有学者提出的在破

产法中专章规定管理人协会制度，将管理人协会的地位以及职权范围法定

化，同时吸收律师等行业经验，建立管理人强制入会制度，扩大行业自治

的范围和影响力。③

２管理人协会的主管单位设置
根据我国国务院发布的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成立社会

团体，应当经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并依照本条例规定进行登记。因

此，业务主管单位的确立，是破产管理人协会设立登记的前置条件。针对

实践中许多地区的管理人协会由法院担任业务主管单位的情况，有实务人

士表示支持。主要理由包括不存在法律与制度障碍、与管理人的关系密

切、不存在重大风险等，甚至认为目前由法院履行编制管理人名册、决定

受理破产案件、指定个案管理人、决定管理人报酬、负责管理、培训管理

人等相关职权，就理应由法院担任业务主管单位角色。④ 我们对此并不赞

同。首先，法院作为业务主管单位并无充足的制度供给；⑤ 其次，如由人

民法院担任管理人协会的主管单位，将超出法院审判单一职能，易造成司

法职能不当扩张，不仅浪费司法资源，也不利于保障破产案件实现司法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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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徐阳光：《个人破产立法的英国经验与启示》，载 《法学杂志》２０２０年第７期，第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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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堂：《我国破产管理人监督制度的完善———以南京市破产管理人协会自律机制为视

角》，载 《人民法治》２０２１年第９期，第１０页。
陈夏红、闻芳谊主编：《破产执业者及行业自治》，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版，第２４０—１４１页。
方来红：《破产管理人协会业务主管单位制度探究》，载 《法制与社会》２０１９年第 ４期，

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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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相反，在设立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的前提下，由其行使主管单位的 “管

理”职权更具有制度和现实基础。英国的管理人行业协会即由破产服务局

直接监督管理，二者一般会通过签署 《理解备忘录》 （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ｆＵｎ
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对管理人协会的基本义务进行规定，如协会须确保其授权的
破产管理人具有法定资质和执业能力、遵守破产执业者道德准则等。可

见，英国破产服务局具有对管理人及其授权组织的双重监管权，属于 “监

管机构中的监管机构”。由破产行政管理机构直接主管，更有利于严格监

督各项相关法律法规在实践中的落实情况。①

我国可参考英国经验，探索建设由破产行政管理机构主管、人民法院

指导的协会设立与运作模式。即由破产行政管理机构具体监督管理协会建

设与日常维护事务，保障行政管理机构对管理人资质及履职要求的精神传

达，加强对管理人监督的衔接度和落实度。法院则可以通过受邀参与建立

行业自治规范、法律法规及业务培训、管理人执业资格审核等事务，对管

理人协会进行业务指导，引导管理人协会加强对管理人执业水平的监督

管理。

３建立管理人资质管理制度
建立资质管理制度是任何行业走向规范化、职业化的必备措施。行业

协会对管理人的资质管理主要通过协会会员制度以及执业资格制度实现。

协会会员制度即破产执业者的强制入会政策，是集中监督管理管理人的基

础和必要举措。而将执业资格作为入会资格的前提条件，有助于提升管理

人的胜任能力。执业资格制度是指通过设立任职条件要求和执业行为规

范，对管理人行业依法执业设定准入门槛、统一行业标准。如前文介绍，

英国破产行业协会即受认可专业团体对管理人执业资格的监督管理即主要

通过专业考试检测以及制定执业规范予以实现。考试制度对于管理人的胜

任能力考核十分重要，我国在其他行业例如证券业、基金业已建立由行业

协会统一组织从业资格考试的从业准入考核制度，只有通过考试的人员才

能被授予执业资格。破产管理人作为综合法律、管理、市场、财务、税务

等多领域专业要求的职业，更加有必要通过能力考核促进市场合理竞争、

保障管理人队伍的执业水平。但亦应考虑到我国破产管理人行业仍处于发

展初期阶段，对于行业队伍应以促进、鼓励发展为主。具体方式上，如前

文所述，可以参照英国设立管理人职业资格统一考试，作为授予管理人执

业资格的评价制度，但应同时建立从事破产事务的执业律师和注册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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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可以免试申请获得资格的例外制度，以促进破产管理人行业的健康可持续

发展。通过职业资格统一考试并被授予执业资格后，即可自动拥有协会会

议资格。此后，协会可以继续通过年审检查、执业规范等对执业管理人进

行监督管理。我国破产管理人协会还可以会同法院、破产行政管理机构、

院校学者、业内专业人士等研究制定管理人执业标准、道德准则等统一的

行业规范，督促管理人职业道德建设，改善、提高管理人的破产实务

水准。

·２６１·



附　录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
（深圳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２０年 ８

月２６日通过　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申请和受理
　第一节　申请
　第二节　受理
　第三节　破产受理的效力
第三章　债务人财产
　第一节　财产申报
　第二节　豁免财产
　第三节　财产交易行为
第四章　债权申报
　第一节　申报程序
　第二节　可申报债权
　第三节　债权审核
第五章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第六章　债权人会议
　第一节　组织形式
　第二节　召开会议和表决
第七章　破产清算
　第一节　破产宣告
　第二节　财产分配
　第三节　免责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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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重整

　第一节　重整申请与期间

　第二节　重整计划制定和批准

　第三节　重整计划执行

第九章　和解

　第一节　和解申请

　第二节　和解协议认可

第十章　简易程序

第十一章　破产事务管理

　第一节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第二节　管理人

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三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个人破产程序，合理调整债务人、债权人以及其他

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促进诚信债务人经济再生，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结合深圳经济特区实际，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深圳经济特区居住，且参加深圳社会保险连续满三年的自

然人，因生产经营、生活消费导致丧失清偿债务能力或者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的，可以依照本条例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

第三条　依照本条例清理债权债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公平保护、

公正高效的原则。

第四条　自然人债务人 （以下简称债务人）经过破产清算、重整或者

和解后，依照本条例规定免除其未清偿债务。

第五条　适用本条例审理的个人破产案件由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但

经依法指定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除外。

第六条　个人破产事务的行政管理职能由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工作部门

或者机构 （以下称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行使。

第七条　建立个人破产登记制度，及时、准确登记个人破产重大事

项，并依法向社会公开个人破产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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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申请和受理

第一节　申　　请

第八条　符合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

申请，包括申请破产清算、重整、和解。

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材料：

（一）破产申请书、破产原因及经过说明；

（二）收入状况、社保证明、纳税记录；

（三）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清册；

（四）债权债务清册；

（五）诚信承诺书。

债务人依法承担扶养义务的未成年人和丧失劳动能力且无其他生活来

源的成年近亲属 （以下简称所扶养人），应当提供所扶养人的基本情况等

有关材料。

债务人合法雇用他人的，还应当提交其雇用人员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

费用缴纳情况的相关材料。

第九条　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单独或者共同对债务人持有

五十万元以上到期债权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申请对

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

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下列

材料：

（一）破产清算申请书；

（二）被申请人基本信息材料；

（三）到期债权证明；

（四）经书面或者法定程序要求债务人清偿债务的证明等相关材料；

（五）诚信承诺书。

第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五日内通知已知债权

人、债务人和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并公开破产申请。

债务人对债权人的申请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人民法院通知之日起七

日内向人民法院提出。

第二节　受　　理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前，申请人可以请求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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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人民法院裁定准许撤回申请的，申请人无正当理由，不得在撤回申请

之日起一年内再次申请同一债务人破产。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审查破产申请，一般以书面调查的方式进行；案
情复杂的，可以进行听证调查。

人民法院进行听证调查的，应当提前三日通知债务人和已知债权人，

必要时可以通知其他利害关系人参加。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破产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是否受
理。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十五日。

第十四条　人民法院审查破产申请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
裁定不予受理；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但尚未宣告破产的，应当裁定驳回

申请：

（一）债务人不符合本条例第二条规定，或者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

行破产清算不符合本条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

（二）申请人基于转移财产、恶意逃避债务、损害他人信誉等不正当

目的申请破产的；

（三）申请人有虚假陈述、提供虚假证据等妨害破产程序行为的；

（四）债务人依照本条例免除未清偿债务未超过八年的。

申请人不服裁定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

院提起上诉。

申请人因本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三项情形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承担

赔偿责任。

第十五条　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的，应当自受理
之日起五日内将裁定书送达债务人。

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的，应当自受

理之日起五日内将裁定书同时送达债权人和债务人。债务人自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相关材料。

第十六条　自人民法院公开破产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债权人可以单
独或者共同向人民法院推荐破产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人选。

第十七条　人民法院同意债权人推荐的管理人人选的，应当在裁定受
理破产申请时同时作出指定管理人的决定。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由其推

荐人预付。

多名债权人推荐不同的管理人人选的，人民法院可以从中指定一名或

者多名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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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条　债权人未推荐管理人人选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债权人推荐的
人选不适宜担任管理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通知破

产事务管理部门五日内提出管理人人选；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提出人选后，

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作出指定管理人的决定。

第十九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二十三
条规定同时作出限制债务人行为的决定，将决定书送达债务人，并通知破

产事务管理部门。

第二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发布受
理公告。公告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姓名或者名称；

（二）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时间和适用程序；

（三）限制债务人行为的决定；

（四）债权申报的期限、方式和注意事项；

（五）管理人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地址；

（六）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人或者债务人财产的持有人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方式；

（七）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八）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第三节　破产受理的效力

第二十一条　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依照本条例裁定
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之日止，债务人应当承担下列义务：

（一）按照人民法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管理人要求提交或者补充

相关材料，并配合调查；

（二）列席债权人会议并接受询问；

（三）当债务人的姓名、联系方式、住址等个人信息发生变动或者需

要离开居住地时，及时向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管理人报告；

（四）未经人民法院同意，不得出境；

（五）按时向人民法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登记申报个人破产重大事

项，包括破产申请、财产以及债务状况、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破产期

间的收入和消费情况等；

（六）借款一千元以上或者申请等额信用额度时，应当向出借人或者

授信人声明本人破产状况；

（七）配合人民法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开展与破产程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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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其他工作。

第二十二条　债务人的配偶、子女、共同生活的近亲属、财产管理人
以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配合人民法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和管理人调

查，协助管理人进行财产清查、接管和分配。

第二十三条　自人民法院作出限制债务人行为的决定之日起至作出解
除限制债务人行为的决定之日止，除确因生活和工作需要，经人民法院同

意外，债务人不得有下列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商务舱或者头等舱、列车软卧、轮

船二等以上舱位、高铁以及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

（二）在夜总会、高尔夫球场以及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等场所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机动车辆；

（四）新建、扩建、装修房屋；

（五）供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六）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七）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八）其他非生活或者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第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不得向个别债权
人清偿债务。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或者属于债务人正常生

活、工作所必需的除外。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人
或者债务人财产的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

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人或者债务人财产的持有人故意违反前款规定向

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造成债权人损失的，不免除其向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义务。

第二十六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对破产申请受理
前成立但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有权决定解除或者继

续履行，并通知对方当事人。

管理人自破产申请受理之日起二个月内未通知对方当事人，或者自收

到对方当事人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解除合同。

管理人决定继续履行合同的，对方当事人应当履行，但是，对方当事

人有权要求提供相应担保。管理人不提供担保的，视为解除合同。

第二十七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对债务人财产采取的保
全措施应当解除，执行程序应当中止。除本条例第一百一十条规定的情形

外，为实现有财产担保债权或者其他法定优先权而对特定财产的执行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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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中止。

第二十八条　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可以随时向
管理人主张就该特定财产变价处置，行使优先受偿权。

处置有担保权的特定财产时，管理人和担保权人不得损害其他债权人

利益。因处置不当给其他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担保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未能完全受偿的，其未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

债权；担保权人放弃优先受偿权的，其债权作为普通债权。

第二十九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并作出指定管理人的决定
后，已经开始但尚未终结的涉及债务人财产权利的民事诉讼或者仲裁，应

当由管理人代为参加。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条　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至终结破产程序之日
止，涉及债务人财产权利的民事诉讼，应当由裁定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

院管辖。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死亡的，其遗产
继承人一致同意继续进行破产程序或者没有遗产继承人的，由管理人依照

本条例相关规定对其遗产进行接管、变价和分配后，由人民法院裁定终结

破产程序。

债务人的遗产继承人在债务人死亡之日起三十日内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管理人以债务人财产或者遗产清偿

已经发生的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

继承的规定处理。

第三章　债务人财产

第一节　财产申报

第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属于债务人的财产和依照
本条例裁定免除未清偿债务之前债务人所取得的财产，为债务人财产。

第三十三条　债务人应当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裁定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和管理人如实申报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以及其

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名下的财产和财产权益：

（一）工资收入、劳务所得、银行存款、现金、第三方支付平台账户

资金、住房公积金账户资金等现金类资产；

（二）投资或者以其他方式持有股票、基金、投资型保险以及其他金

融产品和理财产品等享有的财产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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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境内外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个体工

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享有的财产权益；

（四）知识产权、信托受益权、集体经济组织分红等财产权益；

（五）所有或者共有的土地使用权、房屋等财产；

（六）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等财产；

（七）个人收藏的文玩字画等贵重物品；

（八）债务人基于继承、赠与、代持等依法享有的财产权益；

（九）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可期待的财产和财产权益；

（十）其他具有处置价值的财产和财产权益。

债务人在境外的前款财产和财产权益，也应当如实申报。

第三十四条　债务人依照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申报财产和财产权益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申报时予以说明：

（一）财产或者财产权益为债务人成年子女所有，但取得时该子女尚

未成年；

（二）债务人财产已出租、已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或者存在共

有、权属争议等情形；

（三）债务人的动产由第三人占有；

（四）债务人的不动产、特定动产或者其他财产权等登记在第三人名下。

第三十五条　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前二年内，债务人财
产发生下列变动的，债务人应当一并申报：

（一）赠与、转让、出租财产；

（二）在财产上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

（三）放弃债权或者延长债权清偿期限；

（四）一次性支出五万元以上大额资金；

（五）因离婚而分割共同财产；

（六）提前清偿未到期债务；

（七）其他重大财产变动情况。

第二节　豁免财产

第三十六条　为保障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的基本生活及权利，依照本
条例为其保留的财产为豁免财产。豁免财产范围如下：

（一）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生活、学习、医疗的必需品和合理费用；

（二）因债务人职业发展需要必须保留的物品和合理费用；

（三）对债务人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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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没有现金价值的人身保险；

（五）勋章或者其他表彰荣誉的物品；

（六）专属于债务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金、社会保险金以及最低生活保

障金；

（七）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基于公序良俗不应当用于清偿债务的其他

财产。

前款规定的财产，价值较大、不用于清偿债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

不认定为豁免财产。

除本条第一款第五项、第六项规定的财产外，豁免财产累计总价值不

得超过二十万元。本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具体分项和各分项具体价

值上限标准由市中级人民法院另行制定。

第三十七条　债务人应当自人民法院受理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管理人提交豁免财产清单，并列明财产对应的价值或者金额。

第三十八条　管理人应当在债务人提交财产申报和豁免财产清单之日
起三十日内，审查制作债务人财产报告，对其中的豁免财产清单提出意

见，并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

债务人的豁免财产清单未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第三十九条　除本条例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情形外，管理人应当接管
债务人除豁免财产以外的全部财产。

第三节　财产交易行为

第四十条　破产申请提出前二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处分行
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一）无偿处分财产或者财产权益；

（二）以明显不合理的条件进行交易；

（三）为无财产担保的债务追加设立财产担保；

（四）以自有房产为他人设立居住权；

（五）提前清偿未到期的债务；

（六）豁免债务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

（七）为亲属和利害关系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

第四十一条　破产申请提出前六个月内，债务人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
偿的，或者破产申请提出前二年内，债务人向其亲属和利害关系人进行个

别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

受益或者属于债务人正常生活所必需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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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条　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
（一）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不当处分财产和财产权益的；

（二）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债务的。

第四十三条　因本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行
为而取得债务人财产的，管理人有权追回。

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债务人处于破产状态或者濒临破产，仍然与债务人

实施本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规定的行为，造成债权人

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管理人可以通过清偿债
务或者约定提供担保，取回质物、留置物。

前款规定的清偿债务或者替代担保，在质物或者留置物的价值低于被

担保的债权额时，以该质物或者留置物当时的市场价值为限。

第四十五条　除本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外，人民法院裁定
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财产属于他人的，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向

管理人取回。

第四十六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出卖人已将买卖标的物
向作为买受人的债务人发运，债务人尚未收到且未付清全部价款的，出卖

人可以取回在运途中的标的物；管理人也可以支付全部价款，请求出卖人

交付标的物。

第四十七条　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可以向
管理人主张抵销。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抵销：

（一）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后取得他人对债务人的

债权的；

（二）债权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申请破产的事实，

仍然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但是，债权人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二

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负担债务的除外；

（三）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人已知债务人有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或者申

请破产的事实，仍然对债务人取得债权的，但是，对债务人负有债务的人

因为法律规定或者有破产申请二年前所发生的原因而取得债权的除外。

第四章　债权申报

第一节　申报程序

第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对债务人持有债权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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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可以依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

规定。

第四十九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时，应当确定债权人申报债
权的期限。债权申报期限自发布受理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短不得

少于三十日，最长不得超过六十日。

管理人应当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

第五十条　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
报债权。债权人因不可归责于自身的事由未申报债权的，应当在该事由消

除之日起十日内申报债权。

第五十一条　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金额和有无财
产担保，并提交相关证据。申报的债权属于连带债权的，应当予以说明。

第五十二条　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
权，也可以共同申报债权。

第五十三条　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
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

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

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

债权的除外。

第五十四条　连带债务人中数人经裁定适用本条例规定程序的，其债
权人有权就全部债权分别在各个破产程序中申报债权，并如实说明已申报

情况、相关破产案件信息和已获清偿的金额。

第五十五条　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非因不可归
责于自身的事由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前款规定的债权人，在债权申报期限内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

产最后分配时或者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分配或者

执行完毕的部分，不再对其补充分配。

因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的费用，由补充申报的债权人承担。

第五十六条　债权人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时或者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前
仍未申报债权的，人民法院依照本条例裁定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后，债

务人不再承担清偿责任。但是，本条例第九十七条规定不得免除的债务

除外。

第二节　可申报债权

第五十七条　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应当为其对债务人合法持有的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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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条　债权人可以申报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

决的债权。

第五十九条　未到期的债权，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视

为到期债权；附利息的债权，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停止

计息。

第六十条　债务人依法应当承担的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无需申

报，由管理人根据债务人提供的信息调查核实后，予以公示。

债务人所欠雇用人员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包括应当

缴入雇用人员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费用，

以及依法应当支付给雇用人员的补偿金等无需申报，由管理人调查核实后

予以公示。

前款雇用人员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管理人不

予更正的，雇用人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六十一条　管理人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解除合同的，对方当

事人可以以因合同解除产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申报债权。

第六十二条　债务人作为委托合同的委托人，受托人不知道人民法院

已经裁定受理该债务人提起的或者债权人对该债务人提起的破产申请，继

续处理委托事务的，受托人可以以因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债权。

第六十三条　债务人作为票据出票人，经裁定受理破产申请，该票据

的付款人继续付款或者承兑的，付款人可以以因此产生的请求权申报

债权。

第三节　债权审核

第六十四条　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应当登记造册，对申报的

债权进行审查，并编制债权表。

第六十五条　管理人应当自债权申报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将债

权表提交债务人和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

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均无异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确认。

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债权表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管理人提交异议书并说明理由和依据。经管理人复核，异

议人仍然不服的，应当自收到管理人复核意见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裁定受理

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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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第六十六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费用，为破产
费用：

（一）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

（二）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而产生的费用；

（三）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

第六十七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
债务：

（一）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

同所产生的债务；

（二）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

（三）债务人因不当得利产生的债务；

（四）管理人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五）债务人财产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六）为债务人重整提供融资或者担保所产生的债务；

（七）为债务人继续营业支付劳动报酬、社会保险所产生的债务以及

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

第六十八条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以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
债务人可供分配的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

清偿破产费用。

债务人可供分配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所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

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第六章　债权人会议

第一节　组织形式

第六十九条　依法申报债权并经管理人审查编入债权表的债权人有权
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并行使表决权。

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或者经确权诉讼判决确认的债权人为债权人会议

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仅有一位债权人申报债权或者债权被确认的，由其行使债权人会议的

职权。

第七十条　债权尚未确定的债权人，除人民法院为其行使表决权而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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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确定债权额外，不得行使表决权。

债权人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债权人会议，行使表决权。债权人的代理

人出席债权人会议，应当提交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

第七十一条　在破产清算程序中，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
债权人，未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不参加审议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表决。

在重整程序中，权益未受重整计划草案影响的债权人，不参加审议重

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第七十二条　债权人会议可以设主席一人，由人民法院从债权人中
指定。

债权人会议主席主持债权人会议。

第七十三条　债权人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核查债权；

（二）监督管理人；

（三）向人民法院申请更换管理人；

（四）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

（五）授权管理人在一定额度内处分债务人的财产和财产权益；

（六）选任和更换债权人委员会成员；

（七）审议通过豁免财产清单；

（八）审议通过重整计划；

（九）审议通过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

（十）审议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十一）审议通过债务人预期外收入分配方案；

（十二）就本条例规定或者人民法院要求由债权人会议审议的其他事

项作出决议。

债权人会议应当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并形成会议记录。

第七十四条　债权人会议可以决定设立债权人委员会。债权人委员会
由债权人会议选任的债权人代表组成。债权人委员会成员为单数且不得超

过九人。

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应当经人民法院书面确认。

第七十五条　债权人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监督债务人财产的管理和处分；

（二）监督债务人可供分配财产的分配；

（三）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四）债权人会议委托的其他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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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委员会执行职务时，有权在前款职权范围内要求管理人、债务

人对相关事项作出说明并提供相关材料。

第七十六条　管理人、债务人拒绝接受监督的，债权人会议或者债权
人委员会有权就监督事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决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

作出决定。

第七十七条　管理人实施下列涉及债务人财产的行为，应当及时报告
债权人委员会：

（一）转让土地、房屋、知识产权等财产或者财产权益；

（二）借款；

（三）设定财产担保；

（四）转让债权和有价证券；

（五）履行债务人和对方当事人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

（六）放弃权利；

（七）取回担保物；

（八）对债权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财产处分行为。

未设立债权人委员会的，管理人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应当及时报告人

民法院。

第二节　召开会议和表决

第七十八条　债权人会议可以以现场、书面或者网络形式召开并进行
表决。

第七十九条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召集，自债权申报期限届
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召开。

后续的债权人会议，在人民法院认为必要时，或者管理人、债权人委

员会、所代表债权额占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债权人提议时召开。

第八十条　召开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应当提前十五日通知已知债权人。
第八十一条　债权人会议的决议，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

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对表决事项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的二

分之一以上。但本条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合法权益的，可

以自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起十五日内，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决议

并责令债权人会议依法重新作出决议。

债权人会议的决议对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

第八十二条　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获通过的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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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财产分配方案，由人民法院裁定，并通知债权人。

第八十三条　债权人对人民法院依照本条例第八十二条规定作出的裁
定不服，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对表决事项有表决权的债权总额的四分之

一以上的，可以自收到裁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复议。复议期间不停止

裁定执行。

第七章　破产清算

第一节　破产宣告

第八十四条　债务人财产报告、豁免财产清单以及债权人的债权申报
经债权人会议核查或者通过，并经人民法院裁定确认后，债务人或者管理

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

人民法院认为债务人符合宣告破产条件的，应当裁定宣告债务人破

产。人民法院应当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日内将裁定书送达债务人和管理

人，并予以公告。

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债务人财产为破产财产。

第八十五条　破产宣告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
结破产程序，并予以公告：

（一）债务人已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

（二）第三人为债务人清偿全部到期债务的。

人民法院依照前款规定裁定终结破产程序的，应当同时作出解除限制

债务人行为的决定，将决定书送达债务人，并通知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第八十六条　自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至依照本条例裁定免
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之日止，债务人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

和金融机构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第八十七条　管理人处置破产财产应当按照人民法院关于拍卖和变价
的有关规定，以网络拍卖等方式在公开的交易平台进行。

财产拍卖底价应当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也可以通过定向询价、网络询

价确定。网络拍卖两次流拍的，管理人可以通过网络变价等方式进行处

置。但是，债权人会议另有决议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八十八条　破产财产因变现费用高于财产价值等原因，不宜进行处
置和分配的，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可以放弃处置并归还债务人。

第八十九条　破产财产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其他债务
依照下列顺序清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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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务人欠付的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和专属于人身赔偿部分

的损害赔偿金；

（二）债务人所欠雇用人员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等费用，

应当缴入雇用人员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用，以及依法应当支付给雇用人员的补偿金；

（三）债务人所欠税款；

（四）普通破产债权，其中债务人的配偶以及前配偶、共同生活的近

亲属以及成年子女不得在其他普通破产债权人未受完全清偿前，以普通债

权人身份获得清偿；

（五）因违法或者犯罪行为所欠的罚金类款项。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债权的，按照比例分配。

第九十条　管理人应当及时拟订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
审议。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参加财产分配的债权人姓名或者名称、住所；

（二）参加财产分配的债权额；

（三）可供分配的财产数额；

（四）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及数额；

（五）实施财产分配的方式；

（六）债务人未来收入的分配方式。

债权人会议通过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后，由管理人将该方案提请人民法

院裁定认可。

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应当同时裁定终结破产清算

程序，并予以公告。

第二节　财产分配

第九十一条　管理人负责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执行。
管理人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实施多次分配的，应当公告当次分配的

财产额和债权额。管理人实施最后一次分配的，应当在公告中指明，并载

明分配额提存的相关事项。

第九十二条　对于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管理人应当将其
分配额提存。

管理人依照前款规定提存的分配额，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未

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成就的，应当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在最后分配公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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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条件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未成就的，应当交付给债权人。

第九十三条　债权人未领取的破产财产分配额，管理人应当提存。债
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未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

利，管理人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第九十四条　分配破产财产时，对于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管理
人应当将其分配额提存。自人民法院裁定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二年

仍未受领的，管理人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第三节　免责考察

第九十五条　自人民法院宣告债务人破产之日起三年，为免除债务人
未清偿债务的考察期限 （以下简称考察期）。

第九十六条　债务人在考察期内应当继续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限制行
为决定规定的义务，并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债务人其他义务。

债务人违反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延长考察期，但延长期限

不超过二年。

第九十七条　下列债务不得免除，但债权人自愿放弃或者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

（一）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犯他人身体权或者生命权产生的损害赔

偿金；

（二）基于法定身份关系产生的赡养费、抚养费和扶养费等；

（三）基于雇用关系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和预付金返还请求权；

（四）债务人知悉而未记载于债权债务清册的债务，但债权人明知人

民法院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的除外；

（五）恶意侵权行为产生的财产损害赔偿金；

（六）债务人所欠税款；

（七）因违法或者犯罪行为所欠的罚金类款项；

（八）法律规定不得免除的其他债务。

前款规定的债务，因债务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不予免除将

导致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生活长期极其困难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向

人民法院申请部分或者全部免除。

第九十八条　债务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免除未清偿债务：
（一）故意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八十六条关于债务人行为限制

的规定；

（二）故意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关于债务人应当遵守的义务，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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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五条关于债务人财产申报义务的规定；

（三）因奢侈消费、赌博等行为承担重大债务或者引起财产显著减少；

（四）隐匿、毁弃、伪造或者变造财务凭证、印章、信函文书、电子

文档等资料物件；

（五）隐匿、转移、毁损财产，不当处分财产权益或者不当减少财产

价值；

（六）法律规定不得免除的其他情形。

第九十九条　在考察期内，债务人应当每月在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的破
产信息系统登记申报个人收入、支出和财产状况等信息。

管理人负责监督债务人考察期内的相关行为，审核债务人提交的年度

个人收入、支出和财产报告，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对债务人年度新增或

者新发现的破产财产进行接管分配。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对债务人的收入、支出、财产等的变动情况以

及管理人履行职责行为进行检查监督，并依法予以公开。

第一百条　考察期届满，债务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相关规定向人民法院
申请免除其未清偿的债务。

债务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考察期届满：

（一）债务人清偿剩余债务或者债权人免除债务人全部清偿责任的；

（二）债务人清偿剩余债务达到三分之二以上，且考察期经过一年的；

（三）债务人清偿剩余债务达到三分之一以上不足三分之二，且考察

期经过二年的。

第一百零一条　考察期届满，债务人申请免除未清偿债务的，管理人
应当对债务人是否存在不得免除的债务以及不得免除未清偿债务的情形进

行调查，征询债权人和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意见，并向人民法院出具书面

报告。

人民法院根据债务人申请和管理人报告，裁定是否免除债务人未清偿

债务，同时作出解除对债务人行为限制的决定。

第一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裁定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应当将裁定
书送达债权人和债务人，并予以公告。债权人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复议。

人民法院裁定不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债务人可以自裁定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复议。

免除未清偿债务裁定的效力及于已申报和未申报的全体债权人。债务

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承担保证责任或者连带责任的，在人民

·１８１·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法院依照本条例裁定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后对债权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

未受清偿的债权，依法继续承担清偿责任。

第一百零三条　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发现债务人通过欺诈手段
获得免除未清偿债务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撤销免除未清偿债务的裁定。

第一百零四条　人民法院撤销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裁定的，应当将
撤销裁定书送达债务人和债权人，并予以公告。债务人对撤销裁定不服

的，可以自撤销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申请复议。

第一百零五条　人民法院裁定不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的，或者撤销
免除债务人未清偿债务裁定的，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继续追偿债务。

第八章　重　　整

第一节　重整申请与期间

第一百零六条　有未来可预期收入的债务人，可以依照本条例向人民
法院申请重整。

申请重整的，除提交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重整可

行性报告或者重整计划草案。

债权人申请对债务人进行破产清算，债务人申请重整，人民法院认为

符合重整受理条件的，应当裁定受理重整申请。

第一百零七条　在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债权人对债务人的破产清算申请
后至裁定宣告破产前，债务人也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人民法院认为

符合重整受理条件的，应当裁定转入重整程序。

第一百零八条　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之日起至重整程序终
结，为重整期间，重整期间不超过六个月。

第一百零九条　在重整期间，债务人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
和营业事务。

确需管理人接管债务人财产和营业事务的，经债权人或者管理人申

请，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一百一十条　在重整期间，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且该财
产为重整所必需的，该担保权暂停行使。但是，担保物有损坏或者价值明

显减少的可能，足以损害担保权人权利的，担保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

恢复行使担保权，也可以要求债务人另外提供担保。

在重整期间，债务人为增加其未来收入而借款的，可以为该借款设定

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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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一十一条　债务人合法占有他人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在重整
期间要求取回的，应当符合事先约定的条件。

第一百一十二条　在重整期间，债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管理人应
当在五日内告知债权人，债权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裁定终结

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

（一）债务人财产状况继续恶化，缺乏重整的可能性；

（二）债务人有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有其他显著减损债权

人财产权益的行为；

（三）债务人的行为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职务。

第二节　重整计划制定和批准

第一百一十三条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应当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
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重整计划草案。

前款期限届满，经债务人或者管理人申请，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

可以裁定延期三十日。

债务人或者管理人无法形成重整计划草案并提交表决的，管理人应当

在五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终结重整程序。

第一百一十四条　重整计划草案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债权分类；

（二）依照本条例第九十七条规定不得免除的债务；

（三）债权调整方案；

（四）债务清偿方案；

（五）可预期收入与预期外收入分配方案；

（六）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

（七）有利于债务人重整的其他措施。

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居住的房屋上有未清偿完毕的房屋抵押贷款的，

债务人可以与抵押权人就该抵押贷款的本金、利息、清偿期限和方式等内

容达成家庭住宅抵押贷款方案，作为重整计划草案的组成部分一并提交。

第一百一十五条　重整计划草案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除家庭住宅抵押贷款方案外，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不超过五年，

每次债务清偿间隔不超过三个月；

（二）不损害担保权人的担保权利，并对其因延期受偿的损失予以公

平补偿；

（三）债务清偿顺序符合本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同类债权按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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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偿；

（四）清偿比例不低于破产清算状态下的清偿比例；

（五）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债权人自愿放弃权利的，可以不受前款规定限制。

第一百一十六条　债权人应当依照下列债权所属分类，按照分组在债
权人会议上讨论和表决重整计划草案：

（一）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

（二）债务人欠付的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和专属于人身赔偿部分

的损害赔偿金等；

（三）债务人所欠雇用人员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等费用，

应当缴入雇用人员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用，以及依法应当支付给雇用人员的补偿金；

（四）税款、罚金类款项；

（五）普通债权。

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在普通债权组增设小额债权组。

第一百一十七条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重整计划草案之日起十五日内
召开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

第一百一十八条　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前，债权人和债务人就
债务清偿达成书面协议的，债务人可以将其纳入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

会议进行表决。

重整计划草案未修改前款协议内容的，或者经人民法院审查修改未实

质性减损债权人权益的，视为该债权人对该内容表决同意，其所代表的债

权额计入表决通过的债权额。

第一百一十九条　出席债权人会议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
整计划草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

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草案。

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重整计划草案即为通过。自重整计

划草案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批准。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

日内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结重整程序，予以公告。

第一百二十条　重整计划草案未通过或者部分表决组未通过的，债务
人可以与债权人协商修改重整计划草案，自表决未通过之日起十五日内，

重新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权益未受影响的表决组或者债权人不再参加

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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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款规定的重新提交表决的次数不得超过两次。

第一百二十一条　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但重整计划草案
符合本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

可以自表决之日起十日内，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重整计划草案符合前款规定的，应当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三十日内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结重整程序，予以公告。

第一百二十二条　重整计划草案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之日起
六个月内未获得通过且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获得批准，或者已通过的重整

计划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重整程序。

经债务人或者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认为债务人符合破产条件的，应

当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对其进行破产清算。

之前已经发生与破产清算有关的行为继续有效，重整管理人继续担任

破产清算管理人。

第一百二十三条　经人民法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和全体
债权人均有约束力。

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

计划的影响，债权人自愿放弃的除外。

第一百二十四条　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的，应当同时作出解除
限制债务人行为的决定，将决定书送达债务人，并通知破产事务管理

部门。

第三节　重整计划执行

第一百二十五条　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
自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在重整计划规定的期限内，由

管理人协助和监督重整计划的执行。

债务人应当每月向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管理人报告重整计划执行期间

的收入、支出以及债务清偿情况。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予以登记并依法

公开。

第一百二十六条　重整计划执行期限届满之日起十日内，管理人应当
向人民法院和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提交执行报告，重整利害关系人有权查阅

该报告。

第一百二十七条　经批准的重整计划因不可归责于债务人的原因导致
无法按期执行的，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批准延长执行期限，但最

长不得超过二年。债权人因延期清偿所受的损失应当得到合理补偿。

·５８１·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第一百二十八条　经批准的重整计划因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原因导
致无法执行，且债务人按照重整计划清偿各类债务均达到四分之三以上

的，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裁定免除未清偿债务，并终止重整计划

的执行。

第一百二十九条　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起十五日内，债务人可以
向人民法院申请免除其未清偿的债务。

第一百三十条　债务人不执行或者不能执行重整计划，或者债务人存
在欺诈行为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终止重整计划执行，并对债务

人进行破产清算。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执行，并宣告债务人破

产。重整中已经发生的与破产清算有关的行为继续有效，重整管理人继续

担任破产清算管理人。

第一百三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照本条例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裁定终止重
整计划执行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中的债权调整承诺失效。债权人因执行

重整计划所受的清偿仍然有效，债权未受清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

前款规定的债权人，只有在其他同顺位债权人同自己所受的清偿达到

同一比例时，才能继续接受分配。

第一百三十二条　人民法院依照本条例第一百三十条规定裁定终止重
整计划执行的，在重整期间设定的担保继续有效。

第九章　和　　解

第一节　和解申请

第一百三十三条　债务人可以依照本条例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和解。
债务人申请和解的，除提交本条例第八条规定的材料外，还应当提交

和解可行性报告。

第一百三十四条　在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宣告债务人
破产前，债务人或者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和解。人民法院认为有和

解可能的，应当自收到和解申请之日起五日内裁定转入和解程序。

第一百三十五条　人民法院可以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特邀调解员、
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等组织和解。

委托和解期限不超过二个月。委托和解期限内，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

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认可和解协议。

人民法院决定委托和解时尚未指定管理人的，可以暂不指定管理人。

第一百三十六条　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可以就债务清理在庭外自行委托

·６８１·



附　录

人民调解委员会、特邀调解员、特邀调解组织或者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等组织

进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直接请求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和解协议。

第二节　和解协议认可

第一百三十七条　债务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解协议的，应当向人
民法院提交下列材料：

（一）和解协议；

（二）和解情况说明；

（三）债权人名册；

（四）债务人财产及债务说明；

（五）人民法院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材料。

第一百三十八条　和解协议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债务人基本信息、财产和收入状况；

（二）债权人名册及债权数额；

（三）债权清偿方案；

（四）债务减免方案；

（五）和解协议执行期限；

（六）人民法院要求载明的其他事项。

第一百三十九条　达成和解协议，除应当符合本条例第一百三十八条
规定外，还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一）和解意思表示真实；

（二）和解信息充分公开、程序规范完整、过程公正透明、表决真实

有效；

（三）和解协议未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四）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第一百四十条　人民法院应当将和解协议予以公告。债权人、利害关
系人对和解协议有异议的，应当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

提出。

第一百四十一条　人民法院应当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
人民法院审查和解协议应当进行听证调查，并提前三日通知债务人、

参与和解的债权人以及提出异议的利害关系人参加。

第一百四十二条　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和解协议符合本条例规定的，
应当裁定认可和解协议并终结和解程序。上述裁定书自裁定作出之日起五

日内送达债务人、参与和解的债权人，并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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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和解协议执行完毕之日起十五日内，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免

除其未清偿的债务。

第一百四十三条　参与和解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
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和解协议的影响，但债权人自愿放弃的除外。

第一百四十四条　委托和解期限届满，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的，或者和
解协议未获得人民法院认可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和解程序。

第一百四十五条　委托和解期限届满，无法达成和解协议的，或者和
解协议未获得人民法院认可的，经债务人或者债权人申请，人民法院认为

债务人符合破产条件的，应当宣告债务人破产，对其进行破产清算。

之前已经发生与破产清算有关的行为继续有效，已经指定管理人的，

由其继续担任破产清算管理人。

第一百四十六条　自和解程序终结之日起一年内，债务人不得再次提
出和解申请。

第一百四十七条　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与全体债权人自行就债权债
务的处理达成和解协议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终结破产程序。

第十章　简易程序

第一百四十八条　人民法院审理个人破产案件，债权债务关系明确、
债务人财产状况清楚、案情简单的，可以由合议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债

务人债务不超过二十万元的，可以由法官一人独任审理。

第一百四十九条　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裁
定受理时告知债权人、债务人。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

三个月内审结。

第一百五十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债权申报期限自发布受理
破产申请公告之日起计算，最长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一百五十一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上，除核查债权表以外，管理人可以将财产分配方案等事项一并提交债权

人会议表决。

管理人按照前款规定表决通过的方案进行财产分配和追加分配，无需

再次表决。

第一百五十二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管理人应当按照下列期
限要求办理有关事项：

（一）自接受指定之日起十五日内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在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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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完成并提交债务人财产状况调查报告；

（二）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前三日将会议内容及表决事项告知已

知债权人；

（三）债务人有财产可供分配的，应当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完结十日

内向人民法院提交破产财产分配报告。

第一百五十三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符合终结破产程序条件
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管理人终结破产程序的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作出裁

定，并予以公告。

第一百五十四条　人民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个人破产案件，发现不
宜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无法在三个月内审结的，应当裁定转为普通程序，

已经进行的破产程序继续有效。

第十一章　破产事务管理

第一节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第一百五十五条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确定管理人资质，建立管理人名册；

（二）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提出管理人人选；

（三）管理、监督管理人履行职责；

（四）提供破产事务咨询和援助服务；

（五）协助调查破产欺诈和相关违法行为；

（六）实施破产信息登记和信息公开制度；

（七）建立完善政府各相关部门办理破产事务的协调机制；

（八）其他与本条例实施有关的行政管理职责。

第一百五十六条　除依法不公开的信息外，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及
时登记并公开破产申请、行为限制决定、财产申报、债权申报、分配方

案、重整计划、和解协议、免责考察等相关信息，供有关单位和个人依法

查询。

第二节　管理人

第一百五十七条　管理人由符合条件的个人或者机构担任。
律师、注册会计师以及其他具有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资质的个人

或者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经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认可，可以担任管理人。

管理人的任用、履职和报酬管理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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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八条　个人或者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管
理人：

（一）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二）曾被吊销相关专业执业证书；

（三）与案件有利害关系；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人民法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认为不

宜担任管理人的其他情形。

第一百五十九条　管理人依照本条例规定执行职务，接受人民法院、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债权人会议及债权人委员会的监督。

管理人应当列席债权人会议，并向债权人会议报告履行职责情况，回

答询问。

第一百六十条　债权人会议认为管理人不能依法、公正执行职务或者
有其他不能胜任职务情形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更换。

第一百六十一条　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履行下列职责：
（一）调查核实债务人及其所扶养人、雇用人员的基本情况；

（二）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并审查债权情况；

（三）接管与债务人财产状况相关的财产清单、凭证以及债权债务清

册等资料；

（四）调查债务人财产状况和人民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前二

年的财产变动情况，制作债务人财产报告；

（五）提出对债务人豁免财产清单的意见，调查、接管债务人可供分

配的财产；

（六）拟定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并实施分配；

（七）代表债务人提起、参加涉及债务人财产的诉讼、仲裁等活动；

（八）提议、协调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管理、监督、协助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的执行；

（十）管理、监督债务人在考察期的行为；

（十一）人民法院、破产事务管理部门依照本条例以及其他规定要求

管理人履行的其他职责。

第一百六十二条　管理人可以持人民法院的指定管理人决定书，向公
安、民政、社会保障、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和金融、征信机构等查询调

取债务人、债权人相关信息资料，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予以协助。必要

时，管理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签发调查令。

第一百六十三条　管理人负责保管债务人财产状况报告、债权申报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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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债权人会议决议、债权人委员会决议、管理人监督报告等相关材料，

供债权人和利害关系人查阅。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予提供的，查阅人可以

请求人民法院决定；人民法院应当在五日内作出决定。

前款材料涉及商业秘密的，查阅人应当依法承担保密义务或者签署保

密协议。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国家秘密的，依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处理。

第一百六十四条　管理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发现债务人、债权人或者
其他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

第一百六十五条　管理人无正当理由不得辞去职务。管理人辞去职务
应当经债权人会议或者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同意并提请人民法院决定。

第一百六十六条　管理人履行个人破产案件管理职责，由人民法院依
照有关规定确定其报酬。

管理人应当按照规定为破产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案件提供破产

事务公益服务。

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

第一百六十七条　债务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
民法院依法予以训诫、拘传、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拒不配合调查，拒不回答询问，或者拒不提交相关资料的；

（二）提供虚假、变造资料，作虚假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的；

（三）故意隐匿、转移、毁损、不当处分财产或者财产权益，或者其

他不当减少财产价值的；

（四）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债务的；

（五）隐匿、毁弃、伪造，或者变造财务凭证、印章、信函文书、电

子文件等资料物件的；

（六）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重整计划或者和解协议，损害债权人利

益的；

（七）其他妨害破产程序的行为。

第一百六十八条　债务人的配偶、共同生活的近亲属等利害关系人违
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训诫、拘传、罚

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拒不协助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人调查债务人的财产及收入状况，

或者提供虚假资料、作虚假陈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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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帮助、包庇债务人故意隐匿、转移、毁损、不当处分财产或者

财产权益，或者其他不当减少财产价值的；

（三）帮助、包庇债务人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债务的；

（四）帮助、包庇债务人违反本条例关于债务人义务规定和限制债务

人行为决定的；

（五）其他妨害破产程序的行为。

第一百六十九条　债权人、利害关系人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训诫、拘传、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基于不正当理由申请债务人破产的；

（二）虚构债权，虚假申报，或者主张虚假的取回权、抵销权的；

（三）明知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破产申请，仍然向债务人及其近亲

属追索债权或者取得债务人财产或者财产权益的；

（四）恶意串通行使表决权，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五）其他妨害破产程序的行为。

第一百七十条　管理人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
给债务人、债权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

责任。

管理人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职责的，由人民法院责令改正，并可以

采取降低管理人报酬、依职权更换管理人等措施；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可以

暂停其任职资格或者将其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

管理人与他人恶意串通，妨害破产程序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训

诫、拘传、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章　附　　则

第一百七十一条　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债务人，其配偶可以选择同时适
用本条例进行破产清算、重整或者和解。

第一百七十二条　本条例没有规定的，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的有关规定。

第一百七十三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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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个人破产管理人名册
管理办法 （试行）

２０２２年８月１１日

第一条　为了规范个人破产管理人 （以下简称管理人）名册的编制及

管理，提高个人破产案件办理质量和效率，根据 《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

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管理人名册的编制和管理。
前款所称管理人，是指符合 《条例》及本办法规定，经市破产事务管

理部门认可并纳入管理人名册的机构或者个人。

第三条　管理人名册的编制和管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择优选
取、动态调整的原则。

第四条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履行下列与管理人名册相关的编制和管
理职责：

（一）确定管理人资质，制定管理人评审标准；

（二）组织开展申报、评审、确认、发布等工作；

（三）对管理人名册进行动态管理；

（四）组织开展管理人业务培训和考核评价。

法律、会计、金融等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以及相关单位，应当为管理

人名册编制及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

第五条　管理人名册包括机构管理人名册和个人管理人名册。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可以根据本市个人破产案件办理需要，确定管理

人规模，分批编制管理人名册并进行动态管理。

第六条　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其他具有法律、会计、金融
等专业资质的机构，申请编入机构管理人名册的，应当符合下列基本

条件：

（一）依法成立二年以上 （含二年）；

（二）拥有十名以上 （含十名）具有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资质的

专职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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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编入机构管理人名册的机构中，取得专业资质后连续从事相
应工作满五年的律师、注册会计师以及其他具有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

资质的个人，经所在机构推荐可以申请编入个人管理人名册。

第八条　机构或者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不予
纳入管理人名册：

（一）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处罚；

（二）曾被吊销相关执业证书或者专业资质；

（三）受到有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协会纪律处分未逾三年；

（四）因妨害破产程序受到人民法院处罚未逾三年；

（五）因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调查；

（六）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未逾三年；

（七）提供虚假申报材料或者有其他弄虚作假行为；

（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人民法院、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认为

不宜担任管理人的其他情形。

第九条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管理人名册编制工作，应当通
过深圳市个人破产信息公开平台等发布管理人名册编制公告。公告包含下

列内容：

（一）申报条件；

（二）申报材料、途径及截止期限；

（三）评审程序及评审标准；

（四）管理人履职要求及相应责任；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第十条　申请编入管理人名册的机构和个人 （以下简称申报人）应当

按照管理人名册编制公告要求，明确申报类别并提交相应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符合要求的，进入管理人名册初审程序；申报材料不符合要

求的，申报人应当按照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要求一次性补正全部材料。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可以委托有关行业协会、专业机构等协助接收申

报人提交的申报材料。

第十一条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组织成立管理人名册初审小组，根据
评审标准对申报人进行评分，差额形成管理人名册初审名单。

评审标准由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根据有关基本情况、专业能力、办理

破产成本、履职便利程度、履职计划、表彰荣誉等因素确定。

第十二条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组织成立评审委员会，对管理人名册
初审名单进行表决或者综合评审，形成管理人名册公示名单。条件成熟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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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有必要的，评审委员会还可以通过笔试、面试等方式对申报人进行综合

评审。

评审委员会可以由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人民法院、有关主管部门、

行业协会代表以及专家学者等组成，成员为单数且不少于七人。

第十三条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将管理人名册公示名单通过深圳
市个人破产信息公开平台等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十日。

公示期内，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管理人名册公示名单有异议的，应当

以书面方式实名提出，并提供相应线索或者材料。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收到异议后应当组织调查核实，并将有关情况以

书面方式反馈异议提出人。异议成立且申报人确实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市

破产事务管理部门不予纳入管理人名册。

第十四条　公示期结束后，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确认并形成管理人名
册，通过深圳市个人破产信息公开平台等予以发布，并送人民法院、有关

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单位。

管理人名册自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发布之日起生效。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发布管理人名册时，可以同时发布管理人的基本

情况、联系方式、履职情况等信息，为债权人推荐管理人提供便利和

参考。

第十五条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对管理人进行业务培训，提
高管理人办理个人破产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第十六条　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暂停
其任职资格：

（一）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管理人职责；

（二）因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有关机关审查调查；

（三）累计三次被人民法院采取更换管理人措施；

（四）在年度考核评价中被评定为不合格；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人民法院、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认为

应当暂停管理人任职资格的其他情形。

暂停管理人任职资格的期限为一年，因接受审查调查被暂停管理人任

职资格的，期限至有关审查调查结束之日止。有关期限届满或者审查调查

结束且管理人不存在违纪违法情形的，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恢复管理

人任职资格。

第十七条　管理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将其
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

·５９１·



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一）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处罚；

（二）注销或者被吊销相关执业证书或者专业资质；

（三）受到有关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者行业协会纪律处分；

（四）因违纪违法被有关机关处理；

（五）因妨害破产程序受到人民法院处罚；

（六）累计三次被暂停管理人任职资格；

（七）累计三次无正当理由拒绝有关单位提出、指定其为管理人人选

或者辞去管理人职务；

（八）累计三次在年度考核评价中被评定为不合格；

（九）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十）申请退出管理人名册；

（十一）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人民法院、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认

为应当除名的其他情形。

第十八条　管理人不符合 《条例》及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主动向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报告。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负责对管理人资质条件进行抽查检查。有关主管

部门、行业协会以及其他相关单位发现管理人存在本办法第八条、第十六

条、第十七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及时通报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

管理人被暂停任职资格或者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的，市破产事务管理

部门应当及时公告，对管理人名册进行调整或者标注，并通报人民法院、

有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等单位。

第十九条　市破产事务管理部门应当定期对管理人进行考核评价，加
强监督管理，督促管理人依法履行职责。有关考核评价具体办法，由市破

产事务管理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所称 “具有法律、会计、金融等专业资质”的专职

从业人员或者个人，是指具有律师、注册会计师等执业资格，或者具有国

家职业资格目录规定的法律、会计、金融相关职业资格的个人。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２年９月１日起施行，有效期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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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法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
工作指引 （试行）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２８２０次会议通过）

一、基本原则

１依法合规，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应当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在现行法律框架内，依法合规开展工作，保障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２鼓励探索，积极探索通过附条件的债务免除、诚信财产申报、合理
确定 “生活必需品”以实现破产制度中豁免财产的制度目的等途径，在个

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中充分探索个人破产的制度因素。

３府院联动，积极推动政府相关部门在财产登记、公职管理人、专项
资金、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优化个人破产的制度环境。

二、管辖

４符合以下条件的基层人民法院可以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
（一）自然人债务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主要财产所在地在该基层

人民法院辖区内；

（二）该基层人民法院有以该自然人作为被执行人的强制执行案件。

５．债务人向两个以上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申请的，由最先立案的人
民法院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

三、申请和受理

６具有浙江省户籍，在浙江省内居住并参加浙江省内社会保险或缴纳
个人所得税连续满三年的自然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

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可以依照本指引申请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工作。

个体工商户可以参照本指引进行债务集中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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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债务人申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应当由本人提交下列材料，并现
场签名：

（一）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书；

（二）财产状况申报；

（三）债权人清册；

（四）债务方面的证据、收入和支出的证据；

（五）诚信承诺书；

（六）法院认为需要的其他材料。

８人民法院可以在诉讼服务中心引入管理人工作人员，就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工作的受理条件、程序、法律后果等事项向债务人进行释明和

引导。

９人民法院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审查受理阶段，可以召集已知债
权人听证会，向债权人释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在引入管理人进行财产

调查、债务人财产申报等方面的程序利益，引导债权人作出附条件的债务

免除承诺。

人民法院可以将债权人附条件的债务免除承诺作为启动个人债务集中

清理工作的条件之一。

１０．人民法院在收到符合条件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三十日
内裁定是否受理。

１１．人民法院可以自裁定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
发布受理公告。公告可以载明下列事项：

（一）债务人姓名；

（二）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的时间；

（三）限制债务人行为的决定；

（四）管理人姓名或者名称及地址；

（五）债权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六）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公告的其他事项。

１２债务人申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属于主动纠正失信行为，人民法院
裁定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的，可以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决定提前删除失信信息。

１３人民法院受理后，对于以进行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自然人作为被
执行人的执行案件，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在浙江省范围

内可以向执行案件的共同上级法院申请集中指定执行。

共同上级法院一般应当集中指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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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程序终结之日或
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债务人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轮船

二等以上舱位、Ｇ字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
座位；

（二）在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进行

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买机动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１５债务人在依本指引进行债务清理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财产、文书资料，并根据管理人要求

及时完整移交，不得擅自处分其所有的财产；

（二）接受人民法院或者管理人的调查询问，如实全面申报财产及债

权债务；

（三）出席债权人会议、听证会，接受债权人的质询；

（四）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出境；

（五）姓名、联系方式、住址等个人信息发生变动或者需要离开住所

地时，及时向人民法院、管理人报告；

（六）遵守本指引第１４条有关限制高消费的规定；
（七）不得对债权人进行个别清偿，但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

除外；

（八）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履行的其他义务。

上述第 （一）至第 （三）项的规定，适用于与债务人共同生活的近亲

属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１６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后，发现债务人不符合本指
引第６条规定情形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

１７申请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人民法院暂不收取申请费用。
有执行案件的，执行案件的申请费由债务人负担。

１８．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中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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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的费用等可以从各地设立的破产专项资金中列支。

四、财产申报

１９债务人应当在申请时向人民法院书面报告本人及其配偶、未成年
子女以及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名下的财产情况：

（一）收入、银行存款、现金、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工具中的财产、

理财产品、有价证券等；

（二）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

（三）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个人收藏的文玩字

画等动产；

（四）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份额、信托受益权、知识产权等

财产性权利；

（五）其他具有处置价值的财产。

债务人的财产已出租、已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或者存在共有、

权属争议等情形的，应当一并申报；债务人的动产由第三人占有，债务人

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其他财产权等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应当一并

申报。

２０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前两年内，债务
人财产发生下列变动的，债务人应当一并如实申报：

（一）赠与、转让、出租财产；

（二）在财产上设立担保物权、地役权等权利负担；

（三）放弃债权或者延长债权清偿期限；

（四）一次性支出五万元以上大额资金；

（五）因离婚、继承而分割共同财产；

（六）提前清偿未到期债务；

（七）其他重大财产变动情况。

２１人民法院开展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期间，债务人应当定期向人
民法院申报财产变动情况。

２２人民法院应当保留债务人及所扶养的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需
品不受执行，人民法院可以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

十四条规定认定下列财产属于 “生活必需品”：

（一）债务人及其所需要抚养、赡养和扶养的家庭成员生活、学习、

医疗的必需品和合理费用；

（二）因债务人职业发展需要必须保留的物品和合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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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债务人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物品；

（四）无现金价值的人身保险；

（五）勋章或者其他表彰荣誉的物品；

（六）专属于债务人的人身损害赔偿金、社会保险金以及最低生活保

障金；

（七）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基于公序良俗不应当用于清偿债务的其他

财产。

前款规定的财产，价值较大、不用于清偿债务明显违反公平原则的，

不认定为生活必需品。

２３．债务人应当自人民法院受理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管理人提
交 “生活必需品”清单，并列明财产对应的价值或者金额。

五、管理人

２４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中，可以指定列入破产管理人名册的社会
中介机构及其执业律师、执业注册会计师，或者政府部门的公职管理人，

担任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的管理人。

也可以由债权人及债务人共同协商在列入名册的机构及其执业律师、

执业注册会计师，或政府部门的公职人员中选定管理人。

企业破产案件中，将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一

并纳入的，由破产案件管理人担任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的管理人。

２５管理人应当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
２６管理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调查核实债务人的基本情况；

（二）通知已知债权人申报债权；

（三）审查债权，并制作债权表；

（四）调查核实债务人财产申报情况，并制作债务人财产报告；

（五）提出对债务人生活必需品 （豁免财产）清单的意见；

（六）拟定财产分配方案并实施分配；

（七）提议、协调召开债权人会议；

（八）管理、监督债务人在考察期的行为；

（九）人民法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２７公职管理人原则上不另行收取报酬。
执业律师、执业注册会计师被指定为管理人的，可以在各地设立的破

产专项资金中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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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破产案件中，将实际控制人、股东等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工作一

并纳入的，管理人报酬可以按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

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一并确定。

六、财产调查、核实

２８对债务人申报的财产情况，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必要时
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听证。

（一）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被执行人的存款、车辆

及其他交通运输工具、不动产、有价证券等财产情况进行查询、核实；

（二）经债权人申请，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可以依法采取审计调查、

公告悬赏等调查、核实措施；

（三）其他必要的调查核实措施。

２９管理人可采取询问、查询、走访等多种方式，对债务人的财产进
行全面调查核实，其中债务人居住地及存放个人财产情况应当进行调查

核实。

管理人应向公安、民政、村 （居）委会、工作单位、人民银行、金融

机构、信息查询平台、不动产登记、车辆管理、知识产权、公积金、社会

保障、市场监督管理、税务、法院执行等部门和机构调取债务人必要信息

资料，具体调查工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一）通过公安部门调查债务人家庭人口信息，包括其父母、子女、

配偶、兄弟姐妹等；如与父母分户的，则进一步查询户籍的原始档案，了

解当时的家庭成员情况；

（二）通过公安部门调查债务人住宿登记及出入境记录，必要时，对

债务人直系亲属的住宿登记及出入境记录情况进行调查；

（三）通过民政部门调查债务人婚姻存续情况，如涉离婚，则需了解

子女抚养及财产分割情况；

（四）通过村 （居）委会调查债务人家庭常住人口情况、村集体经济

分红情况以及拆迁补偿情况等；

（五）通过债务人工作单位调查债务人工作情况、工资水平及其福利

等情况；

（六）通过人民银行调查债务人征信情况、银行开户、信用卡办理、

贷款、担保、被担保情况；

（七）通过金融机构调查债务人开户情况、资金存取记录及账户余额；

（八）通过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信息查询平台调查债务人持股情况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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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担任企业职务等情况；

（九）通过不动产登记部门调查债务人名下不动产情况；

（十）通过车辆管理部门调查债务人名下车辆情况；

（十一）通过知识产权部门调查债务人名下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

等知识产权情况；

（十二）通过公积金管理部门调查债务人公积金存取记录及账户余额；

（十三）通过社会保障部门调查债务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缴存、领

取情况；

（十四）通过税务部门调查债务人税款缴纳及欠税情况；

（十五）通过法院调查债务人涉诉案件及其执行情况；

（十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调查债务人股票交易

情况；

（十七）调查债务人使用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有关情况。

必要时，对债务人近亲属的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有关情况进行

调查。

３０管理人需对调查获取的有关信息、资料进行全面、综合分析，重
点审查以下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一）根据债务人日常开支情况，审查债务人名下银行对账单、第三

方支付平台账户是否存在异常收支记录；

（二）审查债务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支取记录与债务人购房、装修记录

是否匹配；

（三）审查财产权益状况及财产权益处置资金去向；

（四）审查债务人配偶、父母、子女等近亲属名下资产与其收入是否

匹配；

（五）审查是否存在挥霍消费行为；

（六）审查是否存在未履行完毕合同；

（七）审查是否存在放弃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

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利

益情况；

（八）审查是否存在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以明显不合理的

高价受让他人财产或者为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

情况；

（九）审查是否存在虚构债务或承认不真实的债务情况；

（十）审查是否存在恶意串通，签订合同损害债权人利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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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审查是否存在虚假诉讼，损害债权人利益情况；

（十二）审查是否存在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损害债

权人利益的行为。

３１因管理人自身客观原因，无法调查或核实债务人财产的，可以申
请由人民法院依职权调查核实或签发调查令，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配合管

理人的调查。

管理人为调查事实，就债权、财产等争议，可以通知相关人员到指定

场所接受询问或者提交书面陈述意见。

３２．管理人应当及时完成债务人财产状况调查报告，并对生活必需品
（豁免财产）清单提出意见，财产状况调查报告提交债权人会议审查。

七、债权申报

３３债权人申报债权时，应当书面说明债权的数额和有无财产担保，
并提交有关证据。申报的债权是连带债权的，应当予以说明。

连带债权人可以由其中一人代表全体连带债权人申报债权，也可以共

同申报债权。

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申报。

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已经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

其对债务人的求偿权申报债权。债务人的保证人或者其他连带债务人尚未

代替债务人清偿债务的，以其对债务人的将来求偿权申报债权。但是，债

权人已经向管理人申报全部债权的除外。

３４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应当登记造册，对申报的债权进行
审查，并编制债权表。

根据债权性质可分为享有特定财产担保债权，赡养费、抚养费、扶养

费请求权，雇用人员债权、税收债权、普通债权。管理人应在债权表对每

笔债权性质进行列示。

３５．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应当提交债权人会议核查。

八、债权人会议

３６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由人民法院召集，以后的债权人会议，在人民
法院认为必要时，或者管理人、所代表债权额占债权总额四分之一以上的

债权人提议时召开。

召开债权人会议，管理人应当提前十五日通知已知债权人，并提前三

日告知会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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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自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
日起三十日内召开，重点对申请执行人和其他已知债权人释明以下内容：

（一）执行程序的功能主要在于对 “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义务”的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执行；

（二）债务人无履行能力的，属于市场交易风险或者是由于债务人意

志以外的特定原因；

（三）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在债务人配合、财产调查、专项资金援

助等方面的优势；

（四）人民法院认为需要释明的其他事项。

３８经过债权人会议释明，尽可能引导债权人同意或者附条件同意免
除债务人的剩余债务，所附条件主要是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期间债务人如

实申报财产并经处置分配”。

３９债权人会议行使下列职权：
（一）核查债权；

（二）监督管理人；

（三）申请人民法院更换管理人，审查管理人的费用和报酬；

（四）审议生活必需品 （豁免财产）清单；

（五）审议债务人财产情况报告；

（六）审议财产调查情况；

（七）审议财产分配方案；

（八）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债权人会议行使的其他职权。

债权人会议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审议情况作成会议记录。

４０债权人会议可以探索采用双重表决规则等方式，即首先由全体债
权人一致同意通过一项表决规则，然后再根据通过的表决规则对财产分配

方案等事项进行表决，以有效推进清理程序。

４１债权人会议对债务人生活必需品 （豁免财产）清单的审议结果，

作为人民法院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确定

“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范围、金额的重要依据。

４２债务人应当出席债权人会议并接受质询。
债权人可以在债权人会议召开十日前，以书面方式陈述具体理由，要

求管理人通知债务人的配偶及成年直系亲属列席债权人会议并接受质询。

债务人、债务人配偶及成年直系亲属经管理人通知无正当理由拒绝接

受质询的，视为其具有不诚信行为，人民法院可以视情况终结个人债务集

中清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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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债务清理

４３管理人应当及时拟订债务人财产变价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
变价出售债务人财产应当以价值最大化为原则，兼顾处置效率。

４４执行案件移送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可在执行程序中先行进行财
产变价处置，但财产分配应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中依法进行。

债务人财产因变现费用高于财产价值等原因，不宜进行处置和分配

的，管理人经报告人民法院，可以放弃处置并归还债务人。

４５管理人通过网络拍卖的方式处置债务人财产，应当参照人民法院
关于拍卖和变价的有关规定，在公开的交易平台进行。

财产拍卖底价应当参照市场价格确定，也可以通过定向询价、网络询

价确定。网络拍卖两次流拍的，管理人可以通过网络变价等方式进行处

置。但是，债权人会议另有决议或者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４６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
先受偿的权利。

债权人行使优先受偿权利未能完全受偿的，其未受偿的债权作为普通

债权；放弃优先受偿权利的，其债权作为普通债权。

４７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后发生的下列费用，为清理
费用：

（一）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件的申请费；

（二）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

（三）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４８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后发生的下列债务，为共益
债务：

（一）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

合同所产生的债务；

（二）债务人财产受无因管理所产生的债务；

（三）因债务人不当得利所产生的债务；

（四）为债务人继续营业或者生活必需而应支付的他人的劳动报酬或

者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债务；

（五）管理人或者相关人员执行职务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

（六）债务人财产或者行为致人损害所产生的债务，以及其他必须由

债务人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债务；

（七）债务人因紧急避险所产生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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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债务人财产在优先清偿清理费用和共益债务后，其他债务依照下
列顺序清偿：

（一）债务人欠付的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

（二）债务人所欠雇用人员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等费用，

应当缴入雇用人员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费

用，以及依法应当支付给雇用人员的补偿金；

（三）债务人所欠税款；

（四）普通债权，其中债务人的配偶以及前配偶、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以及成年子女不得在其他普通债权人未受完全清偿前，以普通债权人身份

获得清偿。

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债权的，按照比例分配。

５０管理人应当及时拟订债务人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审议。
债务人财产分配方案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参加债务人财产分配的债权人名称或者姓名、住所；

（二）参加债务人财产分配的债权额；

（三）可供分配的债务人财产数额，包括现有的债务人财产以及良好

行为考察期内可能获得的可用于清偿债务的收入部分；

（四）债务人财产分配的顺序、比例及数额；

（五）实施债务人财产分配的方法；

（六）其他需要载入财产分配方案的内容。

债权人会议通过债务人财产分配方案后，由管理人将该方案提请人民

法院裁定认可。

５１管理人负责债务人财产分配方案的执行。分配应当以货币分配方
式进行。但是，债权人会议另有决议的除外。

５２有未来稳定可预期收入的债务人，可以通过债务重整的方式进行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

５３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引入金融机构等第三人作为投资人参加个
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采用向第三人融资的方式清偿原有债务。第三人可

以要求债务人提供相应的担保。

十、程序终结

５４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后，发现债务人存在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以裁定终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

（一）债务人在申请书或者财产申报等文件中，存在不完整、有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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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其他误导的情况；

（二）债务人在申请前两年内，进行过低价处置财产或者恶意的偏颇

性清偿行为；

（三）管理人就债务人申请中的情况询问债务人，债务人未能在规定

期限内作出正式的答复；

（四）债务人存在不诚信行为等需要终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的其

他情形。

终止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后，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相关

规定对债务人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等强制执行措施。

５５债务人无财产可供分配的，管理人应当请求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个
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

管理人在最后分配完毕后，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交债务人财产分配

报告，并提请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管理人终结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的请求之日起

十五日内作出是否终结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的裁定。

５６人民法院裁定终结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后，对于同意免除债务
人剩余债务的执行案件，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七

条第六项为由终结对债务人的执行。

对于不同意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的执行案件，在符合设置了五年行为

考察期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裁定终结执行。

５７所有债权人均同意免除剩余债务并终结执行的，不设行为考察期。
也可将设置行为考察期作为同意免除剩余债务的条件。

有债权人不同意免除债务人剩余债务或者将设置行为考察期作为同意

免除剩余债务的条件的，行为考察期为裁定终结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序后

的五年。

５８债务人在行为考察期内应当继续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限制行为决
定规定的义务。

十一、法律责任

５９债务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违反本指引有关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训诫、拘传、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拒不配合或协助人民法院、管理人调查，拒不回答询问，或者

拒不提交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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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提供虚假、变造资料，作虚假陈述或者误导性陈述；

（三）故意实施或协助实施隐匿、转移、毁损、不当处分财产、财产

权益及财务凭证等资料物件，或者其他不当减少财产价值的行为；

（四）其他的妨害行为。

６０管理人未勤勉尽责、忠实执行职务，给债务人、债权人或者其他
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参照 《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

６１管理人怠于履行或者不当履行职责的，由人民法院责令改正，并
可以采取降低管理人报酬、依职权更换管理人等措施；人民法院可以暂停

其任职资格或者将其从管理人名册中除名。

管理人与他人恶意串通，妨害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由人民法院依法

予以训诫、拘传、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９０２·



后　记

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在致力于从事破产法律实务工作的同时，亦时

刻关注破产法学的理论前沿，以期做到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与相互促进。

有鉴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修订列入立法计划及个人破产热度

不断上升，律所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成立个人破产法律事务中心，负责开展个

人破产的前瞻性研究，提前做好个人破产入法的知识、人员及架构的储备

和应对。中心办事机构设在尚公重庆分所，并由我担任中心主任。

中心成立后，立即开展工作，广泛收集了国内外关于个人破产的最新

专著、文章，并对深圳特区的个人破产试点以及浙江等地个人债务集中清

理工作进行了特别关注。中心原定于 ２０２２年的 １１月—１２月前往深圳、浙

江等地考察学习，后因疫情封控无奈作罢。

在最初的研究学习中我们发现，个人破产近年来已经得到了学界的广

泛关注和重视，但对个人破产程序中的管理人角色却鲜有涉及。企业破产

程序中关于管理人的制度能否照搬到个人破产程序当中，个人破产程序中

的管理人制度又有何特别之处，带着这些问题，通过不断查阅国外文献以

及对深圳、浙江等国内实践的了解，于是逐渐有了本书的轮廓。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恰值新冠肺炎疫情最后的疯狂，撰写组成员均

被封控在家，期间不断有人感染。但也正是因为封控在家，才有了难得的

静心思考、认真研究的机会。本书提纲由我与钟颖博士共同拟定，前言由

钟颖博士撰写。第一章个人破产管理人制度的基础理论由我与钟颖博士共

同撰写。第二章个人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制度由胡俊律师撰写。第三章个人

破产管理人的履职制度由朱梦云律师与何静休律师共同撰写。杨媛对该章

的撰写提供了较大的帮助，在此特别致谢。第四章个人破产管理人的报酬

制度由朱涛律师撰写。第五章个人破产管理人的监督制度由朱梦云律师撰

写。全书撰写完成后由我进行了统稿，由钟颖博士邀请导师李曙光教授指

导并作序，在此特别向李曙光教授致谢。

·０１２·



后　记

本书的撰写得到了北京市尚公律师事务所宋焕政主任、李汉成律师、

孙卫宏律师、鄢梦萱律师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没有他们的高瞻远瞩，

就没有中心的成立和相关工作的开展，相信今天的付出定会带来有益的回

报。本书最终能够顺利出版，还应当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法律分社的

陈曦社长和逯卫光编辑，他们高效务实、严谨细致的工作为本书增色

不少。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许多问题未能充分展开论述，错误亦在所难免，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本书的出版只是尚公律师事务所个人破产法律事务中

心工作的开始，后续我们将保持专注，继续在个人破产领域深入研究并进

行广泛实践，亦欢迎更多有兴趣的同人加入。

李向辉

２０２３年３月４日于海南陵水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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